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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  

一、研究緣起  

耐震性能設計已被確認為未來耐震設計規範遵循之方法。鑒於

國外已特別針對提高耐震性能設計目標之透明度、限制建築物最大

層間變位角以保護建築物之機能以及強調結構之非線性行為等內

容，逐步將有關耐震性能設計之理念納入規範，為提昇國內耐震設

計水準，再鑒於國內工程實務之迫切需求，急需研擬耐震性能設計

規範。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於國內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中引進耐震性能設計理念需要分階

段、分步驟進行。本研究主要根據九十三年度「耐震性能設計規範

架構之研究」所提出之規範架構，以耐震性能設計理念詳細說明現

行耐震設計規範需要研修之原因、依據與建議研修之內容，提出引

進耐震性能設計理念之耐震設計規範草案具體條例、解說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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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近期具體落實耐震性能設計理念之第一步。  

 

三、重要發現  

1) 國內現行耐震設計規範藉由用途係數來間接調整不同用途建築

物之強度，耐震設計目標缺乏透明度；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明確量

化性能設計目標，讓工程師、業主與使用者均可以瞭解所設計建

築物在不同震度地震危害下大致之耐震性能是否滿足要求；  

2) 現行耐震設計規範中，設計與檢核合為一體考慮，工程師無法瞭

解如此設計之結構為何可以滿足耐震設計目標；耐震性能設計規

範釐清設計目標中之輸入地震與結構設計流程中所需設計地震

力之關係與區別，耐震設計以性能目標導向。  

3) 現行耐震設計規範主要強調結構強度與韌性以及建築物之使用

服務性機能；耐震性能設計規範增加建築物對應各地震危害等級

之層間變位角限制，以保護建築物於各等級地震作用下之機能； 

4) 現行規範以用途係數提高強度需求之方式來提高重要建築物之

耐震性能；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不再採用用途係數，初步設計以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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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性能目標與標準為導向，不同用途建築物之不同耐震性能目標

並不單純以提高強度來確保；  

5) 現行耐震設計規範中，強度法設計完畢之結構並未經由較準確之

分析方法評估檢核其可能之行為，而僅藉由韌性設計細則間接確

保該類結構系統具有規範建議之韌性容量。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要

求對初步設計完畢之結構進行詳細耐震性能評估與檢核；  

6) 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考慮性能目標高低或建築物用途對工址可建

性與結構系統規劃之要求；考慮既有建築物與新建建築物耐震評

估之差異性。  

 

四、主要建議事項  
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評鑑通過之相關研究機構 

1) 直接位移設計法實用性案例分析；  

2) 用於檢核結構耐震性能之各微分震區典型地表加速度歷時。  

中長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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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評鑑通過之相關研究機構 

1) 發展同時滿足強度、韌性與位移標準之通用型初步設計方法；  

2) 相關附屬於建築物之結構部分構體、非結構構材與設備、隔震與

含被動消能系統等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設計；考慮不確定因素之可

靠度相關課題、建築物生命週期成本最低之經濟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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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Building,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 Code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 (PBSD)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approach for future seismic design code. In order to catch up with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o improve domestic design 

standard accordingly, establishment of domestic PBSD code or 

guidelines is essential for the urgent need in practice.  

Following the research, a study on the tentative framework for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 of buildings, this study intends to 

propose a draft seismic design code for buildings by introducing 

performance-based design methodology. The research includes two 

parts：part 1 , Provisions and Commentary and part 2, Examples. This 

report focuses on part 1. In part 1, current code provisions have been 

examined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BSD. Several key issue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to clarify why, what and how to incorporate the 

methodology of PBSD in domestic seismic design code. These key issues 

include establishment of transparent seismic design objectives, criteria 

and principal, site feasibility requirement, conceptual design scope and 

basic rule, performance objective oriented preliminary design, seism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inally, difference of performance criteria for 

newly designed buildings and existing buildings has been considered. 

It is found that conventional seismic design objectives are in lack of 

transparency. Seismic performance of a designed building is not clearly 

understood. Even engineers may not be sure why such a designed 

building meets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Performance goals of buildings 

for different use group are adjusted through importance factor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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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s on structural strength only. Drift limits under other earthquake 

levels except the frequent one are not provided. The expected 

performance of the building has not been reasonably examined. 

In this research, transparent seismic design objectives and criteria for 

buildings of different use group have been established quantitatively. 

Drift limit for each considered earthquake level is clearly established. A 

performance objective oriented preliminary design procedure is proposed. 

Direct displacement-based design procedures have been summarized. 

Site feasibility requirement, conceptual design scope and basic rule have 

been modified considering use group. Methods and procedures for 

seism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have been presented. Finally, 

suggestions on seismic performance criteria and evaluation of existing 

buildings have been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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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前言 

1.1 緣起與目的 

自 1989 年 Loma Prieta 地震後，特別自 1992 年起，美國由聯邦危機災
害管理局(FEMA)贊助，經由如應用技術委員會(ATC)或各大學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等其他機構執行，針對既有建築物之防災、新建建築物之耐震設
計，引進耐震性能設計理念。1995 年 Vision 2000 [OES 1995]性能設計初步
架構提出之後，1995~2000 年間，相關性能設計理念之架構、設計方法、
評估方式等研究報告 [OES 1995、ATC-40 1996、FEMA-273 1997、
FEMA-356 2000、FEMA-350 2000、FEMA-368 2000、FEMA-450 2003 等]

紛紛出爐，甚至在新頒布之設計規範與設計指針中也引進部分理念
[SEAOC 1999、IBC-2000 2000、IBC-2003 2003]。為完善與落實耐震性能
設計法於工程實務中，相關研究仍在持續進行[ATC-58 2003、13WCEE 

2004、FEMA440 2004]。除了美國以外，其他國家(包括日本、中國大陸、
台灣、紐西蘭、澳洲、西班牙、加拿大等)也積極跟進，並在其最近頒布或
即將頒布之耐震設計規範中也引進耐震性能設計之部分理念。 

因應技術發展及國際化之需求，特別在 1999 年集集大地震後，台灣也
著手推動建築物、橋梁以及港灣結構物等耐震性能設計法之研究，並期望
在擬修訂建築物及橋梁耐震規範中引進性能設計法之理念。擬修訂建築物
耐震設計規範[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編輯委員會 2005]，重點在於特別
針對強地動特性、微震區之劃分、近斷層特性以及地盤特性等加以考量，
同時考量 PGA 與反應譜之衰減律，將既有規範中之 ZC 值合併成為 aDS 來
計算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也對結構系統特別是其不規則性加以定義，以
便區別所採用分析方法之複雜度，除了對構造物部分有具體要求以外，也
對非構造物部分、工程品管、隔減震系統等方面進行探討；該規範同時考
量三個不同等級之地震，並以最大設計基底剪力需求作為控制設計地震力
進行設計，該規範仍然強調強度，如同現行規範，僅對中小地震下之結構
變位加以限制以控制中小地震下之非結構構材之破壞。鑒於目前國內已有
某些業主要求設計單位進行耐震性能設計，卻又無一規範或設計指南可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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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工程師們要進行耐震性能設計受到很大挑戰。為了推動耐震性能設計
法落實於國內建築物耐震設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九十三年度贊助財團
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執行「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架構之研究」，對耐震性能
設計法之基本理念以及國內、外主要研究報告、設計規範、設計指南等參
考文獻進行探討與綜理(包括 SEAOC 1999 附錄 G (Vision 2000)與附錄 I 之
A 與 B 篇、FEMA356、ATC-40、FEMA350、FEMA368(IBC2003)、IBC2000、
日本 2000 設計基準、加拿大 NBCC、紐澳 AS/NZS1170)，研擬國內耐震
設計規範分階段引進性能設計法之步驟，提出現階段耐震設計規範引進性
能設計法之可行方式與架構，並建議為完善性能設計規範，相關研究同步
持續進行。同年度，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之報告[鄧崇任等 2004]採用
SEAOC 1999-附錄 I-B 以及 FEMA356 架構與數據，參考 FEMA450 [2003]，
結合本土地震反應譜，整理成國內耐震性能設計指針草案，其目的在於釐
清需要繼續研究與實驗之課題或項目，並希望陸續於未來五年逐步完成研
究內容，為建立與完善本土耐震性能設計規範努力。 

事實上，現行設計規範也隱含有部分耐震性能設計之理念，例如：要

求 475 年回歸期地震下非彈性位移發生極限值之一半、中小地震下為控制

非結構牆之破壞而限制最大層間變位比，擬修訂規範也考慮多等級地震危

害下之耐震設計目標。2004 年『第十三屆世界地震工程會議』有關「建築
物未來規範」之研討結果，認為：耐震性能設計法為未來建築物規範必須
遵循之方向，而位移是表達建築物耐震性能的重要指標之一。亦即：耐震
性能設計法同時兼顧結構之損壞程度與建築物之機能，除了考慮結構之強
度與韌性以外，強調結構之非線性變形行為，藉由增加對結構變形限制來
保護建築物之機能。既有研究顯示最大層間變位角與建築物之使用機能、
非結構構件損壞程度、甚至結構破壞程度、P-Delta 效應等相關。所以，性
能設計法有必要增加最大層間變位角之規定。根據九十三年度「耐震性能
設計規範架構之研究」，美國 IBC2000、日本 2000 年版設計基準、紐澳
2004 年即將頒布之耐震設計標準 AS/NZS1170 與加拿大 2005 年擬頒布之
NBCC 均考量大地震下建築物之最大層間變位角控制作為設計目標之一，
並針對不同用途之建築物，明確規定在各個等級之相同地震危害下之不同
層間變位比，或在不同等級地震危害下保持相同層間變位比作為設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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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再經由適宜之分析方法檢核初步設計完成後該目標是否滿足。國內新
修訂規範雖然考慮三個等級地震危害下結構之強度與韌性，但是，除了中
小地震下確保建築物使用機能而限制建築物層間變位角，其他等級地震下
未對結構變形加以限制。對於不同用途建築物在相同等級地震危害下之不
同耐震要求，僅以重要度係數來調整，即便是考慮 2500 年回歸期之所謂
最大考量地震也不例外，設計目標不夠透明。設計完畢之結構是否滿足目
標也沒要求檢核，所有者、使用者甚至設計者無法了解結構在不同強度地
震下之真實耐震性能。雖然，相關韌性之規定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告訴設計
者：結構之韌性能耐是否被用光，但韌性並不如變位能直接反應建築物之
使用機能或非結構構件之破壞狀態以及 P-Delta 效應，所以，有必要控制
大地震下建築物之層間變位，並採用適宜的方法對設計結果之真實行為進
行檢核。九十三年度之研究雖然提出現行規範有研修之必要，並建議目前
可行之規範架構，但並未特別探討需要研修之具體內容、如何研修、規範
草案與解說、具體設計流程與步驟，也缺少範例加以驗證。鑒於國外已特
別針對提高耐震設計性能目標之透明度、限制建築物最大層間變位角以及
強調結構之非線性行為等，逐步將有關耐震性能設計之理念儘量納入規
範，台灣有待奮起直追，在國內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中，具體引進相關
耐震性能設計之可行內容，與國際工程技術接軌，提昇國內工程技術水
準，讓設計者、所有者、甚至使用者均能了解所居住之建築物的耐震性能。 

耐震性能設計法有別於現行設計法主要在於：1)考慮多等級地震危
害，耐震設計目標直觀透明，設計由目標導向；2)採用能準確反應結構行
為之分析方法；3)兼顧結構與非結構破壞及建築物之機能；4)設計結果滿
足預定設計目標具有滿意的可靠度；5)設計結果可以滿足建築物生命週期
之成本最低。由於其內容很廣泛，要將該理念完全落實於耐震設計規範需
要長期持續的努力，本研究主要根據目前之技術，針對前 3 項之引進進行
重點探討，期望經由前 3 項之研修，可以提高結構滿足預定耐震設計目標
之透明度與可靠度。所以，本研究將根據耐震性能設計法之理念，探討建
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需要研修之重點內容，建議研修方式，提出現階段國內
引進耐震性能設計理念之建築物設計規範草案之條例、解說與參考資料。
規範仍採用現行規範之條例式搭配解說之方式撰寫，必要時，增加「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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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簡述相關做法之原理與參考資料，或放於附錄。本研究提出現階段
引進耐震性能設計部分理念之規範雛型，作為分階段落實耐震性能設計之
第一步，期待產觀學研界能陸續提出改進修訂之道，一齊為規範之催生而
努力。 

1.2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本研究主要根據九十三年度「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架構之研究」所提出
之規範架構，以耐震性能設計理念對現行與擬修訂規範需要研修與補充之
具體內容進行探討，詳細說明研修之原因、依據與建議研修之內容，提出
引進耐震性能設計理念之耐震設計規範草案具體條例、解說與參考，作為
近期具體落實耐震性能設計理念之第一步。 

耐震性能設計法被公認為未來耐震設計需要遵循之方向，目前雖有一
些初步成果，但因其內容相當廣泛，要將所有內容完整地落實於規範中需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也需要長時間持續地努力。根據九十三
年度「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架構之研究」，於國內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中引
進耐震性能設計理念需要分階段、分步驟進行，而目前僅能依據較可行的
方式，係以耐震性能設計之精神對設計規範部分內容進行研修。 

由於設計流程中會因考慮施工簡便性以及尺寸之標準化而使得所設計
結構之韌性發揮不均勻，導致設計結果真實行為與設計時所考慮之設計模
型可能會有差異，因此，耐震性能檢核顯得很重要。因為有耐震性能檢核，
只要檢核之性能目標與標準能滿足要求，則初步設計採用何種方法(強度設
計法、位移設計法)均可接受，惟需考慮設計效率。雖然，近年來國內、外
相關直接位移設計法之研究也相當多，也具有初步成效，但許多方法有適
用範圍或應用限制，尚未達確實通用之程度。然而，因直接位移設計法以
位移為目標導向設計，各國均認定：訂定相關建築物機能之位移標準很不
容易，較難有共識，所以，目前較保守之做法是採用檢核的方式。例如
SEAOC[1999]附錄 G、附錄 I 之 A 篇(檢核用)與 B 篇(初步設計用)均有提出
建議值，但也有差異，如要以之為標準對各種結構系統進行目標導向設
計，要求該標準有較高之可靠度或信耐度，否則依該法初步設計之結果仍
不能保證設計結果達到性能設計目標，無法顯現該設計法之優勢。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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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設計基準以及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INA 2001]也均建議現階段
以檢核的方式來確保位移限制，國外最近與即將頒布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
範中也是以該觀念，主要基於強度設計法，輔以較準確之分析方法檢核結
構之性能；另外，確定滿足目標位移所需設計強度與勁度後，直接以勁度
需求來設計需要試算，較無可諄循之法則，而以強度需求來設計卻又需要
藉由現行折減地震力之強度設計方式，並未有一配套之設計法則使如此設
計之結構在經由適宜分析方法檢核時就能滿足預期之強度、勁度與韌性標
的，仍需要以適宜的方法進行檢核、修正，尚未能顯現直接位移設計法之
優勢；事實上，檢核設計結果不通過時，如何修正設計沒有一定章法，所
以，應儘量將設計做好，使設計檢核都能自動滿足[蔡益超 2004]；再考量
耐震性能設計理念之落實也需要一過渡階段，所以，本研究仍主要探討採
用現行強度設計法進行初步設計，再用適宜分析方法檢核耐震性能目標。
規範相關設計部分之解說中增加『參考』，說明應用直接位移設計法之考
量，並在附錄中(註明 for review purpose)簡述設計方法、步驟與應用範圍，
對於較規則之建築物，有興趣者可採用直接位移設計法試算比較，但僅能
做為個人參考用，但不建議不規則建築物採用直接位移設計法。 

本研究將主要根據九十三年度所規劃之架構與設計流程，結合現行規
範之初步設計法以及擬修訂規範之地震危害分析所得相關設計反應譜之
訊息，參考國內外研究報告與規範之評估方法與檢核方法等，以耐震性能
設計法之理念，探討國內現行與擬修訂規範之內容，對於不適者，提出修
訂建議，對於欠缺者，提供補充內容，具體落實每一章節條文、解說與參
考之內容。規範內容研修過程中，特別針對一些關鍵問題與內容進行探
討，並提出研修之建議。 

初步成果將在子計畫 2 中以範例加以說明與驗證，其驗證結果將回饋
本研究(子計畫 1)，作為下一階段工程實務界推廣試用之依據與參考。所有
研究成果均需要透過討論會的形式，與國內相關領域之專家顧問詳細討
論，達成共識，方能納入報告，最後，再綜合本案審查委員意見修改並提
送期末成果。 

具體研究步驟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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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修訂規範之推出均以不對既有規範之條例做較大變動為原則，
以使工程界易於上手。如何在既有條文基礎上，將耐震性能設計法設計理
念明確引入，同時又能讓工程師了解並易於應用執行，需要仔細思考。在
『第十三屆世界地震工程研討會』相關「Future of Building Codes」研討中，
建議規範提供對結構物之最低保護，以工程師易於理解與執行之方式撰
寫，簡潔明瞭。所以，本研究除了對關鍵問題進行探討，確保內容之正確
性以外，為清楚呈現條例內容，避免閱讀誤解，將採用撰寫人+審閱人機
制，盡力確保研究內容得以正確詮釋。 

引進耐震性能設計法需要有過渡時期，本研究先行基於現行設計法-

力法進行初步設計，但提高耐震設計目標透明度，再檢核耐震性能目標，
直到滿足。除了技術面以外，執行面上，過去，規範草案出爐後立即提送
審議委員會審查，審查通過後再交給工程界應用，許多工程界應用後可能
出現的問題無法即時修正。建議規範草案出爐後以一定時期進行推廣，以
個別收集、網路整合與綜合研討會方式收集回饋意見，修改完畢後，再送
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頒布，並於一定期間允許現行規範與性能設計
規範並存。同時，其他相關研究更需持續進行，作為持續推動與完善規範
之依據。 

 

圖1-1 子計畫 1 之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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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期末報告內容 

除了本章對本研究之緣起、目的、研究方法與步驟、報告內容以及預
期之貢獻做說明以外，第二章「研修重點」將特別針對現階段引進耐震性
能設計理念之一些關鍵內容進行探討，說明研修之原因、依據與建議內
容。第三章將研討現階段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草案及其條文，並針對
各條文附加解說，釋示條文意義，注意事項或參考文獻、圖示等。第四章
將對以上研究簡要做結論，並簡要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內容。 

1.4 預期貢獻 

本研究根據耐震性能設計理念，參考國外研究與實務應用現況之相關
文獻，對現行與擬修訂規範需要研修與補充之具體內容進行詳細探討，詳
細說明研修之原因、依據與建議研修之內容，完成現階段納入耐震性能設
計理念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草案條例與解說，供國內發展耐震性能設計
之依循；提供規範各條文之參考方法、原理、文獻，以便於應用採行；提
供業主與設計者對話窗口，使雙方了解所設計建築物，在所考量之地震危
害下預期之耐震性能，並提高確保建築物達到預期耐震性能之可靠度；提
昇國內建築耐震設計水準，與國際工程技術接軌，為國內具體落實耐震性
能設計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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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研修重點 

本章主要根據九十三年度所規劃之架構與設計流程，結合 88 年版規範
之初步設計法以及 94 年版規範之地震危害分析所得相關設計反應譜之訊
息，參考國內外研究報告與規範之評估方法與檢核方法等，以耐震性能設
計法之理念，探討國內 88 年版與 94 年版規範之內容，對於不適者，提出
修訂建議，對於欠缺者，提供補充內容。 

耐震性能設計法與現行設計法主要區別包括：1)考慮多等級輸入地
震，耐震設計目標直觀透明，耐震設計由性能標準為導向；2)採用能較準
確反應結構行為之分析方法；3)兼顧結構與非結構破壞及建築物之機能；
4)設計結果滿足預定設計目標具有滿意的可靠度；5)設計結果可以確保建
築物生命週期之成本最低。由於其內容很廣泛，要完善該規範需要長期持
續的努力，本研究主要針對前 3 項之引進進行重點探討，重點研究項目包
括：建立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量化性能等級，建立不同用途
建築物之耐震性能標準；對應高低不同之目標，建立工址可建性、概念設
計基本要求；增加耐震性能檢核篇，提供選擇耐震性能檢核方法之原則。
期望經由前 3 項之研修，可以提高結構滿足預定耐震設計目標之透明度與
可靠度。 

新修規範主要將耐震設計與耐震性能檢核明確區分開。耐震設計可以
採用簡便有效之近似方法以快速確定結構尺寸，強度設計法初步設計一般
偏保守，可以避免多次反覆修改設計，但對於性能被檢核為過保守者，鼓
勵最佳化。耐震性能檢核要根據建築物之用途、結構系統型態與屬性、輸
入地震之強弱等選擇適宜之分析方法，以確保所評估之耐震性能有一定可
靠度。但仍需提及：因為數值分析、設計、施工、地震輸入之不確定性，
在未來之未知地震作用下，所設計之建築物之行為仍有可能不同於數值分
析結果。但經由本研究之方式進行設計可以提高建築物在所考量之各等級
輸入地震下滿足預期耐震性能目標之可靠度。 

本研究所摘自參考文獻之表格均注明資料來源，其內容均基於原文翻
譯。本研究所用『性能』均指耐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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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立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 

有關耐震性能設計法相關新概念：耐震性能(Seismic Performance)、地
震等級(亦即：地震危害等級 Seismic Hazard Level)、性能等級(Performance 

Level，簡稱 PL)、建築物之耐震設計性能目標(Performance Objective)、 結
構體與構材之耐震設計性能標準(Performance Criterion)等，請參考規範草
案第 1.2 節。其中，性能等級 PL 一般包括：正常使用(Operational，簡稱
OP)、輕微損傷(亦即：立即可用 Immediate Occupancy，簡稱 IO)、破壞控
制(Damage Control，簡稱 DC)、生命安全(Life Safety，簡稱 LS)、避免倒
塌(Collapse Prevention，簡稱 CP)，參考文獻中各 PL 之定義遵照原文說明。 

本節將根據耐震性能設計理念要求耐震設計目標直接透明之精神，對
88 年版與 94 年版規範之耐震設計目標進行探討與詮釋，並參考美國、日
本、紐西蘭等國相關內容，根據建築物之用途(重要性與危害度等)，明確
提出不同用途建築物的耐震設計目標。其中，地震等級考慮中央氣象局震
度劃分原則，性能等級考慮建築物之使用機能、結構損壞程度與可修復
性、對生命安全之威脅等。規範提供對建築物之最低保護要求，也留有彈
性，提供使用者、業主與設計者之對話窗口，業主、使用者可視預算等提
昇耐震設計目標：提高地震等級或耐震性能等級，甚至考慮比規範規定更
多等級之地震力或子目標。 

2.1.1 國內既有耐震性能設計目標之探討 

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包含所考量之地震等級下預期結構之耐震性能
等級。耐震性能目標之建立關係到第一章耐震設計基本原則之表述與解
說。耐震性能設計法之理念中特別強調耐震設計目標之透明度，所以，耐
震設計基本原則之解說應使得設計者能夠確實了解不同重要度結構在不
同考量地震力作用下應該具有之耐震性能等級。 

88年版耐震設計規範[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編輯委員 1999]之耐震
設計基本原則與該規範之內容非常吻合，強調結構在大地震作用下之韌性
需求不超過容許韌性，該容許韌性以發揮結構韌性容量之一半為原則。解
說中特別說明「此處所謂大地震，對一般建築物而言，為回歸期 475 年之
地震。對重要建築物而言，其對應的回歸期更長」，暗示不同重要度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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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設計是考慮在不同回歸期(不同等級地震)之大地震下確保相同之容許
韌性，即具有相同之耐震性能等級，完全符合耐震性能設計有關建築物重
要性與設計目標高低之關係，但解說中沒有具體文字明確說明該耐震設計
目標，也無法讓設計者了解對應重要建築物之更長回歸期之大地震有多
大，而相關條文中，設計地震力以用途係數來調整不同用途建築物所考量
之不同等級地震，所以，耐震設計目標缺乏耐震性能設計所強調的透明度。 

94 年版規範[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編輯委員會 2005]中，同樣強調
結構在大地震作用下之韌性需求不超過容許韌性，但新增加考慮最大考量
地震下結構韌性容量用盡之極限破壞狀態。解說中首次以「本規範考量的
三種地震水準與耐震設計目標為：」明確納入「地震水準」與「耐震設計
目標」文字，但解說中，沒有對相關概念作解釋，最關鍵的是：對「中小
度地震」、「設計地震」、「最大考量地震」之解說基本針對一般建築物，
惟相關「設計地震」之解說中，比照 88 年版規範，說明「對重要建築物
而言，其對應的回歸期更長」，讀者可能誤解為：對重要建築物而言，中
小度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也如同一般建築物，分別是約 30 年與 2500 年回
歸期，不符合耐震性能設計有關建築物重要性與設計目標高低之關係。同
樣，無法讓設計者了解對應重要建築物之更長回歸期之中小度地震、設計
地震、最大考量地震分別有多大，條文中也仍以用途係數來調整不同重要
度建築物所考量之不同等級地震，所以，耐震設計目標仍然缺乏耐震性能
設計所強調的透明度。 

所以，要明確建立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設計性能目標，首先需要根
據地震危害分析結果(94 年版規範或如圖 2-1)，以耐震性能設計理念來重
新詮釋 88 年版與 94 年版規範，詮釋內容詳如表 2-1與表 2-2所示。圖 2-1

僅針對某區域舉例說明，目前尚未獲得全台灣平均值。對應表 2-2之性能
目標可大致由圖 2-2表示。 

表 2-1顯示，規範所取用設計地震力比地震危害分析結果稍為保守，
尚屬合理。耐震設計性能目標由地震等級與性能等級搭配而得，越重要之
建築物，耐震設計性能目標越高，可以經由保持相同地震等級下越高之性
能等級達到；或經由越高地震等級下保持同樣之性能等級達到，表 2-1與
表 2-2採用後者。對於重要度高之建築物，表 2-1所考量之相同性能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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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與表 2-2之 CP 所對應之地震等級均相當高，甚至達數萬年回歸期。國
內地震危害分析 475 年回歸期之地震對應全台幾乎均已達震度 5~6 級(圖
2-3中已達 6 級)，2500 年回歸期之地震對應全台幾乎均已達震度 6~7 級(圖
2-4中已超過 7 級)，數萬年回歸期之地震有多強，似乎難以讓公眾了解。
所以，要增加耐震性能目標之透明度，以公眾熟悉之震度所對應之地震等
級下建築物之性能等級來表達較為直接。有鑑於目前中央氣象局頒布之震
度最高為 7 級(表 2-3)，國內地震危害分析 2500 年回歸期之地震對應全台
幾乎均已達震度 6~7 級，所以，以 2500 年回歸期作為性能設計目標所考
量之最大考量地震為適宜，此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不僅對於一般建築物為
最大考量地震，對於第一、二、三類建築物亦如此，但對應後者之性能等
級需相應地調整，例如：對於數十萬年回歸期下重要結構 CP 目標，可以
由 2500 年回歸期下結構 LS 取代，經由性能等級量化參數之選取，可以得
到相當之設計地震力，且性能設計目標較易了解。 

 

圖2-1 不同超越機率與 475 年之 PGA 及短週期譜加速度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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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羅俊雄與簡文郁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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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88 年版規範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設計目標之詮釋 

不同用途建築物設計考量之地震等級 

(回歸期-超越機率) 耐震性能 

等級 第一、二類建築物 
(I=1.5) 

第三類建築物 
(I=1.25) 

其他一般建築物 
(I=1.0) 

OP  
正常使用 

( 保 持 彈
性) 

一般第一二類
IEQIEQ ZZ −− = *5.1  

回歸期約為 15~100

年。 

一般第三類
IEQIEQ ZZ −− = *25.1  

回歸期約為 8~50 年。 
30 年- 80%50 (備註 5)

由圖 2-1， ZZ IEQ 5.0=−
一般 ；

根據 94 年版規範

ZZZ IEQ 25.0
4
1

==−
一般 。由圖

2-1，回歸期約為 5~30

年。 
LS 
生命安全 

(韌性發揮
一半) 

ZZZ IIEQIIEQ 5.1*5.1 == −−
一般第一二類

a) 根據 94 年版規範
(ZC 合併考量)，對
於如台北縣平溪鄉
等地區已達 2500

年回歸期地震，而
全台大部分地區則
超過 2500 年回歸
期，也有如桃園市
等部分地區未達
2500 年回歸期。 

b)根據圖 2-1，1.5Z 表
示約 10000~20000

年回歸期之地震。

ZZZ IIEQIIEQ 25.1*25.1 == −−
一般第三類

a) 根據94年版規範(ZC

合併考量)，對於如宜
蘭蘇澳、苗栗公館、
銅鑼、南庄、頭屋、
三義、台中東、西、
北區等部分地區已
達 2500 年回歸期地
震，而如宜蘭市等部
分地區則超過 2500

年回歸期，也有如台
北淡水、金山等部分
地區未達 2500 年回
歸期。 

b) 根據圖 2-1，1.25Z 表
示約 2000~2500年回
歸期之地震。 

475 年- 10%50 
ZZ IIEQ =−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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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z 為規範震區水平加速度係數 

2.規範中 30 年回歸期設計地震 W
F
CZIFV

muy

u
⎟⎟
⎠

⎞
⎜⎜
⎝

⎛
=

α5.3
*  

3.規範中 475 年回歸期設計地震 W
F
CZIV

muy
⎟⎟
⎠

⎞
⎜⎜
⎝

⎛
=

α4.1
 

4.本表以重要度係數反推地震強度 W
F
CZ

V
muy

EQ

⎟⎟
⎠

⎞
⎜⎜
⎝

⎛
= −

α4.1

建築物類別
等級 ，中小地震考慮 475 年

未折減地震力，以 W
F
CZ

V
muy

IEQ

⎟⎟
⎠

⎞
⎜⎜
⎝

⎛
= −

α

建築物類別

替代。 

5. 圖 2-1提供不同超越機率下之 PGA 及 Ss 與 475 年對應值之比例。因為 94 年
版規範所定之設計參數值為調整過的，所以與該圖有些出入。[簡文郁 2005] 

表2-2 94 年版規範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設計目標之詮釋 

不同用途建築物設計考量之地震等級 

(回歸期-超越機率) 耐震性能 

等級 第一、二類建築物 
(I=1.5) 

第三類建築物 
(I=1.25) 

其他一般建築物 
(I=1.0) 

OP  
正常使用 

(彈性) 

一般第一二類

IEQaDIEQaD SS
−−

= *5.1  

回歸期約為 15~100

年。 

一般第三類

IEQaDIEQaD SS
−−

= *25.1  

回歸期約為 8~50 年。 
30 年- 80%50 (備註 5)

回歸期約 5~30 年。 

LS 
生命安全 

(韌性發揮
2/3 或 一
半) 

aDIIEQaD SS *5.1=
−

第一二類  

a) 根據 94 年版規範
(ZC 合併考量)，對
於如台北縣平溪鄉
等地區已達 2500

年回歸期地震，而
全台大部分地區則
超過 2500 年回歸
期，也有如桃園市
等部分地區未達
2500 年回歸期。 

b) 根據圖 2-1，1.5Z

表 示 約 10000~ 

20000 年回歸期之
地震。 

aDIIEQaD SS *25.1=
−

第三類  

a) 根據94年版規範(ZC

合併考量)，對於如宜
蘭蘇澳、苗栗公館、
銅鑼、南庄、頭屋、
三義、台中東、西、
北區等部分地區已
達 2500 年回歸期地
震，而如宜蘭市等部
分地區則超過 2500

年回歸期，也有如台
北淡水、金山等部分
地區未達 2500 年回
歸期。 

b) 根據圖 2-1，1.25Z 表

475 年- 10%50 
aDIIEQaD SS =

−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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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約 2000~2500年回
歸期之地震。 

CP  
臨界倒塌 

(韌性容量
用盡) 

aMIIEQaM SS *5.1=
−

第一二類  

根據圖 2-1，以 2500

年回歸期之 aMS 約為
475 年回歸期 aDS 之
1.25 倍 ，

aDIIEQaM SS *875.1≈
−

第一二類 表

示超過 100000 年回歸
期之地震。 

aMIIEQaM SS *25.1=
−

第三類  

根據圖 2-1，以 2500 年
回歸期之 aMS 約為 475

年回歸期 aDS 之 1.25

倍， aDIIEQaM SS *56.1≈
−

第三類 表

示約 20000 年回歸期之
地震。 

2500 年-2%50 
aMIIEQaM SS =

−

一般  

備  註 1. z 為規範震區水平加速度係數 

2. 規範中 30 年回歸期設計地震，台北盆地 W
F
SIFV

mu

aD

y

u
⎟⎟
⎠

⎞
⎜⎜
⎝

⎛
=

α5.3
* ，一般工址與近斷

層 W
F
SIFV

mu

aD

y

u
⎟⎟
⎠

⎞
⎜⎜
⎝

⎛
=

α2.4
* 。 

3. 規範中 475 年回歸期設計地震 W
F
SIV

mu

aD

y
⎟⎟
⎠

⎞
⎜⎜
⎝

⎛
=

α4.1
 

4. 規範中 2500 年回歸期設計地震 W
F
SIV

muM

aM

y
⎟⎟
⎠

⎞
⎜⎜
⎝

⎛
=

α4.1
 

5. 本表以重要度係數反推地震強度 W
F

S
V

m
u

EQa

y ⎟⎟
⎟

⎠

⎞

⎜⎜
⎜

⎝

⎛
= −

建築物類別

等級

α4.1
1 ，中小地震若考慮

475 年未折減地震力，以 W
F

SFV
m

u

IEQa

y

u

⎟⎟
⎟

⎠

⎞

⎜⎜
⎜

⎝

⎛
= −

建築物類別

α
替代。 

6. 同表 2-1備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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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表 2-2之耐震設計性能目標 
 

 

   

   

   

   

   

 

 

 

圖2-3 迴歸期 475 年地震對應之 PGA 危害度等高線圖 

    OP        LS        NC 

475  

2500 

約 
30  
50  
100 

 
約 20000 

約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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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羅俊雄、黃詠瑞 2002] 

 

 

 

圖2-4 迴歸期 2500 年地震對應之 PGA 危害度等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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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羅俊雄、黃詠瑞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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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震度分級表 

震度分級 地動加速度範圍 人的感受 屋內情形 屋外情形 

0 無感 0.8gal 以下 人無感覺   

1 微震 0.8~2.5gal 
人靜止時可感覺
微小搖晃 

  

2 輕震 2.5~8.0gal 

大多數的人可感
到搖晃，睡眠中
的人有部分會醒
來。 

電燈等懸掛物有
小搖晃。 

靜止的汽車輕輕
搖晃，類似卡車
經過，但歷時很
短。 

3 弱震 8~25gal 

幾乎所有的人都
感覺搖晃，有的
人會有恐懼感。

房屋震動，碗盤
門窗發出聲音，
懸掛物搖擺。 

靜止的汽車明顯
搖動，電線略有
搖晃。 

4 中震 25~80gal 

有相當程度的恐
懼感，部分的人
會尋求躲避的地
方，睡眠中的人
幾乎都會驚醒。

房屋搖動甚烈，
底座不穩物品傾
倒，較重傢俱移
動，可能有輕微
災害。 

汽車駕駛人略微
有感，電線明顯
搖晃，步行中的
人也感到搖晃。

5 強震 80~250gal 
大多數人會感到
驚嚇恐慌。 

部分牆壁產生裂
痕，重傢俱可能
翻倒。 

部分牆壁產生裂
痕，重傢俱可能
翻倒。 

6 烈震 250~400gal 
搖晃劇烈以致站
立困難。 

部分建築物受
損，重傢俱翻
倒，門窗扭曲變
形。 

汽車駕駛人開車
困難，出現噴沙
噴泥現象。 

7 劇震 400gal 以上 
搖晃劇烈以致無
法依意志行動。

部分建築物受損
嚴重或倒塌，幾
乎所有傢俱都大
幅移位或摔落地
面。 

山崩地裂，鐵軌
彎曲，地下管線
破壞。 

註：1gal=1cm/se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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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八十九年八月一日公告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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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國外規範相關耐震設計性能目標之內容 

根據上節探討，參考九十三年度「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架構之研究」對
美國、日本、紐西蘭等國相關耐震設計性能目標之內容來訂定，此處僅以
國外規範內容為主，其他研究報告之內容可參見[蕭江碧等 2004]。參考文
獻內容簡述如下。 

2.1.2.1 美國(IBC2000/2003、FEMA450) 

建築物用途分類： 

IBC2000、2003 以及 FEMA450(下一版 IBC 訂定依據)有關耐震設計用
途分類如表 2-4所示，詳細內容參見第2.1.3節。 
 

表2-4 IBC2000 耐震用途群組分類 

耐震用途群組 建築物描述 

第 I 類 不屬於耐震用途群組 II 或 III 之建築物。 

第 II 類 
根據建築物之使用與居住性質，其損害不會造成重大的公
共危害之建築物，或是由建管機關所指定的該類建築物。

第 III 類 

含有肩負災後救濟與重建重任設施之重要建築物，以及儲
存具有危險物品的建築物，或是由建管機關所指定的該類
建築物。 

 

不同用途建築物耐震設計目標： 

IBC 以單一子目標之方式來實現 Vision 2000 性能目標，不同用途建築
物有關強度與變位方面耐震性能目標之高低由圖 2-5與圖 2-6表示。值得提
及：若 年年 2500475 3/2 aa SS < ，則 2/3MCE 對應之地震力<475 年回歸期。以圖
2-1為例，國內該區域 2/3MCE 對應之 aS 約為 475 年值之 0.833 倍，相當於
約 200 年回歸期之地震。 

圖 2-5與圖 2-6所表達不同用途建築物之性能目標如下： 

 第 I 類(一般)用途群組建築物設計目標：單一等級設計地震 2/3MCE 作
用下，強度保證“生命安全”，變形大致保證 SP3~S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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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II 類(較重要)用途群組建築物設計目標：單一等級設計地震，因乘以
用途係數 1.25，地震力等效 5/6MCE 作用下，強度保證“生命安全”；地
震力 2/3MCE 作用下(計算變形除以用途係數)，變形大致保證 SP2~SP3。 

 第 III 類(最重要)用途群組建築物設計目標：單一等級設計地震，因乘
以用途係數 1.5，地震力等效 MCE(2%50)作用下，強度保證“生命安全”；
地震力 2/3MCE 作用下 (計算變形除以用途係數 )，變形大致保證
SP1~SP2。 

 
圖2-5 IBC 隱含之建築物耐震性能目標(強度) 

 

 

 

 

 

 

 

 

 

 

 

圖2-6 IBC 隱含之建築物耐震性能目標(變位) 
 

 

 

 

 

 

 

性能等級  
LS 

1 
設計地震 
(2/3 MCE) 

2 
(5/6 MCE) 

 3 
最大考量地震

(MCE) 
(2500 年) 

地
震
危
害
等
級 

性能等級  

大) 容許層間變位 (小                    

地
震
危
害
等
級  

IO        (DC)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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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C 藉由以上設計目標之控制，希望所設計之建築物在不同等級地震
下具有如圖 2-7之性能等級，其中，陰影部分對應圖 2-5與圖 2-6所示規範
實際考量之子性能目標。 

 

圖2-7 IBC 預期所設計建築物於各地震等級下之耐震性能 

 

    

    

    

 

 

2.1.2.2 日本(2000) 

建築物用途分類： 

規範草案[JSCA 2000]將建築物分為基準級、上級與特級如表 2-5所示。 
 

表2-5 JSCA 2000 用途分級 
用途分級 範例 

特級 防災據點、據點醫院等 

設計地震 

2/3MCE  

MCE=2%50 

    OP        IO        LS        NC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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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 一般醫院、避難設施、資料(資訊‧ 計算機、電腦)中心、總
公司機構、不特定群體使用設施等 

基準級 一般建築物 

 

不同用途建築物耐震設計目標： 

規範草案[JSCA 2000]所考量之地震力劃分如表 2-6所示。規範中，「界
限耐力計算」法考量之兩個等級地震如表 2-7所示。 

將建築物之性能等級定義為：對應於荷重、外力作用時，建築物之性
能項目(使用性、修復性、安全性)程度。使用性能主要包括機能性、使用
性、居住性, 亦有耐久性、耐火性等；修復性能包括財產性、回歸性、修
復性等；安全性能主要為安全性, 亦有耐久性、耐火性等。 

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設計性能目標如表 2-8與圖 2-8所示。各性能等
級之定性表述於表 2-9。規範「界限耐力計算」法考量之設計目標含兩個
子目標。 

 

表2-6 地震力等級考量 

震度 較弱Ⅴ 級 較強Ⅴ 級 較弱之Ⅵ級 較強之Ⅵ級 Ⅶ級 

頻率 偶而 罕見 罕見 極罕見 極罕見 

強弱 中度地震 中度地震 大地震 大地震 巨大地震

PGA(m/s2) 0.8~1.0 2.5 3.0~4.0 5.0 7.5 

PGV(m/s) 0.25 0.5 0.75 

    

表2-7 兩等級地震 

地震等級 發生頻率 回歸期 

EQ-I 頻繁(偶而) 20~50 年 

EQ-II 稀有(罕見) 數百年(約 5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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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JSCA 2000 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選單(間斷式) 
地震發生 

頻率 

用途分級 
偶而 罕見 極罕見 用途適用範例 

特級 
機能維持 
無損害 
不需修復 

主要機能確保
輕微損害 
輕微修復 

指定機能確保
小破損 

小規模修復 
防災據點、據點醫院等

上級 
機能維持 
無損害 
不需修復 

指定機能確保
小破損 

小規模修復 

限定機能確保
中度破壞 
中規模修復 

一般醫院、避難設施、
資料(資訊‧ 計算機、電
腦)中心、總公司機構、
不特定多數人利用設

施等 

基準級 
機能維持 
無損害 
不需修復 

限定機能確保
中度破壞 
中規模修復 

保護人命 
大破壞 

大規模修復 
一般建築物 

圖2-8 JSCA2000 預期建築物於各地震等級下之耐震性能 

 

 

    

    

    

 
 

 
表2-9 建築物及其各組成部分耐震性能等級之表述 

損傷界限 安全界限 超過界限性能等級 

 

對象 
機能維持 
無損害 
不需修復 

主要機能確保
輕微損害 
輕微修復 

指定機能確保
小損害 

小規模修復

限定機能確保
中度破壞 
中規模修復

生命安全 
嚴重破壞 
大規模修復 

機能無法保
證 

無法修復

 無損傷    輕微損傷 小破壞  中破壞    大破壞 
  (OP)      (IO)     (DC)    (LS)      (CP) 

數百年  

極罕見 
如 2500 年 

20~5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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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 

建築物機能
大致完全維
持，無外部支
援下，既有基
本設施可支
持主要業務
活動約 1 週。
伴隨基本設
施等復舊，機
能大致完全
恢復。 

確保主要業務
所需之機能 , 
伴隨基本設施
復舊、外部支
援等，主要業
務可再度開
始。 
經由輕微修
復，機能大致
完全恢復。 

確保為維持建
築物內基本活
動，預先指定
範圍之機能 , 
可作避難場所
利用。伴隨基
本設施等復
舊，限定範圍
之主要業務可
再度開始。經
由修復，機能
大致完全恢
復。 

業務活動所需
機能喪失，不
發生危害人命
之損害。建築
物內可進入之
限定區域內，
可緊急執行最
小限度急救活
動等。機能恢
復需要中度規
模之修復。 

地震時無人命
喪失，地震後
進入建築物內
有危險，緊急
應變活動亦不
可能。經由大
規模之補強、
補修，業務活
動可再度開
始，但完全恢
復原機能有困
難。 

嚴重威脅內
部 人 命 安
全， 外部設
施、人命亦恐
將 遭 受 損
害。基本上可
能為無法修
復狀態。 

結
構
體 

結
構
系
統 

無目視可見
之殘餘變形
或傾斜。 

幾乎無殘餘變
形，不影響結
構強度。不影
響建築物機
能。 

有若干殘餘變
形，耐震性能
多少降低，但
可承受餘震。

可保有垂直支
承能力，有影
響結構強度之
殘餘變形、傾
斜。經由補修, 
結構系統可完
全復舊。 

結構系統嚴重
受損，產生較
大變形，但不
致傾倒破壞。
然而，有因餘
震損壞之危險
性。因完全復
舊結構系統有
困難，有拆除
之可能性。 

結構系統損
傷很嚴重，
有可能部分
或全部喪失
垂直支承能
力。結構系統
無法復舊，故
需拆除。 

結
構
體 

結
構
構
件 

無損傷。 有些許損傷，
但不需補強。

部分構件強度
降低，產生損
傷，但無立即
修復必要。 

構件未完全破
壞，但大部分
降伏，視情況
緊急補修、補
強。 

構件有完全破
壞危險，但僅
限於結構系統
局部範圍，避
免崩塌。 

大範圍結構
系統破壞，
需撤離建築
物。 

建築構材 

部分牆壁外
觀上輕微損
傷，其他構材
無特別損傷。 

部分構材產生
些許損傷，但
其程度輕微，
不影響使用機
能與安全性，
無修復需求。

產生某種程度
損傷，不需針
對安全性緊急
補修。可經由
限定之修復而
復舊使用。 

遭受相當程度
損傷，但未掉
落。尚可能提
供避難需求。

加上結構變形，產生大範圍
損傷、掉落。因天井．牆壁
脫落或門戶變形，很可能會
妨礙避難。 

機電設備 

需要檢查而
機能上未產
生 實 質 損
害。不需補修
可繼續使用。 

部分產生些許
損傷，可經由
補修而復舊。
限定人數可繼
續使用一定期
間。 

產生某種程度
損傷，可經由
補修復舊。對
於特定機能或
機器 ,部分其
機能可維持一
定期間。 

遭受相當程度
損傷，但攸關
人命之機器、
配管未發生倒
落。多數機器
機能喪失，但
不會立即妨礙
避難。 

包含消防．運送等之防災機
器設備系統全體損壞。幾乎
全部機器無機能，機器損
傷、墜落，妨礙避難。 

機能維持 
無損害 

人命保護 
中級破壞 

無法保證 
大破壞 

傢俱用品 
部分傢俱物品產生些許移
動，但未翻倒、掉落。 
用品類不損害。 

多數傢俱物品移動．倒落, 或
其移動、翻倒、脫落不無妨
害人命安全或避難。 
收納物品散亂於櫥櫃內、亦
有飛出者。 

伴隨結構構件或建築構材
之損傷, 多數物品無法再使
用。 
發生因重物倒落造成人之
傷害, 妨礙避難之顧慮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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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紐西蘭(2004) 

建築物用途分類： 

除了傳統常分之一般(第 2 級)、較重要或具危害性(例如：醫院為第 4

等級，容納超過 250 人之學校為第 3 級)、特別重要或高危害性(第 5 級，
如大壩)等三類以外，考慮比一般建築物還次要之建築物(第 1 級)。 

不同用途建築物耐震設計目標： 

對於低危害建築物採用單一子目標設計，惟針對特別重要或特具危害
性之建築物採用三個子目標，其他則採用兩個子目標，細則如表 2-10，其
中，在極限狀態(Ultimate Limit State，簡稱 ULS)對應保證生命安全、避免
倒塌；使用服務臨界狀態 1(Service Limit State 1，簡稱 SLS1)對應不需修復
(限制層間變位)，使用服務臨界狀態 2(Service Limit State 2，簡稱 SLS2)等
級對應建築物正常使用或不需立即修復。 

 
 
 

表2-10 AS/NZS 1170 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設計目標 

建築物重要度 年超越 

機率 次要 

 

一般 重要或具危害性 

(包括第 3、4 級)

特別重要或高危害性

1/2500    ULS 

1/1000   ULS  

1/500  ULS  SLS2 

1/100 ULS    

1/25  SLS1 SLS1 SLS1 

 

該目標可大致表示為圖 2-9所示。 

 

圖2-9 AS/NZS 1170 預期建築物於各地震等級下之耐震性能 

   SLS1        SLS2       ULS 
  (OP)         (IO)       (LS~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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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小結 

共性：以上各國耐震設計目標之最大考量地震均未超過 2500 年回歸
期，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設計目標不同，475 年回歸期地震下不同用途
建築物之性能與各國規範一致：一般、重要、特別重要建築物之性能等級
基本為生命安全(LS)、破壞控制(DC)、輕微損傷(IO)。差異：IBC2000 採
用單一子目標、日本 2000 年耐震設計界限耐力檢核採用二個子目標，紐
西蘭對特別重要建築物採用三個 子目標、最不重要者採用一個子目標、
其他則採用二個子目標。中小地震下一般建築物之性能，日本規範與
AS/NZS 比 IBC 稍高；最大考量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非一般建築物之性
能，日本規範比 IBC 與 AS/NZS 稍高。 

子目標多寡之選取，應考量我們所關切之性能以及量化之可能性。對
設計而言，因取各目標對應地震力中最大者作為控制地震力進行設計，所
以，對初步設計本身之複雜度影響不大，但要求對所有子目標進行檢核，
因而會影響檢核計算量。所以，紐西蘭的做法值得參考。 

2.1.3 本研究建議國內之耐震性能設計目標 

建築物用途分類： 

可維持既有建築物分類，但於性能設計規範草案中修改名稱：現行規
範第一、二類將於性能設計規範草案中改為第 III 類、現行規範第三類將

500  

2500 

25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28 

於規範草案中改為第 II 類、現行規範一般建築物將於規範草案中改為第 I

類。 

不同用途建築物耐震設計目標： 

地震等級考慮中小、大地震、極大地震，分別對應回歸期約 30~75 年、
475 年、2500 年。由加速度設計反應譜或與反應譜相符之加速度歷時表示。
可應用 94 年版規範有關地震危害分析所得反應譜相關資料。 

建築物之性能等級以建築物之使用機能；建築結構、非結構構材、機
電設備與傢俱用品等之損壞程度與可修復性；對生命安全之威脅等考慮，
包括以下五個：建築物維持所有使用機能，結構體、非結構構材、機電設
備與傢俱用品等無任何損壞，不需修補之正常使用(OP)；建築物大部分使
用機能維持、結構體、非結構構材、機電設備輕微損傷，傢俱用品輕微滑
移無損害，快速修復可大致恢復全部機能之輕微損傷(IO)；建築物最必要
之基本使用機能維持、結構體、非結構構材、機電設備與傢俱用品等發生
小規模損壞、需小規模修復之破壞控制(DC)；建築物部分使用機能維持、
結構體中度損害但避免造成人命損失、非結構構材、機電設備與傢俱用品
等發生相當程度之損傷，需中規模修復之生命安全(LS)；建築物大部分機
能喪失、結構體破壞嚴重但不致倒塌、非結構構材、機電設備與傢俱用品
等大範圍損傷，修復不經濟或不可能之避免倒塌(CP)。有關建築物及其各
組成部分之各等級性能表述參考表 2-9以及九十三年度「耐震性能設計規
範架構之研究」[蕭江碧 2004]之表 2-1~表 2-6，簡化如表 2-11所示。 

 

表2-11 耐震性能等級之定性表述 

正常使用

(OP) 

輕微損傷

(IO) 

破壞控制

(DC) 

生命安全

(LS) 

避免倒塌

(CP) 

性能等級 
 
 
 
對象 

所 有 機 能 維
持、結構無損
害、無需修復 

大部分機能
維持、結構輕
微損傷、快速
修復可恢復
全部機能 

最必要之基本
機能維持、結構
發生小規模損
壞、需小規模修

復 

部分機能維
持、結構中度
損害、需中規

模修復 

大部分機能喪
失、結構破壞嚴
重、修復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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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 

建築物機能完
全維持。  

確保主要業
務所需之機
能，伴隨基本
設施復舊、外
部支援等，主
要業務可再
度開始。 
經由輕微修
復，機能大致
完全恢復。 

確保為維持建
築物內基本活
動，預先指定範
圍之機能, 可作
避 難 場 所 利
用。伴隨基本設
施等復舊，限定
範圍之主要業
務 可 再 度 開
始。經由小規模
修復，機能大致
完全恢復。 

業務活動所需
機能喪失，但
不發生危害人
命之損害。建
築物內可進入
之限定區域
內，可緊急執
行最小限度急
救活動等。機
能恢復需要中
度規模之修
復。 

地震後進入建
築 物 內 有 危
險，緊急應變活
動亦不可能。經
由大規模之補
強、補修，業務
活動可能再度
開始，但不經
濟，甚至不可
能，完全恢復原
機能有困難。 

結
構
系
統 

彈性反應，強
度 與 勁 度 保
持。無殘餘變
形。 

剛超過彈性
反應，幾乎無
殘餘變形，不
影響強度，不
影響建築物
機能。 

有 些 殘 餘 變
形，耐震性能多
少降低，但可承
受餘震。 

剩餘之強度與
勁度減小，但
側向系統維持
功能。有影響
結構強度之殘
餘變形、傾
斜。經由補修, 
結構系統可完
全復舊。 

結構系統嚴重
受損，產生較大
變形，但垂直支
承能力維持，不
致傾倒破壞。然
而，有因餘震損
壞之危險性。因
完全復舊結構
系統有困難，有
拆除之可能性。

結
構
體 

結
構
構
件 

無損傷。 有些許損傷
(輕微開裂、局
部降伏、輕微
挫 屈 或 扭
曲)，但不一定
需補強。 

部分構件強度
降低，產生損
傷，但不一定需
要立即修復。 

構件未完全破
壞，但大部分
降伏，大量裂
縫出現，連接
或接頭損壞，
視情況緊急補
修、補強。 

構件有完全破
壞之危險，但僅
限於結構系統
局部範圍，避免
整體崩塌。 

非結構構材 

部分牆壁外觀
上 有 輕 微 損
傷，但基本上
所有損傷均可
忽略。 

部分構材產
生 些 許 損
傷，但其程度
輕微，  不影
響使用機能
與安全性，不
一定需要修
復。 

產生某種程度
損傷，不需針對
安全性緊急補
修。可經由限定
之修復而復舊
使用。 

遭受相當程度
損傷，但未掉
落，危害材料
大量外溢得以
控制。尚可能
提供避難需
求。 

加 上 結 構 變
形，產生大範圍
損傷、掉落。因
天井．牆壁脫落
或門戶變形，很
可能會妨礙避
難。 

機電設備 

需要檢查而機
能上未產生實
質損害。不需
補修可繼續使
用、運作。 

重要機能可
繼續使用、運
作。部分設備
產生些許損
傷，可經由補
修而復舊 
一 定 期 間
內，限定人數
可繼續使用。

產生某種程度
損傷，可經由補
修復舊。對於特
定機能或機器 ,
部分機能可維
持一定期間。 

遭受相當程度
損傷，但攸關
人命之機器、
配管未發生倒
落。多數機器
機能喪失，但
不會立即妨礙
避難。 

包含消防．運送
等之防災機器
設備系統全體
損壞。幾乎全部
機器無機能，機
器損傷、墜落，
妨礙避難。 

傢俱用品 機能維持 
無損害 

人命保護 
中級破壞 

無法保證 
大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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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傢俱物品產生些許移
動，但未翻倒、掉落。 
用品類不損壞。 

多數傢俱物品移動．倒落, 或其
移動、翻倒、脫落不無妨害人
命安全或避難。 
收納物品散亂於櫥櫃內、亦有
飛出者。 

伴隨結構構件
或建築構材之
損傷, 多數物品
無法再使用。 
發生因重物倒
落造成人之傷
害, 妨礙避難之
顧慮強。 

 

對應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設計性能目標可經由以下兩種方式(表
2-12與表 2-13)，由上述地震力與性能等級組合建立：i)考慮不同地震等級
下達到相同之耐震性能等級(表 2-12)；ii)相同地震等級下具有不同之耐震
性能等級(表 2-13)。兩種方法僅表達方式不同。一般用途、第三類、第一
與二類建築物分別建立基本安全目標(Basic Safety Objective，簡稱 BSO)、
第 1 級加強目標(Enhanced Objective 1，簡稱 EO1)、第 2 級加強目標
(Enhanced Objective 2，簡稱 EO2)，初步考慮所有建築物之性能設計目標
含三個子目標，對一般建築物，包括：30 年回歸期中小地震下正常使用、
475 年回歸期大地震下之生命安全、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下避免倒
塌；針對第三類建築物，包括：50 年回歸期中小地震下正常使用、475 年
回歸期大地震下之破壞控制、2500 年回歸期下之生命安全；針對第一、二
類建築物，包括：75 年回歸期中小地震下正常使用、475 回歸期下之輕微
損傷、2500 年回歸期下之破壞控制。以上目標之建立也根據第2.2節各國
規範之最大層間變位角對應建築物之機能，使得與國外規範相符。 

根據第 2.1.2.4 結論，參考紐西蘭表 2-10做法，考慮對一般建築物採用
如同 88 年版耐震設計規範之二等級地震對應之兩個子目標，以節省性能
檢核之計算量，但因 BSO 對應 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下要求結構不
倒，而倒塌與否與結構之整體穩定性密切相關，可以不再對局部構件進行
檢核，因此也不會增加太多計算量。所以，本研究仍建議所有建築物之性
能設計目標包含上述三個子目標。 

 

表2-12 建議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設計性能目標(表達方式 1) 

耐震性能等級 
地震等級 

(回歸期-超越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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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二類建築物
(EO2) 

第三類建築物 
(EO1) 

其他一般建築物 
(BSO) 

OP 正常使用 75 年-50%50 50 年-60%50 30 年-80%50 

IO 輕微損傷 475 年-10%50   

DC 破壞控制 2500 年-2%50 475 年-10%50  

LS 生命安全  2500 年-2%50 475 年-10%50 

CP 避免倒塌   2500 年-2%50 

註：對應 88 年版
規範之用途係數

I=1.5 I=1.25 I=1.0 

 

表2-13 建議不同重要度建築物之耐震設計性能目標(表達方式 2) 

性能等級 
地震等級 

(回歸期-超越機率) 第一、二類建築物
(EO2) 

第三類建築物
(EO1) 

其他一般建築物 
(BSO) 

30 年-80%50   OP 正常使用 

50 年-60%50  OP 正常使用  

75 年-50%50 OP 正常使用   

475 年-10%50 IO 輕微損傷 DC 破壞控制 LS 生命安全 

2500 年-2%50 DC 破壞控制 LS 生命安全 CP 避免倒塌 

 

該目標可大致表示為圖 2-10所示，與圖 2-8日本規範類似。中小地震
下不同用途建築物之性能與日本規範類似，一般建築物比 IBC 稍高，非一
般建築物可能比 AS/NZS 稍高；475 年回歸期地震下不同用途建築物之性
能與各國規範一致；最大考量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不同用途建築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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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與日本規範一致，非一般建築物之性能比 IBC 與 AS/NZS 稍高。值得
提及：此處性能高低之比較僅是近似結論，例如，IBC 針對建築物於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之性能並未明確量化，本規範第一、二類建築物於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之最大層間變位角限度 1.5%實際比加拿大規範之 1%還要
大。另外，以上述建議目標對應之性能標準(第2.2節)為導向進行第2.3節之
初步設計，2500 年地震對應目標不一定會控制設計。 

以上目標也考慮第2.2節性能標準，搭配第2.3.1節強度設計法計算最小
設計水平橫力與 94 年版規範較為相符而建議。 

 

圖2-10 預期建築物於各地震等級下之耐震性能 

 

    

    

 

 

   

 

 

以下，第 2.2~2.4 節之探討基於上述目標，有關中小地震對應之性能
子目標與標準以及強度法目標導向初步設計之考量參見第2.6節。 

2.2 建立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性能標準 

性能標準係性能目標之量化可接受標準。即：建築物在所考量地震等
級下之耐震性能表達參數、亦即結構反應參數不允許被超過之極限狀態值
或可接受標準值。本研究之性能標準僅針對建築結構體，包括結構整體系
統(Global System)與結構構材(Member)。 

   OP        IO     DC    LS         CP 

475 年 

2500 年 

30 
50 
7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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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地震等級(Seismic Hazard Level) 

現行規範因將設計與檢核流程結合，各等級地震強弱以彈性設計擬加
速度反應譜或地震歷時表達，但未直接反應地震需求，而因考慮設計強度
加以設限。 

本研究中，地震等級之劃分、各等級地震大小之量化表達方式如下考
量。 

2.2.1.1 地震等級之劃分與表示 

地震等級之數量與是否關切建築物於該地震下之耐震性能相關，也與
是否能夠可靠量化該等級地震下之耐震性能標準相關。 

地震等級可以經由一定年限內發生地震之超越機率 (Exceedance 

Probability)或相當之回歸期表示。地震回歸期與超越機率之關係為: 

)1ln()/1( ,1
1

TEPTR e
P −−

=  (2.1) 

其中，PR為回歸期，PE,T為 T 年使用期內之超越機率。 

地震震度(Intensity)用於描述一場地震強度的大小，表示地面的震動或
建築物破壞程度。地震發生時，地震波由震源呈輻射狀傳送出去時，地震
震度除了隨距離衰減以外，常因地層的密度及硬度不同，即使與震央同等
距離的地區，也有震度不同的差異。國內中央氣象局根據韋伯一費科納法
則確定地震震度與加速度的關係，將震度分級改為八級(參見八十九年八月
一日公告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震度分級表」)。對應於某已知地震等
級(某固定超越機率或回歸期)下，工址實際發生之震度因工址所在位置不
同而異。羅俊雄、黃詠瑞[2002]之研究報告中針對十個工址，經由地震危
害度分析，提供年超越機率與 PGA 危害度之關係曲線，根據這些危害度
曲線，可以查獲某地震等級(某固定超越機率)對應各工址之 PGA 與震度。
報告同時提供迴歸期 475年與 2500年之下的PGA危害度等高線圖如圖 2-3

與圖 2-4所示，對應 10%50(475 年回歸期)與 2%10(2500 年回歸期)地震等
級，台灣全島震度分別超過 6 級與 7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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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性能目標，本研究考量之水平地震以「回歸期」劃分等級，
包括 30、50、75 年回歸期之中小地震、475 年回歸期之大地震與 2500 年
回歸期之最大考量地震，對應 50 年內地震發生之超越機率分別約為 80%、
60%、50%、10%與 2%左右，對應中央氣象局震度約 4 級、4~弱的 5 級、
4~弱的 5 級、5~6 級與 6~7 級。 

2.2.1.2 各等級地震大小 

地震等級之強弱可採用震度或地震係數(Seismic Coefficient)、反應譜
(Response Spectrum) 以 及 加 速 度 歷 時 (Ground-Motion Acceleration 

Time-History)表達。目前，震度或地震係數還用於港灣以及大壩工程中之
剛性結構物。對於建築物，通常採用反應譜與地表加速度歷時。 

反應譜的建立可採用一般流程(General Procedure)和工址特定流程
(Site-Specific Procedure)。一般流程不需要針對工址作地震危害分析，而僅
由基於類似工址特定流程之許多研究成果歸納成規範規定之公式與圖表
得到，適合規範所包括之震區地盤。 

若要求需採用工址特定流程者，需向大地工程與地震學專家了解資
訊，根據場地位置、地質、可能影響工址之斷層、震源機制與土壤特徵(如
軟土)等，考慮場地效應(如盆地)、特殊效應如近斷層、延時效應等，進行
工址地震危害度分析。地震危害度分析，於對特定工址可能遭遇之最大地
震力有一定把握，距活斷層較近之建築物，可採用定值法(Deterministic 

Approach)；否則，一般採用或然率或機率法(Probabilistic Approach)。機率
法地震危害度分析(Probabilistic Seismic Hazard Analysis 簡稱 PSHA)，過去
僅針對 PGA，目前，配合耐震性能設計法，可根據同樣原理針對反應譜進
行類似分析。 

工程實務設計所採用規範規定之反應譜為設計反應譜，由各種地動資
料對應反應譜之平均值或一個均方差值再平滑化 (Smoothed, 例如
Newmark-Hall 型式[Newmark and Hall 1982])後而得。設計反應譜並不是特
定地動下之反應譜，而是代表許多地動資料之平均特性，更能反映地動本
身固有之不確定性以及耐震設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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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譜由譜加速度 aS 、譜位移 dS 、譜速度 vS 以及建築物基本週期 0T 之
間的關係座標圖表示。對應結構物之彈性行為，採用彈性反應譜；對應結
構物之非彈性行為，可採用等效彈性反應譜或非彈性反應譜。 

如同現行規範，垂直向地震力以一定比例水平向反應譜確定。以下討
論針對水平向地震。 

 
 
5%阻尼比彈性設計反應譜 

彈性設計反應譜之譜加速度 aS 、譜位移 dS 、譜速度 vS 以及建築物基本
週期T 之關係為： 

ddva S
T

SSS
2

2)( ⎟
⎟
⎠

⎞
⎜
⎜
⎝

⎛
=×==

πωωω  (2.2) 

a) (擬)加速度反應譜 

規範提供建立 5%阻尼 aS ~T 型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之一般流程。一
般工址、近斷層、台北盆地對應 475 年與 2500 年之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
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回歸期,SS 、 回歸期,1S (回歸期包括 475、2500 年)比照 94 年

版規範。 

表達地震強弱之反應譜，不僅是決定初步設計之設計地震力大小之依
據，同時，也是檢核設計結果耐震性能是否滿足性能目標與性能標準之依
據。因本規範允許採用非線性靜力分析檢核建築結構之耐震性能是否滿足
性能目標與標準，可能會採用容量震譜法，所以，用於檢核之反應譜應為
實際地震危害分析所得結果，現行規範考慮設計地震力不要過低而於長週
期設限之做法應於強度法初步設計中考慮。 

既有研究[Bommer & Elnashai 1999、Colajanni 1999、薛強 2002]指出：
考慮彈性設計反應譜於加速度敏感區、速度敏感區、位移敏感區分別具有
譜加速度、譜速度與譜位移為常數之特性，彈性設計反應譜應於短、中、

長週期應分別為常數、與
T
1 成正比、與 2

1
T

成正比，基於 TSa ~ 加速度反應

譜由式(2.2)計算而得到之位移反應譜( TSd ~ )型式應是位移反應隨週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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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達到某最大值，然後再隨之降低，最後在很長週期處達到地表位移值

之型式。現行規範於長週期不符合與 2

1
T

成正比之特性，基於上述關係式計

算之譜位移隨結構週期增長而無限增加，不合理。所以，根據式(2.2)，考
慮彈性設計反應譜於加速度敏感區(短週期)、速度敏感區(中週期)、位移敏
感區(長週期)分別具有譜加速度 aS 、譜速度 vS 與譜位移 dS 為常數之特性，
以 ST 與 LT 分別為短與中、中與長週期之轉換週期，這些常數值可經由轉換
週 期 左 右 兩 區 段 譜 加 速 度 係 數 相 等 求 得 ： 回歸期常數 ,Sa SS = 、

ππ 22
,,1 回歸期回歸期

常數

Ss
v

STT
S

∗
== 、 2

,1

4π
L

d

TS
S

∗
= 回歸期

常數 。各區段常數值求得後，便

可以由 2

2

2 42 πωπω
aavv

d
STSTSS

S
∗

==
∗

== 關係式確定各區段之 aS 計算方式：  

1) 短週期： 回歸期回歸期 ,, Sa SS = 、 

2) 中週期：
T
ST

T
S

S SS
v

回歸期回歸期 ,,1
aS

∗
==∗= ω  

3) 長週期： 2
,

2
,12

aS
T

STT
T
ST

S SSLL
d

回歸期回歸期 ∗∗
=

∗
=∗= ω  

4) 極 短 週 期 段 ， 仍 以 0.2 回歸期
ST 為 分 界 點 ， 以 T=0 對 應

回歸期回歸期回歸期 ,,, 4.05.2/ SSa SSS == 為下限， T=0~0.2 回歸期
ST 間線性內插：

回歸期回歸期回歸期 ,,
34.0 S

S
a S

T
TS ∗⎟⎟

⎠

⎞
⎜⎜
⎝

⎛
+= 。 

對於一般或近斷層區域之工址，規範提供 回歸期,SS 與 回歸期,1S 之計算流

程，
回歸期

回歸期回歸期

,

,1

S
S S

S
T = ；對於台北盆地工址，規範提供 回歸期,SS 與 回歸期,ST ，

回歸期
回歸期

回歸期 ,,1 SS STS ∗= ，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如表 2-14所示計算。其中，

中、長週期區域之轉換週期 LT ，可參考張國鎮等[鐵路橋樑耐震設計規範修
訂草案之研究，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2004]研究，暫時先根據廖文義、
羅俊雄與邱世彬等人[2003]之研究結果，除了台北盆地以 LT =4.0 秒以外，
其餘地區皆取 LT =5.0 秒，未來針對各微分震區之 LT 研究後再更新[鄧崇任
等 2004]。另外一種做法是：暫時不分中、長週期，如表 2-15均先以中週
期反應譜計算。因本規範允許非線性靜力分析檢核耐震性能之結構

STT 5.3≤ (參見耐震性能檢核相關章節-期末)，除了台北盆地一、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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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ST 與 1.3 秒可能會於 STT 5.3≤ 時落在長週期範圍，其他情況，允許採
用非線性靜力分析檢核之結構基本應在中週期。所以，對於台北盆地一、
二區 T>4.0s(取 4.0 秒為中、長週期轉換週期)之結構，只要限制其必須採
用動力分析，而動力分析時，由圖 2-11可知：採用表 2-15比採用表 2-14

應得到較為保守之結果，則表 2-15尚屬合理。圖 2-11以 )(3.01 gS = 為例，
其他強度對應圖形相似。在各微分震區之 LT 尚未確定以前，本研究建議採
用後一種做法(表 2-15)，對應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型式如圖 2-12所示。
因規範規定之譜加速度係數為譜加速度與重力加速度 g 之比值，繪製反應
譜時，譜加速度對應之座標軸單位為(g)，亦即：譜加速度=譜加速度係數
乘以 g ，譬如長度以公尺計之單位系統，要再乘以 9.8。 

 

 

 

表2-14 5%阻尼比工址水平彈性設計反應譜加速度係數(1) 

極短週期 短週期 中週期 長週期 

T≤0.2 回歸期
ST  

0.2 回歸期
ST ≤T≤
回歸期

ST  
回歸期

ST <T≤TL  TL <T 

Sa,回歸期= 

回歸期回歸期 ,)34.0( S
S

S
T

T
∗+  

Sa,回歸期= 

SS,回歸期 

Sa,回歸期=  

T
S 回歸期,1  

Sa,回歸期=  

回歸期,12 S
T
TL ∗  

註： 

一般區域與近斷層區域： 
回歸期

回歸期回歸期

,

,1

S
S S

S
T = ， 秒5=LT  

台北盆地： 回歸期
回歸期

回歸期 ,,1 SS STS ∗= ， 秒4=LT  

「回歸期」分別對應)475 年、2500 年 
 
 

 

表2-15 5%阻尼比工址水平設計譜加速度係數(2) 

極短週期 短週期 中、長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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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 回歸期
ST  0.2 回歸期

ST ≤T≤ 回歸期
ST  回歸期

ST <T  

Sa,回歸期= 

回歸期回歸期 ,)34.0( S
S

S
T

T
∗+  

Sa,回歸期= 

SS,回歸期 

Sa,回歸期=  

T
S 回歸期,1  

註： 

一般區域與近斷層區域： 
回歸期

回歸期回歸期

,

,1

S
S S

S
T =  

台北盆地： 回歸期
回歸期

回歸期 ,,1 SS STS ∗=  

「回歸期」分別對應)475 年、2500 年 

 

 

 

 

 

圖2-11 表 2-14與表 2-15中長週期段比較(S1=0.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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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L=4 秒                    (b) TL=5 秒 

 

 

圖2-12 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 
 

 

 

 

 

 

 

 

 

 

 

有關 30、50、75 年回歸期對應之譜加速度係數，在未針對各微分震區
進行地震危害分析統計之前，暫時根據 94 年版規範，對於台北盆地以外
工址， Sa,30=Sa,475/4.2、Sa,50=Sa,475/3.36；Sa,30=Sa,475/2.8；台北盆地工址， 

Sa,30=Sa,475/3.5；Sa,50=Sa,475/2.8；Sa,30=Sa,475/2.33。未來中小地震對應 MED
SS 與

MEDS1 有成果可再加以整合，亦可根據地震危害分析所得 MED
SS 與 475

SS 、 MEDS1

與 475
1S 之比例或經驗公式近似求取震區 MED

SS 與 MEDS1 ，再以規範草案第
2.5~2.8 節方式求取水平彈性設計反應譜。 

b) (擬)位移反應譜 

可根據 a)之 TSa ~ 型加速度反應譜，由式(2.2)轉換為 TSd ~ 型式位移

反應譜： 2
,

2

, 4π
gST

S a
d

∗∗
= 回歸期

回歸期 ，因規範中譜加速度係數 回歸期,aS 為譜加速

度與重力加速度 g 之比值，所以要乘以重力加速度 g 。 

c) (擬)加速度~(擬)位移反應譜 

Sa(g) 

T(s) ST  ST2.0  

SS  

Sa=S1/T 

1.0

S1  

0.4SS  

(TL)

(Sa=S1*TL/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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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a)之 TSa ~ 型加速度反應譜，b)之 TSd ~ 型式位移反應譜，以相同
週期 T 對應之 dS 為橫座標、 aS 為縱座標，便可繪製 da SS ~ 型、即所謂 ADRS

型反應譜或稱反應圖(圖 2-11)。 

b)、c)與擬位移相關之反應譜，基於表 2-15以 TL 分段較為準確。 

阻尼比異於 5%之彈性設計反應譜 

規範提供之彈性設計反應譜對應 5%結構阻尼比，建築結構阻尼比異
於 5%之情形包括：1)考慮結構與土壤互制(SSI)作用，2)結構降伏後，韌性
比逐漸增加之非彈性結構可以近似與增大阻尼比之彈性結構等效。2)之情
形下，該異於 5%阻尼比之彈性設計反應譜被稱為等效彈性設計反應譜。 

異於 5%阻尼比之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可以經由折減彈性設計加速

度反應譜得到，短週期段折減係數為 SB 或修正係數
S

A B
SR 1

= 、中長週期

段折減係數為 1B 或修正係數
1

1
B

SRV = ，則上述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折

減後轉換週期 S
A

V

SA

V
S T

SR
SR

SSR
SSR

T ∗=
∗

∗
=

回歸期

回歸期回歸期

,

,1
' ，折減後彈性設計加速度反

應譜修正為： 

1) 短週期： 回歸期回歸期 ,, SAa SSRS ∗=  

2) 中週期：
T

STSR
T
SSR SSVV 回歸期回歸期 ,,1

aS
∗∗

=
∗

=  

3) 長週期： 2
,

2
,1

aS
T

STTSR
T

STSR SSLVLV 回歸期回歸期 ∗∗∗
=

∗∗
=  

4) 極短週期之結構，結構體與地表同步運動，不會因阻尼比變化而
受 影 響 ， 所 以 ， 仍 以 0.2 回歸期

'ST 為 分 界 點 ， 以 T=0 對 應

回歸期回歸期回歸期 ,,, 4.05.2/ SSa SSS == 為下限， T=0~0.2 回歸期
'ST 間線性內插：

( ) ( )
回歸期回歸期回歸期回歸期回歸期 ,,

'
, 2.0

4.0
4.0

2.0
4.0

4.0 S
SV

AA
S

S

A
a S

TSR
TSRSR

S
T

TSR
S ∗⎟⎟

⎠

⎞
⎜⎜
⎝

⎛
∗∗

∗∗−
+=∗⎟⎟

⎠

⎞
⎜⎜
⎝

⎛
∗

∗−
+= 。 

根據以上討論，表 2-14與表 2-15可相應分別修改為表 2-16與表
2-17。折減後之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仍依式(2.2)轉換為位移反應譜或
加速度~位移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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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於 5%阻尼比與以上折減係數之關係採用 94 年版規範數據如表
2-18所示。 

需特別提及：採用等效阻尼表達結構韌性時，等效彈性反應譜對應之
週期表示等效彈性結構之週期，並非結構之初始勁度。具體內容參見第
2.3.2節。 

 

表2-16 異於 5%阻尼比工址水平彈性設計反應譜加速度係數(1) 

極短週期 短週期 中週期 長週期 

T≤0.2 回歸期
'ST  

0.2 回歸期
'ST ≤T≤
回歸期
'ST  

回歸期
'ST <T≤TL TL <T 

Sa,回歸期= 

( )
回歸期回歸期 ,

'2.0
4.0

4.0 S
S

A S
T

TSR
∗⎟⎟
⎠

⎞
⎜⎜
⎝

⎛
∗

∗−
+

Sa,回歸期= 

回歸期,SA SSR ∗

Sa,回歸期=  

T
SSRV 回歸期,1∗

Sa,回歸期=  

回歸期,12 S
T

TSR LV ∗
∗

 

註： 回歸期回歸期
S

A

V
S T

SR
SR

T ∗='  

一般區域與近斷層區域： 
回歸期

回歸期回歸期

,

,1

S
S S

S
T = ， 秒5=LT  

台北盆地： 回歸期
回歸期

回歸期 ,,1 SS STS ∗= ， 秒4=LT  

註：「回歸期」可分別對應(30、50、75 年之中小地震、)475 年之大地震、2500 年之極大地震 

 

 

表2-17異於 5%阻尼比工址水平設計譜加速度係數(2) 

極短週期 短週期 中、長週期 

T≤0.2 回歸期
'ST  0.2 回歸期

'ST ≤T≤ 回歸期
'ST  回歸期

'ST <T  

Sa,回歸期= 

( )
回歸期回歸期 ,

'2.0
4.0

4.0 S
S

A S
T

TSR
∗⎟⎟
⎠

⎞
⎜⎜
⎝

⎛

∗
∗−

+  

Sa,回歸期= 

回歸期,SA SSR ∗  

Sa,回歸期=  

T
SSRV 回歸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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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回歸期回歸期
S

A

V
S T

SR
SR

T ∗='  

一般區域與近斷層區域： 
回歸期

回歸期回歸期

,

,1

S
S S

S
T =  

台北盆地： 回歸期
回歸期

回歸期 ,,1 SS STS ∗=  

註：「回歸期」可分別對應(30、50、75 年之中小地震、)475 年之大地震、2500 年之極大地震 

 

 

表2-18 短週期與中長週期反應譜修正係數 SRA與 SRV  

(線性內插求值) 

有效阻尼比 effζ  

(%) 

ASR  VSR  

<2 1.25 1.25 
5 1 1 
10 0.75 0.80 
20 0.63 0.67 
30 0.56 0.61 
40 0.53 0.59 

>50 0.52 0.57 

 

有效阻尼比： 

1) 考慮結構與土壤互制(SSI)作用 

建築物因地上結構、地下室結構及基礎土壤互制等值彈簧之阻尼比不
同時，得依可信理論計算複合振態阻尼比。詳細內容如 94 年版規範。 

2) 考慮結構降伏後之韌性行為 

將結構韌性或非彈性結構之遲滯行為由一較大之等效阻尼 eqζ 表達，等

效阻尼再與原固有黏性阻尼 0ζ 組合，反映整體結構所提供較高之有效阻尼

effζ ，以較高阻尼計算之彈性反應譜作為非彈性結構反應譜。韌性比越大，

對應之有效阻尼越高，相同強度地震對應之位移反應越大。確定有效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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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法有多樣。早在 1979 年 Iwan and Gates[1979]就已發表文章針對多種
等效週期及有效阻尼之評估法進行總結和比較並得出「平均勁度和能量
法」對各種韌性比之結構所產生的誤差最小。該等效阻尼被 Reinhorn [1997]

等之研究所引用。ATC-40[1996]文獻中，有效阻尼之確定基於非彈性系統
在一個振動循環內消散的能量與等效線性系統的相等。而在 DBD 位移法
之研究中，Kowalsky et al. [1994] 由實驗結果得到有效阻尼，Priestley et al. 

[1996] 基於 Takeda hysteresis model 而得到有效阻尼。具體內容參見[薛強
2002、蕭江碧等 2004]。根據採用等效彈性反應譜與非彈性反應譜進行直
接位移設計法(第2.3.2.2與2.3.2.3節)之試算比較，建議採用 Iwan and Gates 

[1979]所提出之等效阻尼係數： 

αµµα

µααµµαπ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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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ff  (2.3) 

其中， 05.00 =ζ ，α 為降伏後勁度比。 

定韌性比(Constant-Ductility)非彈性設計反應譜 

國內現行規範在確定初步設計所用設計地震力時，排除考慮用途係數

I，已採用地震力折減係數
Y

eu
u V

V
F ,= ，其中， euV , 為結構系統保持彈性之極

限(降伏)基底剪力強度， YV 為結構系統降伏基底剪力。 uF 與結構韌性比µ、
週期 T 有關，非彈性(非彈性)反應譜為降伏譜加速度(譜降伏強度需求)與非
彈性譜位移需求曲線，由彈性反應譜經由 TFu ~~ µ 關係所表達之折減係數

uF 折減得到。 

不同學者基於不同結構行為模型與地動資料而分析得到多種降伏強
度折減係數-韌性比-結構基本週期( TFu ~~ µ )關係有許多[Newmark-Hall 

1982、Krawinkler and Nassar 1992、Vidic, Fajfar & Fischinger 1994、Fajfar 

2000、Riddell and Garcia 2001]]，基本認為中長週期 Newmark-Hall 之等位
移原理可以接受，差異較大部分為短週期。Chopra and Chintanapakdee 

[2001b]在其研究中表明：Newmark-Hall 非彈性反應譜折減公式可應用於從
近斷層到自由場、堅實地盤到軟弱地盤、小地震到強震之各種地動，只要
相應之彈性反應譜已考慮其各自特殊性，其擬加速度敏感區、擬速度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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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位移敏感區等各區由相應的 aT 、 bT 、 cT 區分開。Newmark-Hall 非彈性
反應譜基於完全彈塑性模型，Riddell 等人 [2002]對不同遲滯模型之 SDOF

系統之研究顯示：完全彈塑性模型(降伏後勁度比 0=α )比雙線性(Bilinear)

模型或勁度削弱(Stiffness Deterioration)模型之非彈性需求大，可以得到較
保守結果。根據[蕭江碧等 2002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法之性能目標與相關
項目研究  MOIS912023”]之研究，國內 94 年版規範採用近似之
Newmark-Hall 非彈性反應譜(完全彈非彈性系統)，但只要證明合理，規範
可提供彈性，不限制使用其他非彈性反應譜，此處以 94 年版規範近似
Newmark-Hall 非彈性反應譜為例， TFu ~~ µ 關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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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Newmark-Hall 非彈性反應譜(式 2.5)相比，式(2.5)比(2.4)相對還
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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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等效彈性加速度反應譜=彈性加速度反應譜經由修正係數

ASR 、 VSR 調整得到，非彈性加速度反應譜則由彈性加速度反應譜經由
修正係數 SR 調整得到，非彈性加速度反應譜係數 in

aS 回歸期, 與彈性加速度

反應譜係數 回歸期,aS 之關係如式(2.6)，其中，修正係數由式(2.7)計算： 

回歸期回歸期 ,, a
in SSRS
a

∗=  (2.6) 

uF
SR 1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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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彈性位移反應譜之求取可以基於非彈性加速度反應譜，經由(式
2.8)轉換而得。 

gST
F

gSTS
F

S a
u

in
ad

u

in
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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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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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歸期回歸期回歸期回歸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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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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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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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µµ  (2.8) 

因規範中譜加速度係數 回歸期,aS 為譜加速度與重力加速度 g 之比值，所

以要乘以重力加速度 g 。非彈性加速度~位移反應譜則由式(2.6)與(2.8)確
定。 

 

 

 

 

 

 

 

 

圖2-13 現行規範所用強度設計模型 

 

降伏點需求譜(Yield Point Spectra) 

Chopa[1995、2001]清楚描述定韌性比µ對應之降伏位移與降伏強度反
應譜的概念，分別以譜降伏位移與結構週期( TSdy ~ )以及譜降伏強度與週

期( TSay ~ )之關係表達。Aschheim and Black [2000]所提出之降伏點需求譜

即是採用譜降伏強度係數 回歸期,ayS 與譜降伏位移 回歸期,dyS 之關係曲線，僅表達

型式不同。簡言之，若於相同譜降伏強度下，將上節非彈性(非彈性)反應
譜對應之非彈性位移折減韌性比µ倍即得到所謂降伏點需求譜。有關降伏
點需求譜之詳細內容參見本研究附錄-規範條文之附錄 B。 

地表加速度歷時 

Du Dy Dy*

uaueuYu FWISFIVVV //, ===

(1st yielding) Vy=Vu/1.4 

Vd=Vy/αy=Vu/(1.4αy) 

D 

V 

構件初始降伏 整體系統降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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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地震之地表加速度歷時，可以採用工址測站歷年之一系列紀錄，
若未設測站，通常由選擇離工址最近並與工址土壤或地質相似之測站所收
集之過去歷年地震資料作依據，製作多組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人造地震，
以反映地震之不確定因素。或者，測站紀錄與人造地震合併使用。 

2.2.2 耐震性能等級之量化可接受標準值 

現行規範強調強度與韌性，大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下，要求提供抵抗
地震力之強度與限制容許韌性比，雖然也限制中小地震下之最大層間變位
角以控制非結構牆之破壞，但該限制值與用途無關，亦即：不同用途建築
物於相同中小地震下之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相同，這均是因為目前規範認
為控制層間變位角不如控制強度與韌性重要，但如此設計之不同用途建築
物，即使強度設計的地震力有別，大地震下之變位仍是相同的(參見第2.6

節)，不能保證不同用途建築物於相同地震下之不同機能。性能設計法強調
勁度(以最大層間變位角量化)與強度、韌性一樣重要，譬如會影響非結構
牆的破壞程度，並引致較嚴重的 ∆−P 效應，要求就不同用途之建築物給予
不同的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 

本節之耐震性能僅針對建築結構體，非結構構材之耐震性能標準雖有
採用如經濟損失比等建議，但實際應用現況中並未以其為目標導向設計，
而是藉由與勁度相關之位移限制來保護。本研究範圍暫排出非結構構材之
耐震性能標準相關研究，仍以加速度或位移相容進行設計，此部分內容可
參考 94 年版規範。 

將上述性能目標中之性能等級以性能表達參數或指標(亦即：結構反應
參數)加以量化，再配合上述地震等級，便可建立耐震性能標準。量化性能
等級之參數可能包括：位移與變形限制、加速度與力量限制、破壞限制、
韌性限制、消散能量限制，研究現況中可以採用相關變形、韌性、能量等
之一個參數或兩個參數[Park et al. 1985] 之破壞指標(Damage Index)作為性
能參數標準，而規範所考量之位移韌性即是破壞指標中的一個參數標準。
耐震性能設計法同時兼顧結構之損壞程度與建築物之機能，除了考慮結構
之強度與韌性以外，還強調結構之非線性變形行為與損壞程度，因與勁度
相關之位移標準與非結構破壞、建築物之機能、結構 P-Delta 效應、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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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損壞程度等相關，被視為非常重要的性能指標，目前之實務應用現況
主要藉由增加對結構在各等級地震下之變位限制來保護建築物之機能。 

結構體之耐震性能包括結構整體系統與結構構件之耐震性能。本研究
針對結構整體系統之性能，從強度、勁度與韌性三方面著手，以相關結構
反應參數分別對表 2-12或表 2-13所考量之四個性能等級加以量化。所建立
之量化標準值將作為評估檢核結構體耐震性能是否滿足設計目標之量化
依據。結構構件之性能要求，現階段假設根據各類構材設計規範設計之結
構構件能夠提供非線性分析模擬所採用之遲滯行為(可經由實驗確定)，韌
性設計均勻時，能夠提供規範規定之系統韌性容量 R，所以，檢核標準僅
針對變形韌性，取用與結構整體相同之韌性標準，但僅要求有 80%以上滿
足該標準值即可。以非線性分析進行評估檢核時，若採用如 FEMA356 等
研究報告提供之遲滯模型模擬構材行為，則需要以該報告提供之可接受標
準來檢核構材性能。 

2.2.2.1 強度 

強度方面，OP 性能等級要求結構體保持彈性，因最終設計針對結構
構材，所以，用於檢核之可接受標準以結構構件行為保持彈性為準。(初步
設計時，以結構整體性能為標的，則以確保結構整體行為保持彈性-參見第
2.3節。) 

IO~CP 性能等級，預期結構應有一定之超額強度(Overstrength)，發揮
韌性後不致於有太大強度削弱。所設計之建築結構應提供抵抗所考量地震
力作用所需之強度。有關基底剪力或水平橫力之計算參見第2.3節初步設
計。同時，要求結構滿足概念設計中不規則性結構系統之限制要求，例如
避免極度(軟)弱層。ATC-40 對結構整體之豎向承載能力提出要求，確保結
構不致因任一構件喪失承載能力而倒塌，相關規定以要求提供足夠贅於
度、限制非線性側推分析坍塌點強度、非線性分析模擬特別考慮等方式確
保(參見第2.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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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韌性 

以位移韌性(Displacement Ductility)為參數，可以採用 SEAOC[1999]

藍皮書之非彈性位移需求比(Inelastic Displacement Demand Ratio，簡稱
IDDR)，亦即發生之非彈性位移與極限值之比例(圖 2-14)之觀念或 FEMA

所用位移餘裕百分比(圖 2-15)之觀念。前者，不論採用何種結構系統(即不
論結構韌性好壞)，均考慮在大地震下非彈性變形只產生極限容量值之
IDDR 倍，與國內現行規範所用理念一致；後者，則考慮結構達所考量之
性能等級時，還可以額外承受對應目標位移 n%倍之位移量才將韌性用完，
例如：以 50%位移餘裕量表達新建建築物 LS 性能等級。位移餘裕量 n%與
IDDR 之目的均為控制結構容許韌性，僅採用不同參數。然而，分別以 IDDR

或 n%這兩種方式來定量表達建築物之耐震性能卻存在差異[薛強 2002]。
例如：若 LS 性能等級『允許非彈性位移達極限值之 1/2』即 IDDR=1/2，
對韌性容量不同之結構系統，可承受額外之側向位移不等。反之，若 LS

性能等級以 n%=50%來量化，基於相同額外側向位移之要求，韌性容量不
同之結構系統，IDDR 值即允許發生之非彈性位移不同。既有文獻中，各
性能等級對應之 IDDR 不分結構系統，仍統一取用，與現行規範做法一致，
故本研究中將以 IDDR 表達結構韌性標準。 

初步擬採用“ Court, A. B. and Kowalsky, M. J., Performance-Based 

Engineering of Buildings - A Displacement Design Approach, Structural 
Engineering world Wide, T109-1” 與 SEAOC[1999]-附錄 I 建議之 IDDR 性
能標準如圖 2-14所示：IDDRCP=0.8(或可考慮 IDDRCP=0.9)、IDDRLS=0.6、
IDDRDC=0.4、IDDRIO=0.2、IDDROP=0。若結構之韌性容量 R 已知，則該
IDDR 標準可轉換為容許韌性比： ( )11, −+= RIDDRR PLPLa ，其中，下標“PL”

代表各個性能等級(OP、IO、DC、LS、CP)。 

以上標準針對結構整體，可以作為目標導向初步設計之依據之一，而
檢核時需要針對結構構件，取用與結構整體相同之韌性標準，但僅要求有
80%以上滿足該標準值即可，但對於“IDDROP=0”所表達之建築結構保持彈
性，則要求所有構件均保持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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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4 各性能等級對應非彈性位移與非彈性位移極限值之比例 IDDR 

 

 

 

 

 

 

 

 

圖2-15 位移餘裕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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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P 
彈性界限 

 

ID
D

R
=0

.8
 

D

V 

DCP 
避免倒塌 

ID
D

R
=0

.6
 

ID
D

R
=0

.4
 

ID
D

R
=0

.2
 

DIO 
輕微損傷 

DDC 
中度損壞 

DLS 
生命安全 

ID
D

R
=0

 

0.8DpC

0.6DpC 
0.4DpC 

0.2DpC 

DpC 

Dy 

 

ID
D

R
=1

.0
 

韌
性
用
盡

 

DU 

V 

D

Dy DpC 

Dt 

Dt ≥n%Dt 

Du Dy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50 

各國均聲明建立有共識之位移標準不容易，此處先參考 SEAOC [1999] 

附錄 G、附錄 I、美國 IBC [2000、2003、FEMA450]、日本 JSCA[2000]、
加拿大 2005 年擬頒布之 NBCC 相關內容[Heidebrecht 2004]、紐澳 AS/NZS 

1170 草案[King and Shelton 2004]，比較他們之間的共性與差異，以加拿大
NBCC 法則為主，各國標準為輔，建立國內標準，供檢核用。 

SEAOC [1999]位移標準 

SEAOC [1999]附錄G根據OES[1995]針對各性能等級之標準如表 2-19

所示，不論何種結構系統與韌性好壞，統一以一標準值與一定彈性“±”來表
示。SEAOC [1999] 附錄 I 之 A 篇(力法)與 B 篇(位移法)分別訂定不同韌性
之結構系統對應各性能等級之 IDR，以 A 篇為例(表 2-20)，對於韌性好之
特殊(韌性)抗彎矩(鋼構或混凝土)構架(SMRF)，LS 對應 IDR 最大值為
2.5%，而磚石剪力牆構架系統僅取 1.2%，而對於韌性不好之結構系統則不
建議使用。表 2-20最後一行為平均值。B 篇(表 2-21)同樣針對不同結構系
統提供直接位移設計法初步設計用之不同標準，最後一行也為平均值。 

表 2-19、表 2-20與表 2-21各性能等級與本研究第2.1.3節性能等級之關
係可見各表最後註解。特別提及：附錄 I-A 篇之標準用於檢核，而附錄 I-B

篇之標準用於直接位移設計法初步設計，所以，兩表格對應相同性能等級
之量化標準不完全一致。 

表2-19 SEAOC 附錄 G 結構系統各性能等級對應之位移標準 

性能等級 系統描述 

SP-1 SP-2 SP-3 SP-4 SP-5 

建築物整
體損壞 

可忽略 輕微 中度 嚴重 全部 

允許暫時
側移比 

<0.2%± <0.5%± <1.5%± <2.5%± >2.5%± 

註：相當於

本研究第2.1.3

節性能等級 

<OP OP~IO DC~LS CP >CP 

[資料來源：SEAOC 1999 表 App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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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 SEAOC 附錄 I-A 不同結構系統對應各性能等級之容許層間變位角 

性能等級 結構系
統 

側向力抵抗系統之描述 SP1 SP2 SP3 SP4 

1.有剪力板之輕構架牆 

三層樓及以下之木結構 

其他 

 
0.004 
NR 

 
0.012
NR 

 
0.02 
NR 

 
0.03 
NR 

2.剪力牆 

混凝土 

磚石 

 
0.004 
0.004 

 
0.009
0.008

 
0.014 
0.012 

 
0.021 
0.018 

3.含受拉斜撐之輕鋼構架承重牆 NR NR NR NR 

承重牆 
Bearing 
Wall 
System 

4.斜撐承受重力荷載之斜撐構架 

鋼構 

混凝土 

重木材 

 
0.004 
NR 
NR 

 
0.006
NR 
NR 

 
0.01 
NR 
NR 

 
0.015 
NR 
NR 

1.偏心斜撐鋼構架  0.004 0.013 0.022 0.032 

2.有剪力板之輕構架牆 

三層樓及以下之木結構 

其他 

 
0.004 
NR 

 
0.012
NR 

 
0.02 
NR 

 
0.03 
NR 

3.剪力牆 

混凝土 

磚石 

 
0.004 
0.004 

 
0.009
0.008

 
0.014 
0.012 

 
0.02 
0.018 

4.普通斜撐構架 

鋼構 

混凝土 

重木材 

 
0.004 
NR 
NR 

 
0.006
NR 
NR 

 
0.01 
NR 
NR 

 
0.015 
NR 
NR 

建築構
架系統 
Building 
Frame 
System 

5.特殊同心斜撐構架 

 a.鋼構 

 
0.004 

 
0.009

 
0.015 

 
0.022 

1.特殊(韌性)抗彎矩構架(SMRF) 

鋼構 

混凝土 

 
0.005 
0.005 

 
0.015
0.015

 
0.025 
0.025 

 
0.038 
0.038 

抗彎矩
構架系
統 

2. 磚牆抗彎矩構架 0.005 0.008 0.012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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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凝土部分(介於普通與特殊之
間)抗彎矩構架(IMRF) 

NR NR NR NR 
 

3.普通抗彎矩構架(OMRF) 

鋼構 

混凝土 

 
0.004 
NR 

 
0.008
NR 

 
0.012 
NR 

 
0.018 
NR 

1.剪力牆 

混凝土剪力牆配 SMRF 

混凝土剪力牆配鋼構 OMRF 

混凝土剪力牆配混凝土 IMRF 

磚石剪力牆配 SMRF 

磚石牆配鋼構 OMRF 

磚石剪力牆配混凝土 IMRF 

 
0.004 
0.004 
NR 

0.004 
0.004 
NR 

 
0.01 
0.009
NR 

0.009
0.008
NR 

 
0.016 
0.014 
NR 

0.014 
0.012 
NR 

 
0.024 
0.021 
NR 

0.021 
0.018 
NR 

2.偏心斜撐鋼構架 

配鋼結構 SMRF 

配鋼結構 OMRF 

 
0.004 
0.004 

 
0.013
0.01 

 
0.022 
0.016 

 
0.033 
0.024 

3.普通斜撐構架 

鋼構架配鋼結構 SMRF 

鋼構架配混凝土 OMRF 

混凝土構架配混凝土 SMRF 

混凝土構架配混凝土 IMRF 

 
0.005 
0.004 
NR 
NR 

 
0.01 
0.007
NR 
NR 

 
0.015 
0.01 
NR 
NR 

 
0.022 
0.015 
NR 
NR 

二元系
統 

4.特殊同心斜撐構架 

鋼構架配鋼結構 SMRF 

鋼構架配鋼結構 OMRF 

 
0.004 
0.004 

 
0.009
0.008

 
0.015 
0.012 

 
0.022 
0.018 

懸臂柱
系統 

1. 懸臂柱系統 
NR NR NR NR 

平均值  0.42% 1% 1.5% 2.2% 

註：相當於本研究第2.1.3節性能等級 OP IO~DC LS CP 

註：SP4 之容許側移定為 SP3 之 1.5 倍；降伏結構構件最大韌性需求不得超過最大韌性
容量。 

    NR=不推薦採用； 

[資料來源：SEAOC 1999 表 AppI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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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 SEAOC 99 附錄 I-B 位移法初步設計容許層間變位角 

 對應各性能等級之容許層間變位角 

結構系統 SP-1 SP-2 SP-3 SP-4 

混凝土     

剪力牆 H/L=1 0.003 0.0055 0.008 0.01 

H/L=2 0.004 0.008 0.012 0.015 
H/L=3 0.01 0.019 0.028 0.035 

結合(coupled)剪力牆 0.005 0.015 0.03 0.04 

SCMRF 0.005 0.015 0.03 0.04 
鋼結構     

SCBF 0.003 0.008 0.012 0.015 
EBF 0.004 0.013 0.022 0.032 

SMRF 0.005 0.018 0.032 0.04 
磚石結構     

剪力牆 H/L=1 0.003 0.055 0.008 0.01 

H/L=2 0.004 0.007 0.01 0.012 
H/L=3 0.01 0.017 0.024 0.028 
MMRF 0.005 0.011 0.022 0.03 

木結構     

夾板(plywood)剪力牆 0.005 0.015 0.024 0.03 

特殊技術     

含隔震系統 0.003 0.005 0.008 0.01 

含被動消能系統 0.005 0.014 0.022 0.03 

平均值 0.005 0.015 0.019 0.025 

註：相當於本研究第2.1.3節性能等級 OP IO~DC LS CP 

註：適用於結構系統，以及需符合位移相容之非結構系統； 

若通過適當分析證明結構行為可以接受，本表限制值可以被取代。 
[資料來源：SEAOC 1999 表 AppIB-4] 

 

美國(IBC2000/2003、FEMA450)位移標準 

美國 IBC (表 2-22)規定不同用途建築物在相同設計地震(2/3MCE)下之
不同性能等級(圖 2-6)，第 III、II、I 用途類其他建築物，大致分別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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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OC[1999]性能等級 SP1~SP2，SP2~SP3，SP3~SP4。該規範針對韌性
差異分別規定，與 SEAOC[1999]附錄 I-A(表 2-20)理念相符，但韌性差異
劃分類別不如 SEAOC[1999](表 2-20)詳細。 

 
 
 
表2-22 IBC 規定建築物在 2/3MCE 設計地震下之容許層間變位 a∆  

耐震用途群組 
建築物結構系統 

第 I 類 第 II 類 第 III 類 

不超過四層樓之非磚石造剪力牆或非
磚石造牆構架建築物，且其內牆、隔
間、天花板和外牆系統之設計與層間
變位相容 

0.025hsx 0.020hsx 0.015hsx 

磚石造懸臂剪力牆 0.010hsx 0.010hsx 0.010hsx 

其它磚石造剪力牆 0.007hsx 0.007hsx 0.007hsx 

特殊磚石造抗彎矩構架系統 0.013hsx 0.013hsx 0.010hsx 

其他結構系統 0.020hsx 0.015hsx 0.010hsx 

 
日本 2000 年設計基準之位移標準 

日本 JSCA[2000]規範草案相關內容如表 2-23與表 2-24所示，不分結構
系統韌性好壞，統一訂定。例如，對基準級一般建築物在罕見地震下，最
大 IDR 約為 1.33%；特別重要建築物在極罕見地震下，最大 IDR 為 1%。
但建築基準法[國土交通省住宅建築指導課等 2001a、2001b]中，並未宣告
安全界限最大樓層側移比，而是在其他參考資料[國土交通省住宅建築指導
課等 2001b、JSCA2000]中給定一範圍：安全界限對應之最大樓層側移比通
常為 1/100~1/30。 

 
表2-23 JSCA 2000 耐震性能標準之層間變位角 

地震 

性能標準 
偶而 罕見 極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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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機能 

結構體性能 

機能維持 

無損害 

不需修復 

主要機能確保

輕微損壞 

輕微修復 

基本機能確保

小破壞 

小規模修復

急救機能確保 

中度破壞 

中規模修復 

生命安全 

大破壞 

大規模修復

層間變位角 ≦ 1/200 ≦ 1/150 ≦ 1/100 ≦ 1/75 ≦ 1/50 

      

表2-24 對應表 2-8耐震性能目標選單之層間變位角 
地震頻率 

用途分級 偶而(如 30 年) 罕見(如 475 年) 極罕見(如 2500 年)

特級 ≦ 1/200 ≦ 1/150 ≦ 1/100 

上級 ≦ 1/200 ≦ 1/100 ≦ 1/75 

基準級 ≦ 1/200 ≦ 1/75 ≦ 1/50 

加拿大 NBCC2005 之位移標準 

加拿大 2005 年擬頒布之 NBCC 規定不同用途建築物在相同等級地震
下之不同性能等級(表 2-25)，同樣不分結構系統韌性好壞，統一量化。例
如，對在極罕見地震下，基準級一般建築物之最大 IDR 為 2.5%，相當於
破壞較嚴重之 NC；較重要建築物之最大 IDR 為 2%，相當於中度破壞、保
證人命安全之 LS；特別重要建築物之最大 IDR 為 1%，相當於小破壞，小
修可使用之性能等級。其他等級地震下，IDR 限值以譜加速度大小等比例
折減。 
 

表2-25 NBCC 2005 最大層間變位角限制 

最大層間變位角 地震 

回歸期 特別重要、高危害建築物重要、危害性建築物 一般建築物
1/2500 1% 2% 2.5% 

其他地震 以譜加速度值按比例調整：Sa 其他地震/Sa2500 年*(δ/h)2500 年 

 
紐澳 AS/NZS 1170 草案之位移標準 

結構變形限制包括整體最大變位(用於確定相鄰建築物間距)與層間變
位角(用於控制 P-Delta 效應以及非結構構件之破壞於可接受範圍內)。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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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建立變形限制並不容易，主要限制 ULS 性能等級對應之最大層間變位
角，並根據所選用分析方法之不同而異，例如，採用非線性動態歷時分析，
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為 2.5%，而採用彈性分析來修正之方法取 2.0%。對
於弱層機制建築物，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更小。使用服務階段要求其變位
不影響使用機能以及避免相鄰建築物之碰撞。 

比較各國之位移標準 

各國標準有共性，也有差異。共性：基本以不超過 2.5%作為臨界倒塌
界限，與有研究發現：最大層間變位比不超過 2.5%者一般不會倒塌之結論
一致；以 2%作為生命安全界限，1%作為輕度損壞界限；除 IBC 稍微考慮
不同韌性之結構系統以外，基本上不區分結構系統韌性差異，統一訂定標
準，且系採用最大層間變位角限制。差異：例如，對於一般用途建築物，
IBC2000 對於韌性較好之「其他建築物」(表 2-22)，要求 2/3MCE 地震下
之 IDR≦ 2%，JSCA[2000]要求於極罕見地震(相當於國內震度7級)下之 IDR

≦ 2%，NBCC-2005[Heidebrecht 2004]要求於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之 IDR

≦ 2.5%，AS/NZS 1170[King and Shelton 2004]則要求 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
之 IDR≦ 2.5%(或彈性分析 2%)；對於特別重要或極具危害性之建築物，
IBC2000 對於韌性較好之「其他建築物」，要求 2/3MCE 地震下之 IDR≦
1%，日本與加拿大要求較嚴格，JSCA2000 取極罕見地震(相當於國內震度
7 級)下 IDR≦ 1%，加拿大取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之 IDR≦ 1%，AS/NZS 

1170 則要求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之 IDR≦ 2.5%(或彈性分析 2%)。紐澳及
美國於檢核時允許根據不同分析方法來調整該標準值，日本於加拿大則無
該項建議。美國 IBC 要求檢核 2/3MCE 對應之最大層間變位角限制；日本
要求檢核中小地震下之最大層間變位角不超過 1/200，僅於規範草案中明
確量化其他等級對應最大層間變位角標準，規範中則未明確規定某一定
值，設計範例中以一定範圍之最大層間變位角表示安全界限，所以，要檢
核兩個子目標對應之最大層間變位角；加拿大提供最大考量地震(2500 年
回歸期)對應之最大層間變位角，要求檢核所有考量地震下之最大層間變位
角；紐澳則要求檢核 ULS 極限狀態以及使用服務階段對應之最大層間變位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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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議之位移標準 

本研究提供訂定 IDR 標準之三種方式：1)統一採用最大值-(可允許根
據分析方法不同來調整)；2)統一採用平均值，並保留一定彈性(例如
±15%)；3)針對不同結構系統建議不同的位移標準[SEAOC 1999]或 IBC 之
考慮法(表 2-22)。因本研究之位移標準用於檢核，所以建議規範採用 1)最
大值，並以 IBC(表 2-22)之方式適當考慮不同結構系統之不同檢核標準。 

方式 1)與 2) 

對應 OP 性能等級，仍以最大 IDR≦ 0.5%作為標準。其他性能對應 IDR

標準如下： 

首先，參照加拿大 NBCC 法則，以一般建築物在 2500 年回歸期地震
下 CP 性能等級對應 IDRCP≦ 2.5%(或 2.2%±(15%彈性))為準；根據 94 年版
規範 ( )

年年 2500475
5.1/1~25.1/1 aa SS ∗≈ ，則在 475 年回歸期地震下，結構 LS

性能等級對應 IDRLS≦ (1.7%~2.0%)，參考各國規範，可取 IDRLS≦ 2%，或
1.7%±(15%彈性)。 

對於較重要之第三類建築物，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保持 LS 性 能等
級，比照一般建築物在 475 年回歸期地震下 LS 性能等級對應 IDRLS≦
(1.7%~2.0%) ， 取 IDRLS ≦ 2% ， 或 1.7%±(15% 彈 性 ) ； 因

( )
年年 2500475

5.1/1~25.1/1 aa SS ∗≈ ，則在 475 年回歸期地震下，結構 DC 性能

等級對應 IDRDC≦ (1.1%~1.3%)~(1.3%~1.6%)，參考各國規範，可取 IDR DC

≦ 1.5%，或 1.3%±(15%彈性)。 

對於特別重要之第一、二類建築物，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保持 DC 性
能等級，比照較重要建築物在 475年回歸期地震下DC性能等級對應 IDR DC

≦ (1.1%~1.3%)~(1.3%~1.6%)，取 IDRDC≦ 1.5%，或 1.3%±(15%彈性)；因
( )

年年 2500475
5.1/1~25.1/1 aa SS ∗≈ ，則在 475 年回歸期地震下，結構 IO 性能

等 級 對 應 IDRIO ≦ [(0.7%~0.89)~(0.89%~1.1%)]~[(0.89%~1.1%) 

~(1.1%~1.28%)]，參考各國規範，可取 IDRIO≦ 1%，或 0.9%±(15%彈性)。 

以上說明之計算與取用標準如表 2-26所示，表中“RP”代表回歸期。表
2-26所取用之最大層間變位角與 IBC(表 2-22)不同用途之“其他建築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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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年回歸期地震下之容許值分別為 2%、1.5%、1.0%相符；與 NBCC(表
2-25)不同用途建築物在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之容許值分別為 2.5%、2%、
1.0%也一致；與日本規範(表 2-23)在中小地震下之容許值 1/200、小破壞
1/100、生命安全 1/200 等一致。 

與國內試驗研究結果(表 2-27)比較，對於“RC 韌性構架+RC 剪力牆”

系統之生命安全、“RC 韌性構架+填充用磚牆系統”之生命安全與建築物不
倒均不夠保守，然而，該試驗研究僅針對四座單跨雙層平面構架進行試
驗，實驗中各性能等級之標準並不明確，與國外資料(表 2-20)也有差異，
所以，顧問建議暫不以此為標準。 

 
表2-26 本研究中各性能等級最大層間變位比之計算 

PL CP LS DC IO OP 

RP 2500 475             30 

Sa 

2500/
475 

 1.25 1.5 
             

Max. 
IDR 

(%) 
2.5 2 1.6

7             0.5 

註 一般建築物 

RP  2500 475         50 

Sa 

2500/
475 

   
1.25 1.5 1.25 1.5

         

Max. 
IDR 

(%) 

 
2 1.67 1.60 1.33 1.33 1.11

        
0.5 

註 較重要建築物 

RP    2500 475 75 

Sa 

2500/
475 

   
1.25 1.5 1.25 1.5 1.25 1.5 1.25 1.5 1.25 1.5 1.25 1.5 

 

Max. 
IDR 

(%) 

   
1.60 1.33 1.33 1.11 1.28 1.07 1.07 0.89 1.07 0.89 0.89 0.74 0.5 

註 特別重要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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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
Max. 
IDR 

 

2.5% 2% 1.5% 1% 0.5% 

取用. 
IDR
且提
供彈
性 

2.2%±
(15%
彈性) 

 

1.7% 

±(15%
彈性) 

1.3%±(15%彈性) 0.9%±(15%彈性) 
0.5%-(15%

彈性) 

      

表2-27 國內試驗研究之瞬間最大層間變位角 

結構系統 彈性階段 生命安全 建築物不倒 

RC 韌性構架 0.5% 2% 4% 

RC 韌性構架+RC 剪力牆 0.5% 1% 2% 

RC 韌性構架+填充用磚牆 0.5% 1% 1.5% 
 

方式 3) 

參照 IBC 之方式，採用表 2-28。 

表2-28 類似 IBC 之最大層間變位角檢核標準 

耐震性能等級 建築物構造種類 
CP LS DC IO OP 

含磚石造剪力牆之結構系統 0.009 0.007 0.007 0.007 0.005

其他結構系統 0.025 0.020 0.015 0.010 0.005
 

檢核 

考慮韌性與位移之關係，一但結構之韌性容量已知，可以由韌性標準
概略估算位移標準。此處，以現行規範所提供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R 為基準，
但考慮該 R 已提供有一定安全餘裕，對應真實行為 IDDRCP=0.8(或 0.9)、
IDDRLS=0.6、IDDRDC=0.4、IDDRIO=0.2，此 R 模型相應採用 IDDRRCP=8/9

或 1(用盡)、IDDRRLS=2/3、IDDRRDC=4/9、IDDRRIO=2/9(具體內容參見第
2.3.1節強度設計法初步設計)，因 IDROP

max=0.5%基本上較有共識，所以，
可以由如下方式概略估算位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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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變位比係數
( )

H
D

IDR

H
D
hCOD

tt

max
max ==

δ
為最大層間變位角與屋頂位移角

之比值， “PL” 代表個性能等級 ( 包括 IO 、 DC 、 LS 、 CP) ，則

OPOP

PLPL

OP

PL

CODD
CODD

IDR
IDR

×
×

=max

max

，一般 1≥
OP

PL

COD
COD ，若側推荷載型式不變， 1=

OP

PL

COD
COD ，

)1(1 −×+== RIDDRRR
D
D

a
OP

PL (參見第2.3.1節，R 為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aR 為

各 性 能 等 級 容 許 韌 性 比 ) ， IDROP
max=0.5% ， 所 以 ，

( ))1(1%5.0%5.0max −×+×=×= RIDDRRRIDR aPL 。根據此式計算各系統對應位
移限制值如表 2-29所示，以 R=4.8 對應最大值為標準，考慮實際

1≥
OP

PL

COD
COD ，與上述以 %5.2max

=CPIDR 、 IDRLS
max=2%、 IDRDC

max=1.5%、

IDDRIO
max=1%、IDROP

max=0.5%為主考量之位移標準比較，該標準相當於表

2-29中
OP

PL

COD
COD 取用表 2-29最後一列所示值。所以，上述以 %5.2max

=CPIDR 、

IDRLS
max=2%、IDRDC

max=1.5%、IDDRIO
max=1%、IDROP

max=0.5%為主考量之
位移標準基本與韌性標準不矛盾。 

  

表2-29 滿足韌性標準與 IDRFO
max=0.5%之各結構系統最大層間變位角 

R IDRCP
max1

 

(%) 
IDRCP

max2

(%) 
IDRLS

max

(%) 
IDRDC

max

(%) 
IDRIO

max
 

(%) 
IDROP

max

(%) 
4.8 2.19 2.40 1.77 1.34 0.92 0.5 
4.4 2.01 2.03 1.63 1.26 0.88 0.5 
4.2 1.92 1.94 1.57 1.21 0.86 0.5 
4 1.83 1.85 1.50 1.17 0.83 0.5 
3.6 1.66 1.67 1.37 1.08 0.79 0.5 
3.3 1.52 1.54 1.27 1.01 0.76 0.5 
3.2 1.48 1.49 1.23 0.99 0.74 0.5 
3 1.39 1.40 1.17 0.94 0.72 0.5 
2.8 1.30 1.31 1.10 0.90 0.70 0.5 
2.4 1.12 1.13 0.97 0.81 0.66 0.5 
2.0 0.94 0.95 0.83 0.72 0.61 0.5 
1.6 0.77 0.77 0.70 0.63 0.92 0.5 

註 IDDR=0.8 
IDDRR=8/9 

14.1=
FO

CP

COD
COD  

IDDR=0.9 
IDDRR=1 

04.1=
FO

CP

COD
COD

IDDR=0.6 
IDDRR=2/3 

13.1=
FO

LS

COD
COD

IDDR=0.4 
IDDRR=4/9 

12.1=
FO

DC

COD
COD

IDDR=0.2 
IDDRR=2/9 

08.1=
FO

IO

COD
COD  

彈性 

1=
FO

FO

COD
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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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小結 

綜上所述，本研究中建議：以 %5.2max
=CPIDR 、 IDRLS

max=2%、
IDRDC

max=1.5%、IDDRIO
max=1%、IDROP

max=0.5%為準或採用表 2-28之位移
檢核標準；以及 IDDRCP=0.8(或 0.9)、 IDDRLS=0.6、 IDDRDC=0.4、
IDDRIO=0.2、IDDROP=0(保持彈性)作為韌性檢核標準；強度方面要求抵抗
之設計地震力參見第2.3節之初步設計。 

結構構件之性能標準，以中小地震下保持彈性，大地震下構件韌性標
準採用結構系統之 IDDR 可接受標準，但僅要求降伏構件有 80%以上滿足
該標準即可，而概念設計降伏機制中不允許降伏之構件必須保持彈性。 

地震等級以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為例，與現行規範之耐震設計標準
(表 2-30)比較，本研究之耐震性能標準如表 2-31所示。 

 

表 2-30 現行規範關於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設計標準 

輸入地震 性能等級 

等級 大小 第 I 類建築物

(I=1) 

第 II 類建築物
(I=1.25) 

第 III 類建築物 

(I=1.5) 
2.4/475, 年aS *I

或
5.3/475, 年aS *I 

(台北盆地) 

彈性 彈性 彈性 MED 

2.4/475, 年aS  IDR<=0.5% IDR<=0.5% IDR<=0.5% 

475 年
回歸期 
(10%50) 

年475,aS *I 
韌性比<Ra 

 
韌性比<Ra 韌性比<Ra 

2500 年
回歸期 
(2%50) 

年2500,aS *I 

韌性比<R 韌性比<Ra 韌性比<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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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強度略 

表 2-31 本研究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設計標準 

性能等級 地震等級 

(大小) 一般建築物 

(BSO) 

第三類建築物 
(EO1) 

第一、二類建築物

(EO2) 

年30,aS  彈性，IDRa=0.5%   

年50,aS  
 彈性，IDRa=0.5%  

中度地
震 

(MED) 
年75,aS  

  彈性，IDRa=0.5% 

年475,aS  抵抗地震力
IDDRa=0.6 

IDRa=2% 

抵抗地震力
IDDRa=0.4 

IDRa=1.5% 

抵抗地震力
IDDRa=0.2 

IDRa=1% 

年2500,aS  抵抗地震力 

IDDRa=0.8 或 0.9

IDRa=2.5% 

抵抗地震力
IDDRa=0.6 

IDRa=2% 

抵抗地震力
IDDRa=0.4 

IDRa=1.5% 

註：強度略；IDRa以表 2-28 其他結構系統為例 

 

2.3 以結構整體性能標準為目標導向進行初步設計 

本規範同時兼顧結構之損壞程度與建築物之機能，除了強調結構之強
度與韌性以外，也考慮結構之非線性變形行為，藉由增加對結構變形限制
來保護建築物之機能，所以，上述性能標準包括強度、勁度和韌性相關標
準值。因耐震性能設計法強調以耐震設計性能目標與標準為導向進行設
計，即所謂“Performance-Based Design”，而強度、勁度與韌性參數並非完
全獨立，因此，僅能基於部分參數進行設計、其他參數則作為檢核用之標
準。本研究中，初步設計仍採用傳統之強度設計法，以強度與韌性標準為
目標導向進行初步設計，而與勁度相關之位移標準則以評估檢核之方式確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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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設計與耐震性能評估檢核有區別，設計規範一定要提供工程師用
於確定結構尺寸之設計方法，若能在設計流程中考慮所有性能目標與標
準，使得設計結果完全滿足要求，這種方法最好。耐震性能設計要求以耐
震設計性能目標為導向進行設計，而性能設計標準中，強度、勁度與韌性
並非完全獨立，設計僅能以部分參數標準為目標導向，例如本研究主要探
討之強度設計法是以強度與韌性為目標導向，求取設計地震力，再以適當
的分析方法進行設計，最後要檢核與結構勁度相關之位移是否滿足要求，
即所謂間接位移設計法；直接位移設計法(Direct Displacement-Based Design

簡稱 DDBD)則以位移(與勁度相關)與韌性為目標導向設計，求取滿足目標
位移所需設計強度與勁度後，再進行分析設計與檢核。由於設計流程中會
因考慮施工簡便性以及尺寸之標準化而使得所設計結構之韌性發揮不均
勻，導致設計結果真實行為與設計時所考慮之設計模型可能會有差異，因
此，耐震性能檢核顯得很重要。因為有耐震性能檢核，只要檢核之性能目
標與標準滿足要求，初步設計採用何種方法(強度設計法、位移設計法)相
對不是很重要。但考慮到第 1.2 節所述因素，根據九十三年度『建築物耐
震性能設計規範架構之研究』所規劃現階段規範引進方式，本研究中，仍
主要以強度與韌性指標確定地震力，以傳統強度設計法設計，而勁度相關
指標則以檢核之方式確保。規範相關設計部分之解說中增加『參考』，說
明直接位移設計法研究現況與參考資料，並在附錄中簡述各方法原理與應
用範圍，對於較規則之建築物，有興趣者可採用直接位移設計法試算比
較，但僅能做為個人參考用(for review purpose)。但『參考』中不建議不規
則建築物直接採用直接位移設計法。直接位移設計法有許多種方法，應用
於初步設計時，要特別留意各方法之應用限制。例如：基於替代結構
(Substitute Structure)之直接位移設計法(簡稱 DBD)與等位移設計法(Equal 

Displacement-Based Design，簡稱 EBD)方法[Kowalsky et al. 1994、Court and 

Kowalsky 1998]，已呈現於 SEAOC 藍皮書之附錄 I-B 篇[SEAOC 1999]，但
該方法較適合於規則建築物；另外，其目標位移計算之合理性也有待驗
證；再有，該篇於其簡介通則中指出：以該設計流程設計之結果需要再以
強度設計法(現行規範)流程驗證滿足最低設計等級要求。財團法人中興工
程顧問社提出另一套設計流程[薛強與吳嘉偉 2004、吳嘉偉與薛強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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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工程師應用既有分析方法、設計工具與現行設計規範，完成以強度、
勁度與韌性為目標導向之耐震性能設計法，目前較適合高振態效應不高且
較規則之建築物。 

結構之耐震性能包括整體系統與結構構件，初步設計階段，主要依據
本節結構整體性能標準(強度、韌性)進行初步設計與檢核(勁度(位移)-參見
第2.4節)，而最終設計可根據目前構材強度設計規範進行細設，最終設計
檢核時，除了檢核整體系統之性能標準，還需考慮檢核結構構件之性能標
準(強度、韌性、變形)。 

2.3.1 強度設計法(Force-Based Design Method) 

如同現行規範，強度設計法根據強度與韌性標準確定設計地震力。強
度方面，要求能提供抵抗所考量之各等級地震，各等級地震之強度以彈性
設計反應譜加速度係數表示，靜力分析時，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於
不得低於 SS4.0 (圖 2-16)或 AS SRS ×4.0 (異於 5%阻尼比-參見規範圖 C5-2)，
以避免長週期建築物的設計地震力過低。同時，長週期之建築物， ∆−P 效
應較顯著，在建築物未降伏前，此效應會增加梁、柱的彎矩，在建築物降
伏後，此效應也會使韌性對耐震的效用變低，所以，對長週期建築物之設
計地震力給予下限。韌性方面，規範提供之結構系統之韌性容量 R 較為保
守，已考慮有一定安全餘裕，在最大考量地震作用下，結構可以用盡該韌
性容量，對照表 2-12與表 2-13之性能目標，亦即：強度設計法所採用設計
模型(圖 2-17)之韌性容量對應真實行為之避免倒塌性能等級。 

 

 

圖2-16 強度設計法初步設計反應譜加速度下限 

 

 

 

 

 

Sa(g) 

T(s) ST  ST2.0  

SS  

Sa=S1/T 

1.0

S1  

0.4SS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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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7 強度設計法規範與位移法所採用之設計模型 

 

 
 
 
 
 
 
 
 

 

因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與結構體之性能標準已有差異，故
設計地震力之計算不再需要用途係數 I。中小地震作用下，比照 94 年版規
範，對於第 I 類之一般建築物，中小地震對應 30 年回歸期，其水平地震譜
加速度約為 475 年地震之 1/4 左右，為了不使結構於地震不太大時就降伏，

所以，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取中小地震水平橫力 W
S

V
y

a

α2.4
* 475,= ，其中， yα 為

起始降伏放大倍數；台北盆地則因考量其地震長週期之反覆荷載週數較

多，取 W
S

V
y

a

α5.3
* 475,= 。以類似原理，對於第 II 類建築物，中小地震對應 50

年回歸期，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取 W
S

V
y

a

α5.3
* 475,= ；台北盆地 W

S
V

y

a

α9.2
* 475,= 。同

Du=DCP Dy Dy* 

Vu=1.4*Vy-1st 

Vy-1st=Vd*α y 

Vd 

D 

y

u

D
D

R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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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對於第 III 類建築物，中小地震對應 75 年回歸期，一般工址與近斷層

取 W
S

V
y

a

α3
* 475,= ；台北盆地 W

S
V

y

a

α5.2
* 475,= 。 

由於建築物具有韌性，若將建築物設計成大地震時仍保持彈性，殊不
經濟，故大地震時容許建築物進入非彈性變形，可將彈性設計地震力予以
降低，統一採用通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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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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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2.9) 

其中， PLuF , 為性能等級 PL 對應之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回歸期,aS 為“回

歸期”對應地震等級之譜加速度係數。式(2.9)表示考慮性能子目標要求於

回歸期,aS 所表達之地震等級下建築物具有 PL 之性能等級時，強度設計法所

需之設計地震力。例如：第 I 類建築物之 BSO 目標，475 年回歸期之大地
震下生命安全對應 PL=LS、2500 年最大考量地震下避免倒塌對應 PL=CP，

則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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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對第 II 類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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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 III

類建築物之 EO2 目標，則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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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IOuF , 、 DCuF , 、 LSuF , 、 CPuF , 與結構系統對應

各性能等級(IO、DC、LS、CP)容許發生之韌性 IOaR , 、 DCaR , 、 LSaR , 、 CPaR , 以

及結構基本振動週期 T 有關，以 PL 代表各性能等級(IO、DC、LS、CP)，
其關係仍保持現行規範近似 Newmark-Hall 等能量與等位移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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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回歸期
ST 為所考量地震等級“回歸期”對應之彈性加速度反應譜短、

中週期段之轉換週期。根據第2.2.2.2節， IOaR , 、 DCaR , 、 LSaR , 、 CPaR , 又與

IDDRR、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R 有如下關係： 

( )11, −+= RIDDRRR PLPLa  (2.11) 

其中， PLIDDRR 為各性能等級 PL(包括 IO、DC、LS、CP)對應之非彈性位
移 IOpD , 、 DCpD , 、 LSpD , 、 CPpD , 與韌性容量 R 對應值 pRD (亦即：非彈性位移

極限值)之比例(下標“p”代表非彈性 plastic)，如 

所示。例如，國內 88 年版與 94 年版規範，以一般建築物為例，不論採用
何種結構系統，均考慮在大地震下非彈性變形 LSpD , 只產生 pRD 之 1/2 或

2/3，即 3/22/1 或=IDDRR 。為了滿足前面所述結構體之性能標準，以下探
討強度設計法初步設計時，各性能等級對應 PLIDDRR 之取值，該值定出後，
便可代入(2.11)、(2.4)或(2.5)、(2.9)計算大地震對應水平橫力。下文中，“PL”

代表性能等級，對應非彈性位移 PLpD , ，IDDRPL= PLpD , / pCD ，其中 pCD 為真

實非彈性極限位移(圖 2-14、圖 2-18)，IDDRRPL= PLpD , / pRD (韌性容量 R 對

應值)，當結構真實韌性容量正好為 R 時， pCD = pRD ，IDDR=IDDRR。 

如圖 2-18所示，規範中 R 之取用已考慮有一定安全餘裕，韌性容量 R

對應“CP”性能等級，則 Dp,PL=IDDRPL*DpR=IDDRRPL*DpC。由圖 2-18可知：
性能標準 IDDRCP=0.8、IDDRLS=0.6、IDDRDC=0.4、IDDRIO=0.2、IDDROP≤0，
對 應 IDDRRCP=1 、 IDDRRLS=3/4 、 IDDRRDC=1/2 、 IDDRRIO=1/4 、
IDDRROP≤0。然 SEAOC99-IA 強度設計法又以 CP 發生之非彈性位移為 LS

之 1.5 倍，即 pRLSp DD 3/2_ = ，與擬修訂規範以 LS 性能對應非彈性位移達

韌性容量對應值之 2/3 一致，如 

，等比例以 LS、DC、 IO 之非彈性位移分別為 pRLSp DD 3/2_ = 、

pRDCp DD 9/4_ = 、 pRIOp DD 9/2_ = ，以 R 對應 IDDRCP=0.8、IDDROP=0 為基

準 ， 則 得 pCpRLSp DDD 15/83/2_ == 、 pCpRDCp DDD 45/169/4_ == 、

pCpRIOp DDD 45/89/2_ == ，即 IDDRLS=0.53、IDDRDC=0.35、IDDRLD=0.18。

所以，若韌性容量 R 對應 IDDRCP=0.8，強度法以 CP、LS、DC、LD 之非
彈性位移分別達 pRD 之 2/3、4/9、2/9 來設計，理論上，應滿足性能標準

IDDRLS=0.6、IDDRDC=0.4、IDDRIO=0.2。若 IDDRCP=0.9，則根據相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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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性能標準 IDDRCP=0.9、IDDRLS=0.6、IDDRDC=0.4、IDDRIO=0.2、
IDDROP≤0，也正好對應 IDDRRCP=1、 IDDRRLS=2/3、 IDDRRDC=4/9、
IDDRRIO=2/9、IDDRROP≤0。但因設計中考慮施工便易性與尺寸標準化等
人為因素，使得工程師不能採用理論解，所以，結構韌性可能不能夠均勻
發揮，導致非線性靜力分析後韌性容量無法達到規範所定 R，但只要其相
對值 IDDR 滿足要求則可。所以，性能標準 IDDR 以 IDDRCP=0.8(或 0.9)、
IDDRLS=0.6、IDDRDC=0.4、IDDRIO=0.2、IDDROP=0 為檢核標準，為配合
強度設計流程，各性能等級對應非彈性變形 IOpD , 、 DCpD , 、 LSpD , 、 CPpD , 只

允許產生韌性容量 R 對應值 pRD 之 0、2/9、4/9、2/3、1 倍，亦即：IDDRRCP=1、

IDDRRLS=2/3、IDDRRDC=4/9、IDDRRIO=2/9、IDDRROP=0。 

 

 

 

 

 

 

 

 

圖2-18 力~位移變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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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9 設計模型中各性能等級對應非彈性位移比例與 IDDR  

 

 

 

 

綜上所述，強度法初步設計流程中，各性能等級對應非彈性位移發生
韌性容量用盡對應極限值之比例取：1)IDDRRCP=1、 IDDRRLS=2/3、
IDDRRDC=4/9、IDDRRIO=2/9、IDDRROP≤0；對於台北盆地，考量其地震
長週期之反覆荷載週數較多，比照 94 年版規範， IDDRRCP=1、
IDDRRLS=1/2、IDDRRDC=1/3、IDDRRIO=1/6、IDDRROP≤0。再代入(2.11)、
(2.4)或(2.5)、(2.9)計算各性能子目標對應大地震以上之水平地震橫力，再
考量中小地震子目標對應之 *V ，取最大值作為設計地震力進行分析設計。 

根據以上方法，與 88 年版規範以及 94 年版規範水平橫力係數之比較
參見子計畫 2。根據子計畫 2 初步比較，88 年版與 94 年版規範為避免因
地震力計算公式所導致短週期設計地震力過大或長週期設計地震力過
小，而分別提供設計地震力之上限或下限，在未經調整以前，對第 I 類一
般建築物，本研究之設計地震力與 94 年版規範一致；其他類建築物，本
研究之設計地震力於短週期段比 88 年版與 94 年版規範未調整值低，但比
調整值高。若水平地震橫力之計算基於 IDDRRCP=1、IDDRRL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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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DRRDC=4/9、IDDRRIO=2/9、IDDRROP≤0，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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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滿足前述耐震性能標準，基於以上強度設計法，初步設計時依據之
強度、韌性與勁度相關要求如表 2-32所示，其中，強度與勁度相關標準作
為求取設計地震力之依據，而位移標準將作為檢核標準(參見第2.4節)。 

表2-32 強度設計法初步設計應滿足之耐震設計性能標準 

性能等級 

地震等級 第一、二類建築物 

(I=1.5) 

第三類建築物 

(I=1.25) 

其他一般建築物 

(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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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5 年 

中小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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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IDDR≤0.2)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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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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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IDDR≤0.4)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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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IDDR≤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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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IDDR≤0.4)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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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IDDR≤0.6)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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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IDDR≤0.8 或 0.9) 

IDDRR=1； 

IDR≤2.5% 
 

註： IDRa以表 2-28 其他結構系統為例 

本節基於設計目標中對建築結構強度與韌性之要求，以類似 88 年版規
範基於 Newmark-Hall 等能量與等位移原理所採用之強度折減係數來確定
設計地震力，初步設計仍採用強度設計，而強度設計法中本身採用了一些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72 

近似的或保守的係數，最終需要由耐震性能評估來檢核設計結果之真實行
為，是否採用 88 年版規範搭配耐震性能評估檢核即可?前面相關設計標準
的探討是否有意義?實際上，耐震設計與耐震性能評估還是有區別，設計規
範一定要提供工程師用於確定結構尺寸之設計方法，若能在設計流程中考
慮所有性能目標與標準，使得設計結果完全滿足要求，這種方法最好。耐
震性能設計要求以耐震設計性能目標為導向進行設計，而性能設計標準
中，強度、勁度與韌性並非完全獨立，設計僅能以部分參數標準為目標導
向，例如本研究主要探討之強度設計法是以強度與韌性標準為目標導向，
求取設計地震力，再以適當的分析方法進行設計，最後要檢核與結構勁度
相關之位移是否滿足要求，即所謂間接位移設計法；直接位移設計法則以
位移(與勁度相關)與韌性為目標導向設計，求取滿足目標位移所需設計強
度與勁度後，再進行分析設計與檢核。前面相關耐震設計目標與標準之探
討，除了作為本節初步設計導向之目標計算設計地震力以外，更主要是 1]

提供設計者與使用者或業主對話機制，以便在耐震設計以前，設計者、業
主與使用者均能直觀瞭解他們所設計的與所期望的耐震性能是否一致；2]

該設計標準也是最後以適宜之分析方法來檢核設計結果是否滿足設計目
標之量化依據。正因為強度設計法採用了一些近似的或保守的係數，再加
上設計流程中考慮施工便易性與尺寸之標準化使得所基於的部分參數可
能改變，所以，檢核設計結果之真實耐震性能很重要。 

2.3.2 直接位移設計法(Direct Displacement-Based Design Method) 

直接位移設計法係以位移為設計參數，以目標位移與韌性標準為導向
求取滿足目標位移與韌性比所需結構強度而進行設計之方法，近十年來受
到廣泛研究 [Kowalsky et al. 1994、Priestley et al.1996、Priestley and Calvi 

1997、Court and Kowalsky 1998、Priestley and Kowalsky 2000、Priestley and 

Kolwasky 2001、Aschheim and Black 2000、Aschheim 2002、SEAOC1999、
Fajfar 1999、張國鎮等 2001、薛強 2002、蔡克銓等 2003、廖文義、羅俊雄
與邱世彬 2003、薛強與吳嘉偉 2004、宋裕祺與蔡益超 2004、張國鎮等
2004]，較具代表性之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兩類：1)基於等效彈性替代結構割
線勁度(Secant Stiffness)之 DBD/EBD 法；2)基於非彈性結構切線勁度
(Tangent Stiffness)之容量震譜法。有關降伏點反應譜法[Aschheim an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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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實際上也可歸屬於第二類，具體內容參見規範條文之附錄。因為基於
反應譜(單自由度 SDOF)之原理，在應用於多自由度(MDOF)建築物時，需
要藉由一等效 SDOF 系統轉換。以下介紹此兩類直接位移設計法之原理與
較具代表性之設計步驟(基於位移標準與韌性標準)。 

2.3.2.1 與多自由度建築結構等效之單自由度系統 

建築結構耐震性能設計與評估常採用反應譜(基於單自由度系統)表示
所考量地震等級之強弱，因而多自由度(MDOF)建築結構之耐震性能評估
或設計常經由等效單自由度(ESDOF)系統替代。兩者之間的關係如圖 2-20

所示。 

圖2-20 MDOF 與 ESDOF 

 

 

 

 

 

 

圖 2-20中，上標*代表 ESDOF，V 與 Q*分別為 MDOF 與 ESDOF 之基
底剪力，K 為勁度，r 為降伏後勁度與初始勁度比，圖中 MDOF 與 ESDOF

各參數之關係如下： 

PFxx t=*  (2.15) 

yy QPFV *×=  (2.16) 

yy AMQ ×= **  (2.17) 

yyyty xQKxVK ***, ===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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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Φ 為結構變形控制型態，M*為 ESDOF 有效質量， im 為樓層 i

之質量，PF 為{ }Φ 之參與係數 Participation Factor， yA 為等效單自由度系統

降伏基底剪力對應之譜降伏強度， gSA ayy = ，其中， ayS 為譜降伏強度係數。 

2.3.2.2 替代結構法 

DBD 與 EBD 法[Kowalsky et al. 1994、Priestley et al.1996、Priestley and 

Calvi 1997、Priestley and Kowalsky 2000、Court and Kowalsky 1998]，採用
Gulkan 及 Sozen[1974]所提出之“替代結構”概念，即利用與結構非線性遲滯
行為等效之黏性阻尼來表達結構之非彈性行為，再由該等效線性系統之線
性行為來近似反映結構之非彈性行為，亦即：非彈性結構由一等效之彈性
結構系統替代。如圖 2-21，在所考量之地震作用下，降伏後勁度比為 r 之
雙線性模型所表達之非彈性結構(粗黑線)，與其等效彈性結構(粗點線)具有
相同之強度和位移。非彈性結構之割線勁度(Secant Stiffness)為等效彈性結
構之等效勁度( effKK =sec )，相應之週期為等效週期 effT 。 

 

圖2-21 替代結構 

 

 

 

 

 

 

 

最原始之 DBD 與 EBD 法採用位移反應譜(譜位移 dS ~週期 T)，之後在
容量震譜法影響下也採用ADRS型(譜加速度 aS ~譜位移 dS 如圖2-22)。DBD

法中，非彈性結構之韌性由等效彈性結構之等效黏性阻尼表達，再與原固
有黏性阻尼組合而反映整體結構所提供之阻尼被稱為有效阻尼，結構非彈
性行為由等效彈性行為替代，所以，採用等效彈性反應譜。等效彈性反應
譜經由與有效阻尼相關之折減係數折減彈性反應譜後得到，由該等效彈性
反應譜便可以得到要滿足目標非彈性位移 t∆ 之等效彈性系統基本週期

K1

rK1

Ksec= Keff  (Teff)

Vmax=Vy(1+rµ-r) 

ES 

y∆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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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T ，再由有效質量便可計算有效勁度 2

24

eff

eff
eff

T

M
K

π
= ，設計強度

Ω∆=Ω= // teffMAXy KVV ，其中，Ω為系統過強因子(overstrength factor)。EBD

則對於中長週期建築物 ( 一般約為 5.01 >T 或 DTT 01 5.3> 秒 ) ，應用
Newmark-Hall 等位移(Equal displacement)原理，結構非彈性變形位移需求
與相等原始勁度之彈性結構位移需求相等。則結構之非彈性反應譜可用彈
性反應譜替代，因此，無需如 DBD 法計算結構之等效阻尼比，也不需替
代結構，而直接由彈性反應譜求得滿足目標非彈性位移 t∆ 之原結構基本週
期 1T 。 

最初 Kowalsky 與 Priestley 等人提出之 DBD/EBD 法，以比較初始假設
之降伏位移與設計結果真實降伏位移之差異，常需要以迭代之方式完成初
步設計。DBD 與 EBD 法納入 SEAOC[1999]藍皮書之附錄 I-B 篇，基本以
類似方式，但報告提供性能等級對應容許韌性、有效阻尼比，其具體步驟
簡述如下。 

圖2-22 DBD 與 EBD 法 

 

 

 

 

 

 

 

 

 

 

DBD 法設計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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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選定之性能目標，分別以各子目標對應之地震等級與性能等級，
進行如下步驟 1~步驟 4 計算滿足子目標所需基底剪力，以最大者進行其後
之細部設計： 

步驟 1：計算對應等效 SDOF 系統之目標位移  

SEAOC99 附錄 I 之 B 篇將建築物側向變形分為三類型態，以

211 kkhRt δ=∆ 計算等效 SDOF 系統之目標位移，其中， 1δ 為性能子目標對應
初步設計用之層間變位角(亦即：位移標準)； Rh 為建築物屋頂高度； 1k 為
等效 SDOF 有效高度 eh 與建築物屋頂高度 Rh 之比值； 2k 為建築物實際側向
變形下之屋頂位移與以線性側向變形下屋頂位移之比值。SEAOC99 附錄 I

之 B 篇提供初步設計用之 1δ 、三類型態之 1k 與 2k 值。 

步驟 2：確定有效週期 

adeff SST /2π=  (2.21) 

其中， tdS ∆= ； aS 為等效彈性反應譜加速度係數，報告提供性能目標對應
之性能等級估計系統有效阻尼，該有效阻尼對應之彈性反應譜為等效彈性
反應譜。 

或經由圖解由 tdS ∆= 直接對應有效阻尼彈性反應譜之有效週期 effT 。 

步驟 3：確定有效勁度 effK 與初始勁度 iK  

2

24

eff

eff
eff

T

M
K

π
=  (2.22) 

其中，有效質量 MkM eff 3= ， gWM /= ，報告提供 3k 。初始勁度可由式(2.32)

或(2.33)計算 

effi KK µ=  (2.23) 

)]1/([ +−= rrKK effi µµ  (2.24) 

其中，µ為各性能等級對應之容許韌性比( aR ，報告提供不同結構系統不同
性能等級對應之容許韌性比，亦即：韌性標準)；r 為降伏後勁度/初始勁度
比，一般為 0.05~0.1 之間，有可能達到 0.5，視結構系統而定，採用理想
彈非彈性模型時 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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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確定降伏基底剪力 yV  

Ω∆=Ω= //max teffy KVV  (2.25) 

其中，Ω為系統 overstrength factor，該報告建議對 RC 與鋼構韌性抗彎矩

構架取 1.5~2。(實際上，
)1(

max

+−
=

rr
V

Vy µ
) 

步驟 5：初步確定尺寸 

以前 4 步驟中，各性能子目標計算所得 yV 與 iK 之最大值作為設計依據

初步確定細部尺寸，細部設計應提供步驟 3 與步驟 4 所需之強度與勁度。 

降伏機制中預期降伏之構件，降伏點強度一般應在 yy FF 25.1~8.0 之間，

其中 yF 為降伏構件之標稱降伏強度；降伏機制中未預期降伏之構件應保持

彈性。結構構件之強度應使得在不低於步驟 4 之基底剪力下，形成預期降
伏機制。 

細部設計應提供步驟 3 所需之勁度：所設計結構之有效初始勁度，即
所設計結構形成降伏機制時，基底剪力/有效高度處結構位移，約為初始勁
度 iK 之正負 10%左右。 

雖然以上步驟可以初步確定結構尺寸，但卻基於結構降伏位移 y∆ =步

驟 1 之目標位移除以報告提供步驟 3 之容許韌性比( t∆ /µ )，但步驟 5 細部
設計結果之真實降伏位移並不一定等於步驟 1 之目標位移除以報告提供步
驟 3 之容許韌性比，所以，此初步設計要做好，一般需要經過迭代。SEAOC-

附錄 I-B 篇如下述步驟 6a 要求直接檢核目標位移以及其他性能標準，對於
不滿足者修改設計，但未提供修改設計之方法。根據本研究試算，以此方
法初步設計之結構一般較軟，修改設計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本研究建議採
用步驟 6b，使得修改設計有一遵循之法則，將初步設計做好，再進行所有
性能標準之檢核。 

步驟 6a：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檢核步驟 5 結果在考量地震位下之位移需求
不超過步驟 1 之目標位移 t∆ ，則結束；否則，修改設計。 

或者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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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b：檢核步驟 5 結果之真實降伏位移 desy ,∆ 與預設值 y∆ 之誤差，判定

設計是否結束。 

預設降伏位移 y∆ = t∆ /µ  (2.26) 

真實降伏位移 desy ,∆ 可以經由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求取容量曲線(參見

第2.3.2.3節)，以等能量原理雙線性化後求取之有效降伏位移。若認為非線
性靜力側推分析使得初步設計太過複雜，可以採用其他近似方法求取(參見
第2.3.2.4節之 2)、薛強與吳嘉偉[2004])。 

計算降伏位移誤差
y

ydesy

∆

∆−∆
= ,ε ，若 ≤ε 預設誤差可接受標準 TOl，則

初步設計結束，否則需迭代：以 desy ,∆ 作為 y∆ ，若 µ>
∆
∆

desy

t

,

，以 y∆×µ 更新

目標位移；若 µ<
∆
∆

desy

t

,

，以
desy

t

,∆
∆ 更新步驟 3 之韌性比。如第2.3.2.4節之

2)點所述，若經由可靠理論所得降伏位移經驗公式，則可於初始設計時進
行上述判斷。 

EBD 法設計步驟： 

步驟 1：計算目標位移，同 DBD 

步驟 2：確定初始週期 

adi SST /2π=  (2.27) 

初始設計， tdS ∆= ，由圖 2-22所示之 5%阻尼彈性反應譜得到 aS 。 

步驟 3：確定初始勁度 

2

24

i

eff
i

T

M
K

π
=  (2.28) 

其中， MkM eff 3= 同 DBD。 

步驟 4：確定降伏基底剪力 

µ/Tiyiy KKV ∆⋅=∆⋅=  (2.29) 

其中， µ為報告提供之容許韌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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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6：同 DBD。 

以上步驟 1~6 完成初步設計。 

DBD/EBD 法適用範圍： 

SEAOC[1999]藍皮書之附錄 I-B 篇納入 DBD 與 EBD 法，並提供初步
設計用之位移標準(最大層間變位角)、估算目標位移之參數表格、各性能
等級容許韌性以及檢核性能之 IDDR 標準。但也特別說明：該方法應用於
規則結構系統較為有效，同時，因為有審查人試算後發現該法可能得到錯
誤結果，所以，該方法被建議“for review purpose”，僅作試算用，以該方法
設計之結構需要再檢核該結構可以滿足強度設計法規範之最低設計強度。 

2.3.2.3 容量震譜法 

容量震譜法可以追溯到 1975 年 Freeman 等人之研究[Freeman et al. 

1975]，近十年得到更多研究[Reinhorn 1997, Freeman 1998, Chopra and Goel 

1999, Mahaney et al. 1993, Fajfar 1999、ATC-40 1996、Xue 2001、薛強 2002]。 

容量震譜法假設結構之容量(Capacity)與需求(Demand)完全獨立，應用
繪於同一個 ADRS(Acceleration Displacement Response Spectrum，譜加
速度 aS ~譜位移 dS 關係)座標系下之需求曲線和反應結構韌性行為之容
量曲線之交點，作為結構在該需求曲線所反映之地震力作用下之耐震性
能績效點之方法(圖 2-23)。容量震譜法最初被應用於對既有建築物之耐震
性能評估，其逆過程便可以用於直接位移法耐震性能設計。 

容量震譜法之需求曲線，根據所考量各等級地震之強度，由反應譜表
示，可為彈性反應譜、等效彈性或非彈性反應譜，採用等效彈性反應譜時
與 DBD 法相似(圖 2-22)，內容參見第2.2.1.2節。對於既有建築物之耐震性
能評估，容量曲線則經由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或非線性動力推動分析得
到，而直接位移設計法中，則先假設力學模型，惟此處並不採用 DBD 法
之等效彈性替代結構模型(圖 2-21粗虛線)，而是採用反映結構非彈性行為
之非彈性力學模型(圖 2-21粗實線)。DBD 與容量震譜法之區別如圖 2-24，
其中，粗體字代表容量震譜法用、斜體字代表替代結構法用、粗斜體字兩
者兼顧。所以，容量震譜法可以採用類似 DBD 法之原理(圖 2-22)，惟 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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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等效彈性反應譜以非彈性反應譜替代，而等效彈性系統則以非彈性系
統替代。 

圖2-23 容量震譜法原理 

 

 

 

 

 

 

 

 

圖2-24 容量震譜法與 DBD 法之差異性 

 

 

 

 

 

 

 

 

容量震譜法設計步驟： 

為配合規範，以下步驟中，採用式(2.4)或(2.5)之非彈性反應譜，對應
完全彈塑性模型，即圖 2-24中， taya SS ,, = 。 

步驟 1：計算對應等效 SDOF 系統之目標位移 tdS , (參見第2.3.2.4節) 

步驟 2：求取對應目標位移之譜加速度係數 in
aS 、建築物有效基本振動週期

Ti 

Sa 

Sd 

5%阻尼反應譜需求曲線 

與μ 等值有效阻尼ζ eff對應之反應譜需求曲線
或對應μ 之塑性反應譜需求曲線 

Dy Dt=µDy 

耐震性能績效點 

Sa 

Sd 

5%阻尼反應譜需求曲線 

與μ 等值之有效阻尼ζ eff對應之等效彈性反應譜
或對應μ 之塑性反應譜 

Sd,y Sd,t=µSd,y 

耐震性能績效點 

等效彈性系統 Teff –對應 Secant Stiffness 
塑性結構系統 容量曲線

塑性系統有效基本週期 Ti-對應 Tangent stiffness 

Sa,t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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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圖解輔助法 

根據容許韌性比µ、Sa~Sd 型非彈性反應譜，以步驟 1 之目標位移為
in
dS ，經由圖解輔助求取 Sa~Sd型非彈性反應譜對應譜位移 in

dS 之譜加速度係

數 in
aS ，再以式(2.8) gSTS in

a
in
d ∗⎟

⎠
⎞

⎜
⎝
⎛∗= 回歸期回歸期 ,

2

, *
2π

µ 求解 T，即為 Ti。 

或先由 Sd~T 型非彈性反應譜，以步驟 1 之目標位移為 in
dS ，經由圖解

輔助求取 Sd~T 型非彈性反應譜對應譜位移 in
dS 之週期 T 為 Ti，再以式(2.8) 

gSTS in
a

in
d ∗⎟

⎠
⎞

⎜
⎝
⎛∗= 回歸期回歸期 ,

2

, *
2π

µ 求解 in
aS 。 

b)數值求解法 

雖然式(2.8)， gST
F

S a
u

in
d ∗∗⎟

⎠
⎞

⎜
⎝
⎛∗= 回歸期回歸期 ,

2

, 2π
µ 中 回歸期,aS 與 uF 均為 T 之函

數，但該函數與 T 之關係並不唯一，分區域變化(表 2-15、式(2-4))。所以，
應先以數值計算各區域轉換週期對應非彈性位移，再與目標位移比較以確
定結構所在區域，採用對應公式計算，如此計算不一定比圖解來得快，所
以，可以先藉助於圖形說明，快速判定對應目標位移為 in

dS 之結構週期所在
範圍，再應用對應區域之 )(TFu 、 )(, TSa回歸期 關係式求取 T。 

或參考[薛強 2001、薛強與吳嘉偉 2004]之數值計算法。 

步驟 3：確定有效初始勁度 iK  

同 EBD 法，採用式(2.30) 2

2 *4

i
i T

MK π
= 計算結構對應 Ti 之勁度 iK ，其

中 *M 或 effM 為等效單自由度系統之有效質量，對於結構變形型態為{ }Φ

者， ∑
=

Φ=Φ=
n

i
ii

T mMM
1

}1]{[}{* 。 

步驟 4：確定多自由度結構系統降伏強度 

µ/,tdiy SKPFV ∗∗=  (2.30) 

因採用完全彈塑性模型，結構系統降伏強度等於結構系統極限強度。 

以上設計完成後，要求經由非線性分析檢核韌性與位移標準，不滿足
者修改設計，直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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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6：同 DBD 法 

容量震譜法適用範圍： 

目前基於容量震譜法之直接位移設計法較適合於較規則之結構。 

2.3.2.4 小結 

目前，建築結構位移標準以最大層間變位為主，其他相關頂層最大位
移或永久位移，則較少被採用。 

無論採用替代結構法或是容量震譜法，直接位移設計法應用於建築物
之幾個關鍵點在於： 

1) 等效 SDOF 系統目標位移之確定。如何藉由最大層間變位角之可接受標
準值，較準確求取建築結構等效 SDOF 系統對應之目標位移，以便根據
該目標位移設計之結構，於各等級地震作用下之最大層間變位角滿足可
接受標準。最大層間變位角與等效 SDOF 系統對應之目標位移之關係受
結構系統型式、高度、規則性、地震動特性與強度影響。 

a) SEAOC 附錄 I 之 B 篇根據不同側向變形型態提供修正係數； 

b) 其他研究報告也根據結構系統可能變形特性而提出計算目標位移
之經驗公式。例如：RC 抗彎矩構架[Priestley and Kowalsky 2000] 

204);/)16/)4(*5.0(1(
20);/5.01(
4;

≥≥−−=
>−=
≤=

nhhnh
nhhh
nh

niidi

niidi

idi

θδ
θδ
θδ

 (2.31) 

式中，n 為樓層數， dθ 為性能標準之 PLIDR ， ih 為樓層 i 距基面高度， nh

為樓高， idδ 為樓層 i 之位移。 

( )

( )∑

∑

=

=

×

×
=∆ n

i
ii

n

i
ii

t

m

m

1

1

2

δ

δ
 (2.32) 

c) 基於變形型態{ }Φ 之振幅，求取之變位係數 ( )
H

h
COD

t /
/ max

∆
=Φ

δ (最大層

間變位比與屋頂側移比之比值)，再以 ( ) PLIDRh =max/δ (位移標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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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屋頂位移
Φ

×
=∆

COD
hIDR nPL

t  [薛強與吳嘉偉 2004]。其中，變形振態

可為概念設計初選結構尺寸進行振態分析之第一振態、或考慮有
90%質量參與之振態數目，以各振態樓層剪力之 SRSS 或 CQC 組合
之型態、或其他建議振態[Fajfar 1999]。 

d) 根據方法三之變形型態{ }Φ，於屋頂層正規化，求取層間變位{ }Φδ 型
態，於 max,Φδ 正規化，記該樓層為 i，正規化後{ }Φδ 乘以( iPL hIDR × )

求得各樓層目標變形大小 iδ ，再以
∑

∑

=

=

×

×
=∆ n

i
ii

n

i
ii

d

dm

dm

1

1

2

δ

δ
計算等效單自由

度目標位移。 

2) 性能等級對應之目標韌性比 µ或降伏位移 y∆ 之確定。直接位移設計法

一般先假設降伏位移或性能等級對應之韌性比，以檢核該降伏位移與設
計結果真實值之誤差判定是否更新降伏位移與韌性比，以迭代程序完成
初步設計；SEAOC 附錄 I 之 B 篇提供各性能等級對應容許韌性µ用於
初步設計，即假設降伏位移=目標位移/µ，最後以檢核位移與韌性標準
作為是否修改設計之依據，未提供修改之方法；其他報告也針對特別結
構系統提供計算降伏位移之經驗公式[Priestley and Kolwasky 2001、
Aschheim 2002]，可以減少迭代次數。若基於此法設計之結構需要經由
數次迭代才能完成滿足性能目標之設計，可能不會比強度法初步設計搭
配檢核有太多優勢，然而若能比強度法節省斷面，便有經濟利益。 

3) 目前，直接位移設計法最適合用於(由第一振態控制行為)高振態效應不
高之較規則結構，所以，尚不夠通用，宜採用強度設計法基於基底剪力
強度需求與韌性標準進行初步設計，再以檢核之方式確保位移標準。 

本研究最後總結之流程參見規範草案之附錄 B。 

2.4 檢核強度設計法初步設計之位移標準 

上述強度設計法初步設計由結構整體相關強度與韌性之性能標準導
向，可能於一些情形下使得結構勁度不滿足相關性能標準(最大層間變位角
限制)，或者過於保守。例如：經由子計畫 2 之範例探討發現：第 III 類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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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鋼結構抗彎矩構架之初步設計，與動力分析基本振動週期比較後，以
經驗公式 T 之 1.2 倍作為結構基本振動週期來進行初步設計後，以第一振
態非線性側推分析評估 475 年地震對應之結構整體最大層間變位角超出性
能標準。若於初步設計階段，經由簡便方式便可以對勁度相關性能標準作
檢核，將有助於在初步設計階段確保結構變形滿足性能標準，並節省反覆
評估修改設計之計算量，甚至對於過保守者，可於此時適度調整斷面尺
寸，節省工程費用，但不建議於此時最佳化設計。 

第2.3.1節根據結構整體相關強度與韌性之性能標準(表 2-32)進行初步
設計後，需依照本節方法對勁度相關之性能標準(表 2-32)進行初步檢核，
勁度相關性能標準以所考量地震( 回歸期,aS )下最大層間變位角不超過 IDRa表

示。 

為與初步設計完畢後之耐震性能評估檢核有所區別，此處將應用塑性
反應譜，根據結構振動週期進行簡便評估，考慮到採用多振態反應譜分析
進行初步設計時，結構之高振態效應較顯著，所以，根據多振態反應譜側
推分析[Goel and Chopra 2004]能較準確評估結構變位之特性，應用該原理
進行簡便評估。假設初步確定尺寸後，結構動力分析所得含 90%振態質量
之前 n 個振態對應之振動週期分別為 0T 、 1T 、 2T 、… iT 、… nT ，結構於大
地震下塑性位移簡便評估步驟如下： 

a) 針對每一振態對應週期 iT ，求取 iT 對應 475 年或 2500 年回歸期彈
性反應譜之譜加速度係數 回歸期,aS ； 

b) 由強度法初步設計採用之容許韌性比 PLaR , ，求取 iT 對應 475 年或

2500 年 定 韌 性 比 PLaR , 非 彈 性 反 應 譜 之 譜 位 移

gST
F

R
S a

u

PLain
d ∗∗⎟

⎠
⎞

⎜
⎝
⎛∗= 回歸期回歸期 ,

2
,

, 2π
，以之作為與該結構等效之單自由

度(ESDOF)結構系統之位移 ix * ； 

c) 將各振態所得變位 ix * 進行疊加(SRSS 或 CQC)，求取 ESDOF 之位
移 *x ； 

d) 由多自由度結構系統屋頂位移與等效單自由度系統譜位移關係(參
見第2.3.2.4節)，根據步驟 c)之位移計算多自由度系統最大層間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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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再與性能標準 IDRa 比較。規範提供表格查詢，詳見規範草案
第 4.5 節。 

應用上述方法初步檢核最大層間變位角，得以前 3 個振態替代含 90%

振態質量之前 n 個振態，亦即：取 n=3[FEMA440 2005]。 

對於採用靜力分析進行初步設計之結構(特別是基本振動週期 T< sT2

之規則結構)，可分別於兩主軸方向考慮各自第一振態。 

中小地震下，同樣可採用類似方法評估，惟不再採用塑性反應譜而以
彈性反應譜替代，甚至可以直接以線彈性分析方法評估。 

2.5 對應不同性能目標，建立工址可建性、概念設計基本要
求 

不同用途建築物對應不同之性能目標。在耐震性能設計法中，概念設
計佔有很重要之地位，國內規範考量土壤液化與近斷層，但未根據建築物
之用途分類來建議不同之要求，相關概念設計準則也未明確呈現於 88 年
版規範中，94 年版規範僅在設計審查階段，要求對系統規劃考慮耐震較佳
之設計時提出，結構系統之限制等也未因用途不同而異，本節將參考國外
文獻之做法探討其適切性。 

2.5.1 工址可建性 

規範應要求既定性能目標在所選工址得以滿足。解說中說明工址可建
性分析之內容與目的。工址可建性分析除了了解工址所在地區之環境敏感
特性以外，主要需明確分析工址地盤土壤特性，包括：地質(如鑽探資料)、
地形、週遭地震活動狀況(可能震源位置和活動機制)及其他潛在危害(如斷
層破裂、土壤液化、海嘯、山崩等)，其目的在於了解該工址遭遇危害及破
壞之可能性，確定既定之耐震性能目標是否可以達到，否則應經由(1)應用
特殊技術修改設計方案；(2)修改耐震設計性能目標、(3)遷移工址等方式進
行調整，以保證所選定之工址、設計方案及營造方法最終能使構造物滿足
業主及規範之耐震性能標的。 

國內規範考量土壤液化與近斷層，但未根據建築物之用途分類來建議
不同之要求。參考 SEAOC[1999]附錄 I 各性能目標對應選擇工址之限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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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但“距活斷層最小距離 d”因考慮斷層上盤、下盤效應可能不同以及
斷層破裂方向性效應，所以，相關規定於國內較難達成共識，IBC2000 也
僅要求耐震設計分類 E 或 F 的建築物不能建在確定的活動斷層軌跡上；另
外，表 2-33中各性能目標對應工址各類潛在危害之限制僅定性而未加以量
化，也未預留彈性使工程師以適當技術克服該危害性。所以，本研究中，
工址可建性也如以往主要以地震時極軟弱土層與有液化潛能之砂土層之
判定為主，而設計時之具體處理方式將於實體程序中考量地盤不穩定性時
折減耐震設計用土壤參數。在中小度地震時，工址不得有液化之可能。大
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時，容許發生土壤液化，不同用途建築物所建工址液
化程度以計算所得土壤折減係數 ED 之下限控制，最大考量地震時，第 I、
II、III 類建築物工址土壤折減係數 ED 計算值分別不低於 0、1/3、2/3，否
則，應進行改良，有液化情形者，建築物應採用適當之基礎形式，並檢核
液化後之安全性。建議“ 重要建築物之加強性能目標 EO1 與 EO2 應考慮
距活斷層之距離、建築物週遭其他危害性(土石流等)等因素”。 

 
表2-33 SEAOC99 附錄 I 各性能目標對應選擇工址之限制 

工址潛在危害 性能目標 
 基本安全目標 

BSO 
加強目標 1 

EO1 
加強目標 2 

EO2 
距活斷層最小距離 d 

A 類斷層 
B 類斷層 

 
d≥200 英尺 

d≥100 英尺 

 
d≥500 英尺 

d≥200 英尺 

 
d≥1,000 英尺 

d≥500 英尺 

土壤類型 SA、SB、SC、SD SA、SB、SC、SD SA、SB、SC、SD

液化潛能 低~可忽略 很低~可忽略 可忽略 

山崩潛能 低~可忽略 很低~可忽略 可忽略 

海嘯淹沒潛能 低~可忽略 很低~可忽略 可忽略 
註：SA 為堅硬岩盤、SB 為一般岩盤、SC 為非常密實之土壤或較軟岩盤、SD 為硬土，SD

相當於國內第二類地盤，其他相當於第一類地盤。 

[資料來源：SEAOC 1999 表 AppI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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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概念設計 

概念設計亦即結構系統規劃，規範條文應於概念設計通則中說明概念
設計範疇：不經由詳細數值分析，考慮耐震性能目標之高低而確定結構系
統型式、結構配置、基礎形式、材料，經由經驗與簡便設計確定結構初步
尺寸、規則性與不規則性、預期降伏與消能機制等，需設計者的經驗、直
覺和判斷。另外，需要強調考慮贅餘度(Redundency)以及強度、勁度與韌
性之均勻連續性。解說中應說明常見之概念設計基本準則： 

(1) 儘可能採用簡單、對稱與規則之外型。 

(2) 輕質，避免不必要之質量。 

(3) 避免大的細長比和太大面積。 

(4) 提供贅餘度和柔韌性以克服不確定因素影響。 

(5) 提供足夠勁度以限制側移，減小相關之破壞。 

(6) 提供足夠柔度或彈性(Flexibility)以限制加速度相關之破壞。 

(7) 非結構構件應與結構之其它部分完全隔離，亦可很好地與結構構件結
合在一起，且應使結構有足夠之勁度以避免在中小地震下發生較大的
破壞、並有穩定的遲滯行為以抵抗反覆地震作用。 

(8) 確保消能能力且為非彈性循環行為提供穩定均勻之強度和勁度。 

(9) 質量、強度、勁度、柔韌性和堅實性之分布均勻連續。 

(10) 結構之強度和勁度需與基礎及土壤類型相容。 

(11) 上部結構之構件、連接及支撐的強度和勁度要平衡。 

(12) 採用相對較短跨度和較近的柱間距。 

(13) 將包括基礎在內的豎向構件在各層相連。 

(14) 採用容量設計原理(Capacity Design Principles)確定並提供系統之柔韌
連接來吸收非彈性反應，以控制非彈性行為。 

(15) 設計方案考慮使用消能設施。 

(16) 設計方案考慮使用隔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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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考量: 

(1) 結構與非結構系統之側移相容性。 

(2) 構件斷面初值之選定建立在重力荷載和經驗判斷基礎上。(作為下一階
段數值分析模型之雛形)。 

(3) 結構降伏機制之規劃與確定：強柱弱梁。 

(4) 使用加勁(Stiffening)系統如剪力牆、偏心或同心斜撐(Eccentric or 

Concentric Bracing)。 

除了上述基本準則以外，概念設計要針對不同耐震設計性能目標(參見
第2.6節有關勁度需求之差異)，考量建築物之高度，選擇適宜的結構材料
與系統；考量平面、立面之規則性與荷載傳遞連續性，確定結構外型與佈
置。本節參考國外文獻以及前述不同用途建築物性能標準之探討，綜合提
出初步建議。 

2.5.2.1 SEAOC [1999] 

除了表 2-20對某些結構系統有“不建議”選用以外，SEAOC[1999]附錄
I-A 針對結構材料與系統之選擇，各性能目標對應選用各種材料與側向力
抵抗系統高度之限制如表 2-34。 

針對外型與荷載傳遞連續性，除了既有規範對不規則性之特別限制以
外，高性能目標需要增加附加限制(表 2-35、 表 2-36)。 

 
表2-34 SEAOC99 附錄 I-A 建議之結構材料與系統(及高度)限制 

性能目標 結構系
統 

側向力抵抗系統之描述 
BSO EO1 EO2 

1. 具剪力嵌版之輕構架牆 

三層樓及以下之木結構 

其他 

 
65 英尺 
NR 

 
65 英尺 
NR 

 
NR 
NR 

承重牆 
 

2. 剪力牆 

混凝土 

磚石 

 
160 英尺
160 英尺

 
65 英尺 

65 英尺 

 
NR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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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含受拉斜撐之輕鋼構架承重牆 65 英尺 65 英尺 NR  

4. 斜撐承受重力荷載之斜撐構架
鋼構 

混凝土 

重的木材 

 
160 英尺
NR 
65 英尺 

 
65 英尺 
NR 
NR 

 
NR 
NR 
NR 

1. 鋼造偏心斜撐構架  240 英尺 240 英尺 240 英尺

2. 具剪力嵌版之輕構架牆 

三層樓及以下之木結構 

其他 

 
65 英尺 

65 英尺 

 
65 英尺 
NR 

 
NR 
NR 

3. 剪力牆 

混凝土 

磚石 

 
240 英尺
160 英尺

 
240 英尺 

160 英尺 

 
240 英尺
NR 

4. 普通斜撐構架 

鋼構 

混凝土 

重的木材 

 
160 英尺
NR 
65 英尺 

 
65 英尺 
NR 
NR 

 
NR 
NR 
NR 

構架系
統 
 

5. 特殊同心斜撐構架 

鋼構 

 
240 英尺

 
240 英尺 

 
240 英尺

1. 特殊(韌性)抗彎矩構架(SMRF)

鋼構 

混凝土 

 
不限制 

不限制 

 
不限制 

不限制 

 
160 英尺
160 英尺

2. 磚牆抗彎矩構架 160 英尺 65 英尺 65 英尺 

3. 混凝土部分抗彎矩構架(IMRF) NR NR NR 

抗彎矩
構架系
統 

4. 普通抗彎矩構架(OMRF) 

鋼構 

混凝土 

 
160 英尺
NR 

 
65 英尺 
NR 

 
NR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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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剪力牆 

混凝土剪力牆配 SMRF 

混凝土剪力牆配鋼構 OMRF 

混凝土剪力牆配混凝土 IMRF 

磚石剪力牆配 SMRF 

磚石牆配鋼構 OMRF 

磚石剪力牆配混凝土 IMRF 

 
不限制 

160 英尺
NR 
160 英尺

160 英尺
NR 

 
不限制 

160 英尺 
NR 
160 英尺 

65 英尺 
NR 

 
不限制 
NR 
NR 
NR 
NR 
NR 

2. 偏心斜撐鋼構架 

配鋼結構 SMRF 

配鋼結構 OMRF 

 
不限制 

160 英尺

 
不限制 

160 英尺 

 
不限制 

160 英尺

3.普通斜撐構架 

鋼構架配鋼結構 SMRF 

鋼構架配混凝土 OMRF 

混凝土構架配混凝土 SMRF 

混凝土構架配混凝土 IMRF 

 
不限制 

160 英尺
NR 
NR 

 
65 英尺 

65 英尺 
NR 
NR 

 
NR 
NR 
NR 
NR 

二元系
統 

4. 特殊同心斜撐構架(SCBF) 

鋼構架配鋼結構 SMRF 

鋼構架配鋼結構 OMRF 

 
不限制 

160 英尺

 
不限制 

160 英尺 

 
不限制 

65 英尺 

懸臂柱
系統 

1. 懸臂柱系統 35 英尺 NR NR 

註：若通過適當分析證明結構行為可以接受，本表限制值可以被取代 

[資料來源：SEAOC 1999 表 AppIA-2] 
 

表2-35 SEAOC99 附錄 I-A 建議對平面不規則性之限制 

性能目標 不規則性 
BSO EO1 EO2 

1.扭轉不規則性 

在包含意外扭矩的地震力作用下，沿地
震力方向最大側邊變位大於兩側邊平
均層變位的 1.2 倍以上者。 

 
無建議 

 
NR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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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凹角 

結構及其側力抵抗系統的平面幾何形
狀具有凹角者，超過凹角部分之結構尺
寸大於沿該方向結構總長之 15%以上
者。 

 
無建議 

 
無建議 

 
無建議 

3. 橫隔版不連續性 

(1) 橫隔版具有急遽不連續性或勁度
不連續性，包含切角或開孔，其面積超
過全部面積 15%以上者。 

(2) 橫隔版具有急遽不連續性或勁度
不連續性，包含切角或開孔，其面積超
過全部面積 50%以上者，或兩層間有
效橫隔版勁度之變化超過 50%者。 

 
無建議 
 
 
 
無建議 

 
無建議 
 
 
 
NR 

 
無建議 
 
 
 
NR 

3.面外之錯位性 

側向力傳遞之路徑具不連續性，如豎向
構材有面外錯位者。 

 
無建議 

 
NR 

 
NR 

4. 非平行結構系統 

抵抗側力之豎向構材不平行或對稱於
側力抵抗系統之兩正交主軸者。 

 
無建議 

 
無建議 

 
NR 

[註：NR=不建議採用。資料來源：SEAOC 1999 表 AppIA-3] 

 
 表2-36 SEAOC99 附錄 I-A 建議對立面不規則性之限制  

性能目標 不規則性 
BSO EO1 EO2 

1. 勁度不規則性-軟層 

(1)該層之側向勁度低於其上一層或上
三樓層平均勁度之 90%。該層之側向
勁度超過上面樓層勁度之 150%。 

(2)該層之側向勁度低於其上一層者之
70%或其上三層平均勁度之 80%。 

 
無建議 
 
 
NR 

 
無建議 
 
 
NR 

 
NR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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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質量不規則性 

(1)任一層之有效質量，若超過其相鄰
樓層有效質量的 120%者，屋頂下一層
之質量大於屋頂層質量者，不視為不規
則。 

(2)任一層之有效質量，若超過其相鄰
樓層有效質量的 150%者，屋頂下一層
之質量大於屋頂層質量者，不視為不規
則。 

 
無建議 
 
 
 

無建議 

 
無建議 
 
 
 
NR 

 
NR 
 
 
 
NR 

3.立面幾何不規則性 

任一層抵抗側力結構系統之水平尺度
若大於其相鄰層者之 140%以上者。不
包括一層樓閣樓。 

 
無建議 

 
無建議 

 
NR 

4. 抵抗側力的豎向構材立面內不連續
抵抗側力的豎向構材立面內錯位距離
超過構材長度者。 

 
無建議 

 
NR 

 
NR 

5. 強度不連續性-弱層 

(1)該層強度低於上一樓層強度或超過
上一樓層強度之 2 倍。 

(2)該層強度低於上一樓層強度之
80%。 

 
無建議 
 
NR 

 
無建議 
 
NR 

 
NR 
 
NR 

[資料來源：SEAOC 1999 表 AppIA-4] 
 

SEAOC[1999]附錄 I-B強調系統規則性以減小不確定因素之影響(該附
錄之位移設計法較適合規則結構)，不規則性需要在結構設計與分析中考
量。所選用之結構系統必須有試驗資料可以了解其力~變形行為以及最大
可用韌性，結構構件必需能提供所需韌性。建議選用：RC 系統，包括韌
性抗彎矩構架、狹長剪力牆、耦合剪力牆；加強磚造，包括剪力牆、牆構
架；鋼結構，包括偏心斜撐構架 EBFs、特殊同心斜撐構架 SCBFs、特殊
韌性抗彎矩構架 SMRFs、普通同心斜撐構架 OCBFs；木結構，抵抗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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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木構架必需含有夾板剪力牆(plywood shear walls)；含隔震與被動消能
阻尼系統。 

附錄 I-B 建議結構系統之降伏機制如表 2-37(摘自原文)，本研究根據
顧問討論結論，考慮強柱弱梁等期望之降伏消能機制已於構材設計規範中
考慮，而非線性分析檢核已能了解結構之能耐，本規範僅針對軟、弱層等
不期望發生之機制加以檢核即可。 

表2-37 SEAOC99 附錄 I-B 建議之結構系統降伏機制 

系統 降伏機制 備註 

SMFR 
CMRF 

 

強柱弱梁 

梁發生彎曲降伏 

避免梁與柱發生剪力破
壞或剪切降伏 

柱腳發生彎曲降伏 

EBF 

 

連桿梁發生剪切或/與彎
曲降伏 

柱、斜撐與非連桿梁保持
彈性 

SCBF 

 

斜撐中間與端頭發生軸
力挫屈破壞 

柱、斜撐其他部分與接頭
保持彈性 

狹長剪力牆 

 

剪力牆底部彎曲降伏 

耦合剪力牆 

 

剪力牆底部彎曲降伏 

連桿梁端頭發生彎曲降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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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t 剪力牆 

 

在基礎上扭動(Rocking)

局部土壤降伏 

隔震 

 

隔震裝置降伏 

上部結構保持彈性 

被動消能 

 

阻尼器消能 

結構構架保持彈性 

[資料來源：SEAOC 1999 表 AppIB-3] 

2.5.2.2 IBC 

繼 IBC2000 之後，FEMA368、FEMA450 均對結構系統使用與建築物
高度有所限制，大體一致，有細項改變如表 2-38。表 2-38以 IBC2000 為主， 

“[ ]”內參數為 FEMA450 修改值，其中，NL=無限制，NP=不允許。該表考
慮耐震設計類別(與建築物用途、地震等級相關)來加以限制，符合耐震性
能設計理念。 

 
表2-38 IBC 基本地震力抵抗系統的設計參數與限制 

不同耐震設計分類下之結構系
統使用限制與建築物高度限制基本 m 地震力抵抗系統 

反應修
正係數

R  

結構系
統過強
因子 0Ω

位移放
大因數

dC  A、B C D E F 

1.承重牆系統 

A. 鋼造普通斜撐構架 

[含斜撐之輕構架牆] 
4 2 3.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65] 
160
[65]

160
[65]

B.特殊混凝土造剪力牆 5.5 
[5] 2.5 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C.普通混凝土造剪力牆 4.5 
[4] 2.5 4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D.詳細純混凝土造剪力牆 2.5 
[2] 2.5 2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E.普通純混凝土造剪力牆 1.5 2.5 1.5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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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特殊加強磚造剪力牆 5 
[3.5] 2.5 3.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G.部分加強磚造剪力牆 3.5 
[2.5] 2.5 2.25 

[2.5]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H.普通加強磚造剪力牆 2.5 
[2] 2.5 1.75 無限制 160 

[NP]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I.詳細純磚造剪力牆 2 2.5 1.75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J.普通純磚造剪力牆 1.5 2.5 1.25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K.具有木造或鋼造剪力嵌版
之輕構架牆 

(剪力嵌版之輕構架牆) 

6 
[6.5] 3 4 無限制 無限制 65 65 65 

L.具有其他材料造剪力嵌版
之輕構架牆 

(刪除) 

2 2.5 2 無限制 無限制 35 不允許 不允許

2.構架系統 

A.鋼造偏心斜撐構架，有抗
彎矩接頭，連桿遠離柱 

8 2 4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B.鋼造偏心斜撐構架，無抗
彎矩接頭，連桿遠離柱 

7 2 4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挫屈束制支撐構架, 有抗彎
矩接頭 ] 

8 2.5 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挫屈束制支撐構架, 無抗彎
矩接頭] 

7 2 5.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C.鋼造特殊同心斜撐構架 6 2 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D.鋼造普通同心斜撐構架 5 2 4.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35] 

100
[35]

100
[NP]

E.特殊混凝土造剪力牆 6 2.5 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F.普通混凝土造剪力牆 5 2.5 4.5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G.詳細純混凝土造剪力牆 3 
[2.5] 2.5 2.5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H.普通純混凝土造剪力牆 2 
[1.5] 2.5 2 

[1.5]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I.合成構造具偏心斜撐構架 8 2 
[2.5] 4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J.合成構造具同心斜撐構架 5 2 
[2.5] 4.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K.普通合成構造具斜撐構架 3 2 3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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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合成構造具鋼板剪力牆 6.5 2.5 5.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M.特殊合成構造具混凝土剪
力牆並有鋼桿件 

6 2.5 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N.普通合成構造具混凝土剪
力牆並有鋼桿件 

5 2.5 4.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NP] 

160
[NP]

100
[NP]

O.特殊加強磚造剪力牆 5.5 
[4.5] 2.5 4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P.部分加強磚造剪力牆 4 
[3] 2.5 2.5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Q.普通加強磚造剪力牆 3 
[2] 2.5 2.15 

[2] 無限制 160 
[NP]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R.詳細純磚造剪力牆 2.5 
[2] 2.5 2.15 

[2]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S.普通純磚造剪力牆 1.5 2.5 1.25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T.具有木造或鋼造剪力嵌版
之輕構架牆 

(剪力嵌版之輕構架牆) 

6.5 
(7) 2.5 4.5 無限制 無限制 65 

[160] 
65 

[160]
65 

[160]

U.具有其他材料造剪力嵌版
之輕構架牆 

(刪除) 

2.5 2.5 2.5 無限制 無限制 35 不允許 不允許

3.抗彎矩構架系統 

A.特殊鋼造彎矩構架 8 3 5.5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B.特殊鋼造桁架彎矩構架 7 3 5.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00 不允許

C.部分鋼造彎矩構架 6 
[4.5] 3 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35] 
100
[NP] 不允許

D.普通鋼造彎矩構架 4 
[3.5] 3 3.5 

[3] 無限制 無限制 35 
[NP] 不允許 不允許

E.特殊混凝土造彎矩構架 8 3 5.5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F.部分混凝土造彎矩構架 5 3 4.5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G.普通混凝土造彎矩構架 3 3 2.5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H.特殊合成構造彎矩構架 8 3 5.5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I.部分合成構造彎矩構架 5 3 4.5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J.合成構造具部分束制彎矩
構架 

6 3 5.5 160 160 100 不允許 不允許

K.普通合成構造彎矩構架 3 3 2.5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L.磚造牆構架 5.5 3 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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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元系統(具有特殊彎矩構架) 

A.鋼造偏心斜撐構架，有抗

彎矩接頭，連桿遠離柱 
8 2.5 4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B.挫屈束制支撐構架 7 
[8] 2.5 4 

[5]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C.鋼造特殊同心斜撐構架 8 
[7] 2.5 6.5 

[5.5]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D.鋼造普通同心斜撐構架 

(刪除) 
6 2.5 5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E.特殊混凝土造剪力牆 8 2.5 6.5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F.普通混凝土造剪力牆 7 2.5 6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G.合成構造具偏心斜撐構架 8 2.5 4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H.合成構造具同心斜撐構架 6 2.5 
[2] 5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I.合成構造具鋼板剪力牆 8 
[7.5] 2.5 6.5 

[6]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J.特殊合成構造具混凝土剪
力牆並有鋼桿件 

8 
[7] 2.5 6.5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K.普通合成構造具混凝土剪
力牆並有鋼桿件 

7 
[6] 2.5 6 

[5]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L.特殊加強磚造剪力牆 7 
[5.5] 3 6.5 

[5]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M.部分加強磚造剪力牆 6.5 
[4] 3 5.5 

[3.5]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5.二元系統(具有部分彎矩構架) 

A.鋼造特殊同心斜撐構架 6 
[7] 2.5 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NL] 
100
[NL] 不允許

B.鋼造普通同心斜撐構架 

(刪除) 
5 2.5 4.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00 不允許

C.特殊混凝土造剪力牆 6 
[6.5] 2.5 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00 100

D.普通混凝土造剪力牆 5.5 2.5 4.5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E.普通加強磚造剪力牆 3 3 2.5 無限制 160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F.部分加強磚造剪力牆 5 
[3.5] 3 4.5 

[3]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160] 

不允許 不允許

G.合成構造具同心斜撐構架 5 
[5.5] 2.5 4.5 無限制 無限制 160 100 不允許

H.普通合成構造具斜撐構架 4 2.5 3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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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I.普通合成構造具混凝土剪
力牆並有鋼桿件 

5.5 2.5 4.5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J.普通混凝土造彎矩構架與
普通混凝土造剪力牆之交互
作用系統 

[刪除] 

5.5 2.5 5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6.單擺(Pendulum)系統 

A. 懸臂柱系統 

(刪除) 
2.5 2 2.5 無限制 無限制 35 35 35 

B.特殊鋼造彎矩構架 2.5 2 2.5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C.普通鋼造彎矩構架 1.25 2 2.5 
[1.25]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D.特殊混凝土造彎矩構架 2.5 2 1.25 
[2.5]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7.對耐震未有特別詳細規
定之鋼結構系統 

3 3 3 無限制 無限制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註：a. 樓層高度限制單位為英呎。 

b. 耐震設計分類 B 和 C 的部分彎矩構架可以用普通彎矩構架取代。 

c. 若是結構物具有柔性樓板，結構系統過強因子 0Ω 的值可以減去 0.5，但是減去

後的 0Ω 值不能小於 2.0。 

d. 本表中的鋼造斜撐構架與就地澆注混凝土剪力牆系統，若是在任一平面下斜撐
或剪力牆的配置滿足以下所列的條件，則在耐震設計分類 D 和 E 下的高度限制
可以提高到 240 英呎，耐震設計分類 F 下的高度限制可以到 160 英呎： 

 斜撐或剪力牆在任一平面下各方向上所抵抗不含扭矩效應的地震力不能超
過總橫力的 50%[60%]。 

 斜撐或剪力牆抵禦之地震力中，任一平面因扭矩效應所引致的地震力不能超
過 20%。 

[資料來源：IBC2000 表 1617.6、FEMA450 表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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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C2000 針對平面與立面不規則性之定義如表 2-39、表 2-40所示，對
於 E、F 類耐震設計，該規範規定不允許有軟層與弱層之立面不規則性，
以及平面內極度扭轉不規則性。 

 

表2-39 IBC2000 平面不規則性結構 

扭轉不規則性－橫隔版非柔性時需予考慮 

1a 在包含意外扭矩的地震力作用下，沿地震力方向最大側邊變位大
於兩側邊平均層變位的 1.2 倍以上。 

極度扭轉不規則性－橫隔版非柔性時需予考慮 

1b 在包含意外扭矩的地震力作用下，沿地震力方向最大側邊變位大
於兩側邊平均層變位的 1.4 倍以上。 

具凹角性 

2 結構及其側力抵抗系統的平面幾何形狀具有凹角者，超過凹角部
分之結構尺寸大於沿該方向結構總長之 15%以上者。 

橫隔版不連續性 

3 
橫隔版具有急遽不連續性或勁度不連續性，包含切角或開孔，其
面積超過全部面積 50%以上者，或兩層間有效橫隔版勁度之變化
超過 50%者。 

面外之錯位性 
4 

側向力傳遞之路徑具不連續性，如豎向構材有面外錯位者。 

非平行結構系統 
5 

側力抵抗系統之豎向構材不平行或對稱於兩正交主軸者。 

表2-40 IBC2000 立面不規則性結構 

勁度不規則性－軟層 

1a 軟層者係指該層之側向勁度低於其上一層者之 70%或其上三層平
均勁度之 80%。 

勁度不規則性－極度軟層 

1b 軟層者係指該層之側向勁度低於其上一層者之 60%或其上三層平
均勁度之 80%。 

2 質量不規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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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層之有效質量，若超過其相鄰樓層有效質量的 150%者，稱此
建築物具質量不規則性，屋頂下一層之質量大於屋頂層質量者，不
視為不規則。 

立面幾何不規則性 

3 任一層抵抗側力結構系統之水平尺度若大於其相鄰層者之 130%以
上，視此建築物具立面幾何不規則性。 

抵抗側力的豎向構材立面內不連續 

4 抵抗側力的豎向構材立面內錯位距離超過構材長度者或是抵抗側
力豎向構材在樓層下方的勁度降低。 

強度不連續性－弱層 

5 弱層為該層強度與該層設計層剪力的比值低於其上層比值 80%

者，或降伏機制中有單一樓層或多層樓層各柱上、下端均出現塑鉸
者。 

  

2.5.2.3 本研究建議 

88 年版與 94 年版規範均對規則與不規則(含平面與立面不規則性)結
構加以定義。針對結構材料與系統之選擇，88 年版與 94 年版規範均考量
採用：(一)承重牆系統、(二)構架系統、(三)抗彎矩構架系統與(四)二元系
統等作為建築結構系統，均對所選用之結構系統(包括材料)之高度加以限
制。由於規範並未根據結構物之重要性與危害性等分別明確地建立所謂基
本安全目標或加強目標，不如 IBC2000 與 SEAOC[1999]針對各高低不同之
目標對所選用之結構系統與材料加以限制，而是針對個別結構系統可能之
降伏機制加以限制。例如：88 年版規範特別針對弱層、極限層剪力強度低
於上層之 65%之建築物，限制其高度不超過兩層或 10 公尺(弱層強度足以
抵抗 ZIWC 除外)；94 年版規範特別針對高度超過 75m 之鋼骨斜撐構架及
鋼筋混凝土剪力牆要求：斜撐構架或剪力牆於任一立面中，其抵禦之不含
扭矩效應之地震力不得超過總橫力之 50%，由斜撐構架及剪力牆抵禦之地
震力中，由扭矩效應造成之地震力不得超過 20%。針對外型與荷載傳遞連
續性，88 年版與 94 年版規範均強調匯集構材之作用；94 年版規範“不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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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極軟層之立面不規則結構；88 年版與 94 年版規範針對其他不規則結
構，以準確之結構模擬、選用相對較準確(通常較為複雜)之分析方法以及
規範提供之詳細設計要求來確保設計結果滿足預定之設計目標。 

根據 94 年版規範之設計反應譜，台灣 475 年回歸期以上耐震設計相當
於 IBC2000 耐震設計 D 類[蕭江碧等 2004]，參考表 2-34、表 2-38相關內容，
本研究中，欲針對不同耐震設計性能目標(BSO、EO1、EO2)建議結構系統
高度限制，但因全台基本屬於強震區，基本類似 IBC 之耐震設計 D 類，故
BSO、EO1、EO2 仍統一訂定如表 2-41所示，但若通過適當分析證明結構
行為可以接受者不受此限。另外，對具鋼造斜撐構架及鋼筋混凝土剪力牆
之二元系統，94 年版規範規定其高度限制為 75m，滿足下列 2 項規定者，
於第 1.8 節允許建築物高度超過 75m：1.斜撐構架或剪力牆於任一立面中，
其抵禦之不含扭矩效應之地震力不得超過總橫力之 50%(FEMA450 改為
60%)；2. 由斜撐構架及剪力牆抵禦之地震力中，由扭矩效應造成之地震力
不得超過 20%。若與 IBC(表 2-41)一致，應修改為：高度限制為 50m，滿
足上述 2 條件時，其高度限制可調高為 75m。 

除了參考國外規範，本研究建議之結構系統與高度限制也考慮與國內
構材設計規範之一致性作調整。例如：新建建築物結構系統不再採用鋼筋
混凝土造部分韌性抗彎矩構架，磚石造也僅限於加強磚造，加強磚造、木
造、SRC 構造之限制與國內構材設計規範一致。也提供部分國內尚無構材
設計規範之結構系統之韌性容量與高度限制，例如：鋼造韌性桁架、挫屈
束制支撐構架(BRB)，若主管機關允許採用其他可信理論進行構材設計
時，可採用本規範。另外，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提供工程師發揮的空間，特
殊建築物採用規範未定義結構系統時，應依可信理論自行初步設計後，檢
核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滿足要求即可。 

本研究中，平面與立面不規則性之定義仍採用 94 年版規範定義(基本
與 88 年版規範一致)，該定義也與 IBC2000 相符(表 2-39、表 2-40)，但平
面不規則性補充如表 2-39之極度扭轉不規則性，不同目標對應不規則性之
限制要求建議如表 2-42與表 2-43所示。另外，預期各結構系統發生類似表
2-37之降伏機制但對不是處予以修正，耐震性能檢核時需針對此部分進行
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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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 建議之結構系統高度限制 

高度限制(m) 結構系統 側向力抵抗系統之描述 
BSO 

1.具剪力嵌板之輕構架牆 

(1)三樓以下三夾版嵌版牆 

(2)其他輕構架嵌板牆 

[可如 FEMA450 將(1)與(2)合併] 

 
20 
20 

2.剪力牆 

(1)鋼筋混凝土造 

(2)磚石造 加強磚造 

 
50 
註 1 

3.僅具受拉斜撐之輕鋼構架承重牆 20 

一、承重牆系
統 
 

4.斜撐承受垂直載重之斜撐構架 

 (1) 鋼造 

 (2) 木造 

 
50 
註 1 

1. 鋼造偏心斜撐構架  

增加-挫屈束制支撐構架 

50 (註 2.) 
(50) 

2. 具剪力嵌版之輕構架牆 

 (1)具有木造或鋼造剪力嵌版之輕構架
牆(IBC) 

(2)其他 

[可如 FEMA450 (1)與(2)合併] 

 
20 
 
20 

3.剪力牆 

 (1) 鋼造 

 (2) 鋼筋混凝土造 

 (3) 磚石造 加強磚造 

 
50 
50 (註 2.) 
50 

4.特殊同心斜撐構架(SCBF 含鋼造與
合成構造) 

50  

5.合成構造具偏心斜撐構架 50 

二、構架系統 
 
(此部分重新
編排 -參見規
範表 3-1) 

6.合成構造具特殊同心斜撐構架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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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韌性抗彎矩構架(SMRF) 

 (1)鋼造 

 (2)鋼筋混凝土造 

 (3)合成構造 

 (4)具非結構牆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2.部分韌性抗彎矩構架(IMRF) 

 (1)鋼造 

 (2)鋼筋混凝土造(建議刪除) 

 
20 
NR(與SEAOC99與
IBC 相符，國內新
版 RC 構材設計規
範不允許採用) 

三、抗彎矩構
架系統 

3. 鋼造韌性桁架 50 

1.剪力牆 

(1)鋼筋混凝土造，具 SMRF 

(2)鋼筋混凝土造，具非結構牆 SMRF

(3)鋼造，具 SMRF 

(4)鋼造，具非結構牆 SMRF 

(5)磚石造 加強磚造，但具 SMRF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50 

四、二元系統 

2.斜撐系統 

(1)鋼造偏心斜撐，具 SMRF 

(2)鋼造同心斜撐，具 SMRF 

(3)鋼造偏心斜撐，具非結構牆 SMRF

(4)鋼造同心斜撐，具非結構牆 SMRF

增加-挫屈束制支撐構架(比照鋼造偏
心斜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註：參見規範草案表 3-1  

 
表2-42 建議對平面不規則性之限制 

性能目標 不規則性 
BSO EO1 EO2 

1. 扭轉不規則性  
無建議 

 
無建議 

 
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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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a-一般 

(2) 1b-極度 

無建議 無建議 NR 

2. 具凹角 無建議 無建議 無建議 

3. 橫隔版不連續性 無建議 無建議 NR 

4. 面外之錯位性 無建議 無建議 NR 

5. 非平行結構系統 無建議 無建議 NR 

註：NR=不建議採用 

 
表2-43 建議對立面不規則性之限制 

性能目標 不規則性 
BSO EO1 EO2 

1. 勁度不規則性- 

(1)軟層 

(2)極軟層 

 
無建議 

不容許 

 
無建議 

不容許 

 
NR 
不容許 

2. 質量不規則性 無建議 無建議 NR 

3. 立面幾何不規則 無建議 無建議 NR 

4. 抵抗側力的豎向構材立面內不連續 無建議 無建議 NR 

5. 強度不連續性-弱層 無建議 無建議 NR 

註：NR=不建議採用 

另外，有關結構系統之消能降伏機制，因相關構材設計規範中已考慮，
故此處不必再另外限制，檢核不期望發生之破壞機制即可。 

2.6 有關中小地震對應子目標與性能標準之探討 

94 年版規範第 1.2 節耐震設計基本原則顯示：現行規範耐震設計主要
基於三個等級地震對應強度與韌性需求，惟中小地震下才考慮勁度相關標
準，但 94 年版規範第 2.16 節暗示 “不同用途建築物於相同中小地震下(規
範規定計算位移時可以不乘以用途係數)之層間變位均不得超過 0.5%”，亦
即：允許不同用途建築物於相同中小地震下發生相同變位，未要求具有不
同勁度，初步設計時，不同用途建築物均基於相同 T，採用以用途係數調
高地震力之方式提高對重要建築物之強度需求(圖 2-25)，而於初步設計末
來檢核對應中小地震強度需求下之位移，不滿足時，再由工程師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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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根據現行規範，因為性能標準允許不同用途建築物於相同中小地震
下發生相同之最大層間變位角(0.5%)，而大地震下又未對此參數加以限
制，所以，圖 2-25所示勁度相同而強度不同之三結構可以滿足規範要求。
假設圖 2-25所示之三個長週期建築物僅用途不同，三個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相同，根據等位移原理，於相同大地震作用下應發生相同之變形，即使
IDDR 滿足不同之韌性標準，結構體之破壞有差，但因為其變形相同，所
以，與非結構破壞相關之建築物機能也差不多，耐震性能設計法與現行設
計不同之處就在於控制不同用途建築物於相同地震下發生不同之變形，所
以，增加大地震下對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之不同限制條件，要求用途不同
之建築物具有不同之勁度，這也是目前發展位移設計法之原因。 

圖2-25 現行規範中小地震對應子目標與設計方式 

 

 

 

 

 

 

 

第 2.2 節不同用途建築物於中小地震下之性能子目標，採用於 30、50、
75 年回歸期不同地震力下保持相同位移標準(0.5%)，且保持彈性，同時對
強度與勁度提出要求(圖 2-26)。因 30、50、75 年回歸期地震對應之彈性設
計譜加速度係數不同，強度需求不同，初步設計地震力不同；而勁度需求
則於以強度法設計後進行檢核即可。 

第2.3.1節初步設計明確對應不同強度需求，但若如同現行規範初步設
計流程中採用經驗公式提供之相同週期 T，未能初步設計時直接反應性能
目標對勁度之需求。理論上，直接位移設計法可以解決此問題，但因其尚

中小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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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類 

第 II 類 

第 III 類 

V

D

反應譜需求曲線

Target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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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通用階段。為了顯現目標導向設計，強度設計法初步設計要如何反應
不同用途建築物於勁度上之不同要求?可以考慮如下兩方式： 

1)直接考慮中小地震對應勁度相關標準，求取不同用途建築物之週期
比例，若已知其中任一類建築物之基本週期 T0，便可以了解其他類建築物
之 T0，由此，不同基本週期建築物之強度需求，可以根據彈性設計反應譜
加速度係數反應。如圖 2-26所示，原本 30 年、50 年、75 年回歸期地震下
結構保持彈性且 %5.0≤IDR ，可以換另一種方式呈現：相同中小地震(例如
30 年)下結構保持彈性且最大層間變位分別不超過 0.5%、0.4%、0.33% (圖
2-27)。第 I 類建築物中小地震下保持彈性， %5.00 ≤IDR ，最佳化結構行為
為層間變位比=0.5%時降伏，假設其勁度為 K0，基本振動週期為 T0；第
II 類建築物中小地震下保持彈性， %4.01 ≤IDR ，其勁度需求為 K1，基本振

動 週 期 為 T1 。 兩 結 構 控 制 點 變 位 比
0

1

0
1

I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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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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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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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R

D
D

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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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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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MED
FO ==== 。所以，僅用途不同之第 I、II、III

類建築物，考慮中小地震對應相關勁度之不同標準，其基本振動週期之比

例為 1：
5.0
4.0  ：

5.0
33.0 =1：0.894：0.812。此方法表示不同用途建築物為

滿足中小地震對應目標之相對週期比例，其絕對值以及大地震與最大考量
地震下之位移標準仍需以檢核方式確保。若取建築結構基本週期經驗公式
T 對應第 II 類建築物，則第 I、III 類建築物週期可以由該比例求取，而由
基本週期對應反應譜加速度係數可求取強度需求。 

 

0.5% DIDR=0.3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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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6 本研究中小地震對應子目標標準與設計方式 

 

以上表述(圖 2-27)主要對不同用途建築物之不同勁度提出要求，但在
強度法初步設計時，需要經由上述週期比例，經由不同週期對應彈性設計
譜加速度係數之差異來反映不同之強度需求，當 T 落在反應譜中長週期
段，不同用途建築物之強度需求不同，落在短週期段，不同用途建築物之
強度需求相同。所以，此表達方式與圖 2-26對強度與勁度二者之不同需求
仍有差異。再考慮現行規範之過渡，本研究採用如下第二種方式，亦即圖
2-26之性能標準： 

2)基於強度與韌性標準之強度設計法，搭配勁度標準之檢核進行初步
設計。  

圖2-27 中小地震對應與勁度相關之性能標準 

 

2.7  耐震性能評估與檢核 

本研究中，耐震設計雖然以性能目標為導向進行初步設計，但基本採
用較簡便之分析方法，為了較準確地反映結構於強大地震力下之真實行
為，本研究之耐震性能設計程序以初步設計結合耐震性能評估與檢核之方
式進行。其中，評估耐震性能採用之分析方法依建築物用途、規則性、結
構基本振動週期(高度)以及所考慮地震之強弱而異，評估完畢即可檢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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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滿足預定之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有關分析方法(線性靜力 LSA、線性動
力 LDA、非線性靜力 NSA、非線性動力 NDA)以及結構分析模擬原則之介
紹可參見九十三年度內政部建研所研究報告「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架構之研
究」[蕭江碧等 2004]。目前，對發生非彈性變形之結構，IBC2000 與日本
2000 年設計仍然允許部分規則之低矮建築物採用線彈性分析方法，但鑒於
目前國內業界對非線性靜力分析已不再陌生，普遍採用之 ETABS 等分析
工具也都提供此類功能，而 88 年版與 94 年版規範中對極限層剪力、軟弱
層之檢核也可因採用非線性靜力分析變得簡明，更考慮非線性分析方法是
各國規範應用趨勢，即使子目標對應地震等級較低(如 30 年回歸期)時可採
用線彈性分析檢核，其他子目標可能仍須非線性分析，所以，本節主要探
討以非線性靜力分析為主之評估檢核方法。其他則參見規範。 

強度、勁度與韌性是結構物耐震之要素。設計結果是否能滿足設計目
標，還需要再選用較能反映結構真實行為之分析方法，評估性能參數值(或
稱為耐震需求 Demand)，並與性能標準比較，以滿足性能目標；同時，保
證結構也必須能夠提供足夠強度、韌性與變形能力(Capacity)。設計檢核需
要針對結構整體(Global)以及結構構件(Element and Component)兩方面。若
以特別破壞指標建立性能標準，則需要評估結構構件與結構系統對應之破
壞指標。規範條文中將要求檢核結構整體系統之豎向承載能力、側向承載
能力、側向力抵抗系統之變形能力，檢核結構構件之強度與變形不超過其
容量、需要保持彈性之構件不能降伏。 

本研究中將以表 2-44所示程序來進行評估檢核，以下針對各步驟內容
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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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4 評估與檢核程序 

步驟 程序 

1 選擇評估用之分析方法 

a. 選擇原則      b. 採用方法 LSA、LDA、NSA、NDA 

2 分析評估(以非線性靜力分析為例) 

a. 建立容量曲線，瞭解結構容量(Capacity) 

例如採用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FEMA273/356、ATC-40、
SEAOC-IB]或非線性動力側推分析[FEMA350]求取結構整體容
量曲線；各構材非線性行為依據理論分析、或經由實驗統計所
建立之構材設計規範或研究報告建議值、或由具體實驗結果來
建立。 

b. 求取考量地震下之結構整體與構件之反應需求(Demand) 

例如以採用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為例，可採用 i)位移係數法
[FEMA273/356 、 FEMA350] 或 ii) 容 量 振 譜 法 [ATC-40 、
SEAOC-IB、Chopra and goel 1999、Fajfar 1999]評估整體系統反
應需求，再以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推至耐震性能績效點或目標
位移處求取整體與構件之反應。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110 

3 檢核性能可接受標準 (以步驟 2 採用非線性靜力分析為例) 

結構整體系統 

a. 豎向承載能力 

b. 側向承載能力 

     i) 破壞機制與軟、弱層(極限層剪力)檢核  

ii) 強度衰減檢核 

c. 側向力抵抗系統韌性與變位限制 

i) 整體最大層間變位角(考慮 P-∆效應)<性能標準 IDRmax 

ii) 韌性需求 IDDR<性能標準 IDDR 

結構構件 (以 FEMA356 為例，先分主、次要構件) 

a. 變形控制行為   UDCE dd ≥  (提供足夠變形容量) 

b. 力量控制行為   UFCL QQ ≥  (提供抵抗外力之足夠強度) 

c. 其他：降伏機制與分析模擬中需要保持彈性者不應降伏 

4 評估檢核結果 

a. 耐震設計性能目標是否滿足 

b. 是否存在任何耐震缺陷需要修改設計 

2.7.1 選擇評估用之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之介紹可參見[蕭江碧等 2004]，分析方法需根據性能目標之
高低(即建築物用途)、各子目標對應地震等級之高低、結構之規則與不規
則性、結構樓層之高低選用。國外參考文獻選用原則如表 2-45所示。 

 
表2-45 結構分析方法與選擇原則 

  結構分析 
 

參考文獻 
分析方法 選擇原則 

線性靜力 <=2 層樓高、規則、BSO 目標 SEAOC1999
附錄 I-A 線性動力 其他 
SEAOC1999
附錄 I-B 

線性靜力與動力 韌性需求均勻、可靠度要求較低、細部設計
符合要求、規則、BSO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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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線性靜力側推

非線性動態歷時

 

其他非線性 

其他結構物之任何目標均要求採用非線性
分析 

線性靜力 

線性動力 

IBC-2000 
 

非線性動態歷時

根據建築物用途或重要性、規則性、週期(高
度)與地震力大小來選擇。類似 FEMA-368。

線性靜力 

線性動力 

非線性靜力側推

FEMA-368 
(表 2-47) 

非線性動態歷時

根據建築物重要性、規則性、週期(高度)與
地震力大小來選擇。 

線性靜力 中小地震作用之低矮建築物、 

大地震作用規則之低矮建築物 

線性動力 中小地震作用之高樓建築物、 

大地震作用下規則之高樓建築物 

非線性靜力 大地震下，不規則之低矮建築結構 

FEMA-350 
(表 2-48) 
 

非線性動力 大地震下，不規則之高樓建築結構 

線性靜力 較規則、非線性等級不高、高振態效應不高

線性動力 較規則或有扭轉、豎向質量或勁度不規則
性、高振態，非線性不高 

非線性靜力 

(位移係數法) 

不規則但無嚴重扭轉、豎向質量或勁度不規
則性、高振態效應不高，但預期之非線性等
級高 

FEMA-356 
(FEMA 273
更新版) 

非線性動態歷時 不規則、非線性等級高、高振態 
ATC-40 非線性靜力 

(容量震譜法) 

註：類似 FEMA273(356) 

2.7.1.1 IBC 

IBC2000 之選用原則如表 2-46所示，台灣耐震設計基本屬於 D 類，94

年版規範基本比照採用之。 

表2-46 IBC2000 的設計流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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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設
計分類 

結構物描述 容許耐震設計流程最低要求

A - 僅需滿足幾項規定設計流程
B,C - 等效側力設計流程 

耐震使用群組 I 建築物：三層樓以下
輕構架構造、或是使用其它構造的兩
層樓以下柔性樓板建築物。 

簡化設計流程 

高度小於 240 英呎且非屬於第一項
的規則性結構物。 

等效側力設計流程 

屬於立面不規則種類 1a、1b、2、3

或平面不規則種類 1a 、1b，且高度
大於五層樓或 65 英呎的結構物。 

或是高度大於 240 英呎的結構物。

振態分析流程 

其它的平面或立面不規則結構物。 等效側力設計流程：分析模
型要包含結構物動態特性 

D,E,F 

有以下特徵的結構物： 

-工址震區 1DS ≥0.2，且; 

-工址地盤分類屬於 E 或 F 類，且; 

-用 1617.4.2 節所計算之結構物基本
週期 T 大於或等於 0.7 秒。 

振態分析流程：必須使用工
址特定反應譜，但是設計基
底剪力不得小於等效側力設
計流程所計算者。 

 

FEMA368 選用設計流程(分析方法)之具體內容如表 2-47所示。其中，

ST 為反應譜加速度與速度敏感區焦點對應週期(特徵週期)，反應譜分析、
線性歷時分析與非線性歷時分析之適用時機相同。 

 
表2-47 FEMA 368 允許的設計流程 

設計流程 
設 計 

類 別 
結構特徵 

指標力量等效側力
反應譜
分析 

線性歷時
分析 

非線性歷
時分析

A 規則或不規則 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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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規則或不規則 不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STT 5.3< +規則 

所有輕構架結構物 
不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STT 5.3< +平面不規則
2,3,4,5 類或立面不規
則 4,5 類的不規則結構
物 

不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STT 5.3< +平面不規則
1a,1b 類或立面不規則
1a,1b,2,3 類的不規則
結構物 

不允許 不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D,E,F 

其他結構物 不允許 不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2.7.1.2 FEMA 350 

FEMA350 選用分析方法之具體內容如表 2-48所示，因結構基本振動
週期、規則性、性能等級之高低而異。 
 

表2-48 FEMA 350 分析流程選擇標準 

結構特性 分析流程 

性能等
級 

基本週
期T  

規則性 
柱梁強
度比 

LSP LDP NSP NDP 

STT 5.3≤  - - 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OP 

STT 5.3>  - - 不允許 允許 不允許 允許 

強柱 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規則 

弱柱 不允許 不允許 允許 允許 STT 5.3≤  

不規則 - 不允許 不允許 允許 允許 

強柱 不允許 允許 不允許 允許 
規則 

弱柱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允許 

CP 

STT 5.3>  

不規則 - 不允許 不允許 不允許 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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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ST 為反應譜定加速度區與定速度區交界的週期。 

2.強柱條件指∑ ∑ > 0.1/ prbprc MM ，∑ prcM 與∑ prbM 分別代表柱與梁預期

非彈性彎矩強度的和。 

 

2.7.1.3 FEMA 356 

FEMA356 對較規則建築物，當預期之非線性等級不高時，可採用線
性分析方法。非線性等級之高低由構件所有行為(軸力、彎曲、剪力)之需
求/容量比(Demand/Capacity ratio)決定：若所有構件之需求/容量比<2.0，線
性方法可以適用；若有一根或數根構件之需求/容量比>2.0，但並無平面內
不連續性、平面外不連續性、嚴重弱層、扭轉強度不規則性等任一種不規
則性，線性方法仍可以適用；否則，需採用非線性分析。 

高振態效應不高時，例如：低樓層( sTT 5.3≤ )規則結構(相鄰樓層之水
平尺寸(dimension)之比不超過 1.4 倍、無嚴重扭轉勁度不規則性(樓層頂板
非剛性且某樓層側移不超過樓層平均側移之 1.5 倍)、無嚴重豎向質量或勁
度不規則性(相鄰樓層平均側移比不超過 1.5 倍、矩形側向力抵抗系統)，可
採用靜力分析。相反，對於 sTT 5.3> 之高樓層、不規則結構、非矩形側向
力抵抗系統，則必需採用動力分析。 

非線性靜力分析一般可用於許多建築物，但當第一振態質量參與較低
時，應與線性動力分析一併使用。 

2.7.1.4 本研究之建議 

由以上內容可以了解：IBC 採用之線性動力、非線性靜力與非線性動
力分析具有同樣之適用範圍；FEMA350 與 FEMA356 等則大致以基本週期
T 是否大於 sT5.3 來決定是否須採用動力分析法、以結構是否規則來決定是
否可以採用線性分析；日本 2000 年設計基準雖然提供基於非線性靜力分
析之所謂「界限耐力計算」法，但也要求對高度超過 60m 之超高層建築物
採用非線性動態歷時分析。考慮國內地震發生頻繁，475 年回歸期以上耐
震設計基本屬於 IBC2000 或 FEMA368 所謂之耐震設計 D 類，而 30~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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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期之地震對應第 I、II、III 類建築物基本屬於 IBC2000 或 FEMA368

所謂之耐震設計 B、B、C 類。綜上所述，分析方法可以根據性能目標之
高低(即建築物用途)、各子目標對應地震等級之高低、結構之規則與不規
則性、結構樓層之高低來選用。考慮本規範對結構之強度、勁度與韌性標
準提出要求，強調結構之非線性變形行為，所以，建議檢核中小地震對應
之子目標可以採用線性靜力與線性動力分析，選用原則同初步設計；大地
震下，初步設計採用線性靜力分析者，選用非線性靜力分析評估，初步設
計採用線性動力分析者，除了 T> sT5.3 之建築物要採用非線性動力分析以
確實考慮非線性與高振態行為以外，T≤ sT5.3 之較低矮建築物則可以採用非
線性靜力分析。具體內容如表 2-49所示。值得提及：FEMA440 之初步分
析結果認為：T≤ sT2 ，基於單一荷載型式(參見第2.7.2.1節)之非線性靜力分
析較得到之結果可以接受，該單一荷載型式又以第一振態荷載型式最準
確。 
 

表2-49 本研究建議規範之性能評估用最低分析方法 

初步設計採用動力分析 地震等級 初步設計採用 

靜力分析 sTT 5.3≤  sTT 5.3>  

(中小地震) 

30~75 年回歸期
線性靜力分析 

(LSA) 
線性動力分析

(LDA) 
線性動力分析

(LDA) 

475 年回歸期 非線性靜力分析
(NSA) 

非線性靜力分析
(NSA) 

非線性動力分析
(NDA) 

2500 年回歸期 非線性靜力分析
(NSA) 

非線性靜力分析
(NSA) 

非線性動力分析
(NDA) 

 

既然可以採用非線性動態歷時分析進行分析評估結構之耐震性能，且
隨資訊技術日新月異快速發展，歷時分析與非線性靜力分析之計算量之差
異逐漸減小，而非線性靜力分析也可能在特別情況下得出錯誤結果，為何
還要發展、推崇非線性靜力分析、非線性靜力分析之優越性在哪裡?Goel

與 Chopra[2005]指出：(1)有的非線性靜力分析法於理論上類似線性動力分
析，工程師應用相對簡便；(2)理論上，非線性動力分析確實優於非線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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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析，然而，工程實務應用中，根據非線性動力分析要求(例如 94 年版
耐震設計規範要求採用與反應譜相符之三各歷時資料)進行分析，不同設計
者可能採用不同歷時，得到不同結論，亦即：除非輸入相同之歷時資料，
同樣設計條件下非線性動力分析結果變異性可能很高，甚至得到相互矛盾
之結果或建議完全不同之耐震安全性；(3)非線性動力分析應用於水平雙向
受地震力之平面不對稱建築物，要求考量側向與扭轉耦合效應之 3D 分析
特別耗時，且須以多組歷時反覆進行分析以降低變異性、提高可靠度；(4)

非線性靜力分析相反，可以根據工址設計反應譜進行分析，避免多組動力
分析與統計結果；(5)非線性動力分析及其應用軟體應用於工程實務是否可
行，學界與工程界意見都不一致，他們認為對任何建築物，不分高低、不
分用途，統一要求採用非線性動力分析不合理，應推崇簡便而又維持可接
受準確度之方法。除了該文獻以外， Atkinson [2004]指出：考量不確定性可
能使得地震危害分析結果完全變樣，但工程實務應用中，平均值設計反應
譜受不確定性影響程度不大。所以，基於設計反應譜之非線性分析仍然有
重要價值。 
 

2.7.2 分析評估 

如前所述，鑒於目前國內業界對非線性靜力分析已不再陌生，普遍採
用之 ETABS 等分析工具也都提供此類功能，而 88 年版與 94 年版規範中
對極限層剪力、軟弱層之檢核也可因採用非線性靜力分析可變得簡明，更
考慮非線性分析方法是各國規範應用趨勢，耐震性能檢核篇將提供以非線
性分析為主之檢核方法。 

建立合理的數值分析模型對於得到合理而可靠的結果和更真實的結構
行為相當重要。該模型包括對各方向荷載，各種影響結構質量、強度、勁
度及變形之結構和非結構構件單元之幾何與材料特性之模擬，並能模擬出
各構件可能發生之破壞模式，且應考慮所選用之分析方法，例如：採用非
線性分析時，要考慮 RC 構材之開裂，非結構牆之行為也需要考慮。在不
影響準確度情況下，模擬之模型儘可能越簡單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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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線性分析方法包括非線性靜力與非線性動力分析[蕭江碧 2004]。非
線性靜力分析提供了在強地動下直接推估結構物非線性反應的簡化方
法，相較於複雜的非線性動力分析是非常具有吸引力(參見第2.7.1.4節)，本
節主要介紹採用非線性靜力分析之評估方法。 

耐震性能檢核中，結構分析主要是求取結構在所考量地震下之反應需
求(Demand)不超過對應之容量(Capacity)。結構整體之容量可經由非線性靜
力側推分析[FEMA273/356、ATC-40、SEAOC-IB]或非線性動力側推分析
[FEMA350、Xue and Meek 2001]求取結構整體容量曲線來瞭解，以非線性
動力側推分析求取結構整體容量曲線[FEMA350]之具體內容可參見[蕭江
碧 2004]。而結構構件之容量與性能可接受標準則依據材料特性(強度、應
力~應變關係)、斷面分析(Section Analysis Moment-curvature 關係)、構件
分析(Member Analysis  Moment~Rotation或Force~displacement關係)或經
由實驗統計所建立之構材設計規範或研究報告建議值、或由具體實驗(針對
報告未提供或不擬採用者)來建立。在所考量地震下，結構整體與構件之反
應需求可經由第2.7.1節之分析方法求取，以非線性靜力分析為例，可採用
i)位移係數法 [FEMA273/356、FEMA350]或 ii)容量振譜法 [ATC-40、
SEAOC-IB]評估結構整體在地震力作用下之耐震性能績效點或目標位移，
再以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推至耐震性能績效點或目標位移處求取其他結
構整體(如最大層間變位角)與結構構件之反應 該原理如圖 2-28所示。 

 

圖2-28 耐震性能評估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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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1 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 

非線性靜力分析(NSA)：是考慮線性和非線性變形行為，通過保持
預加靜力荷載型式(Predetermined Load Patterns)、逐步增加荷載大小、每一
荷載增量過程中以迭代取得力平衡之方式求取結構非線性行為之方法。在
非線性數值分析方法中被稱為「增量迭代法(Incremental-Iterative Method)」
[Meek and Xue 1998]，地震工程在應用該方法求取結構在地震力作用下之耐
震反應時，稱該方法為「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Nonlinear Static Pushover 

Analysis)簡稱 NSPA」。 

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假設：變形行為由預設荷載型式控制，且在整個
變形過程維持該型式不變(除非採用不斷變化之適應性荷載法)，較適用於
由第一振態控制變形行為之結構，並且，預設荷載型式直接影響分析結果
之正確性，在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中佔有重要地位，如何在側推分析中考
慮高振態效應一直受到關注。側推分析求取容量曲線至少需推至何時可停
止分析也應釐清。因適應性荷載法計算量很大，此處不討論之。 

荷載型式： 

FEMA273[1997]採用至少考慮兩種形式的豎向分布之側向荷載：1)均
勻分布型(Uniform Pattern) 側向荷載與各樓層質量(Mass)成比例；2)振態
分布型(Modal Pattern)  a)若第一振態有超過 75%之總質量參與，用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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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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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ATC-40 之 2 相似)。其中，κ為控制施力分布型態的參數，

對週期不超過 0.5 秒之建築物建議取 1.0 (倒三角形)﹔ 對週期超過 2.5 秒者

取 2.0 ﹔ 週期居於期間取
2

5.01 −
+

T ；b)否則用：與由線性動力分析

(Modal/Response Spectral Analysis)樓層剪力之 SRSS (or CQC-FEMA-274 

1997)組合成比例(Modal Force)。 

FEMA356 指出控制節點取建築物屋頂質量重心，有屋凸部分者，以
屋凸層為準。側向荷載型式：需考量兩種型式，其中之一為以下三種型式
之一：1. 當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態參與質量超過 75%，且考慮均佈荷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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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時，採用與側力分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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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正比之荷載型式；2. 當所考慮

方向之基本振態參與質量超過 75%，採用與基本振態形狀成正比之荷載型
式；3. 當基本週期 T>1.0s，荷載型式與考慮 90%質量參與之振態反應譜分
析所得樓層剪力成比例。另外一個為以下二種型式之一：1.與樓層質量成
正比之均佈荷載型式；2.與結構變形成正比之適應性荷載型式。 

ATC-40 採用之荷載型式包括五種：1)僅一層建築物，屋頂施加水平集
中橫力；2) VhwhwF iixxx ]/[ ∑=  (倒三角形分布)；3)施加之側力按振態分配

VwwF iixxx ]/[ φφ ∑= ，普遍適用於基本週期在 1 秒以內之建築物；4)對有弱

層存在之建築物，降伏前同 3)，降伏後，施加之側力應與變位形狀相符；
5)對於高層或不規則建築物，同 3)和 4)，但在決定構件之降伏時應考慮高
振動振態(Higher Modes of Vibration)影響。 

FEMA368 要求 1)側向載重作用在每一樓層 I 的質量中心，在每一方向
上必須採用一種側向載重型式(Load Pattern)，側向載重型式必須根據振態
分析而得之基本振態反應分布；2)在每一個側力增量 k 作用下，結構模型
的總載重可以用基底剪力 kV 表示，初始側力增量下之基底剪力 1V ，可以作
為設計基底剪力。在每一側力增量步驟中，基底剪力V 之增量大小，必須
控制在可以顯示出個別構件的重要行為變化，例如桿件降伏、挫屈與破壞
等行為；3)結構分析必須同時考慮側向力、靜載重與大於 25%需要活載重
的組合效應；4)載重必須分別作用在兩個方向上，在每一個加載步驟，都
必須作紀錄總載重 kV 、控制點側向位移 k∆ 與每一構件的力與變形等資料。
控制區(Control Panel)的預期非線性變形，取控制點(Control Point)的預測變
形乘以 iC 係數而得。其中，預測變形是採用 5%阻尼比設計反應譜之振態
反應譜分析並僅考慮基本振態求得之反應；當 DSDS SST /1= 與基本振動週期

1T 的比值小於等於 1 時， iC 取 1.0，否則 1
1 /
)/1(

T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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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

d

S
i +

−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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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d 。 

日本 2000 年設計基準之 Pushover 荷載型式可採用所謂「Ai」[Otani 

2000、]或「bdi」(對應生命安全界限成為「bsi」) [國土交通省住宅建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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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課等 2001]控制型態，頂樓與其他各樓層 bdi 計算採用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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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W 為樓層 j 所承受 Dead+Live 荷載， im 為第 i 樓層質量， Nm 為頂

樓 N 質量。λ為建築物地面以上樓層中，梁柱為木造或鋼結構之樓層高度
總和與建築物高度之比。但對應所謂安全界限之評估中，容量曲線之求取
要考慮偏心調整外力分布。 

多振態側推分析法[Goel and Chopra 2004]則是分別以所考量之振態型
式作為側推荷載型式進行獨立的側推分析，分別求取容量曲線，分別以容
量震譜法求取耐震性能績效點，再將計算結果以 SRSS 與 CQC 法進行振態
迭加。該方法被證明在許多情況下評估樓層變位均與非線性動力分析結果
非常接近。但是，對構材行為(受力與變形)之評估尚不夠準，且當建築物
之變形達高韌性區域並同時伴有側向容量之大幅削弱時，必需進行非線性
動態歷時分析。 

歐洲規範[EC8，2003]建議其一為與樓層質量成正比之均佈荷載型式，
另一個則採用一振態型式。 

本研究建議：側推荷載型式以能確切反映結構變形型態者為佳，再參
考 FEMA440 之研究結果：認為採用單一荷載型式時，第一振態荷載型式
比倒三角形、規範靜力分布型或拋物線型、基底剪力組合型來得準確，而
以兩個或多個振態進行多振態側推分析可以較準確評估變位，但卻又不能
較準確反應構材行為，所以，本研究建議：除高振態效應不高之規則結構，
採用第一振態荷載型式，否則，基於兩種不同荷載型式，再綜合其側推分
析結果，取最大值與性能可接受標準值比較，1)基本振態荷載型式；2)與
樓層質量成正比之均佈荷載型式。允許根據可信理論採用其他荷載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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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曲線側推終點： 

非線性側推分析求取容量曲線，結構模型藉由上述型式之側向力作用
逐漸變形至結構崩塌作為結構容量曲線，若僅需要求取性能點而無關結構
韌性容量，則側推至超過目標位移之 1.5 倍[Freeman 1998 、FEMA356]，
其中，目標位移即為以位移係數法或容量震譜法求取耐震性能績效點對應
之位移，求取容量曲線之前，該目標位移可取性能標準之最大變位標準
值。結構崩塌點之定義：80%結構構件達其變形極限或結構喪失穩定性、
或是結構系統基底剪力強度下降到最大基底剪力(雙線性化容量曲線降伏
後勁度為正時)或有效降伏基底剪力(雙線性化容量曲線降伏後勁度為負時)

的 80%。容量曲線上，可分別標示表 2-32中強度、勁度、韌性性能標準對
應狀態點，取最保守者作為該性能等級對應之可接受性能標準點。 

一般常見之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僅採用單向側推，但實際上，地震荷載除
了動態特性以外，還有正、負雙向反覆作用，特別當主要消能之構件可能有強
度削弱、勁度衰減等負面特性時，單向與雙向側推所得結構容量可能會有相當
之差異。而 FEMA350 所呈現的非線性動力側推分析[蕭江碧等 2004]為動態穩
定性分析之一種數值分析方法[Xue and Meek 2001]，可能求取較為準確之容量
曲線，但計算量大。對於結構非線性行為等級較高並伴有較大側向抵抗容量之
削減、高樓層不規則結構或超高樓層建築結構，建議採用非線性動態歷時分析，
但對於韌性相關標準之檢核，仍然需要以動力側推分析求取容量曲線，具體內
容參見[FEMA350、蕭江碧等 2004 、Xue and Meek 2001]。 

容量曲線控制節點： 

繪製容量曲線之控制節點取建築物屋頂質量重心，有屋凸部分者，以
屋凸層為準。 

2.7.2.2 位移係數法 

位移係數法係通過對一系列不同大小、高低之結構之分析結果進行統
計，尋找出多自由度系統之樓頂位移、非彈性變形、P-delta 效應、遲滯型
態等對單自由度系統位移反應之修正係數來近似估算多自由度非彈性結
構最大位移反應之方法。該方法之優點：簡便、快速。該方法最初於如
FEMA-273 [1997]、Gupta & Krawinkler [2000]中呈現、但僅適用於無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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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效應與高振態效應之一般中低樓層規則建築物。FEMA273 之替代版
為 FEMA356，即將發行之 FEMA440 將針對 FEMA356 進行改進。 

FEMA356 位移係數法之基本步驟如下： 

步驟 1：預設荷載形式，執行第2.7.2.1節所述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求取容
量曲線； 

步驟 2：將力～變形(基底剪力 V～屋頂目標位移 δ)容量曲線用能量相等原
理雙線性化(圖 2-29)，以原容量曲線上強度為 0.6Vy之割線勁度為
線性化後之等效側向勁度，即 Ke=Ks

0.6Vy。其中， yV 為雙線性化容

量曲線所得有效降伏基底剪力。 

 

 
圖2-29 FEMA356 能量相等原理雙線性化與有效降伏基底剪力 

[資料來源：FEMA 356 Fig.3-1] 

步驟 3：計算等效基本週期
e

i
ie K

K
TT = ， iT 與 iK 分別為彈性系統之基本週

期與初始勁度。 

步驟 4：計算目標位移， 2

2
e

a3210t 4
T

SCCCC
π

δ =                 (2.35) 

其中， 2

2
e

a 4
T

S
π

為彈性反應譜(單自由度)對應 eT 之位移反應， 

C0：第一振態參與係數(參見後面容量震譜法 PF1)，將單自由度彈性位移修
正為(多自由度)樓頂彈性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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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彈性位移修正為非彈性位移之修正係數。當 Te ≥T0， C1=1.0 ；Te ≤T0 

時， C1=[1.0+(R-1)T0/Te]/R。當 Te<0.1 時， C1≤2.0；其他情況，C1≥1.0。
其中，T0為反應譜中定加速度段與定速度段之交點對應之週期。R 為

非彈性強度需求與降伏強度之比
0

1
/
/

CWV
gS

R
y

a ⋅= 。 

C2：考慮遲滯型態(Hysteresis Shape)對最大位移反應之影響之修正係數。 

C3：考慮 ∆−P (Second Order)效應之修正係數，對降伏後勁度為正(Positive)

之 建 築 物 C3=1 ； 對 降 伏 後 勁 度 為 負 (Negative) 之 建 築 物

eT
R

C
2

3

3

)1(
1

−
+=
α

，其中 eS KK /=α 。 

對於非剛性樓板，目標位移為剛性樓板分析計算結果乘以“ 屋頂最大
位移/質量重心位移” 之比。 

2.7.2.3 容量震譜法 

假設結構之容量(Capacity)與需求(Demand)完全獨立，應用繪於同一個
ADRS(Acceleration Displacement Response Spectrum，譜加速度 aS ~譜位
移 dS 關係)座標系下之容量和需求兩曲線之交點，作為結構在該需求曲
線所反映之地震力作用下之耐震性能績效點之近似方法(圖 2-30)。其
中，容量以第2.7.2.1節所述非線性側推分析求取，需求曲線一般採用 5%

阻尼彈性反應譜再考慮結構可能發生之非彈性行為而折減。5%阻尼彈
性反應譜可以是特定地動下分析所得彈性反應譜，或是基於一系列地動
對應反應譜分析結果之統計所得到之彈性設計反應譜。考慮非彈性變形
後，反應譜之折減可採用高阻尼比之等效彈性反應譜[ATC-40 1996]或非
彈性反應譜[Chopra and Goel 1999]。 

等效彈性反應譜係將結構韌性或非彈性結構之遲滯行為由一較大之等
效阻尼 eqζ 表達，等效阻尼再與原固有黏性阻尼 0ζ 組合，反映整體結構所提

供較高之有效阻尼 effζ ，以較高阻尼計算之彈性反應譜作為非彈性結構反

應譜。韌性比越大，對應之有效阻尼越高，相同強度地震對應之位移反應
越大。確定有效阻尼之方法有多樣。早在 1979 年 Iwan and Gates[1979]就
已發表文章針對多種等效週期及有效阻尼之評估法進行總結和比較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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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平均勁度和能量法」對各種韌性比之結構所產生的誤差最小。該等效
阻尼被 Reinhorn [1997]等之研究所引用。ATC-40 文獻中，有效阻尼之確定
基於非彈性系統在一個振動循環內消散的能量與等效線性系統的相等。而
在 DBD 位移法之研究中， Kowalsky et al. [1994] 由實驗結果之曲線擬合
而得到之有效阻尼評估方法， Priestley et al. [1996] 基於 Takeda hysteresis 

model 而得到之有效阻尼評估方法。具體內容參見[蕭江碧等 2004]。 

圖2-30 容量震譜法原理 

 

 

 

 

 

 
 

 
 

非彈性反應譜作為需求曲線，目前較多針對定韌性比 (Constant 

ductility)設計反應譜，根據降伏強度折減係數-韌性比-結構基本週期(Ry-

μ -Tn) [Newmark-Hall 1982、Krawinkler and Nassar 1992、Vidic, Fajfar & 

Fischinger 1994、Fajfar 2000 等]關係，應用於以數值計算方法求取耐震
性能績效點譜非彈性位移 D。 

a
n

y

S
T

R
D

2

2
1

⎟
⎠

⎞
⎜
⎝

⎛=
π

µ                          (2.36) 

耐震性能績效點之求取，對於特定地震歷時求取之反應譜，可以通過
圖解迭代之方式[ATC-40 1996、Freeman 1998、薛強 2002]；對於考量多組
地震歷時求取之設計反應譜，則可以採用數值計算方式。具體內容參見[蕭
江碧等 2004]。 

本研究建議之等效彈性反應譜與非彈性反應譜之具體內容參見第
2.2.1.2節。 

Sa 

Sd 

5%阻尼反應譜需求曲線 

與μ 等值有效阻尼ζ eff對應之反應譜需求曲線 

或對應μ 之塑性反應譜需求曲線 

Dy Dt=µDy 

耐震性能績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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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檢核性能標準容許值 

結構耐震性能可接受性之檢核是根據上一節內容，以適宜之分析方法
計算結構在性能目標對應之該等級地震作用下之反應參數與可接受標準
或容許標準值比較，確定是否滿足耐震性能標準。本節主要提供採用上節
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之檢核內容。 

各參考文獻採用各種分析方法對應之主要檢核內容如表 2-50所示。
FEMA 273 之性能目標與標準基本建立在整體結構系統上，而耐震性能可
接受標準之檢核，則僅以結構構件之性能可接受標準為準。FEMA356 稍
有改進，要求檢核結構滿足性能目標對應變位限制，且各性能標準點對應
之基底剪力強度不低於容量曲線雙線性化後有效降伏強度之 80%。ATC-40

之性能目標與標準也建立在整體結構系統上，但耐震性能可接受標準之檢
核包括結構整體與結構構件之性能檢核。FEMA350 針對鋼結構韌性抗彎
矩構架，以分析所得性能表達參數不超過結構提供性能之可靠性作為可接
受標準。FEMA350 是以 FEMA273 為基礎，考量不確定因素，採用可靠度
為基礎之機率近似法，以需求抵抗係數設計 DRFD(Demand and Resistnace 

Factor Design)之方法來評估建築物耐震性能滿足設計目標之信賴度(基本
程序主要根據結構在所考量地震等級下之需求 D、需求變異因數γ 、分析

不確定因數 aγ 、以參數φ折減後之容量 C 來評估信賴參數
C
Da

φ
γγ

λ = ，作為

最後評估結構達到預期性能目標之信賴度之依據)，並與該信賴度可接受條
件比較來確定設計是否滿足要求。但目前實務應用中(State-of-the-practice)

仍主要比照 FEMA273(或 FEMA356)與 ATC-40 之檢核原理，基於計算之
反應參數不超過該參數可接受標準值來評判性能目標是否滿足。 

 
表2-50 參考文獻之檢核內容 

參考文獻 分析方法 檢核內容 

線性靜力 計算之側移量╳ 0.7≤性能標準之側移限值 SEAOC 1999
附錄 I-A 線性動力 計算之側移量≤性能標準之側移限值 

線性靜力、線性動力SEAOC 1999
附錄 I-B 非線性靜力側推 

降伏機制 

檢核側移限制(層間變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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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線性動態歷時  

其他非線性 

至少有 80%非彈性構件需要滿足 IDDR 標
準、並提供足夠韌性容量 

構件單元韌性需求/容量比 

預期不能降伏之構件應保持彈性 

線性靜力 

線性動力 

IBC 2000 
 

非線性動態歷時 

除了滿足幾項規定設計流程以外，檢核層
間變位∆小於容許層間變位 a∆  

線性靜力 

線性動力 

非線性靜力側推 

FEMA 368 

非線性動態歷時 

基本上類似 IBC 2000。非線性歷時分析檢
核: 桿件變形量不超過導致垂直承載能力
喪失或是導致桿件強度減少到其最大值之
67%以下之變形量的 2/3。設計層間變位不
得超過層間變位限制的 125%。 

線性靜力 

線性動力 

非線性靜力 

FEMA 350 
 
 

非線性動力 

簡化評估法、詳細評估法 

需求抵抗係數設計 DRFD 法：計算信賴參
數 )/( CDa φγγλ = ，評估結構達到預期性能
目標之信賴度，檢核設計是否滿足要求。
分別針對整體層間變位、局部接頭層間變
位、柱桿件軸力、柱桿件續接拉力檢核。

線性靜力 

線性動力 

 力量控制行為
UFCL QQ ≥κ   

 變形控制行為
UDCE QQm ≥κ   

非線性靜力 

FEMA 356 

非線性動態歷時 

 力量控制行為
UFCL QQ ≥  

 變形控制行為

UDCE dd ≥ 、滿足
目標變位 

 Vt>=80%Vy 

 主、次要構件，力
量、變形控制行為 

 容量 

 需求(位移係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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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C 40 非線性靜力 

(容量震譜法) 

結構整體： 

豎向承載能力、側
向承載能力、側向
力抵抗系統韌性與
變位限制 

結構構件： 

性能點對應構件之強
度、韌性與變形滿足標
準 

報告提供相關表格 

 

有關表 2-50各參考文獻耐震性能檢核步驟之詳細內容可參見文獻[蕭
江碧等 2004]。本研究中，根據第2.7.1節所選用於評估檢核之分析方法，
進行不同之分析評估，檢核結構整體系統與結構構件之性能是否滿足耐震
性能標準。 

本研究以下針對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主要根據 FEMA 356 與 ATC-40

之檢核原理，建議規範條文中要求檢核結構整體系統之豎向承載能力(與豎
向穩定性-不因喪失任何一根結構桿件而失穩)、側向承載能力(降伏機制與
軟弱層檢核、基底剪力之檢核)、側向力抵抗系統之變形能力(韌性與變位
限制)，檢核結構構件之強度與變形不超過其容量、需要保持彈性之構件不
能降伏。具體內容如下： 

結構整體系統 

a. 豎向承載能力[ATC-40 1996] 

豎向承載能力需確保結構不致因任一構件喪失承載能力而倒
塌，可經由去除任一構件後檢核結構穩定性分析了解，確保結構具有
足夠強度與贅餘度(Redundency)，但因此也增加不少計算量，最好能
在概念設計時要求提供足夠贅餘度來確保。另外，也可以針對非線性
側推分析中，發生降伏且軸力又很大之柱桿件，增設軸力塑鉸，考慮
柱上下端形成塑鉸後，尚可承擔豎向荷載時發生軸力破壞而倒塌之情
形，充分了解結構接近極限狀態時，是否會因豎向承載能力不夠而倒
塌。 

b. 側向承載能力 

i) 破壞機制與軟弱層(極限層剪力)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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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非線性分析過程中，均可以根據結構構件降伏或塑鉸產
生之先後順序與位置來瞭解結構實際之降伏機制與概念設計中預
期之降伏機制是否吻合，也可以瞭解是否有顯著軟層或弱層出現。 

本研究根據顧問討論結論，考慮強柱弱梁等期望之降伏消能
機制已於構材設計規範中考慮，而非線性分析檢核已能了解結構
之能耐，本規範僅針對軟、弱層等不期望發生之破壞機制加以檢
核即可。 

ii) 強度衰減檢核 

容量曲線雙線性化後，降伏後勁度為正者，側推終點取極限
基底剪力強度>=80%容量曲線最大基底剪力強度；降伏後勁度為負
者，側推終點極限基底剪力強度不低於容量曲線雙線性化後有效
降伏強度之 80%(FEMA356)(圖 2-29)。其目的在於確保結構之側向
穩定性，不因 P-Delta 效應與構材本身在反覆載重作用下之強度衰
減或勁度削弱，而導致超過 20%以上之強度衰減，否則，應採用
非線性動態歷時分析驗證或修改設計。規範中以控制側推分析終
點確保。 

c. 側向力抵抗系統韌性與變位限制 

i) 整體最大層間變位角(考慮P-∆效應) IDRmax<=性能標準 IDRa 

耐震性能績效點對應結構整體最大層間變位角(需求)不超過
該性能等級對應層間變位標準值。 

ii) 韌性需求 IDDR<性能標準 IDDR 

耐震性能績效點對應結構整體韌性需求不超過該性能等級對
應韌性標準值。 

c-i)與 ii)之要求也可以表述為：降伏結構在滿足變位要求之同時，其
韌性需求不超過其容許韌性。 

 

結構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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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性能等級對應子目標之檢核以強度與最大層間變位比(勁度)為
主，僅針對結構構件強度與結構最大層間變位比檢核即可。而 CP 性能等
級對應子目標之檢核可僅針對結構整體系統，不需再作單一構件之檢核。 

其他子目標對應結構之性能可接受性還須由評估構件之強度與非線
性變形是否滿足要求決定。 

非線性分析中，構件行為採用 FEMA356 或 ATC-40 等研究報告提供
之數據來模擬者(圖 2-31)，要以該報告之構件行為可接受標準進行檢核。
本研究因考量 IO 與 DC 性能等級，對應之構件性能可接受標準將根據本研
究中整體性能表準與參考文獻[FEMA356/ATC-40]整體性能標準案比例調
整。經由實驗建立之數據來模擬者，可根據如 FEMA356 建議之實驗程序
來建立構件行為之結構模擬參數與可接受標準，詳細內容參見[蕭江碧
2004]。本研究採用結構整體 IDDR 標準，僅要求 80%以上構件滿足該標準
即可表示滿足性能要求。 

既有研究報告中，在評估以前，每一構件需要根據他們影響整體系統
強度與勁度之程度劃分為主、次要構件，每一構件之每一種行為又被分類
為力量控制(force-control 非韌性行為)與變形控制(deformation-control 韌性
行為)。有關結構主、次要構件及其力量、變形控制行為之劃分參見[蕭江
碧 2004]。 

a. 變形控制行為 UDCE dd ≥   

耐震性能績效點對應構件變形(需求) UDd 不超過預期變形容量

CEd 。其中，d 表示變形控制行為，如非彈性轉角θ、非彈性轉角比 yθθ / 、

位移比 y∆∆ / ；下標 UD表示呆載重與地震力作用，下標 CE表示預期值，

即大量同類型構件變形容量之平均值，對應各性能等級變形容量可接
受指標參見後文說明。 

因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側推終點考慮單一構件之韌性容量，所
以，不再特別要求構件最大韌性需求不超過韌性容量。 

b. 力量控制行為 UFCL QQ ≥  

耐震性能績效點對應構件力量控制行為(需求) UFQ 不超過強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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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CLQ ，即大量同類型構件降伏強度平均值減去一個標準差。其中，Q

表示力量控制行為，下標 UF表示重力與地震力作用。 
 

圖2-31 模擬構件與描述可接受標準之力與變形關係 

 
 [資料來源：FEMA 356 Fig.C2-1] 

 

c. 其他：降伏機制與分析模擬中需要保持彈性者不應降伏
(SEAOC-IB、FEMA356) 

結構模擬： 

非線性分析中，構材之非線性分析模型要能正確反應構材之非線性行
為，RC 構材之有效勁度要考慮構材開裂 (表 2-51)，此外，應模擬整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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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系統，並考慮非結構牆可能對結構造成的影響，且應考慮 P-∆效應。此
外，對於非線性分析中發生降伏且軸力很大之柱構件，宜考慮增設軸力塑
鉸。 

 

表 2-51 FEMA 356 所建議之 RC 構材初始勁度近似值 

構材 
撓曲勁度 

( gc IE ) 
剪切勁度 

( wc AE ) 
軸向勁度 

( gc AE ) 

非預應力梁 0.5 0.4 1 

預應力梁 1 0.4 1 

≥0.5 'cg fA 重力荷載作用(亦即側

向地震力較小)之受壓柱 

0.7 0.4 1 

受拉柱或≤0.3 'cg fA 重力荷載作用

(亦即側向地震力較大)之受壓柱 

0.5 0.4 1 

牆(開裂) 0.5 0.4 1 

牆(未開裂) 0.8 0.4 1 

備註：重力荷載居表內數值之間者之受壓柱，線性內插 

2.8 既有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評估 

行政院已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六日核定「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
及補強方案」，期以公有建築物先行執行，作為民間表率，供爾後全面實
施之參考，對於私有建築物擬以宣導方式推動。因為配合現行設計規範，
該方案相關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基準主要強調強度，以建築物所能抵抗之
坍塌地表加速度表示其耐震能力。本研究之耐震性能設計法，不僅強調強
度與韌性，也重視建築物之機能，不再以單一坍塌地表加速度來表示建築
物之耐震性能。 

因耐震性能設計規範對新建建築物耐震設計目標與標準之更新、既有
建築物之耐震性能是否仍可以接受、該採用何等評估標準必然成為吾等關
切之問題。 

考慮既有建築物已使用與剩餘之壽年，其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得比新
建建築物放寬，但「LS」與「CP」性能等級對應之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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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建建築物一致，對應本規範第二章新建建築物最低性能標準，其放寬
方式可如下考慮： 

方式一：考慮相同性能等級，放寬地震等級 

考慮既有建築物已使用年限(n)，將新建建築物性能目標中各地震等級
對應設計使用年限內之超越機率，以剩餘使用年限 n 內之相同超越機率替
代，但剩餘使用年限 n 宜設定下限值。另外，第 III 類建築物還應確保於
「2%設計使用壽年」地震等級下之 LS，避免剩餘使用年限較短之建築物之耐

震性能不夠。具體內容如表 2-52所示，各性能等級對應標準如前所述。例
如：一棟設計使用年限為 50 年，已使用 12 年之建築物，其性能目標如表 

2-53所示。但此方式必須確定各新的地震等級之大小，若有不同地震等級
與 475 年地震對應譜加速度係數比例關係之經驗公式，此問題可得以簡化。 

 
表 2-52 不同用途既有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方式 1) 

地震等級 (使用年限內之超越機率) 

耐震性能等級 第 III 類建築物 
(EO2) 

第 II 類建築物
(EO1) 

第 I 類建築物 
(BSO) 

OP 正常使用 50%剩餘使用壽年 60%剩餘使用壽年 80%剩餘使用壽年

IO 輕微損傷 10%剩餘使用壽年   

DC 破壞控制 2%剩餘使用壽年 10%剩餘使用壽年  

LS 生命安全 2%設計使用壽年 2%設計使用壽年 10%設計使用壽年

CP 避免倒塌   2%設計使用壽年 

 註：剩餘使用壽年≥下限值 

 

表 2-53 已使用 12 年之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 

地震等級 

耐震性能等級 第 III 類建築物 
(EO2) 

第 II 類建築物
(EO1) 

第 I 類建築物 
(BSO) 



第二章 研修重點 

133 

OP 正常使用 50%38≈55 年 60%38≈42 年 80%38≈24 年 

IO 輕微損傷 10%38≈361 年   

DC 破壞控制 2%38≈1881 年 10%38≈361 年  

LS 生命安全 2%50≈2500 年 2%50≈2500 年 10%50≈475 年 

CP 避免倒塌   2%50≈2500 年 

註：「年」代表回歸期 

方式二： 考慮相同地震等級，放寬性能等級 

不同用途建築物之性能子目標中，固定地震等級，得放寬性能等級，
但第 I 類與第 II 類建築物於最大考量地震對應之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
(CP、LS)須與新建建築物一致。第 III 類建築物於最大考量地震下之 DC

性能因不危及生命，若已使用一段時間得予放寬，但不超過 LS 對應性能
等級。具體內容如表 2-54所示，其中，各性能等級之量化標準與前述內容
一致。此方式較方式一較簡便，雖不如方式一較能顯現不同使用年限建築
物之耐震性能目標之差異，但設計年限與已使用年限相近之建築物，耐震
性能目標之差異可以忽略，而方式一之剩餘使用壽年又不能趨於 0，必須設

定下限，所以，方式二可能較為適宜。 

 
表 2-54 不同用途既有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方式 2) 

性能等級 

地震發生機率 第 III 類建築物 
(EO2) 

第 II 類建築物
(EO1) 

第 I 類建築物 
(BSO) 

(30 年)80%50   OP ~IO 

(50 年)60%50  OP ~IO  

(75 年)50%50 OP ~IO   

(475 年)10%50 IO ~DC DC ~LS LS~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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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年)2%50 DC ~LS LS  CP  

 

若既有建築物於原設計時之設計目標已比規範規定新建建築物之最低
耐震設計性能目標還高，上述放寬限度應基於原設計目標以類似理念調
整。 

建築物進行耐震性能評估前，應對主要結構部分(如梁、柱、剪力牆與
斜撐系統等)作實地調查。並應充分了解建築物之現況、震害經驗與修復補
強情形等影響耐震性能之各項因素。 

公有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評估，考慮經費受限，耐震能力評估可分為初
步評估與詳細評估，經初步評估判定為無疑慮者，暫得不必進行詳細評估。 

對既有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詳細評估方法可比照新建建築物，但至少要
採用非線性靜力分析，材料強度、構材行為經建築主管機關所認可，得根
據實際情況採用可能強度或試驗結果，實地調查已發現之破壞模式需要模
擬。 

雖然性能規範不再以單一破壞地表加速度來表示建築物之耐震性能，
但藉由容量震譜法之觀念與工程界廣泛應用之 ETABS 或 SAP2000 軟體，
很容易計算所謂坍塌地表加速度：1)先以 475 年或 2500 年彈性設計反應譜
為基準求取耐震性能點，2)以係數 Fpga等比例調整反應譜短週期與 1 秒週
期值(ETABS 或 SAP2000 軟體對應側推分析結果 pushover curve 視窗中
Demand Spectrum 之 Ca 與 Cv)，使性能點達容量曲線終點或保守取達容量
曲線終點位移之 90%，則坍塌地表加速度等於原基準反應譜對應
PGA*Fpga，亦即等比例調整後之 Ca。 

 

2.9 其他 

建築結構週期經驗計算公式： 

與 88 年版規範比較，94 年版規範週期計算公式比照 IBC2000，對於
含剛性非結構牆之建築物，週期計算公式與 uC 值均有變動，採用鋼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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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週期可能會有 98.1
2.1
4.1

05.0
085.0

≈× 倍之差，採用含 RC 造者，週期可能會

有 63.1
2.1
4.1

05.0
07.0

≈× 倍之差，對應工址之譜加速度係數之差異可能高達 40%

以上。FEMA450 已對此部分進行調整，本研究將 88 年、94 年版規範週期
計算公式與 FEMA450 建議公式進行比較(參見子計畫二)發現：大致而言，
FEMA450 比 94 年版規範之週期長，樓層越高，差異越大；含非結構剛性
牆之剛構架構造物，FEMA450 比 88 年版規範之週期短；無非結構剛性牆
之剛構架構造物，FEMA450 比 88 年版規範含 RC 造建築物之週期稍長，
但對於鋼構造，二者接近；鋼造偏心斜撐建築物或挫屈束制支撐構架建築
物、以及其他建築物，FEMA450 與 88 年版規範基本一致。國內姚昭智等
[2001]、葉祥海等[2000]均針對 RC 建築物之基本振動週期進行研究，並提
出不同的經驗公式，本研究子計畫二也將這些本土經驗公式納入比較，但
因研究不夠廣泛，所以，規範草案第 5.2 節暫時根據 FEMA450 之成果對
94 年版規範週期計算公式進行研修。 

 

建築物間距： 

國內 94 年版規範不考慮最大考量地震，以中小地震或 475 年回歸期地
震控制設計地震力對應位移乘以 yα4.1 得到降伏位移，再乘以韌性比 aR 或

*aR 來求取大地震下可能之非線性位移，最後考慮相鄰兩棟建築物反向運
動同時達該位移之機率不高而折減到 0.6 倍。 

對於用途不同之建築物，上述設計地震力已乘以 I，當 475 年回歸期
地震控制設計地震力時，對於過去 I=1.5 之建築物，上述方式計算之位移
表示約 10000~ 20000 年回歸期(表 2-2)之地震作用下對應之位移折減到 0.6

倍。 

參考 IBC 既有規範與其下一版研究報告 FEMA450，不論用途，建築
物均須自留 475 年回歸期地震對應樓層位移最大值(不折減)，或者，以相
鄰兩棟建築物於最大考量地震下發生之樓層位移最大值之平方和再開
方，相當於自留最大樓層位移之 0.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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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因採用非線性分析評估各等級地震下之耐震性能，所以，分析
評估階段已求得 475年與 2500年回歸期地震對應之結構變位，建議以 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為基準，由於相鄰兩棟建築物反向運動，同時發生
最大位移的機率不高，因此乘以 0.7 倍，為避免該值比 475 年回歸期地震
作用下之位移小，因此與 475 年地震對應值比較取大者。亦即：分別計算
475 年回歸期地震下結構最大位移、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結構最大位移之
0.7 倍，取大者作為建築物之自留間距。 

基面與地下室： 

現行規範中，第 1.4 節有關基面之解說可能使得工程師認為：為了整
體分析及設計之考慮，將含四周有牆的地下室之建築物之基面由地面層改
訂在筏基底，可能導致計算地震力之豎向分配以及地下部分設計水平地震
力時發生錯誤，本研究中予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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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三章 規範草案之條文與解說 

本章主要根據九十三年度研究案所規劃之架構、本研究第二章之研修
重點內容、國內 88 與 94 年版耐震設計規範，研提現階段引進部分耐震性
能設計理念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草案條文與解說，必要時，增加「參
考」，提供相關做法之原理與參考資料。具體內容參見附錄一。 

規範草案第一章通則主要規定耐震設計基本原則與要求；第二章則規
定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與結構體之耐震性能標準(包括輸入地
震與性能等級之量化可接受標準)；第三章提供結構系統規劃，亦即概念設
計基本準則；第四章規定結構初步設計流程與所採用之分析方法；耐震性
能分析、評估以及檢核內容與方式規定於第五章；第六章為結構系統設計
詳細要求之規定；第七章為既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評估與耐震補強的原則
性規定，或可另放於附錄；第八章為其他相關規定。相關第二章之輸入地
震與第四章水平設計地震力之計算流程可分別參考附錄 A 與附錄 C；附錄
B 為參考用之直接位移設計法指針；附錄 D 為耐震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 

與現行規範相比，除了第二章研修重點內容納入規範以外，編寫時其
他考慮如下： 

1. 架構改變，基本以設計流程順序編排章節，方便工程師應用。 

2. 明確定義耐震性能設計相關新概念。 

3. 建築結構耐震性能設計標準透明化，使工程師、業主與使用者均可
以瞭解所設計建築物在不同震度地震危害下大致之耐震性能。 

4. 耐震設計以性能標準為目標導向，希望能讓工程師瞭解為何如此設
計之結構可以滿足性能設計目標之要求。 

5. 本規範 475 年與 2500 年回歸期地震對應之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
比照 94 年版規範，但對既有條文內容作修改，使得一般區域、近
斷層與台北盆地工址水平彈性設計反應譜可以統一編寫，異於 5%

阻尼比之反應譜與非彈性反應譜也以之為依據折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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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釐清設計目標中之輸入地震與結構設計流程中所需設計地震力之
關係與區別，使工程師瞭解各等級地震危害之各種表達方式，以及
採用不同設計方法時地震輸入結構物之方式與需求。例如：以靜力
分析進行初步設計之長週期建築結構之水平彈性加速度反應譜係
數設定下限，僅為強度法初步設計之考量，非實際反應譜需求，因
而，檢核時應考慮實際輸入地震危害，而非設限後之反應譜。 

7. 規範提供對建築物之最低保護，工程師可根據業主要求予以提高。 

8. 其他考慮 

a) 工址可建性：一般於規劃設計時要考慮，需要大地工程相關工
程師合作，結構耐震設計時，所考慮之輸入地震危害與工址相
關，要選擇適合於工址之地震危害特性，因輸入地震危害於第
二章耐震性能設計目標與標準中規定，再於此章討論工址可建
性可能影響易讀性，所以，相關規定僅於規定耐震性能設計目
標時要求「建築物應於所建工址地盤上滿足既定之耐震性能設
計目標」，具體土壤液化評估則仍放於後面章節。 

b) 現階段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催生：本研究提供現階段建築物耐
震性能設計規範草案之雛型，建議以一定試用期，由工程界先
行試用後，再綜合產官學研界之意見與建議進行修改，最後由
各界專家組成之審議委員會進行審查，由產官學研界共同努力
催生現階段耐震性能設計規範。 

c) 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定位與法源：為避免耐震設計規範修訂速
度過快，徒增工程師的困擾，未來規範審議後，由建築技術規
則提供法源，允許現行耐震設計規範與耐震性能設計規範共存
一定時間，再慢慢過渡，其間，收集業界相關意見或建議，同
時，持續進行耐震性能相關理論研究，逐步完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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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本研究主要根據九十三年度「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架構之研究」所提出
之規範架構，參考國外相關研究報告與規範，以耐震性能設計理念對 88

年版與 94 年版耐震設計規範需要研修與補充之具體內容進行探討，詳細
說明研修之原因、依據與建議研修之內容，提出引進耐震性能設計理念之
耐震設計規範草案具體條例、解說與參考，作為近期具體落實耐震性能設
計理念之第一步。 

研究發現： 

1) 國內耐震設計規範之耐震設計目標不夠透明，未直接根據建築物之不同
用途明確量化不同等級之耐震性能要求，而是藉由用途係數來間接調整
它們的強度，所考量輸入地震等級與一般民眾所熟悉之震度無法對應； 

2) 現行耐震設計規範未讓工程師瞭解設計目標中之輸入地震與結構設計
流程中所需設計地震力之關係與區別，設計與檢核混合為一體，工程師
無法瞭解如此設計之結構為何可以滿足耐震性能目標； 

3) 主要強調結構強度與韌性以及建築物之使用服務性機能，設計目標中，
除了中、小地震作用下控制結構側移變形以外，其他等級地震作用下，
並未針對結構變形加以控制； 

4) 雖然限制中小地震下之變位，對於用途不同之相同結構則基於相同週期
計算設計地震力，以用途係數提高強度需求之方式來提高其耐震性能，
並未針對與勁度相關之變形提出不同要求； 

5) 強度法設計完畢之結構並未經由較準確之分析方法評估檢核其可能之
行為，而僅藉由各種結構之韌性設計細則來大致確保規範提供該類結構
系統之韌性容量。 

相應地，本研究提出之性能設計規範主要有以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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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耐震設計目標增加透明度：輸入地震等級可與震度相對應，明確規定相
同地震等級下不同用途建築物之不同性能標準，使工程師、業主與使用
者均可以瞭解所設計建築物在不同震度地震危害下大致之耐震性能； 

2) 釐清設計目標中之輸入地震與結構設計流程中所需設計地震力之關係
與區別，使工程師瞭解各等級地震之各種表達方式，以及採用不同設計
方法時地震輸入結構物之方式與需求； 

3) 增加建築物對應各地震危害等級之層間變位角限制，以保護建築物於各
等級地震作用下之機能； 

4) 考慮性能目標高低或建築物用途對工址可建性與結構系統規劃之要求； 

5) 初步設計以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為導向，不同用途建築物之不同耐震性
能目標並不單純以提高強度來確保； 

6) 引進強度法以外之其他設計方法，需特別說明適用範圍，在未經過足夠
驗證以前，僅放於規範之附錄中作為參考； 

7) 增加耐震性能檢核部分，明確規定需檢核之目標、標準，流程、內容，
並提供分析方法與其選擇原則； 

8) 考慮既有建築物與新建建築物耐震評估標準之差異性。 

 

4.2 建議 

未來除了補充探討考慮不確定因素之可靠度相關課題、設計結果可以
滿足建築物生命週期成本最低之經濟性課題等以外，以下課題之研究可進
一步完善或延伸本研究內容。 

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評鑑通過之相關研究機構 

 用於檢核結構耐震性能之各微分震區典型地表加速度歷時。 

 以範例探討直接位移設計法初步設計之實用性。 

中長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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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評鑑通過之相關研究機構 

 發展同時滿足強度、韌性與位移標準之通用型初步設計方法。 

 探討含牆結構之 R- µ-T 關係式。 

 考慮結構與土壤互制效應之簡便方法。 

 總結地震災害調查中與結構實驗中樓層側移與建築物損壞情形和運作
機能之關係，為準確建立直接位移設計法變位限制提供依據。 

 探討本土化結構整體系統與局部桿件破壞指標可接受標準之關係。 

 相關附屬於建築物之結構部分構體、非結構構材與設備、隔震與含被
動消能系統等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設計。 

 建築物維護與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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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因應國際化需求，為提昇國內工程技術水準，本草案為建築結構耐震性能設
計規範草案之雛型，建議以一定試用期，由工程界先行試用後，再綜合產官學研
界之意見與建議進行修改，最後由各界專家組成之審議委員會進行審查，由產官
學研界共同努力催生現階段耐震性能設計規範。 

本規範用於表達輸入地震之工址彈性設計反應譜係基於 94 年版建築物耐震
設計規範，其準確性會直接影響評估位移之準確度。初步設計所採用計算建築物
週期之經驗公式基於 FEMA450 之建議。 

規範修訂之原因、依據、與現行規範之比較以及案例探討，請參考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 94 年度研究案 094301070000G1018『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
擬』。 

為避免耐震設計規範修訂速度過快，徒增工程師的困擾，未來規範訂定後，
由建築技術規則提供法源，允許現行耐震設計規範與耐震性能設計規範共存、併
行一段時期，再慢慢過渡，其間，收集業界相關意見或建議，同時，持續進行耐
震性能相關理論研究，逐步完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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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 則 
 

1.1 適用範圍 

本規範提供建築結構耐震性能設計之相關規定。 

解說： 

建築物之耐震性能不僅包含建築結構體，但目前，非結構構材與設備仍於結
構體設計完畢以加速度相容或位移相容之方式設計，所以，耐震性能設計以量化
結構體之性能標準為主，並以檢核最大層間變位角來控制部分非結構構材之損
壞，保護建築物之機能。其他相關附屬於建築物之結構部分構體、非結構構材與
設備、隔震與含被動消能系統等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設計，未來有相關研究成果再
加以整合，目前，得採用 94 年版耐震設計規範相關規定。建築物維護保養與管
理等相關內容未來再整合。 

規範草案第一章通則主要規定耐震設計基本原則與要求；第二章則規定不同
用途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與結構體之耐震性能標準(包括輸入地震與性能等級
之量化可接受標準)；第三章提供結構系統規劃，亦即概念設計基本準則；第四
章規定結構初步設計流程與所採用之分析方法；耐震性能分析、評估以及檢核內
容與方式規定於第五章；第六章為結構系統設計詳細要求之規定；第七章為既有
建築物之耐震能力評估與耐震補強的原則性規定(或可另放於附錄)；第八章為其
他相關規定。相關第二章之輸入地震與第四章水平設計地震力之計算流程可分別
參考附錄 A 與附錄 C；附錄 B 為參考用之直接位移設計法指針；附錄 D 為耐震
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以新建建築物設計為例說明應用本規範之設計流程參見圖
C1-1。 

本規範適用於新建建築結構耐震性能設計、既有建築結構耐震性能評估以及
補強後既有建築結構耐震性能之確認。 

 

1.2 名詞定義 

耐震性能(Seismic Performance)：建築物在地震力作用下之行為(Behavior)與
反應(Response)及其所造成的影響，包括：對生命安全威脅之大小、使用機能之
維持或中斷、需修復與恢復正常工作之快慢及花費、對使用者、業主與社會(環
境、經濟、歷史文化等)所造成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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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等級(Seismic Hazard Level)：亦稱地震危害等級，表示設計時所考量之
輸入地震之大小。 

性能等級(Performance Level-簡稱 PL)：建築物可接受之最大反應與影響程
度。 

性能目標(Performance Objective)：定性表述建築物於所考量之各等級輸入地
震作用下，分別被期望具有的耐震性能等級。其中，每一地震等級對應一個性能
子目標(Performance Goal)。 

性能標準(Performance Criterion)：性能標準係性能目標之量化可接受標準。 

即：建築物在所考量之地震等級下，其耐震性能表達參數，亦即耐震反應參數不
允許被超過之容許值或可接受標準值。本規範之性能標準僅針對建築結構體，包
括結構整體系統(Global System)與結構構材(Member)。 

解說： 

本規範除特別說明外，「性能」均指建築物之耐震反應、亦即耐震性能。 

本規範地震等級由一定年限內發生地震之超越機率(Exceedance Probability)

或相當之回歸期(Return Period，簡稱 RP)表示，並且與中央氣象局震度相對應。 

性能等級可以定性表述、亦可由結構反應參數量化。本規範提供之性能等級
如表 C1-1 所示，包括： 

正常使用(OP)：建築物維持所有機能，結構構件保持在彈性限度內，結構體幾乎
沒有任何損壞，雖然可能出現裂縫，但不需修補已可以維持建築
物所有機能。 

輕微損傷(IO)：維持絕大部分機能，結構輕微損傷，但可以立即使用，快速修復
可恢復全部機能。 

破壞控制(DC)：維持最必要之基本機能，結構體發生小規模損壞，小規模修復後
可以恢復機能。 

生命安全(LS)：維持部分機能，結構體不產生嚴重損壞，以避免造成嚴重的人命
及財產損失，中等規模修復後可以恢復機能。 

避免倒塌(CP)：大部分機能喪失，結構破壞嚴重，但不產生崩塌，以避免造成嚴
重之損失或造成二次災害，要恢復建築物機能之修復不經濟或不
可能。 

 

1.3 耐震設計基本原則 



附錄一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草案) 

139 

建築物之耐震設計基本原則，係使不同用途之新建建築物於所建工址地盤
上，在不同強度地震作用下之耐震性能等級至少能滿足第二章所規定之耐震性能
目標與標準。 

不同用途之既有建築物於所建工址地盤上，在不同等級地震作用下之耐震性
能等級至少能滿足第七章之規定。 

解說： 

本規範所規定之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提供對建築物之最低保護要求，可根據
業主與使用者之需求予以適當提昇。 

耐震性能設計法與現行設計法主要區別包括：1)考慮多等級地震危害，耐震
設計目標直觀透明，2)兼顧結構與非結構破壞及建築物之機能；3)耐震設計由性
能標準為導向；4)採用能較準確反應結構行為之分析方法來瞭解結構於各等級地
震下之行為；5)設計結果滿足預定設計目標具有滿意的可靠度；6)設計結果可以
滿足建築物生命週期成本最低(經濟性)。由於其內容很廣泛(圖 C1-2)，要完善該
規範需要長期持續的努力，本規範主要於現行規範之基礎上，引進前 4 項之部分
相關內容。因為分析、設計、營建施工以及未來輸入地震存在不確定性，所設計
之建築物於未來地震中之實際行為可能會與分析結果有差異，但預期經由前 4 項
之研修，可以提高建築物滿足預定耐震設計性能目標之透明度與可靠度。 

為確保所選定之工址地盤能使建築物滿足業主及規範之耐震設計性能目
標，應進行工址可建性分析，相關內容依第 8 章規定考慮。 
 

1.4 基面之認定 

基面係指地震輸入於建築物結構體之水平面，或可使其上方之結構體視為振
動體之水平面。 

解說： 

建築物通常具有四周有牆的地下室，其強度與勁度比上部結構高，較為剛
性，建築物之基面可假設在地面層，地面下各層之設計地震力來自作用在側壁的
動態土壓或地盤變形引致之力量，應按第 4.3.7 節與 4.5 節之規定考慮。此類建
築物常為了整體分析及設計之考慮，採用筏基底及地下室側壁的土壤彈簧模擬，
以正確算得建築物振動周期、振態形狀及地面以上各層引致之地震力。 

建築物地下室如無外牆，而另做擋土牆供擋土時，基面應訂在基礎層。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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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層為基面者，地面以上與地面以下部分之水平力按第 4.3.6 節之規定考慮。 
 
 

1.5 韌性設計之必要性 

建築物應依韌性設計要求設計之，使其具有穩定與足夠之消能能力，並能達
到預期之韌性容量。建築物之設計風力若大於設計地震力，構材應按風力產生之
內力設計，惟有關耐震之韌性設計及其他相關規定，仍應按相關規範辦理。 

解說： 

本規範訂定設計地震力時，已考慮建築物之韌性容量而將設計地震力折減，
進行彈性分析及設計時所用的設計地震力，其對應的地表加速度頗低。因此，構
材之設計若由風力控制，並不意味無需進行耐震韌性設計。當地震較大時，構材
還是會降伏，仍需設計具有韌性。 

 

1.6 分析方法之要求 

建築物結構體之實體設計程序須採用適當之模擬與適宜之分析方法，結構初
步設計以及耐震性能評析檢核時所用各類分析方法分別依第四、五章規定。 

 
 

1.7 符號說明 

採用之符號與其意義如下所述： 

Ax ：意外扭矩放大係數，見 4.3.9 節。 

CP ：「避免倒塌」性能等級，見 1.2、2.2 節。 

DC ：「破壞控制」性能等級，見 1.2、2.2 節。 

di ：第 i 層土層之厚度，見 2.5 節。 

dc ：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所有砂質土層的厚度總合，見 2.5 節。 

ds ：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所有粘性土層的厚度總合，見 2.5 節。 

dci ：第 i 層砂質土層之厚度，見 2.5 節。 

dsi ：第 i 層粘性土層之厚度，見 2.5 節。 

OP ：「正常使用」性能等級，見 1.2、2.2 節。 

Fa ：反應譜等加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見 2.5 節。 

Fv ：反應譜等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見 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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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結構系統降伏強度折減係數，見 2.11 節。 

Fu,PL ：結構系統對應性能等級“PL”之地震力折減係數，見 4.3.3 節。 

Fur,PL ：依據非線性側推分析之韌性容量所得結構系統對應性能等級“PL”之地震
力折減係數，見 5.3.2 節。 

Ft ：建築物頂層外加之集中橫力，見 4.3.6 節。 

Fx ：建築物第 x 層分配到之地震力，見 4.3.6 節。 

g ：重力加速度。 

H ：地表面至建築物地下部分樓板之深度，見 4.3.7 節。 

hn ：建築物基面至屋頂面高度，見 4.3.1、4.6 節。 

hx ：建築物第 x 層距基面之高度，見 4.3.6 節。 

IO ：「輕微損傷」性能等級，見 1.2、2.2 節。 

IDR ：層間變位角，即樓層相對側向位移除以層高。樓層相對側向位移一般取
該樓層上、下樓板質心之位移差，惟對於平面不規則者，取該樓層上、下
樓板邊界節點位移差之最大值，見 2.2、4.6、5.3.1 節。 

IDRa ：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亦即各樓層層間變位角不允許被超過之極限值，
見 2.2 節。 

IDRmax：最大層間變位角，亦即各樓層層間變位角取最大值，見 5.3.1 節。 

IDDR ：非彈性位移百分比，亦即非彈性位移佔真實非彈性位移容量(極限值)之
比例，見 2.2、4.6、5.3.1 節。 

IDDRa ：容許發生之非彈性位移佔真實非彈性位移容量(極限值)之比例，見 2.2、
4.6、5.3.1 節。 

IDDRR：非彈性位移佔規範建議韌性容量對應之非彈性位移之比例，見 4.3.3 節。 

IDDRr：非線性側推分析性能點對應之非彈性位移百分比，見 5.3.2 節。 

K ：建築物地下部分樓層設計水平地震震度，見 4.3.7 節。 

k1 ：建築物變形之有效高度因子，見 4.6 節。 

k2 ：建築物變形之變形型態因子，見 4.6 節。 

LS ：「生命安全」性能等級，見 1.2、2.2 節。 

MED0：回歸期約 30 年之中小地震，見 2.2、2.3、2.8、2.13 節。 

MED1：回歸期約 50 年之中小地震，見 2.2、2.3、2.8、2.13 節。 

MED2：回歸期約 75 年之中小地震，見 2.2、2.3、2.8、2.13 節。 

Mx ：建築物第 x 層須抵抗之傾倒力矩，見 4.3.10 節。 

Ni ：第 i 層土層之平均標準貫入 N 值，見 2.5 節。 

NCHi ：第 i 層砂質土層之平均標準貫入 N 值，見 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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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標準貫入試驗 N 值，見 2.5 節。 

CHN  : 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砂質土層平均標準貫入試驗 N 值，見 2.5 節。 

NA ：反應譜等加速度段之近斷層調整因子，見 2.6 節。 

NV ：反應譜等速度段之近斷層調整因子，見 2.6 節。 

PL ：性能等級，見 1.2、2.2 節。 

R ：結構系統韌性容量，見 3.2 節。 

Ra ：容許韌性容量，見 4.3.3 節。 

Rr ：依據非線性側推分析所得結構韌性容量，見 5.3.2 節。 

Sa,RP：RP 回歸期地震對應之工址水平加速度反應譜係數，見 2.8 節。 

iRPaS ,, ：振態 i 對應 RP 回歸期地震之譜加速度係數，見 4.6 節。 

SaZ,RP：RP 回歸期地震對應之工址垂直加速度反應譜係數，見 2.13 節。 

Sd,RP：RP 回歸期地震對應之工址水平譜位移，見 2.9 節。 
in

iRPdS ,, ：振態 i 對應 RP 回歸期地震之工址非彈性水平譜位移，見 4.6 節。 

SRA ：短周期譜加速度修正係數，見 2.10 節。 

SRV ：長周期譜加速度修正係數，見 2.10 節。 

SR ：譜加速度折減係數，見 2.11 節。 
RP
SS  ：RP 回歸期地震對應之震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見 2.5 節。 
RPS1  ：RP 回歸期地震對應之震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見 2.5 節。 

SS,RP ：RP 回歸期地震對應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RP 包括 475、2500

年，見 2.5、2.6、2.7 節。 

S1,RP ：RP 回歸期地震對應工址一秒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RP 包括 475、
2500 年，見 2.5、2.6、2.7 節。 

sui   : 第 i 層粘質土層之不排水剪力強度，見 2.5 節。 

us    : 粘質土層的平均不排水剪力強度，見 2.5 節。 

T   ：建築物基本振動週期，見 4.3.1 節。 
RP

ST  ：RP 回歸期地震對應之工址水平加速度反應譜短週期與中、長週期之分

界，RP 包括 475、2500 年，見 2.7、2.8 節。 

V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見 4.3.2、4.3.4 節。 

MEDV  ：中小地震下滿足性能目標所需之設計水平橫力，見 4.3.2、4.3.5 節。 

475V  ：475 年地震下滿足性能目標所需之設計水平橫力，見 4.3.2、4.3.5 節。 

2500V  ：2500 年地震下滿足性能目標所需之設計水平橫力，見 4.3.2、4.3.5 節。 

Vsi ：第 i 層土層之平均剪力波速，見 2.5 節。 

sV  ：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之土層平均剪力波速，見 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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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建築物全部靜載重，見 4.3.2 節。 

Wx ：建築物第 x 層之重量，見 4.3.6 節。 

ix*  ：等效單自由度結構系統於振態 i 控制變形行為時之位移。 

αy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見 4.3.4 節。 

δavg ：建築物第 x 層兩最外點位移之平均值，見 4.3.9 節。 

δmax ：建築物第 x 層最大位移，見 4.3.9 節。 

δx ：建築物樓層位移，亦即建築物樓層頂板質心或邊界(平面不規則者)距基底
位移，見 5.3.3 節。 

xx δδ −+1 ：建築物層間變位，亦即上、下樓層位移之差，見 5.3.3 節。 

τ ：傾倒力矩折減因子，見 4.3.10 節。 

ξ ：阻尼比，見 2.10 節。 

ρ  ：地震力折減係數比，見 5.3.2 節。 
 
 
 
 

表 C1-1 耐震性能定性表述 

正常使用
(OP) 

輕微損傷
(IO) 

破壞控制
(DC) 

生命安全
(LS) 

避免倒塌

(CP) 

 
性能等級 

 
 
 
對象 

所 有 機 能 維
持、結構無損
害、無需修復 

大 部 分 機 能
維持、結構輕
微損傷、快速
修 復 可 恢 復
全部機能 

最 必 要 之 基 本
機能維持、結構
發 生 小 規 模 損
壞、需小規模修
復 

部 分 機 能 維
持、結構中度
損害、需中規
模修復 

大 部 分 機 能 喪
失、結構破壞嚴
重、修復不經濟

建築物 

建築物機能完
全維持。  

確 保 主 要 業
務 所 需 之 機
能，伴隨基本
設施復舊、外
部支援等，主
要 業 務 可 再
度開始。 
經 由 輕 微 修
復，機能大致
完全恢復。 

確 保 為 維 持 建
築 物 內 基 本 活
動，預先指定範
圍之機能, 可作
避 難 場 所 利
用。伴隨基本設
施等復舊，限定
範 圍 之 主 要 業
務 可 再 度 開
始。經由小規模
修復，機能大致
完全恢復。 

業務活動所需
機能喪失，但
不發生危害人
命之損害。建
築物內可進入
之 限 定 區 域
內，可緊急執
行最小限度急
救活動等。機
能恢復需要中
度 規 模 之 修
復。 

地 震 後 進 入 建
築 物 內 有 危
險，緊急應變活
動亦不可能。經
由 大 規 模 之 補
強、補修，業務
活 動 可 能 再 度
開 始 ， 但 不 經
濟 ， 甚 至 不 可
能，完全恢復原
機能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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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
系
統 

彈性反應，強
度 與 勁 度 保
持。無殘餘變
形。 

剛 超 過 彈 性
反應，幾乎無
殘餘變形，不
影響強度，不
影 響 建 築 物
機能。 

有 些 殘 餘 變
形，耐震性能多
少降低，但可承
受餘震。 

剩餘之強度與
勁度減小，但
側向系統維持
功能。有影響
結構強度之殘
餘 變 形 、 傾
斜。經由補修, 
結構系統可完
全復舊。 

結 構 系 統 嚴 重
受損，產生較大
變形，但垂直支
承能力維持，不
致傾倒破壞。然
而，有因餘震損
壞之危險性。因
完 全 復 舊 結 構
系統有困難，有
拆除之可能性。

結
構
體 

結
構
構
件 

無損傷。 有 些 許 損 傷
(輕微開裂、局
部降伏、輕微
挫 屈 或 扭
曲)，但不一定
需補強。 

部 分 構 件 強 度
降 低 ， 產 生 損
傷，但不一定需
要立即修復。 

構件未完全破
壞，但大部分
降伏，大量裂
縫出現，連接
或接頭損壞，
視情況緊急補
修、補強。 

構 件 有 完 全 破
壞之危險，但僅
限 於 結 構 系 統
局部範圍，避免
整體崩塌。 

非結構構材 

部分牆壁外觀
上 有 輕 微 損
傷，但基本上
所有損傷均可
忽略。 

部 分 構 材 產
生 些 許 損
傷，但其程度
輕微，  不影
響 使 用 機 能
與安全性，不
一 定 需 要 修
復。 

產 生 某 種 程 度
損傷，不需針對
安 全 性 緊 急 補
修。可經由限定
之 修 復 而 復 舊
使用。 

遭受相當程度
損傷，但未掉
落，危害材料
大量外溢得以
控制。尚可能
提 供 避 難 需
求。 

加 上 結 構 變
形，產生大範圍
損傷、掉落。因
天井、牆壁脫落
或門戶變形，很
可 能 會 妨 礙 避
難。 

機電設備 

需要檢查而機
能上未產生實
質損害。不需
補修可繼續使
用、運作。 

重 要 機 能 可
繼續使用、運
作。部分設備
產 生 些 許 損
傷，可經由補
修而復舊，一
定期間內，限
定 人 數 可 繼
續使用。 

產 生 某 種 程 度
損傷，可經由補
修復舊。對於特
定機能或機器 ,
部 分 機 能 可 維
持一定期間。 

遭受相當程度
損傷，但攸關
人命之機器、
配管未發生倒
落。多數機器
機能喪失，但
不會立即妨礙
避難。 

包含消防、運送
等 之 防 災 機 器
設 備 系 統 全 體
損壞。幾乎全部
機器無機能，機
器損傷、墜落，
妨礙避難。 

機能維持 
無損害 

人命保護 
中級破壞 

無法保證 
大破壞 

傢俱用品 

部 分 傢 俱 物 品 產 生 些 許 移
動，但未翻倒、掉落。 
用品類不損壞。 

多數傢俱物品移動、倒落，或
其移動、翻倒、脫落不無妨害
人命安全或避難。 
收納物品散亂於櫥櫃內、亦有
飛出者。 

伴 隨 結 構 構 件
或 建 築 構 材 之
損傷，多數物品
無法再使用。 
發 生 因 重 物 倒
落 造 成 人 之 傷
害，妨礙避難之
顧慮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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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2 新建建築物應用本規範之設計流程 

性能目標與標準 (建築物類別) 
 
 

結構系統規劃 
配置、材料、系統、高度、規則性、韌性容量、初始尺寸

工址可建性輸入地震 
(流程-附錄A) 

性能等級 
IDDRa 

IDRa 

初步設計 

 
 
 
 分析與設計(設計地震力流程-附錄C)  

(IDDRa IDDRRa；反應譜設下限) 

初步檢核IDRa 

結構週期T (經驗公式)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參考附錄 B

第八章 

詳細評估與檢核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 

 
 
 

耐震性能分析與評估 (包括所有地震等級對應子目標)

第五章 

耐震性能檢核 
整體與構材性能標準、破壞機制與弱層、極軟層與極度扭轉不規則性、建築物閒距 

結構系統與細部設計特別要求 

第六章 

施工品保 
附錄 D 

維護保養與管理…… 

NG 

OK 

NG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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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2 耐震性能設計法之架構與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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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耐震設計性能目標與性能標準 
 

 

2.1 建築物用途分類 

第 III 類建築物： 

地震災害發生後，必須維持機能以救濟大眾之重要建築物，包括： 

(1) 中央、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之辦公廳舍。 

(2) 消防、警務及電信單位執行公務之建築物。 

(3) 國中、小學校之校舍。 

(4) 教學醫院、區域醫院、省市立醫院或政府指定醫院。 

(5) 發電廠、自來水廠與緊急供電、供水直接有關之廠房與建築物。 

(6)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建築物。 

或儲存多量具有毒性、爆炸性等危險物品之建築物。 

第 II 類建築物： 

下列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包括： 

(1) 教育文化類：幼稚園；各級學校校舍(第一類建築物之外)；集會堂、活動中
心；圖書館、資料館；博物館、美術館、展覽館；寺廟、教堂；補習班；體
育館。 

(2) 衛生及社會福利類：醫院、診所(第一類建築物之外)；安養、療養、扶養、
教養場所；殯儀館。 

(3) 營業類：餐廳；百貨公司、商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批發量販營業場所；
展售場、觀覽場；地下街。 

(4) 娛樂業：電影院、演藝場所、歌廳；舞廳、舞場、夜總會；錄影節目播映、
視聽歌唱營業場所；保齡球館。 

(5) 工作類：金融證券營業交易場所之營業廳。 

(6) 遊覽交通類：車站、航運站。 

(7)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建築物。 

一棟建築物如係混合使用，上述供公眾使用場所累計樓地板面積超過三千平
方公尺或總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時，視為第 II 類；若僅為單種用途使用
時，必須總樓板面積超過一千平方公尺，方視為第 II 類。 

第 I 類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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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般建築物。 
 
解說： 

建築物在各地震危害等級下被期望具有的耐震性能等級之高低與建築物之
用途(重要性與可能引發之危害度)相關。重要度或危害度越高，在相同地震危害
下之破壞程度愈低；在考慮相同破壞程度(性能等級)之情況下，所能承受之地震
危害等級越高。 

建築物用途分類與現行規範一致。消防、警務及電信單位之建築物必須係執
行公務者；醫院也必須具有急救功能及手術設備者；航空站或航空站控制中心之
建築物必須執行公務者；發電廠、自來水廠與緊急供電、供水相關的廠房、建築
物才屬第 III 類。 

對於大樓中只有部分面積做為公眾使用場所時，本規範規定供公眾使用場所
累計樓地板面積超過三千平方公尺或總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時才屬第 II

類。如一棟建築物僅供單種用途使用時，必須總樓地板面積超過一千平方公尺，
用途才屬第 II 類。 

 
 

2.2 不同用途新建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與性能標準 

第 I 類建築物必須滿足基本安全目標(Basic Safety Objective，簡稱 BSO)；第
II 類建築物必須滿足第 1 級加強目標(Enhanced Objective 1，簡稱 EO1)；第 III

類建築物必須滿足第 2 級加強目標(Enhanced Objective 2，簡稱 EO2)。每一目標
均包括三個子目標。 

基本安全目標(BSO)： 

(1) 中小地震 MED0 下，正常使用(Operational，簡稱 OP) 

建築結構體基底剪力強度需求不超過結構所能提供之容量；建築結構所有構
件均保持彈性；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 IDRa=0.5%； 

(2) 475 年回歸期大地震下，生命安全(Life Safety，簡稱 LS) 

建築結構體基底剪力強度需求不超過結構所能提供之容量；最大容許發生之
非彈性位移與非彈性位移極限值之比例 IDDRa=0.6；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
IDRa如表 2-1 所示； 

(3) 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下，避免倒塌(Collapse Prevention，簡稱 CP) 

建築結構體基底剪力強度需求不超過結構所能提供之容量；最大容許發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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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彈性位移與非彈性位移容量(極限值)之比例 IDDRa=0.8；最大容許層間變
位角 IDRa如表 2-1 所示。 

第 1 級加強目標(EO1)： 

(1) 中小地震 MED1 下，正常使用(OP) 

建築結構體基底剪力強度需求不超過結構所能提供之容量；建築結構所有構
件均保持彈性；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 IDRa=0.5%； 

(2) 475 年回歸期大地震下，破壞控制(Damage Control，簡稱 DC) 

建築結構體基底剪力強度需求不超過結構所能提供之容量；最大容許發生之
非彈性位移與非彈性位移極限值之比例 IDDRa=0.4；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
IDRa如表 2-1 所示； 

(3) 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下，生命安全(LS) 

建築結構體基底剪力強度需求不超過結構所能提供之容量；最大容許發生之
非彈性位移與非彈性位移極限值之比例 IDDRa=0.6；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
IDRa如表 2-1 所示。 

第 2 級加強目標(EO2)： 

(1) 中小地震 MED2 下，正常使用(OP) 

建築結構體基底剪力強度需求不超過結構所能提供之容量；建築結構所有構
件均保持彈性；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 IDRa=0.5%； 

(2) 475 回歸期下，輕微損傷(Immediate Occupance，簡稱 IO) 

建築結構體基底剪力強度需求不超過結構所能提供之容量；最大容許發生之
非彈性位移與真實非彈性位移容量(極限值)之比例 IDDRa=0.2；最大容許層
間變位角 IDRa如表 2-1 所示； 

(3) 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下，破壞控制(DC) 

建築結構體基底剪力強度需求不超過結構所能提供之容量；最大容許發生之
非彈性位移與非彈性位移極限值之比例 IDDRa=0.4；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
IDRa如表 2-1 所示。 

另外，建築結構體應滿足第三章概念設計對結構系統規則性與高度之限制以
及預期之降伏機制，不允許降伏之構件必須保持彈性。此外，建築結構體應有足
夠贅餘度與豎向承載能力。同時，應依第 5.3.4 節規定避免地震時所引起的變形
造成鄰棟建築物間的相互碰撞。 

若能證明非結構構材能承受較大層間變位而不致產生影響本節所述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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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時，上述限制可酌予放寬。 

中小地震、475 年回歸期大地震、2500 年回歸期最大考量地震依本章第 2.3
之規定。 

起造人得依其自身需求，提高其建築物之耐震設計性能目標與標準。 

 
解說： 

建築結構之側向與豎向承載系統應提供足夠之強度、勁度與韌性，以穩定的
消能能力抵禦設計地震力。 

本規範規定不同用途建築物於不同等級地震下之耐震性能設計目標如表
C2-1 所示。其中，中小地震 MED0、MED1、MED2 分別對應約 30 年、50 年、
75 年回歸期之地震。 

將上述性能目標中之性能等級以性能表達參數或指標(亦即：結構反應參數)

加以量化，再配合量化輸入地震，便可建立耐震性能標準。中小地震、475 年回
歸期大地震、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依本章第 2.3 之規定量化。量化性能等
級之參數可能包括：位移與變形限制、加速度與力量限制、破壞限制、韌性限制、
消散能量限制，研究現況中可以採用相關變形、韌性、能量等之一個參數或兩個
參數[Park et al. 1985] 之破壞指標(Damage Index)作為性能參數標準，而規範所考
量之位移韌性即是破壞指標之一。耐震性能設計法同時兼顧結構之損壞程度與建
築物之機能，除了考慮結構之強度與韌性以外，還強調結構之非線性變形行為與
損壞程度，因與勁度相關之位移標準與非結構破壞、建築物之機能、結構 P-Delta

效應、甚至結構損壞程度等相關，被視為非常重要的性能指標，目前之實務應用
現況主要藉由增加對結構在各等級地震下之變位限制來保護建築物之機能。 

如圖 C2-2 所示，本規範此相關建築結構體之耐震性能等級以與強度、勁度
和韌性相關之耐震性能指標量化。強度方面，OP 性能等級要求結構體保持彈性，
設計時以結構整體行為保持彈性、檢核時以結構構件行為保持彈性為準。IO~CP

性能等級，預期結構應有一定之超額強度(Overstrength)，即超過 OP 等級之強度，
發揮韌性後不致於有較大強度削弱。所設計之建築結構應提供抵抗所考量地震力
作用所需之強度，即在所考量地震危害下之基底剪力強度需求不超過結構所能提
供之容量。基底剪力強度需求與採用之分析方法有關。例如:若採用靜力分析，
則要求結構能提供超過第 4.3 節所確定之設計用基底剪力之強度；若採用非線性
靜力分析，則所考量地震下求取結構之功能績效點對應之基底剪力需求不超過結
構所能提供之容量。同時，要求結構滿足概念設計中不規則性結構系統之限制要
求，例如避免極度軟、弱層。結構整體應提供足夠豎向承載能力，確保結構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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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因任一構件喪失承載能力而倒塌。 

勁度方面，以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 IDRa 加以限制。對於僅用途不同之建築
結構，傳統設計法基於相同週期，僅以用途係數調整設計地震力之大小，並不一
定能控制不同用途建築結構之不同側移限制。本規範不再採用用途係數，要求不
同用途之建築物於相同地震等級下具有不同之耐震性能，建築物重要度越高，最
大容許層間變位角 IDRa 限制越嚴格，可以有效控制不同用途建築結構側移與開
裂等狀況。另外，應依第 5.3.4 節規定避免地震時所引起的變形造成鄰棟建築物
間的相互碰撞。 

韌性方面，以容許發生之非彈性位移與非彈性位移容量(極限值)之比例
IDDRa加以限制。以上所述 IDDRa標準為結構系統之性能標準，至於對結構構件
之性能要求，現階段假設根據各類構材設計規範設計之結構構件能夠提供非線性
分析模擬所採用之遲滯行為，韌性設計均勻時，能夠提供規範規定之系統韌性容
量，所以，檢核標準僅針對變形韌性，取用與結構整體相同之韌性標準，但僅要
求降伏構件中有 80%滿足該標準即可，但 OP 等級要求所有構件保持彈性。 

與現行耐震設計規範之設計標準(表 C2-2)比較，對應圖 C2-2 之耐震性能等
級，以上標準可由圖 C2-3 與表 C2-3 表示。本節所建立之量化標準將作為評估所
設計結構體(包括整體系統與結構構件)之耐震性能是否滿足設計目標之依據。 

本規範規定對應三個地震危害等級之間斷式最低設計目標與標準(圖 C2-1、
表 C2-1、表 C2-3)，可根據業主之需求予以適當提昇。例如：業主可以要求第 III

類建築物於 475 年回歸期地震下確保 OP 性能等級，或要求提高建築物用途類
別；又如：本規範定義之正常使用並不表示不出現裂縫，若要避免於中小地震下
非結構牆出現裂縫，可以考慮相同地震力下，減小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再如：
歷史性建築物，除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第 III 類建築物以外，還可以考慮較
長使用期，提高第 2.3 節輸入地震等級。 
 

2.3 輸入地震 

對應第 2.2 節之性能目標，本規範規定一般區域、近斷層區域以及台北盆地
區域內工址之水平輸入地震，包括中小地震(MED0、MED1、MED2)、475 年回
歸期之大地震與 2500 年回歸期之最大考量地震，以本章第 4 節~第 11 節規定之
工址水平設計反應譜或第 12 節之水平地震歷時表達。 

垂直地震效應以本章第 13 節規定考慮。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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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地震等級之劃分以一定使用期壽年內之超越機率或對應之回歸期表
示，中小地震 MED0、MED1、MED2、回歸期 475 年、2500 年之地震，對應 50

年使用期之超越機率分別約為 80%、60%、50%、10%、2%左右，對應震度約弱
4 級、4 級~弱 5 級、4~弱 5 級、5 級~6 級、6~7 級。 

建築結構之輸入地震通常以反應譜或地震歷時表示。本規範第 4 節~第 11 節
規定水平彈性與非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位移反應譜、加速度~位移反應譜，
但經由詳細地震危害分析確定之特定工址設計反應譜不受此限。本規範反應譜
中，加速度與位移均指擬加速度與位移。 

必須考慮水平地震以任意方向輸入，規則建築物可以假設分別作用在建築物
兩主軸方向上，不規則建築物必須考量多方向效應。 

依本規定計算工址各類型輸入地震之流程參見附錄 A。 
 

2.4 一般區域之震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彈性譜加速度係數 

以變數 RP 代表「回歸期」，震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水平彈性譜加速度係
數 RP

SS 與 RPS1 分別代表工址所屬震區在堅實地盤下，RP 所代表之地震作用時，短

週期結構與一秒週期結構之 5%阻尼譜加速度與重力加速度 g 之比值。 

除台北盆地外，一般區域之震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475
SS 與 475

1S 、 2500
SS 與 2500

1S

如表 2-2 所示。 
 

解說： 

我國之震區係以鄉、鎮、市等行政區為單位劃分，各微分震區內於「回歸期」

所代表之地震危害等級下，堅實地盤震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RP
SS 與 RPS1 乃根據本

章第 3 節對應之超越機率之均布危害度分析訂定。若無特別說明，本規範所用符
號與公式中，RP 對應 475 年或 2500 年回歸期。 

表 2-2 僅提供 475 年與 2500 年回歸期對應之震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475
SS 與

475
1S 、 2500

SS 與 2500
1S )，用於計算 475 年與 2500 年回歸期對應之工址水平加速度反

應譜。本規範中，為簡化並配合 94 年版規範，中小地震水平彈性設計反應譜以
2.9 節與 2.10 節之規定，由 475 年回歸期對應之水平彈性設計反應譜折減。 

均布危害度分析須考慮工址周圍約 200 公里以內過去發生地震之規模、震
央、震源深度以及活動斷層之地震規模潛勢，並利用地震水平地表加速度以及結
構水平譜加速度，隨距離、地震規模變化之衰減律及其他地體構造等資料，經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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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或然率理論分析而得。由於要能較精細的將近斷層影響區域劃分出來，必須
進行震區微分化，故本規範之震區係直接以鄉、鎮、市等行政區域為震區劃分單
位。圖 C2-4 至 C2-7 分別表示台灣震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設計與最大考量水平
譜加速度係數分佈狀況，可依工址所屬之鄉、鎮、市位置由表 2-2 查出該係數值。
圖 C2-4 至 C2-7 中，對於近斷層區域與台北盆地，須依 2.9 節與 2.10 節之規定特
別考量。 

本規範之譜速度係數不採用正規範反應譜以 PGA 值之大小來區分其水準，
而是考量實際結構反應，直接利用譜加速度的衰減公式，獲致特定回歸期之設計
反應譜。本規範對每一個震區分別給定 0.3 秒週期之反應譜值當作短週期結構物
地震水準之標準，以及 1.0 秒週期之反應譜值當作中、長週期結構物地震水準之
標準。此兩個週期(0.3 秒與 1.0 秒)的回歸期均相同，表示對此不同週期之結構物
而言，其地震風險為一致。 

 

2.5 一般區域之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彈性譜加速度係數 

除台北盆地外，一般區域之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彈性譜加速度係數

RPSS , 與 RPS ,1 ，依下式計算： 

RP
vRP

RP
SaRPS

SFS

SFS

1,1

,

=

=
                                (2-1) 

其中，RP 包括 475 年與 2500 年， aF 為反應譜等加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

隨地盤種類與震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RP
SS 改變；而 vF 為反應譜等速度段之

工址放大係數，隨地盤種類與震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RPS1 改變。 aF 與 vF

可分別由表 2-3(a)與 2-3(b)求得。 

除台北盆地區域外，地盤種類依表 2-4 以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
均特性決定。 

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力波速 SV 依下列公式計算：  

∑
∑
=

== n

i sii

n

i i
S

Vd

d
V

1

1                               (2-2a) 

其中， id 為第 i 層土層之厚度(m)，滿足∑=
=

n

i id
1

30 m。 siV 為第 i 層土層之平

均剪力波速(m/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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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標準貫入試驗N 值依下列公式計算： 

∑

∑

=

== n

i
ii

n

i
i

Nd

d
N

1

1

)/(
                               (2-2b) 

其中 iN 為各土層之標準貫入試驗 N 值，但不得大於 100。 

CHN 為砂質土壤(非彈性指數 PI < 20)之土層的平均標準貫入試驗N 值，依下

列公式計算：  

∑
=

= m

i
CHisi

s
CH

Nd

dN

1

)/(
                          (2-2c) 

其中 sd 為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所有砂質土層的厚度總合； CHiN 為各砂質土層

之標準貫入試驗 N 值，但不得大於 100。 

us 為粘質土層(非彈性指數PI≥ 20)的平均不排水剪力強度，依下列公式計算： 

∑
=

= m

i
uici

c
u

sd

ds

1
)/(

                              (2-2d) 

其中 cd 為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所有粘質土層的厚度總合； uis 為各粘質土層之

不排水剪力強度 us ，但不得大於 2.55 kgf/cm2。 

對於同一地盤，若採用(2-2c)與(2-2d)公式計算所得結果不同時，則應取保守
之結果為設計用地盤。 

 

解說： 

不同之地表搖晃程度，將改變地盤週期，進而改變短週期與長週期結構之譜
加速度放大倍率。因此，必須考量土壤非線性放大效應，依據表 2-4 所確定之地
盤種類與震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RP

SS 與 RPS1 ，由表 2-3(a)與 2-3(b)來訂定工址放大

係數 Fa與 Fv。 

台灣地區之地盤，依其堅實或軟弱程度分為三類。此外，台北盆地因性質特
殊，另訂其水平譜加速度係數。至於地盤軟硬如何界定的問題，則採用
ATC-32(1996)及 IBC2000(2000)的做法及陳正興與黃富國教授(1997)之研究結
果，根據土層性質，藉由地表面下 30 公尺之土層平均特性決定之，其判斷方式
可採用(1)依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力波速 SV 判斷(2)依工址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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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下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標準貫入試驗N 值判斷(3)依工址地表面下30 公尺內
砂質土層之平均標準貫入試驗 CHN 值及粘性土層的平均不排水剪力強度 us 取保

守之結果。以上所述三種判斷地盤種類之方法，並未強制規定一定需要使用那一
種方式，設計者可依實際鑽探資料與工址土層情形選擇合適之判斷方法，對於土
層中若存在有軟弱粘性土層( us < 0.255 kgf/cm2)且其厚度總合超過 3 公尺者，則

宜直接將其歸類為第三類地盤或採用第三種判斷方式進行地盤種類判別。 
 

2.6 近斷層區域之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靠近如表 2-5 所列台灣地區活動斷層之工址必須考慮近斷層效應。屬近斷層

區域之工址範圍如表 2-6-1 至表 2-6-7 所列。475 年與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近

斷層區域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S,475與 SS,2500、S1,475與 S1,2500

直接依下式計算： 

    0.1    ;   0.1    ; 8.0 2500,475, ≥== AAaSAaS NNFSNFS         (2-3) 

    0.1    ;    55.0    ; 45.0 2500,1475,1 ≥== VVvVv NNFSNFS        (2-4) 

其中，Fa 與 Fv 分別為反應譜等加速度段與等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依 2.7 節

規定計算，但採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N8.0 (或 AN0.1 )與 VN45.0 (或 VN55.0 )配合表

2-3(a)與 2-3(b)來求值。 AN 與 VN 分別代表反應譜等加速度段與等速度段之近斷

層調整因子，其值在設計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下並不相同，並隨工址與斷層之水 

平距離 r 而改變，如表 2-6-1 至表 2-6-7 所列。 

本規範規定包括獅潭斷層、神卓山斷層、屯子腳斷層、車籠埔斷層、梅山斷

層、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新化斷層與米崙斷層、玉里斷層、池上斷層、奇美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156 

斷層等曾經引致大規模地震之第一類活動斷層，必須考量區域近斷層效應。 

解說： 

針對近斷層區域而言，工址所屬震區之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深受該斷層之特性，以及工址與斷層間之水平距離的影響，若僅以鄉、鎮、市等
行政區域形心位置之均布危害度分析結果，代表該行政區域所有工址的震區水平
譜加速度係數，將低估部分工址之震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致使設計地震力不足
以抵抗該斷層引發之地震。因此，必須藉由特徵地震之規模密度函數配合傳統均
布危害度進行考慮近斷層地震之危害度分析來定義近斷層調整因子 AN 與 VN ，進

而修正近斷層工址之震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使合理估計近斷層區域建築物之設
計地震力。 

近斷層調整因子 AN 與 VN ，為工址與斷層間之水平距離 r 的函數，其必須大

於 1.0 的限制，為表示若依據衰減公式計算而得之水平譜加速度小於震區水平譜
加速度係數時，設計地震力應由均布危害度分析結果所支配。表 2-5 所列為中央
地質調查所調查之第一類活動斷層，鄉鎮屬近斷層區域工址之 475

SS 與 475
1S 分別為

0.8 及 0.45， 2500
SS 與 2500

1S 則分別為 1.0 及 0.55，故可導得式(2-3)與(2-4)。對於某

些鄉鎮，可能僅部分地區屬於近斷層區域，而其他不屬於近斷層區域之地區的震
區譜加速度係數又異於 0.8 及 0.45(或 1.0 及 0.55)，此一情形下，對屬於近斷層
區域之地區的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直接依本節規定計算，而不屬於近斷層
區域之地區的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則依 2-6 節及表 2-2 計算，不須將震區
譜加速度係數提高到近斷層區域之規定值。 

 

2.7 台北盆地之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與轉換週期 ST  
台北盆地區域，包括台北市及台北縣之三重市、新莊市、板橋市、中和市、

永和市、新店市、土城市、樹林鎮、蘆洲鄉、五股鄉、泰山鄉等地區，並劃分為
台北一區、台北二區、台北三區及台北四區，如表 2-7(a)所示。台北盆地所有微
分區之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S,475、SS,2500分別取 0.6、0.8，反應譜短週
期與中週期分界點之轉換週期 475

ST 及 2500
ST 如表 2-7(b)所示。 

 
解說： 

台北盆地另訂其譜加速度係數與轉換週期，實有其背景依據。一般而言，設
計反應譜之形狀大致可區分為等加速度段(短週期)與等速度段(中、長週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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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段指的是設計反應譜之平台部分，此部分為加速度敏感區，深受近震源之
影響，而等速度段之形狀，則易受遠震源之影響，尤其對台北盆地而言，更與盆
地效應息息相關。本節條文係參考建研所研究報告，MOIS901022「台北盆地微
分區及其相對應之微分區設計反應譜」之研究結果略作調整而訂，其為針對台北
盆地及其外圍區域之所有中央氣象局強震觀測網站，藉由篩選出的地震紀錄，計
算各個測站之中、長週期設計反應譜修正因子，再配合行政區域範圍，平均求得
各微分區之轉換週期 475

ST 與中、長週期設計反應譜修正因子之平均值。 

 
 

2.8 工址之水平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 
475 年與 2500 年回歸期 RP 對應之工址水平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經由表

2-8(a)或(b)計算不同週期對應之彈性譜加速度係數 RPaS , ，以週期為橫座標、譜加

速度為縱座標繪製得到。 

對於一般或近斷層區域，表 2-8 中之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RP
ST 滿足 

RPS

RPRP
S S

S
T

,

,1=                                (2-5) 

對於台北盆地， 

RPS
RP

SRP STS ,,1 ∗=                            (2-6) 
中小地震對應之譜加速度係數，根據 475 年對應值折減如下： 

MED0： 

一般或近斷層區域：Sa,MED0=Sa,475/4.2； 

台北盆地：Sa,MED0=Sa,475/3.5。 

MED1： 

一般或近斷層區域：Sa,MED1=Sa,475/3.36； 

台北盆地：Sa,MED1=Sa,475/2.8。 

MED2： 

一般或近斷層區域：Sa,MED2=Sa,475/2.8； 

台北盆地：Sa,MED2=Sa,475/2.33。 
 
解說： 

本規範規定之譜加速度係數為譜加速度與重力加速度 g 之比值，基於譜加速
度係數 RPaS , 繪製反應譜時，譜加速度對應之座標軸單位為(g)，亦即：譜加速度

等於譜加速度係數乘以 g ，譬如長度以公尺計之單位系統，要再乘以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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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性 設 計 反 應 譜 加 速 度 aS 、 譜 速 度 vS 與 譜 位 移 dS 存 在

2

2

2 42 πωπω
aavv

d
STSTSS

S
∗

==
∗

== 之關係，且於加速度敏感區(短週期)、速度敏感

區(中週期)、位移敏感區(長週期)分別具有譜加速度 Sa SS = 、譜速度 vS 與譜位移

dS 為常數之特性。以 ST 與 LT 分別為短與中、中與長週期之轉換週期，這些常數

值 可 經 由 轉 換 週 期 左 右 兩 區 段 譜 加 速 度 係 數 相 等 求 得 ：

ππ 22
,,1 RPS

RP
SRP

v

STS
S

∗
==常數 、 2

,1

4π
LRP

d

TS
S

∗
=常數 。區段常數值求得後，便可以由

2

2

2 42 πωπω
aavv

d
STSTSS

S
∗

==
∗

== 關係式確定各區段之 aS 計算方式： 

 

1) 短週期： RPSRPa SS ,, = 、 

2) 中週期：
T

ST
T

S
S RPS

RP
SRP

RPvRa
,,1

,P,S
∗

==∗=ω  

3) 長週期： 2
,

2
,1

,
2S

T
STT

T
ST

S RPSSLRPL
RPda,RP

∗∗
=

∗
=∗=ω  

對於一般或近斷層區域之工址，規範提供 RPSS , 與 RPS ,1 之計算流程，

RPS

RPRP
S S

S
T

,

,1= ；對於台北盆地工址，規範提供 RPSS , 與 RP
ST ， RPS

RP
SRP STS ,,1 ∗= 。表

2-8(a)中， LT 可暫時先根據廖文義、羅俊雄與邱世彬等人[2003]之研究結果，除
了台北盆地以 LT =4.0 秒以外，其餘地區皆取 LT =5.0 秒，未來針對各微分震區之 LT

研究後再更新。或者採用表 2-8(b)，暫時不分中、長週期，均先以中週期反應譜
計算。因本規範允許非線性靜力分析檢核耐震性能之結構 sTT 5.3≤ (參見耐震性

能檢核相關章節)，除了台北盆地一、二區 6.1=sT 與 1.3 秒可能會於 sTT 5.3≤ 時

落在長週期範圍，其他情況，允許採用非線性靜力分析檢核之結構基本應在中週
期。所以，對於台北盆地一、二區 T>4.0s(取 4.0 秒為中、長週期轉換週期)之結
構，只要限制須採用動力分析，則應用表 2-8(b)尚屬合理。 

上述水平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型式如圖 C2-8 所示。 

94 年版規範之反應譜係為結合強度設計法初步設計，避免長週期建築物的
設計地震力過低，同時考慮 ∆−P 效應於建築物未降伏前會增加梁、柱的彎矩，
在建築物降伏後又會使韌性對耐震的效用變低，而在（T>2.5 RP

ST ）之長週期範圍

內，以 RPaS , 不得低於 RPSS ,4.0 設限，此部分放於本規範第四章初步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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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短週期段，以 ST2.0 與短週期段劃分，以 T=0 對應 RPSa SS ,4.0= 進行線性

內插。 

中小地震對應之譜加速度係數配合 94 年版規範。 

因譜加速度係數 RPaS , 值為加速度反應譜值與重力加速度的商，因此，設計

反應譜中譜加速度對應座標單位為( g )。譬如長度以公尺計之單位系統，要再乘
以 9.8。 

 

2.9 工址之水平彈性設計位移反應譜與加速度– 位移反應譜 

RP 回歸期地震對應之位移設計反應譜係以週期 T 為橫座標、譜位移 RPdS , 為

縱座標繪製得到，其中，譜位移依式(2-7)計算。 

2
,

2

, 4π
gST

S RPa
RPd

∗∗
=                                 (2-7) 

水平彈性設計加速度~位移反應譜則由相同週期對應之譜加速度為縱座標
(單位為 g)、式(2-7)計算所得之譜位移為橫座標繪製為譜加速度~譜位移座標圖。 
 
解說： 

位移設計反應譜以週期為橫座標、譜位移為縱座標繪製得到，因彈性設計反
應 譜 之 譜 加 速 度 aS 、 譜 速 度 vS 、 譜 位 移 dS 與 週 期 T 存 在

2

2

2 42 πωπω
aavv

d
STSTSSS ∗

==
∗

== 之關係，所以，譜位移 RPdS , 可由式(2-7)計算，式

(2-7)中，譜加速度係數 RPaS , 為譜加速度與重力加速度 g 之比值，所以式(2-7)要

乘以重力加速度 g ，譬如長度以公尺計之單位系統，要再乘以 9.8。基於譜加速
度係數 RPaS , 繪製反應譜時，譜加速度對應之座標軸單位為(g)。 

基於表 2-8(a)求取位移相關之反應譜較為準確，但表 2-8(b)仍可以適用，參
見第 2.8 節解說。 

 

2.10 阻尼比異於 5%之水平彈性設計反應譜 

建築結構阻尼比異於 5%之情形包括：1)考慮結構與土壤互制(SSI)作用，2)

結構降伏後，韌性比逐漸增加之非彈性結構可以近似視為增大阻尼比之等效彈性
結構。 

1) 建築物因地上結構、地下室結構及基礎土壤互制等值彈簧之阻尼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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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依可信理論計算複合振態阻尼比。 

2) 非彈性結構降伏後，可依可信方法將韌性比轉換為有效阻尼。 

建築物阻尼比異於 5%阻尼時，可由可信理論或方法求取不同阻尼對應之短
週期與中、長週期的譜加速度修正係數 ASR 與 vSR ，再由表 2-9(a)或(b)計算不同

週期對應之譜加速度係數 RPaS , ，繪製阻尼比異於 5%之水平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

譜。阻尼比異於 5%之水平彈性設計位移反應譜、加速度~位移反應譜依 2.9 節規
定，惟 RPaS , 採用表 2-9(a)或(b)計算結果。 

解說： 

基礎土壤互制等值彈簧之阻尼比可考慮土壤材料阻尼與輻射阻尼，應依可信
理論計算，並可依下式計算複合振態阻尼比： 

{ } [ ] { }
{ } [ ]{ }J

T
J

iiJi
T
iJ

n
i

J K
k
φφ

ξφφ
ξ ∑ == 1  (C2-1) 

其中： 

Jξ  ：第 J 個振態之複合振態阻尼比 

[K] ：整個系統之勁度矩陣 

[ ]ik  ：第 i個構材之勁度矩陣 

{ }Jφ  ：第 J 個振態之振態形狀向量 

{ }iJφ ：第 i個構材在第 J 個振態所對應自由度之振態形狀向量 

iξ  ：第 i個構材的阻尼比 

採用等效阻尼表達結構韌性時，等效彈性反應譜對應之週期表示等效彈性結
構之週期，並非結構之初始勁度。與結構韌性等效之有效阻尼計算公式中，綜合
考慮以式(C2-2)與非彈性反應譜計算結果誤差最小。式(C2-2)中，結構固有阻尼
比 05.00 =ζ ，α 為降伏後勁度比，採用完全彈塑性結構模型 0=α ， µR 為結構系

統性能點或功能績效點對應之位移韌性比。 

( )
( ) ( )

( ) µµ

µµ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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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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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2-2) 

建築物阻尼比異於 5%阻尼時，可依表 C2-4 內插。 

無特別說明時，結構阻尼比均設定為 5%，而譜加速度修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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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 = vSR =1.0，則表 2-9(a)或(b)等同於表 2-8(a)或(b)。基於譜加速度係數 RPaS , 繪

製反應譜時，譜加速度對應之座標軸單位為(g)。等效彈性反應譜與彈性反應譜
之相關性可參見圖 C5-2。 

 

2.11 定韌性比水平非彈性設計反應譜 

韌性比為 µR 之非彈性結構系統，其非彈性加速度反應譜可經由彈性加速度

反應譜折減得到，完全彈塑性結構系統降伏後之非彈性反應譜加速度係數 in
RPaS ,

與彈性反應譜加速度係數 RPaS , 之關係如下： 

RPa
in

RPa SSRS ,, ∗=                         (2-8) 

其中，譜加速度折減係數
uF

SR 1
= ，降伏強度折減係數 uF 與非彈性結構系統之

韌性比 µR 、結構週期 T 之關係如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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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RP
SRP

S

RP
S

RP
S

RP
S

RP
S

RP
SRP

S

RP
S

RP
S

u

TT
T

TT
RR

TTTR

TTT
T

TT
RRR

TTR

F

2.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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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其中， RP
sT 為所考量 RP 等級地震之水平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於短週期與

中週期段的轉換週期，依第 2.7 節與第 2.8 節規定。 

非彈性位移反應譜由式(2-10)確定： 

gST
F
R

S
F
R

S RPa
u

RPd
u

in
RPd ∗∗⎟

⎠
⎞

⎜
⎝
⎛∗=∗= ,

2

,, 2π
µµ                (2-10) 

非彈性加速度~位移反應譜則由式(2-11)確定： 

       gSTRS in
RPa

in
RPd **

2 ,

2

, ⎟
⎠
⎞

⎜
⎝
⎛∗=
πµ                       (2-11) 

 
解說:  

大地震下允許建築物降伏，發生非彈性變形行為。降伏強度折減係數-韌
性比-結構基本週期( TRFu ~~ µ )關係有許多，係由不同學者基於不同結構行為

模型與地動資料而分析得到。既有研究顯示：完全彈非彈性模型(降伏後勁度比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162 

0=α )可以較保守評估非彈性需求。本規範採用之 TRFu ~~ µ 關係與 94 年版規

範一致，類似 Newmark-Hall 非彈性反應譜，內容參見第 4.3.3 節解說。只要
證明合理，可採用其他 TRFu ~~ µ 關係，惟需留意對應之遲滯模型。 

因規範中譜加速度係數 RPaS , 為譜加速度與重力加速度 g 之比值，所以，式

(2-10)與(2-11)要乘以重力加速度 g。基於譜加速度係數 RPaS , 繪製反應譜時，譜加

速度對應之座標軸單位為(g)。 
 

2.12 水平地震歷時 

至少三個與水平彈性設計反應譜相符之水平地震紀錄，其應能確切反映工址
所考量之地震規模、斷層距離與震源效應。 

針對任一個水平地震紀錄，計算其 5%阻尼之彈性反應譜。同時，調整地震
紀錄使得位於 0.2T 至 1.5T 週期範圍內任一點之譜加速度值不得低於彈性設計譜
加速度值之 90%，同時，於此週期範圍內之平均值不得低於設計譜加速度值之平
均值。其中，T 為建物基本模態之振動週期。 

解說:  

強地動紀錄之選取，盡量採用能確切反映工址所考量地震之地震規模、斷層
距離與震源效應的實測地震紀錄(例如：中央氣象局公佈之 921 地震歷時、El 

Centro 地震歷時紀錄等)來進行模擬與調整，得到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紀錄；地
震紀錄模擬之方法，應為具有可信理論之方法或為由公信單位所提供之方法。 
 

2.13 垂直地震彈性設計反應譜 

為提升建築物抵抗垂直向地震之能力，垂直地震效應應做適當之考量。水平
懸臂構材與水平預力構材等尤其應就垂直地震效應做適當的考慮。垂直向彈性設
計譜加速度係數 RPaZS , 可藉由水平向之彈性設計譜加速度係數 RPaS , 定義為： 

一般區域與台北盆地： RPaRPaZ SS ,, 2
1

=      (2-12a) 

近斷層區域： RPaRPaZ SS ,, 3
2

=        (2-12b) 

解說： 

1994 年洛杉磯北嶺地震、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及 1999 年臺灣 921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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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大地震，由於斷層錯動在人口稠密的陸地上，且震源深度淺，引致較大的垂直
地表加速度，致使許多建築物的破壞與此效應有關。本省西部苗栗、台中及南投
中部地區一帶以及嘉南地區，如其區域內斷層產生錯動，就會有顯著的垂直向地
震，因此要做適度的考量。 

垂直地震力效應必須用靜力或動力反應譜分析考慮，若未進行工址特定分析
時，垂直地震反應譜可以由式(2-12)求取。此處回歸期 RP 包括中小地震(MED0、
MED1、ME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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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建築物各性能等級對應之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 aIDR  

耐震性能等級 PL 建築物構造種類 
CP LS DC IO OP 

含加強磚造剪力牆之結構系統 0.009 0.007 0.007 0.007 0.005 

其他結構系統 0.025 0.020 0.015 0.010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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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一般區域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475
SS 與 475

1S 、 2500
SS 與

2500
1S  

縣市 鄉鎮市區 475
SS  475

1S  2500
SS  2500

1S  臨近之斷層 
鶯歌鎮 0.6 0.3 0.8 0.45  

三峽鎮 0.7 0.35 0.8 0.5  

淡水鎮 0.5 0.3 0.7 0.4  

汐止市 0.6 0.3 0.8 0.45  

瑞芳鎮 0.6 0.35 0.9 0.55  

林口鄉 0.5 0.3 0.7 0.4  

深坑鄉 0.6 0.35 0.8 0.45  

石碇鄉 0.7 0.35 0.9 0.5  

坪林鄉 0.7 0.4 0.9 0.55  

三芝鄉 0.5 0.3 0.7 0.4  

石門鄉 0.5 0.3 0.7 0.4  

八里鄉 0.5 0.3 0.7 0.4  

平溪鄉 0.6 0.35 0.9 0.5  

雙溪鄉 0.7 0.4 0.9 0.55  

貢寮鄉 0.7 0.4 0.9 0.55  

金山鄉 0.5 0.3 0.7 0.4  

萬里鄉 0.5 0.3 0.8 0.45  

 
 
 
 
 
 
 
 

台北縣 

烏來鄉 0.7 0.4 0.9 0.5  

中正區 0.6 0.35 0.8 0.5  

七堵區 0.6 0.3 0.8 0.45  

暖暖區 0.6 0.35 0.8 0.5  

仁愛區 0.6 0.35 0.8 0.5  

中山區 0.6 0.35 0.8 0.5  

安樂區 0.6 0.3 0.8 0.5  

 
 
 

基隆市 

信義區 0.6 0.35 0.8 0.5  

宜蘭市 0.8 0.45 0.9 0.55  

羅東鎮 0.8 0.45 0.9 0.55  

蘇澳鎮 0.8 0.45 1 0.55  

頭城鎮 0.8 0.45 0.9 0.55  

礁溪鄉 0.8 0.45 0.9 0.55  

壯圍鄉 0.8 0.45 0.9 0.55  

員山鄉 0.8 0.45 0.9 0.55  

冬山鄉 0.8 0.45 0.9 0.55  

五結鄉 0.8 0.45 0.9 0.55  

三星鄉 0.8 0.45 0.9 0.55  

大同鄉 0.8 0.45 0.9 0.5  

 
 
 
 
 

宜蘭縣 

南澳鄉 0.8 0.45 1 0.55  

 桃園市 0.5 0.3 0.8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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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市 0.6 0.3 0.8 0.45  

大溪鎮 0.7 0.35 0.8 0.5  

楊梅鎮 0.6 0.35 0.8 0.45  

蘆竹鄉 0.5 0.3 0.7 0.4  

大園鄉 0.5 0.3 0.7 0.4  

龜山鄉 0.5 0.3 0.7 0.4  

八德市 0.6 0.3 0.8 0.45  

龍潭鄉 0.7 0.35 0.8 0.5  

平鎮市 0.6 0.35 0.8 0.45  

新屋鄉 0.6 0.3 0.8 0.45  

觀音鄉 0.5 0.3 0.7 0.4  

 
 
 
 

桃園縣 

復興鄉 0.7 0.4 0.9 0.5  

竹北市 0.7 0.35 0.9 0.5  

竹東鎮 0.7 0.4 0.9 0.5  

新埔鎮 0.7 0.35 0.8 0.5  

關西鎮 0.7 0.4 0.9 0.5  

湖口鄉 0.6 0.35 0.8 0.5  

新豐鄉 0.6 0.35 0.8 0.45  

芎林鄉 0.7 0.35 0.9 0.5  

橫山鄉 0.7 0.4 0.9 0.5  

北埔鄉 0.7 0.4 0.9 0.55 獅潭與神卓山斷層 

寶山鄉 0.7 0.4 0.9 0.5 獅潭與神卓山斷層 

峨眉鄉 0.8 0.45 1.0 0.55 獅潭與神卓山斷層 

尖石鄉 0.7 0.4 0.9 0.5  

 
 
 
 
 
 

新竹縣 

五峰鄉 0.7 0.4 0.9 0.5 獅潭與神卓山斷層 

東區 0.7 0.4 0.9 0.5  

北區 0.7 0.35 0.9 0.5  

 
新竹市 

香山區 0.7 0.4 0.9 0.5  

苗栗市 0.7 0.4 0.9 0.5 獅潭與神卓山斷層 

苑裡鎮 0.7 0.4 0.9 0.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通霄鎮 0.7 0.4 0.9 0.5 屯子腳斷層 

竹南鎮 0.7 0.4 0.9 0.5  

頭份鎮 0.7 0.4 0.9 0.5 獅潭與神卓山斷層 

後龍鎮 0.7 0.4 0.9 0.5  

卓蘭鎮 0.8 0.45 1 0.5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大湖鄉 0.8 0.45 1 0.55 獅潭與神卓山、屯子腳、車

籠埔斷層 

公館鄉 0.8 0.45 1.0 0.55 獅潭與神卓山斷層 

銅鑼鄉 0.8 0.45 1.0 0.5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南庄鄉 0.8 0.45 1.0 0.55 獅潭與神卓山斷層 

頭屋鄉 0.8 0.45 1.0 0.55 獅潭與神卓山斷層 

 
 
 
 
 
 

苗栗縣 
 
 
 
 
 
 
 三義鄉 0.8 0.45 1.0 0.5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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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鄉 0.7 0.4 0.9 0.5  

造橋鄉 0.8 0.45 1.0 0.55 獅潭與神卓山斷層 

三灣鄉 0.8 0.45 1.0 0.55 獅潭與神卓山斷層 

獅潭鄉 0.8 0.45 1.0 0.55 獅潭與神卓山斷層 

 
苗栗縣 

泰安鄉 0.7 0.40 0.9 0.5 獅潭與神卓山、車籠埔斷層

豐原市 0.8 0.45 1 0.5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東勢鎮 0.8 0.45 1 0.5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大甲鎮 0.7 0.4 0.9 0.5 屯子腳斷層 

清水鎮 0.8 0.45 1.0 0.55 屯子腳斷層 

沙鹿鎮 0.8 0.45 1.0 0.55 屯子腳斷層 

梧棲鎮 0.7 0.4 0.9 0.5 屯子腳斷層 

后里鄉 0.8 0.45 1.0 0.5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神岡鄉 0.8 0.45 1.0 0.5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潭子鄉 0.8 0.45 1 0.5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大雅鄉 0.8 0.45 1.0 0.5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新社鄉 0.8 0.45 1 0.5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石岡鄉 0.8 0.45 1 0.5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外埔鄉 0.7 0.4 0.9 0.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大安鄉 0.7 0.4 0.9 0.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烏日鄉 0.7 0.4 0.9 0.5 車籠埔斷層 

大肚鄉 0.7 0.4 0.9 0.5  

龍井鄉 0.7 0.4 0.9 0.5 屯子腳斷層 

霧峰鄉 0.8 0.45 1 0.55 車籠埔斷層 

太平市 0.8 0.45 1 0.55 車籠埔斷層 

大里市 0.8 0.45 1 0.55 車籠埔斷層 

 
 
 
 
 
 
 
 
 
 

台中縣 

和平鄉 0.7 0.40 0.9 0.5 車籠埔斷層 

中區 0.8 0.45 1 0.5 車籠埔斷層 

東區 0.8 0.45 1 0.55 車籠埔斷層 

南區 0.7 0.45 1 0.5 車籠埔斷層 

西區 0.8 0.45 1 0.5 車籠埔斷層 

北區 0.8 0.45 1 0.5 車籠埔斷層 

西屯區 0.7 0.4 0.9 0.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南屯區 0.7 0.4 0.9 0.5 車籠埔斷層 

 
 
 

台中市 

北屯區 0.8 0.45 1 0.55 屯子腳、車籠埔斷層 

彰化市 0.7 0.4 0.9 0.5 車籠埔斷層 

鹿港鎮 0.7 0.4 0.9 0.5  

和美鎮 0.7 0.4 0.9 0.5  

線西鄉 0.7 0.4 0.9 0.5  

伸港鄉 0.7 0.4 0.9 0.5  

福興鄉 0.7 0.4 0.9 0.5  

秀水鄉 0.7 0.4 0.9 0.5  

 
 
 

彰化縣 
 
 
 
 花壇鄉 0.7 0.4 0.9 0.5 車籠埔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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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園鄉 0.7 0.4 0.9 0.5 車籠埔斷層 

員林鎮 0.7 0.4 0.9 0.5 車籠埔斷層 

溪湖鎮 0.7 0.4 0.9 0.5  

田中鎮 0.7 0.4 0.9 0.5 車籠埔斷層 

大村鄉 0.7 0.4 0.9 0.5 車籠埔斷層 

埔鹽鄉 0.7 0.4 0.9 0.5  

埔心鄉 0.7 0.4 0.9 0.5  

永靖鄉 0.7 0.4 0.9 0.5  

社頭鄉 0.7 0.4 0.9 0.5 車籠埔斷層 

二水鄉 0.8 0.45 1 0.55 車籠埔斷層 

北斗鎮 0.7 0.4 0.9 0.5  

二林鎮 0.7 0.4 0.9 0.5  

田尾鄉 0.7 0.4 0.9 0.5  

埤頭鄉 0.7 0.4 0.9 0.5  

芳苑鄉 0.7 0.4 0.9 0.5  

大城鄉 0.7 0.4 0.9 0.5  

竹塘鄉 0.7 0.4 0.9 0.5  

 
 
 
 
 
 
 
 

彰化縣 

溪州鄉 0.7 0.4 0.9 0.5  

南投市 0.8 0.45 1 0.55 車籠埔斷層 

埔里鎮 0.7 0.4 0.9 0.5  

草屯鎮 0.8 0.45 1 0.55 車籠埔斷層 

竹山鎮 0.8 0.45 1 0.55 大尖山與觸口、車籠埔斷層

集集鎮 0.8 0.45 1 0.5 車籠埔斷層 

名間鄉 0.8 0.45 1 0.55 車籠埔斷層 

鹿谷鄉 0.8 0.45 1 0.5 大尖山與觸口、車籠埔斷層

中寮鄉 0.8 0.45 1 0.55 車籠埔斷層 

魚池鄉 0.7 0.4 0.9 0.5  

國姓鄉 0.7 0.4 0.9 0.5 車籠埔斷層 

水里鄉 0.7 0.4 0.9 0.5 車籠埔斷層 

信義鄉 0.7 0.40 0.9 0.5  

 
 
 
 
 
 

南投縣 

仁愛鄉 0.7 0.40 0.9 0.5  

斗六市 0.8 0.45 1 0.55 大尖山與觸口、車籠埔斷層

斗南鎮 0.7 0.4 0.9 0.5 梅山斷層 

虎尾鎮 0.7 0.4 0.9 0.5  

西螺鎮 0.7 0.4 0.9 0.5  

土庫鎮 0.7 0.4 0.9 0.5  

北港鎮 0.7 0.4 0.9 0.5  

古坑鄉 0.8 0.45 1 0.55 梅山、車籠埔斷層 

大埤鄉 0.7 0.4 0.9 0.5 梅山斷層 

莿桐鄉 0.7 0.4 0.9 0.5  

林內鄉 0.8 0.45 1 0.55 大尖山與觸口、車籠埔斷層

 
 
 
 
 

雲林縣 
 
 
 
 
 二崙鄉 0.7 0.4 0.9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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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背鄉 0.7 0.4 0.9 0.5  

麥寮鄉 0.7 0.4 0.9 0.5  

東勢鄉 0.7 0.4 0.9 0.5  

褒忠鄉 0.7 0.4 0.9 0.5  

台西鄉 0.7 0.4 0.9 0.5  

元長鄉 0.7 0.4 0.9 0.5  

四湖鄉 0.7 0.4 0.9 0.5  

口湖鄉 0.7 0.4 0.9 0.5  

 
 
 

雲林縣 

水林鄉 0.7 0.4 0.9 0.5  

太保市 0.7 0.4 0.9 0.5 梅山斷層 

朴子市 0.7 0.4 0.9 0.5  

布袋鎮 0.7 0.4 0.9 0.5  

大林鎮 0.8 0.45 1.0 0.55 梅山、大尖山與觸口斷層

民雄鄉 0.8 0.45 1 0.55 梅山斷層 

溪口鄉 0.8 0.45 1.0 0.55 梅山斷層 

新港鄉 0.7 0.4 0.9 0.5 梅山斷層 

六腳鄉 0.7 0.4 0.9 0.5  

東石鄉 0.7 0.4 0.9 0.5  

義竹鄉 0.7 0.4 0.9 0.5  

鹿草鄉 0.7 0.4 0.9 0.5  

水上鄉 0.7 0.4 0.9 0.5 大尖山與觸口斷層 

中埔鄉 0.8 0.45 1 0.55 大尖山與觸口斷層 

竹崎鄉 0.8 0.45 1 0.55 大尖山與觸口、梅山斷層

梅山鄉 0.8 0.45 1 0.55 大尖山與觸口、梅山斷層

番路鄉 0.8 0.45 1 0.55 大尖山與觸口斷層 

大埔鄉 0.8 0.45 1.0 0.55 大尖山與觸口斷層 

 
 
 
 
 
 
 
 

嘉義縣 

阿里山鄉 0.7 0.4 0.9 0.5 大尖山與觸口斷層 

東區 0.8 0.45 1 0.55 梅山斷層 嘉義市 
西區 0.7 0.4 0.9 0.5 梅山斷層 

新營市 0.7 0.4 0.9 0.5  

鹽水鎮 0.7 0.4 0.9 0.5  

白河鎮 0.8 0.45 1.0 0.55 大尖山與觸口斷層 

柳營鄉 0.7 0.4 0.9 0.5  

後壁鄉 0.7 0.4 0.9 0.5  

東山鄉 0.7 0.4 0.9 0.5 大尖山與觸口斷層 

麻豆鎮 0.7 0.4 0.9 0.5  

下營鄉 0.7 0.4 0.9 0.5  

六甲鄉 0.7 0.4 0.9 0.5  

官田鄉 0.7 0.4 0.9 0.5  

大內鄉 0.7 0.4 0.9 0.5 新化斷層 

佳里鎮 0.7 0.4 0.9 0.5  

 
 
 
 
 
 

台南縣 
 
 
 
 
 
 學甲鎮 0.7 0.4 0.9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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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鄉 0.7 0.4 0.9 0.5  

七股鄉 0.7 0.4 0.9 0.5  

將軍鄉 0.7 0.4 0.9 0.5  

北門鄉 0.7 0.4 0.9 0.5  

新化鎮 0.8 0.4 1.0 0.55 新化斷層 

善化鎮 0.7 0.4 0.9 0.5 新化斷層 

新市鄉 0.8 0.4 1.0 0.55 新化斷層 

安定鄉 0.7 0.4 0.9 0.5 新化斷層 

山上鄉 0.8 0.4 1.0 0.55 新化斷層 

玉井鄉 0.7 0.4 0.9 0.5 新化斷層 

楠西鄉 0.7 0.4 0.9 0.5  

南化鄉 0.7 0.4 0.9 0.5  

左鎮鄉 0.8 0.4 1.0 0.55 新化斷層 

仁德鄉 0.7 0.4 0.9 0.5  

歸仁鄉 0.7 0.4 0.9 0.5 新化斷層 

關廟鄉 0.7 0.4 0.9 0.5 新化斷層 

龍崎鄉 0.7 0.4 0.9 0.5 新化斷層 

 
 
 
 
 
 

台南縣 

永康市 0.8 0.4 1.0 0.55 新化斷層 

東區 0.7 0.4 0.9 0.5  

南區 0.7 0.4 0.9 0.5  

西區 0.7 0.4 0.9 0.5  

北區 0.7 0.4 0.9 0.5  

中區 0.7 0.4 0.9 0.5  

安南區 0.7 0.4 0.9 0.55 新化斷層 

 
 
 

台南市 

安平區 0.7 0.4 0.9 0.5  

鳳山市 0.5 0.35 0.7 0.5  

林園鄉 0.5 0.3 0.7 0.45  

大寮鄉 0.5 0.35 0.7 0.45  

大樹鄉 0.6 0.35 0.8 0.5  

大社鄉 0.6 0.35 0.8 0.5  

仁武鄉 0.6 0.35 0.8 0.5  

鳥松鄉 0.6 0.35 0.8 0.5  

岡山鎮 0.7 0.35 0.9 0.5  

橋頭鄉 0.7 0.35 0.9 0.5  

燕巢鄉 0.7 0.35 0.9 0.5  

田寮鄉 0.7 0.35 0.9 0.5  

阿蓮鄉 0.7 0.35 0.9 0.5  

路竹鄉 0.7 0.35 0.9 0.5  

湖內鄉 0.7 0.35 0.9 0.5  

茄萣鄉 0.7 0.35 0.9 0.5  

永安鄉 0.7 0.35 0.9 0.5  

 
 
 
 
 
 
 
 

高雄縣 
 
 
 
 
 
 
 
 

彌陀鄉 0.7 0.35 0.9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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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官鄉 0.7 0.35 0.9 0.5  

旗山鎮 0.7 0.4 0.9 0.5  

美濃鎮 0.7 0.4 0.9 0.5  

六龜鄉 0.7 0.40 0.9 0.5  

甲仙鄉 0.7 0.4 0.9 0.5  

杉林鄉 0.7 0.4 0.9 0.5  

內門鄉 0.7 0.4 0.9 0.5  

茂林鄉 0.7 0.40 0.9 0.5  

桃源鄉 0.7 0.40 0.9 0.5  

 
 
 
 

高雄縣 

三民鄉 0.7 0.40 0.9 0.5  

鹽埕區 0.6 0.35 0.8 0.5  

鼓山區 0.6 0.35 0.8 0.5  

左營區 0.6 0.35 0.8 0.5  

楠梓區 0.6 0.35 0.8 0.5  

三民區 0.6 0.35 0.8 0.5  

新興區 0.6 0.35 0.8 0.5  

前金區 0.6 0.35 0.8 0.5  

苓雅區 0.5 0.35 0.7 0.5  

前鎮區 0.5 0.35 0.7 0.5  

旗津區 0.5 0.35 0.7 0.5  

 
 
 
 
 

高雄市 

小港區 0.5 0.35 0.7 0.45  

屏東市 0.6 0.35 0.8 0.5  

潮州鎮 0.6 0.3 0.8 0.45  

東港鎮 0.5 0.3 0.7 0.4  

恆春鎮 0.5 0.3 0.7 0.4  

萬丹鄉 0.6 0.35 0.8 0.45  

長治鄉 0.7 0.35 0.8 0.5  

麟洛鄉 0.7 0.35 0.9 0.5  

九如鄉 0.6 0.35 0.8 0.5  

里港鄉 0.7 0.35 0.9 0.5  

鹽埔鄉 0.6 0.35 0.8 0.5  

高樹鄉 0.7 0.4 0.9 0.5  

萬巒鄉 0.6 0.35 0.8 0.45  

內埔鄉 0.6 0.35 0.8 0.5  

竹田鄉 0.6 0.35 0.8 0.45  

新埤鄉 0.6 0.3 0.7 0.4  

枋寮鄉 0.5 0.3 0.7 0.4  

新園鄉 0.5 0.3 0.7 0.45  

崁頂鄉 0.5 0.3 0.8 0.45  

林邊鄉 0.5 0.3 0.7 0.4  

南州鄉 0.5 0.3 0.7 0.4  

 
 
 
 
 
 
 
 
 

屏東縣 
 
 
 
 
 
 
 
 
 
 
 

佳冬鄉 0.5 0.3 0.7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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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鄉 0.5 0.3 0.7 0.4  

車城鄉 0.5 0.3 0.7 0.4  

滿州鄉 0.5 0.3 0.7 0.4  

枋山鄉 0.5 0.3 0.7 0.4  

三地門鄉 0.7 0.4 0.9 0.5  

霧台鄉 0.7 0.4 0.9 0.5  

瑪家鄉 0.7 0.35 0.9 0.5  

泰武鄉 0.7 0.35 0.9 0.5  

來義鄉 0.6 0.3 0.8 0.45  

春日鄉 0.5 0.3 0.7 0.4  

獅子鄉 0.5 0.3 0.7 0.4  

 
 
 
 
 

屏東縣 

牡丹鄉 0.5 0.3 0.7 0.4  

馬公市 0.5 0.3 0.7 0.4  

湖西鄉 0.5 0.3 0.7 0.4  

白沙鄉 0.5 0.3 0.7 0.4  

西嶼鄉 0.5 0.3 0.7 0.4  

 
 

澎湖縣 

望安鄉 0.5 0.3 0.7 0.4  

台東市 0.8 0.45 1 0.55  

成功鎮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關山鎮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卑南鄉 0.8 0.45 1 0.55  

鹿野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池上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東河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長濱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太麻里鄉 0.7 0.4 0.9 0.55  

大武鄉 0.6 0.3 0.8 0.45  

綠島鄉 0.8 0.45 1 0.55  

海端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延平鄉 0.8 0.45 1 0.55  

金峰鄉 0.7 0.4 0.9 0.5  

達仁鄉 0.6 0.3 0.8 0.45  

 
 
 
 
 
 
 

台東縣 

蘭嶼鄉 0.8 0.4 0.9 0.55  

花蓮市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鳳林鎮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玉里鎮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新城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吉安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壽豐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光復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豐濱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花蓮縣 
 
 
 
 瑞穗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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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秀林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萬榮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花蓮縣 

卓溪鄉 0.8 0.45 1 0.55 花東地區斷層 

金門與馬
祖地區 

 0.5 0.3 0.7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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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a) 短週期結構之工址放大係數 Fa (線性內插求值) 

震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RP
SS  

地盤分類 RP
SS ≤0.5 RP

SS =0.6 RP
SS =0.7 RP

SS =0.8 RP
SS ≥0.9 

第一類地盤 1.0 1.0 1.0 1.0 1.0 

第二類地盤 1.1 1.1 1.0 1.0 1.0 

第三類地盤 1.2 1.2 1.1 1.0 1.0 

註：「回歸期」可分別對應 30、50、75 年之中小地震、475 年之大地震、2500 年之極大地震 

表 2-3(b) 長週期結構之工址放大係數 Fv (線性內插求值) 

震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RPS1  
地盤分類 

RPS1 ≤0.3 RPS1 =0.35 RPS1 =0.40 RPS1 =0.45 RPS1 ≥0.5 

第一類地盤 1.0 1.0 1.0 1.0 1.0 

第二類地盤 1.5 1.4 1.3 1.2 1.1 

第三類地盤 1.8 1.7 1.6 1.5 1.4 

註：「回歸期」可分別對應 30、50、75 年之中小地震、475 年之大地震、2500 年之極大地震 

 

表 2-4 地盤分類表 

地盤種類 SV  (m/sec) N 或 CHN  us  (kgf/cm2) 

第一類地盤(堅實地盤) SV > 360  N >50 us >1.02 

第二類地盤(普通地盤) 180 ≤≤ SV 360 15 ≤≤ N 50 0.51 ≤≤ us 1.02 

第三類地盤(軟弱地盤) SV <180 N <15 us <0.51 

 

表 2-5 中央地質調查所調查第一類活動斷層性質表 

斷層名稱 斷層性質 地表破裂長度 歷史最大地震 備註 

1. 獅潭斷層 

神卓山斷層 
逆斷層 

15 公里 

5 公里 
M7.1 

(1935.04.21) 
 

2. 屯子腳斷層 右移兼逆斷層 7 公里 M7.1 
(1935.04.21) 

 

3. 車籠埔斷層 逆斷層 105 公里 M7.3 
(1999.09.21) 

 

4. 梅山斷層 右移斷層 13 公里 M7.0 
(1906.03.17) 

 

5. 大尖山斷層 

觸口斷層 
逆斷層 

25 公里 

67 公里 
M7.1 

(1941.12.17) 
以中埔地震為
歷史最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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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化斷層 右移逆斷層 6 公里 M6.3 
(1946.12.05) 

 

7. 米崙斷層 

玉里斷層 

池上斷層 

奇美斷層 

左移兼逆斷層

>25 公里 

37 公里 

11 公里 

18 公里 

M7.3 
(1951.11.25) 

 

  

表 2-6-1：近車籠埔斷層調整因子 AN 與 VN 。 

(a) 設計地震之調整因子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8km＜r≦ 12 km r(≧ )>12 kmNA 
1.23 1.16 1.07 1.03 1.00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8km＜r≦ 12 km r(≧ )>12 kmNV 
1.36 1.32 1.22 1.10 1.00 

(b) 最大考量地震之調整因子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8km＜r≦ 12 km r(≧ )>12 kmNA 
1.25 1.20 1.10 1.03 1.00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8km＜r≦ 12 km r(≧ )>12 kmNV 
1.50 1.45 1.30 1.15 1.00 

 

表 2-6-2：近獅潭與神卓山斷層調整因子 AN 與 VN 。 

(a) 設計地震之調整因子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r(≧ )>8 kmNA 
1.28 1.20 1.10 1.00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r(≧ )>8 kmNV 
1.33 1.27 1.10 1.00 

(b) 最大考量地震之調整因子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r(≧ )>8 kmNA 
1.26 1.18 1.05 1.00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r(≧ )>8 kmNV 
1.42 1.32 1.15 1.00 

 

表 2-6-3：近屯子腳斷層調整因子 AN 與 V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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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設計地震之調整因子 

r≦ 2 km 2km＜r≦ 5 km 5km＜r≦ 10 km r(≧ )>10 kmNA 
1.28 1.20 1.10 1.00 

r≦ 2 km 2km＜r≦ 5 km 5km＜r≦ 10 km r(≧ )>10 kmNV 
1.31 1.25 1.15 1.00 

(b) 最大考量地震之調整因子 

r≦ 2 km 2km＜r≦ 5 km 5km＜r≦ 10 km r(≧ )>10 kmNA 
1.26 1.17 1.05 1.00 

r≦ 2 km 2km＜r≦ 5 km 5km＜r≦ (8)10 
km 

r(≧ )>10 kmNV 
1.42 1.32 1.15 1.00 

 

 

 

表 2-6-4：近梅山斷層調整因子 AN 與 VN 。 

(a) 設計地震之調整因子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r(≧ )>8 km NA 
1.37 1.28 1.15 1.00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r(≧ )>8 km NV 
1.44 1.36 1.20 1.00 

(b) 最大考量地震之調整因子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r(≧ )>8 km NA 
1.30 1.20 1.05 1.00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r(≧ )>8 km NV 
1.48 1.36 1.15 1.00 

 

表 2-6-5：近新化斷層調整因子 AN 與 VN 。 

(a) 設計地震之調整因子 

r≦ 2 km 2km＜r≦ 5 km r(≧ )>5 kmNA 
1.23 1.06 1.00 

r≦ 2 km 2km＜r≦ 5 km r(≧ )>5 kmNV 
1.15 1.05 1.00 

(b) 最大考量地震之調整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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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km 2km＜r≦ 5 km r(≧ )>5 kmNA 
1.29 1.10 1.00 

r≦ 2 km 2km＜r≦ 5 km r(≧ )>5 kmNV 
1.30 1.15 1.00 

 

表 2-6-6：近大尖山與觸口斷層調整因子 AN 與 VN 。 

(a) 設計地震之調整因子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r(≧ )>8 km NA 
1.15 1.08 1.00 1.00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r(≧ )>8 km NV 
1.15 1.10 1.03 1.00 

(b) 最大考量地震之調整因子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r(≧ )>8 kmNA 
1.21 1.17 1.05 1.00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r(≧ )>8 kmNV 
1.42 1.35 1.15 1.00 

 

 

表 2-6-7：近花東地區斷層(含米崙、玉里、池上與奇美斷層)調整因子 AN 與 VN 。 

(a) 設計地震之調整因子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8km＜r≦ 12 km r(≧ )>12 
km NA 

1.42 1.37 1.28 1.14 1.00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8km＜r≦ 12 km r(≧ )>12 
km NV 

1.58 1.53 1.38 1.20 1.00 

(b) 最大考量地震之調整因子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8km＜r≦ 12 km 12km＜r≦ 15km r(≧ )>15 
km NA 

1.32 1.26 1.10 1.02 1.00 1.00 

r≦ 2 km 2km＜r≦ 5 km 5km＜r≦ 8 km 8km＜r≦ 12 km 12km＜r≦ 15km r(≧ )>15 
km NV 

1.58 1.48 1.30 1.16 1.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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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a) 台北盆地之台北一區、台北二區、台北三區及台北四區劃分表 (共計
1099 村里-依民國 85 年行政區劃分)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微分區 

台北縣 三重市 全市所有里 (共 115 里) 台北一區 

台北縣 蘆洲鄉 全鄉所有村 (共 36 村) 台北一區 

台北縣 五股鄉 全鄉所有村 (共 14 村) 台北一區 

台北縣 泰山鄉 全鄉所有村 (共 15 村) 台北一區 

台北縣 永和市 全市所有里 (共 58 里) 台北二區 

台北縣 土城市 全市所有里 (共 41 里) 台北三區 

昌明里、信義里、幸福里、和平里、昌平里、
自信里、仁愛里、中隆里、仁義里、福基里、
中港里、中信里、中原里、自強里、頭前里、
自立里、中誠里、中華里、中宏里、立基里、
中全里、中泰里、中和里、思賢里、思源里、
中美里、化成里、立志里、立功里、立泰里、
立德里、恆安里、立人里、立言里、文聖里、
營盤里、全泰里、文明里、榮和里、忠孝里、
國泰里、興漢里、海山里、全安里、文衡里、
文德里、丹鳳里、福營里、豐年里 (共 49 里) 

台北一區 台北縣 新莊市 

建福里、建安里、合鳳里、後港里、富國里、
裕民里、萬安里、雙鳳里、龍安里、南港里、
四維里、龍鳳里、八德里、後德里、成德里、
民安里、民本里、光明里、光榮里、瓊林里、
西盛里、光華里 (共 22 里) 

台北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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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里、三福里、圳安里、三興里、羌寮里、
光興里、樹興里、樹西里、樹人里、育英里、
金寮里、樹南里、樹德里、潭底里、樹福里、
東昇里、樹東里、和平里、坡內里、樹北里、
文林里、東陽里、大同里、彭福里、保安里、
圳福里 (共 26 里) 

台北二區 台北縣 樹林鎮 

樂山里、西園里、柑園里、彭厝里、南園里、
彭興里、中山里、東園里、北園里、東山里、 

山佳里 (共 11 里) 

台北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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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微分區 

宏翠里、中正里、吉翠里、新海里、純翠里、
仁翠里、德翠里、滿翠里、朝陽里、溪頭里、
江翠里、柏翠里、新翠里、港尾里、文翠里、
明翠里、松翠里、文化里、新生里、幸福里、
嵐翠里、陽明里、松柏里、香社里、青翠里、
廣新里、埤墘里、光仁里、玉光里、莊敬里、
莒光里、華江里、聯翠里、忠翠里、介壽里、
永安里、華翠里、懷翠里、新埔里、文德里、
華中里、百壽里、雙玉里、忠誠里、文聖里、
金華里、香雅里、東丘里、西安里、龍翠里、
九如里、公館里、港德里、民生里、國光里、
正泰里、建國里、香丘里、新民里、漢生里、
民權里、社後里、長安里、民安里、福丘里、
東安里、深丘里、自立里、富貴里、長壽里、
埔墘里、挹秀里、自強里、黃石里、振興里、
福翠里、港嘴里、光榮里、居仁里 (共 79 里) 

台北二區 台北縣 板橋市 

民族里、後埔里、海山里、溪洲里、國泰里、
赤松里、景星里、福祿里、福壽里、流芳里、
留侯里、浮洲里、溪北里、光華里、福德里、
華福里、溪福里、新興里、大觀里、振義里、
光復里、福星里、湳興里、鄉雲里堂春里、
歡園里、廣德里、大豐里、崑崙里、華貴里、
仁愛里、五權里、重慶里、華興里、和平里、
廣福里、成和里、僑中里、信義里、華東里、
華德里、大安里、聚安里、中山里、復興里、
龍安里、福安里 (共 47 里) 

台北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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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微分區 

中安里、安樂里、宜安里、安平里、安順里、
秀仁里、安和里、秀明里、景安里、景平里、
泰安里、景新里、瓦瓦里、漳和里、廟美里、
景福里、枋寮里、景文里、南山里、吉興里、
福和里、秀士里、新南里、秀山里、景本里、
秀水里、秀福里、和興里、興南里、正行里、
連城里、福美里、力行里、佳和里、復興里、
福祥里、福善里、福南里、外南里、景南里、
連和里、秀成里、秀峰里、秀義里、德行里、
東南里、忠孝里、福真里、錦盛里、中興里、
錦昌里、壽南里、崇南里 (共 53 里) 

台北二區 台北縣 中和市 

民生里、錦和里、秀景里、正南里、員富里、
頂南里、國光里、瑞穗里、建和里、德穗里、
國華里、錦中里、灰灰里、清穗里、碧河里、
橫路里、員山里、自強里、華南里、內南里、
明德里、民有里、中原里、冠穗里、華新里、
中山里、壽德里、明穗里、民享里、積穗里、
中正里、嘉新里、嘉慶里、仁和里、民安里、
嘉穗里、平河里、安穗里、文元里、信和里 

(共 40 里) 

台北三區 

台北縣 新店市 大鵬里、永安里、忠孝里 (共 3 里) 台北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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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里、日興里、龜山里、柴埕里、安和里、
雙坑里、信義里、員潭里、屈尺里、寶興里、
和平里、玫瑰里、中央里、廣興里、寶福里、
吉祥里、江陵里、粗坑里、德安里、明城里、
雙城里、美潭里、公崙里、塗潭里、五峰里、
福民里、頂城里、寶安里、百福里、中華里、
下城里、直潭里、新安里、張北里、新德里、
青潭里、新生里、中正里、太平里、福德里、
中興里、百忍里、忠誠里、文明里、仁愛里、
張南里、廣明里、大同里、文中里、百和里、
國豐里、明德里、新店里、國校里、大豐里 

(共 55 里) 

台北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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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微分區 

台北市 大同區 全區所有里 (共26里) 台北二區 

富洲里、福安里 (共2里) 台北一區 

德華里、蘭興里、永倫里、葫蘆里、德行里、
社新里、社園里、承德里、富光里、忠誠里、
名山里、蘭雅里、仁勇里、義信里、百齡里、
福順里、福華里、舊佳里、前港里、社子里、
葫東里、福中里、明勝里、天壽里、福德里、
福佳里、後港里 (共27里) 

台北二區 

福林里、天祿里、聖山里、福志里、天福里、
天山里、三玉里、天玉里、岩山里、天和里 

(共10里) 

台北三區 

台北市 士林區 

陽明里、溪山里、東山里、平等里、新安里、
天母里、公館里、菁山里、芝山里、翠山里、
永福里 (共11里) 

台北四區 

建民里、文林里、石牌里 (共3里) 台北一區 

裕民里、洲美里、榮光里、關渡里、福興里、
榮華里、振華里 (共7里) 

台北二區 

八仙里、永明里、吉慶里、永欣里、吉利里、
立賢里、一德里、尊賢里、立農里 (共9里) 

台北三區 

台北市 北投區 

永和里、中和里、奇岩里、中心里、湖山里、
溫泉里、長安里、中央里、開明里、林泉里、
中庸里、清江里、大同里、泉源里、秀山里、
智仁里、豐年里、文化里、東華里、稻香里、
桃源里 (共21里) 

台北四區 

台北市 中山區 中央里、中吉里、朱馥里、松江里、復華里、
中庄里、江山里、力行里、龍洲里、江寧里、
新生里、中原里 (共12里) 

台北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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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園里、新福里、行政里、行仁里、朱崙里、
行孝里、下埤里、新喜里、大佳里、埤頭里、
新庄里、恆安里、聚葉里、晴光里、聚盛里、
劍潭里、中山里、興亞里、集英里、正義里、
康樂里、正守里、永安里、民安里、正得里、
圓山里 (共26里) 

台北二區   

大直里、成功里 (共2里) 台北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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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微分區 

東昌里、中華里、松基里、民有里、東勢里、
龍田里、中正里 (共7里) 

台北一區 

美仁里、民福里、福成里、中崙里、敦化里、
復勢里、吉仁里、復源里、介壽里、復建里、
東光里、精忠里、東榮里、吉祥里、復盛里、
自強里、安平里、新聚里、莊敬里 (共19里) 

台北二區 

台北市 松山區 

鵬程里、慈祐里、富泰里、新東里、三民里、
新益里、富錦里 (共7里) 

台北三區 

敦安里、敦煌里、光武里、建倫里、仁愛里、
建安里、德安里、誠安里、昌隆里、車層里、
光信里、義村里、正聲里、仁慈里、華聲里、
民炤里、民輝里、通安里、義安里、和安里、
住安里、通化里、龍圖里、龍雲里 (共24里) 

台北二區 

福住里、新龍里、龍陣里、龍門里、臨江里、
龍安里、群賢里、龍生里、永康里、群英里、
全安里、錦安里、法治里、龍泉里、古莊里、
光明里、古風里、錦華里、錦泰里、龍坡里、
龍淵里、大學里、臥龍里 (共23里) 

台北三區 

台北市 大安區 

虎嘯里、青峰里、黎孝里、黎元里、黎和里、
芳和里、農場里 (共7里) 

台北四區 

幸市里、三愛里、梅花里、光復里 (共4里) 台北二區 台北市 中正區 

文北里、幸福里、文祥里、林興里、富水里、
網溪里、水源里、黎明里、頂東里、板溪里、
東門里、河堤里、螢圃里、螢雪里、南福里、
愛國里、建國里、新營里、永功里、龍福里、
龍光里、南門里、文盛里、廈安里、龍興里、
永昌里、忠勤里 (共27里) 

台北三區 

台北市 萬華區 福星里、萬壽里、菜園里、柳鄉里、西門里、
青山里、新起里 (共7里) 

台北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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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民里、糖糖里、福音里、華江里、富福里、
仁德里、興德里、綠堤里、騰雲里、頂碩里、
日祥里、和平里、華中里、雙園里、凌霄里、
新忠里、新和里、榮德里、銘德里、和德里、
孝德里、錦德里、新安里、忠貞里、日善里、
壽德里、忠德里、保德里、全德里 (共29里) 

台北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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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微分區 

指南里、萬興里 (共2里) 台北二區 

景仁里、萬隆里、萬有里、萬和里、景慶里、
萬祥里、景華里、木新里、萬年里、興福里、
景美里、萬盛里、興豐里、興安里、順興里、
木柵里、景東里、萬芳里、景行里、明興里、
興家里、樟腳里、興旺里、明義里、華興里、
老泉里、興業里 (共27里) 

台北三區 

台北市 文山區 

興泰里、興得里、樟林里、博嘉里、興昌里、
試院里、興光里、樟新里 (共8里)  

台北四區 

新仁里、正和里、興隆里 (共3里) 台北二區 

雅祥里、永吉里、中興里、敦厚里、興雅里、
景聯里、景新里、西村里、四育里、五常里、
嘉興里、五全里、六藝里、景勤里、黎順里、
四維里、長春里 (共17里) 

台北三區 

台北市 信義區 

廣居里、富台里、黎平里、永春里、安康里、
黎忠里、黎安里、三張里、國業里、松友里、
雙和里、松光里、六合里、三犁里、泰和里、
大道里、松隆里、惠安里、大仁里、中坡里、
中行里 (共21里) 

台北四區 

西康里、西湖里、行善里、西安里、港華里、
港都里、週美里、五分里、湖元里、葫洲里、
港墘里、石潭里 (共12里) 

台北三區 台北市 內湖區 

金瑞里、內溝里、大湖里、樂康里、東湖里、
清白里、紫雲里、碧山里、金龍里、湖興里、
內湖里、紫星里、港富里、湖濱里、紫陽里、
瑞光里、瑞陽里 (共17里) 

台北四區 

台北市 南港區 玉成里、合成里、東明里、南港里、東新里、
聯成里、萬福里、三重里、新富里、西新里 

(共10里) 

台北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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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里、中研里、舊莊里、新光里、鴻福里、
九如里、成福里、百福里 (共8里) 

台北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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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b) 台北盆地各微分區之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S,475、工址短週
期最大考量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S,2500 以及反應譜短週期與中週期分
界之轉角週期 475

sT 與 2500
sT  

微分區 SS,475 SS,2500 475
sT 與 2500

sT (秒) 

台北一區 0.6 0.8 1.60 

台北二區 0.6 0.8 1.30 

台北三區 0.6 0.8 1.05 

台北四區 0.6 0.8 0.85 

 

 

表 2-8(a) 5%阻尼比工址水平彈性設計反應譜加速度係數 RPaS ,  (1) 

較短週期 短週期 中週期 長週期 

T≤0.2 RP
ST  0.2 RP

ST ≤T≤ RP
ST RP

ST <T≤TL  TL <T 

RPaS , = 

RPSRP
S

S
T

T
,)34.0( ∗+  

RPaS , = 

RPSS ,   

RPaS , =  

T
S RP,1  

RPaS , =  

RP
L S

T
T

,12 ∗  

註： 

一般區域與近斷層區域： 
RPS

RPRP
S S

S
T

,

,1= ， 秒5=LT  

台北盆地： RPS
RP

SRP STS ,,1 ∗= ， 秒4=LT  

回歸期 RP 分別對應 475 年、2500 年。 

 

表 2-8(b) 5%阻尼比工址水平設計譜加速度係數 Sa,回歸期 (2) 

極短週期 短週期 中、長週期 

T≤0.2 RP
ST  0.2 RP

ST ≤T≤ RP
ST  RP

ST <T  

RPaS , = 

RPSRP
S

S
T

T
,)34.0( ∗+  

RPaS , = 

RPSS ,  

RPaS , =  

T
S R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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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般區域與近斷層區域： 
RPS

RPRP
S S

S
T

,

,1=  

台北盆地： RPS
RP

SRP STS ,,1 ∗=  

回歸期 RP 分別對應 475 年、2500 年。 

 

表 2-9(a) 異於 5%阻尼比工址水平彈性設計反應譜加速度係數 Sa,回歸期(1) 

極短週期 短週期 中週期 長週期 

T≤0.2 RP
ST '  0.2 RP

ST ' ≤T≤ RP
ST '

RP
ST ' <T≤TL  TL <T 

RPaS , = 

( )
RPSRP

S

A S
T

TSR
,

'2.0
4.0

4.0 ∗⎟⎟
⎠

⎞
⎜⎜
⎝

⎛

∗
∗−

+  

RPaS , = 

RPSA SSR ,∗  

RPaS , =  

T
SSR RPV ,1∗

 

RPaS , =  

RP
LV S

T
TSR

,12 ∗
∗

註： RP
S

A

VRP
S T

SR
SR

T ∗='  

一般區域與近斷層區域： 
RPS

RPRP
S S

S
T

,

,1= ， 秒5=LT  

台北盆地： RPS
RP

SRP STS ,,1 ∗= ， 秒4=LT  

回歸期 RP 分別對應 475 年、2500 年。 
 
 
 

表 2-9(b) 異於 5%阻尼比工址水平設計譜加速度係數 Sa,回歸期 (2) 

極短週期 短週期 中、長週期 

T≤0.2 RP
ST '  0.2 RP

ST ' ≤T≤ RP
ST '  RP

ST ' <T  

RPaS , = 

( )
RPSRP

S

A S
T

TSR
,

'2.0
4.0

4.0 ∗⎟⎟
⎠

⎞
⎜⎜
⎝

⎛

∗
∗−

+  

RPaS , = 

RPSA SSR ,∗  

RPaS , =  

T
SSR RP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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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RP
S

A

VRP
S T

SR
SR

T ∗='  

一般區域與近斷層區域： 
RPS

RPRP
S S

S
T

,

,1=  

台北盆地： RPS
RP

SRP STS ,,1 ∗=  

回歸期 RP 分別對應 475 年、25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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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1 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設計目標 

性能等級 

地震危害等級 第 I 類建築物 
(BSO) 

第 II 類建築物 
(EO1) 

第 III 類建築物 
(EO2) 

MED0 約 30 年

80%50 
正常使用(OP)   

MED1 約 50 年

60%50 
 正常使用(OP)  

MED2 約 75 年

50%50 
  正常使用(OP) 

475 年回歸期 

(10%50) 
生命安全(LS) 破壞控制(DC) 輕微損傷(IO) 

2500 年回歸期 

(2%50) 
避免倒塌(CP) 生命安全(LS) 破壞控制(DC) 

 

 

表 C2-2 現行規範關於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設計標準 

輸入地震 性能等級 

等級 大小 第 I 類建築物 

(I=1) 
第 II 類建築物

(I=1.25) 

第 III 類建築物 

(I=1.5) 

2.4/475, 年aS *I

或 5.3/475, 年aS *I 

(台北盆地) 

彈性 彈性 彈性 MED 

2.4/475, 年aS  IDRa=0.5% IDRa=0.5% IDRa=0.5% 

475 年回
歸期 

(10%50) 

年475,aS *I 
韌性比 µR <Ra 

 
韌性比 µR <Ra 韌性比 µR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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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年
回歸期 

(2%50) 

年2500,aS *I 

韌性比 µR <R 韌性比 µR <Ra 韌性比 µR <Ra 

註：強度略 
 
 
 
 

表 C2-3 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設計標準 

性能等級 
輸入地震 

(大小) 
第 I 類建築物

(BSO) 
第 II 類建築物 

(EO1) 

第 III 類建築物 
(EO2) 

MED0 年475,aS /4.2

或
5.3/475, 年aS  

(台北盆地) 

彈性，
IDRa=0.5% 

  

MED1 年475,aS /3.36

或
8.2/475, 年aS  

(台北盆地) 

 彈性，IDRa=0.5%  

MED2 年475,aS /2.8

或
33.2/475, 年aS  

(台北盆地) 

  彈性，IDRa=0.5% 

475 年回
歸期 

(10%50) 

年475,aS  
IDDRa=0.6 

IDRa=2% 

IDDRa=0.4 

IDRa=1.5% 

IDDRa=0.2 

IDRa=1% 

2500 年
回歸期 

(2%50) 

年2500,aS  IDDRa=0.8 或
0.9 

IDRa=2.5% 

IDDRa=0.6 

IDRa=2% 

IDDRa=0.4 

IDRa=1.5% 

註：強度略；IDRa以一般建築物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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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4 短週期與中長週期反應譜修正係數 SRA與 SRV  

(線性內插求值) 

有效阻尼比 effζ

(%) 

SRA SRV 

<2 1.25 1.25 

5 1 1 

10 0.75 0.80 

20 0.63 0.67 

30 0.56 0.61 

40 0.53 0.59 

>50 0.52 0.57 

 
 
 

    

    

 
 

   

 

 

圖 C2-1 預期建築物於各地震等級下之耐震性能 

 

 

 

 OP           IO    DC    LS        CP 

475 年 

2500 年 

30 
50 
7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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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2 間斷式耐震性能等級 

 

 

 

 

 

 

 

 

 

 

圖 C2-3 耐震性能等級可接受標準 

 

 

避免倒塌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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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微損傷

(IO) 
 

彈
性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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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剪力

破壞控制

(DC) 

生命安全

(LS) 
 

OP 
彈性 
 

 

ID
D

R
=0

.8
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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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
性

R
用
盡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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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避免倒塌 

ID
D

R
=0

.6
 

ID
D

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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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D

R
=0

.2
 

IO 
輕微損傷 

DC 
中度損壞 

LS 
生命安全 

0.8DpC或 0.9DpC 
0.6DpC 

0.4DpC

0.2DpC 
Dy 

U 
ID

D
R

=1
.0

 
極
限
倒
塌

 

DpC 

IDRmax如表 2-1第 I 類 
第 II 類 
第 III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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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4︰工址短週期 475 年回歸期對應之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475
SS 分布圖 

0.8g
0.7g
0.6g
0.5g

0.8 
0.7 
0.6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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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5︰工址一秒週期 475 年回歸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475
1S 分布圖 

 

0.45 
0.40 
0.356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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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6︰工址短週期 2500 年回歸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2500
SS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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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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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7︰工址一秒週期 2500 年回歸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2500
1S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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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8︰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 
 
 

Sa(g) 

T(s) STST2.0

SS  

Sa=S1/T  

1.0 

S1  

0.4SS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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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構系統規劃 
 

3.1 通則 

結構系統規劃應考慮建築物用途而確定結構系統型式、配置、材料，經由經
驗與簡便分析預設結構尺寸、規則性與不規則性、降伏消能機制等，以提高結構
滿足第二章耐震性能設計目標與標準之可靠度。 

解說： 

結構系統規劃宜考慮下列基本設計準則： 

1. 儘可能採用簡單，對稱及規則之外型。 

2. 重量較輕，避免不必要之質量。 

3. 避免較高之細長比。 

4. 提供足夠贅餘度及韌性以克服地震力作用之不確定性。 

5. 提供足夠之勁度以限制側向位移減少相關之損壞。 

6. 提供足夠之柔韌性以限制加速度減少相關之損壞。 

7. 提供韌性及穩定度於後彈性往復行為時之強度與勁度。 

8. 提供均勻之強度、勁度及韌性且連續分佈。 

9. 依基礎及土壤型式提供適當之基礎結構強度與勁度。 

10. 使用較短之跨度及較近之柱距。 

11. 包括基礎之豎向構材於每一樓層貫通。 

12. 確定及提供一系列之韌性連接以吸收非線性之反應；使用容量設計之原
則以避免脆性破壞。 

13. 考慮採用消能設施作為設計之策略。 

14. 考慮採用隔震設施作為設計之策略。 
 

由於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有差異，結構系統規劃時應予以考慮。
例如：第 I、II、III 類建築物於 30 年、50 年、75 年回歸期地震下，結構保持彈
性且 %5.0≤IDR ，可以換另一種方式呈現：相同中小地震下(例如 30 年)結構保
持彈性且最大層間變位分別不超過 0.5%、0.4%、0.33%，假設編號 1 與 2 兩結構
屋 頂 側 移 比 約 等 於 最 大 層 間 變 位 比 ， 則 其 基 本 週 期 比 例

2

1

2
1

1/
2/

1
2

2
1

IDR
IDR

D
D

DV
DV

K
K

T
T

MED
FO

MED
FO ==== 。所以，僅用途不同之第 I、II、III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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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考慮中小地震對應相關勁度之不同標準，其基本振動週期之比例約為 1：

5.0
4.0  ：

5.0
33.0 =1：0.894：0.812，結構系統規劃時便可以適當考慮建築物之用

途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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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結構系統 

結構系統可分類為如表 3-1 所示，其定義如下： 

(一) 承重牆系統 

結構系統無完整承受垂直載重立體構架，承重牆或斜撐系統須承受全部或
大部分垂直載重，並以剪力牆或斜撐構架抵禦地震力者。 

(二) 構架系統 

具承受垂直載重完整立體構架，以剪力牆或斜撐構架抵禦地震力者。 

(三) 抗彎矩構架系統 

具承受垂直載重完整立體構架，以抗彎矩構架抵禦地震力者。 

(四) 二元系統 

二元系統具如下特性： 

(1) 具完整立體構架以受垂直載重。 

(2) 以剪力牆、斜撐構架及韌性抗彎矩構架（SMRF）或混凝土部分韌性
抗彎矩構架（IMRF）抵禦地震力，其中抗彎矩構架應設計能單獨抵
禦 25%以上的設計地震力。 

(3) 抗彎矩構架與剪力牆或斜撐構架應設計使其能抵禦依相對勁度所分
配到的地震力。 

未定義之結構系統為未列入表 3-1 之結構系統謂之。 

表 3-1 所提及具有英文縮寫代號的結構系統之定義如下： 

（一）偏心斜撐構架（EBF）：鋼造構架中斜撐不對準梁柱接頭，其設計符合韌
性設計要求者。 

（二）部分韌性抗彎矩構架（IMRF）：鋼造抗彎矩構架，符合部分韌性設計要求
者。 

（三）韌性抗彎矩構架（SMRF）：符合韌性設計要求之抗彎矩構架。 

（四）特殊同心斜撐構架（SCBF）：符合韌性設計要求之同心斜撐構架。 
 

解說： 

本規範將抵抗地震力的結構系統主要分為四類，依其進入非彈性後相對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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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的能力以決定 R 值。 

承重牆系統以剪力牆或斜撐構架抵抗地震力時，剪力牆與斜撐同時也負擔垂
直載重，致使地震時剪力牆或斜撐構架破壞，可能引起垂直載重系統的崩塌。 

構架系統同樣以剪力牆或斜撐構架抵抗地震力。地震時，當剪力牆或斜撐構
架進入非彈性變形或破壞，垂直載重可由承受垂直載重完整立體構架承擔，故此
二種系統之區分可由此判別。 

構架系統具有完整的立體構架以承擔垂直載重，但此構架不設計其承擔地震
力。地震力全由斜撐構架或剪力牆承擔。事實上，斜撐構架及剪力牆亦無可避免
承擔局部的垂直載重。承受垂直載重的立體構架須滿足不承受地震力構材的最少
韌性要求，使其能在地震產生的變形下，維持承載垂直力的任務。 

抗彎矩構架系統須具有完整的立體構架以承擔垂直載重，而全部的地震力須
由抗彎矩構架承擔。抗彎矩構架若屬韌性者，其韌性容量 R 最高，為 4.8，但其
設計不論鋼造或鋼筋混凝土造，均須滿足韌性抗彎矩構架的特別規定。抗彎矩構
架中填有未隔開非結構牆時，R 值可取 4.0，但須進行兩階段分析與設計，必須
檢核非結構牆破壞時，其旁之梁柱不得損壞。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構造，若採包覆型 SRC 構材，由於構材中有鋼骨存
在，圍束箍筋不易施工及澆置混凝土難度較高，因此恐難達如一般 RC 柱之韌性
要求，因此建築物的韌性容量 R 值應乘以適當之折減係數。但如採填充型鋼管
混凝土柱接鋼梁，由於其韌性行為較穩定及無柱箍筋不易施工的問題，因此無須
折減韌性容量。 

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之韌性容量 SRCR 值的決定，係以 CBSRC RR αα ××= 之方

式計算，其中R為表 1-3 中鋼造結構系統韌性容量值， Bα 與 Cα 分別為梁韌性容

量折減係數與柱韌性容量折減係數，係用以反應梁與柱型式對鋼骨鋼筋混凝土構
造韌性容量之影響；不同型式梁柱對應之 Bα 與 Cα 值列於表 C3-1 中，其為引用

內政部「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中之規定。 

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提供工程師發揮的空間，特殊建築物採用表 3-1 以外之未
定義結構系統時，應依可信理論自行初步設計後，檢核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滿足
要求即可。國內尚無挫屈束制支撐構架與鋼造韌性桁架構材設計規範，若主管機
關允許採用其他可信理論進行構材設計時，R 值宜參考相關資料，無相關資料
者，得採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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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結構系統高度之限制  

各類結構系統高度之限制如表 3-1 所示，但若通過適當分析證明結構行為可
以接受者不受此限。 

解說： 

對具鋼骨斜撐構架及鋼筋混凝土剪力牆之建築物，滿足表 3-1 註解 2 之規定
時，其高度限制可提高至 75m。 

加強磚造、木造之高度限制宜與構材設計規範一致。國內尚無挫屈束制支撐
構架與鋼造韌性桁架構材設計規範，若主管機關允許採用其他可信理論進行構材
設計時，高度限制宜參考相關資料，無相關資料者，得採用本表。 
 
 
3.4 結構系統規則性之限制 

任一結構可依其配置，區分為下列規則性結構與不規則性結構兩類。 

（一）規則性結構 

規則性結構在平面與立面上，或抵抗側力的結構系統上，没有不規則性結
構所具有的顯著不連續性。 

（二）不規則性結構 

(1) 不規則性結構在平面與立面上，或抵抗側力的結構系統上，有顯著的不連
續性。一般之不規則性如表 3-2 與 3-3 所示。 

(2) 結構具有表 3-2 所列一種或多種不規則性時，應視為具有立面上不規則性
者。 

(3) 結構具有表 3-3 所列一種或多種不規則性時，應視為具有平面上不規則性
者。 

(4) 不規則性結構之結構設計與分析必須依據表 3-2 與表 3-3 所列參考章節之
各項規定辦理。 

 
解說： 

在許多大地震中發現結構配置不良的不規則性結構，是致使結構發生破壞的
主因。不規則性結構主要是立面、平面不規則或地震力傳遞路徑不規則。 

若結構具立面不規則性，其於地震下各層樓之動態反應及引致之樓層側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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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由靜力分析所得者有明確之差異，所以結構具立面不規則性須進行動力分析
才能得到正確之反應值，以下說明幾種常見之立面不規則性結構(圖 C3-1)。 

抗彎矩構架若其某一樓層之高度較相鄰樓層高出許多，則該層之勁度會因高
度之增加而減小，若結構規劃設計時，無法或不去增強該層勁度到與相鄰之樓層
相當時，則建築物視為立面不規則性結構。若建築物某樓層之重量與其相鄰之樓
層有明顯之差異時，則建築物亦視為立面不規則性結構，此可能發生於某一樓層
具有較大之重量之情形時，如設置游泳池或空中花園等。另一種形式之立面不規
則，為由於建物立面幾何形狀不對稱所造成的，有些建築物可能其立面幾何形狀
對垂直軸是對稱的，但由於其於某些樓層有過大之水平退縮或延展，造成抗側力
之垂直構材於垂直方向具不連續性，此類建築物亦視為立面不規則性結構。圖
C3-1 中有描述此類建築物是否視為不規則性結構之判定方式。 

弱層不規則性係指該層之側向強度與該層設計層剪力之比值明顯低於其上
一層者，此弱層之存在將使結構物於地震之作用下，只於此層產生降伏而其他樓
層依然保持彈性，此一情形將改變結構物之振動特性及變形形狀，並於此弱層產
生極大之變形，甚至造成結構物不穩定而倒塌。因為有無弱層會影響到初步設計
所用之分析方法，而判定有無弱層之依據為量化之指標，故此步驟仍需要採用計
算方式來進行判定。判定方法可依第 5.3.2 節規定，以破壞機制中有單一樓層或
多層樓層各柱上、下端均出現塑鉸者來判定(圖 C3-1)，也可於此階段採用簡便計
算方式，譬如將該樓層各柱上、下端產生塑鉸時的柱剪力相加求取極限層剪力強
度；至於含非結構牆結構物的極限層剪力強度，雖然牆及構架之極限強度於地震
時通常不會同時到達，但由於檢核之目的僅在將因非結構牆所造成之弱層的現象
檢核出來，所以計算含非結構牆極限層剪力強度時可分別計算構架及非結構牆的
強度，然後直接相加而得該層之極限層剪力強度。由於柱、RC 剪力牆、非結構
RC 牆與磚牆破壞時單位面積對應能承擔的剪力不同，因此以 RC 剪力牆的面積
為基準，RC 柱、非結構 RC 牆與磚牆之有效面積要分別乘以 0.5、0.4 與 0.25。
建築物構材斷面之選擇與配筋，有時並非地震力控制，此時若該層之強度足以抵
抗最大考量地震總剪力而仍在彈性限度內，則不會有弱層發生。 

針對平面不規則性而言(圖 C3-2)，一棟建築物或許具有對稱且不含凹角與側
翼之平面幾何形狀，但仍可能因其質量分布或豎向側力抵抗構材之不對稱性，而
被歸類為平面不規則結構。除此之外，即使在靜態質心與剛心重合的情況，建築
物也可能在地震時產生扭轉效應。舉例而言，不對稱的裂縫與降伏均會導致建物
產生扭轉效應。當然，靜態質心與剛心的偏心將更放大此扭轉效應。因此，當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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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質心與剛心的偏心量超過建築物與地震力垂直方向尺度百分之十者，將視為平
面不規則結構。同時，即使藉由適當配置豎向側力抵抗構材之位置，使滿足上述
剛心偏移量的限制，仍會因其分布之不對稱，而使得扭力非均等地分配於各豎向
側力抵抗構材，引致扭轉不規則性。規則性建築的平面幾何形狀可為方形、矩形
或圓形。一棟方形或矩形的建築物若僅具有輕微的凹角時仍可視為規則性結構，
但若凹角之尺寸過大而呈現十字型外觀時，則必須視為平面不規則結構。因為此
類具凹角建築物的側翼地震反應與完整建物的地震反應大不相同，且會引致更大
的作用力。H 型的建築物雖具有對稱的幾何外觀，但因其側翼反應仍被視為平面
不規則結構。若同一層樓板之勁度不連續，將改變各個豎向構材的側力分布，而
引致扭轉效應，因此歸類為平面不規則結構。同時，側向力之傳遞路徑具不連續
性，如豎向構材之面外錯位，將迫使水平構材難以適切提供抵抗垂直力與側向力
的能力，因而歸屬於平面不規則結構。此外，豎向側力抵抗構材不平行或對稱於
側力抵抗系統之兩正交主軸者，須考慮雙向地震力，亦屬於平面不規則結構。 

一般規則性建築物在地震中的彈性反應較易掌握，因此，構材進入非彈性的
時機較勻稱，不會集中在局部構材，但不規則性結構的反應則較難了解。本規範
點出幾種重要的不規則性，並給予定量化，且對某些不規則性給予限制標準。 

此外，在結構設計與分析上對付此等不規則性之手段，必須依據表 3-2 與表
3-3 所列參考章節之相關規定辦理。譬如有些不規則性藉動力分析就可反映出
來，而像地震力傳遞不規則處，則須加強鄰近柱梁、斜撐等構材的承載能力。所
有建築物之耐震設計不容許具有表 3-2 之 1b 之極軟層立面不規則性與表 3-3 之
1b 之極度平面不規則性。 
 
 

3.5 結構系統之降伏消能機制  

各類結構系統之降伏消能機制依各構材設計規範之規定。 

解說： 

容許建築物在一些特定位置產生塑鉸，藉以消耗地震能量，並降低建築物所
受之地震反應，乃對付地震的經濟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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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R 與高度限制 

基本結構系統 抵抗地震力結構系統敘述 R 高度限制（m）

一、承重牆系統 
 
 
 
 
 
 
 
 
 
 
 
二、構架系統 
 
 
 
 
 
 
 
 
 
 
 

1.具剪力嵌版之輕構架牆 
 (1)三樓以下三夾版嵌版牆 
 (2)其他輕構架嵌版牆 
2.剪力牆 
 (1)鋼筋混凝土造 
 (2)加強磚造 
3.僅具受拉斜撐之輕量鋼架承重牆 
4.斜撐承受垂直載重之斜撐構架 
 (1)鋼造 
 (2)木造 
 
 
1.具剪力嵌版牆之輕構牆 
(1) 三樓以下三夾版嵌版牆 
(2) 其他輕構架嵌版牆 

2.剪力牆   
(1)鋼造 
(2)鋼筋混凝土造 
(3)加強磚造 

3.斜撐系統 
(1) 鋼造偏心斜撐構架（EBF） 
(2) 鋼造特殊同心斜撐構架（SCBF）
(3) 合成構造具偏心斜撐構架(EBF) 
(4) 合成構造具特殊同心斜撐構架

(SCBF) 
(5) 挫屈束制支撐構架(BRB、註 3) 

 

 
3.2 
2.4 

 
3.3 
2.0 
1.6 

 
3.0 
1.6 

 
 
 

3.6 
2.8 

 
4.0 
3.6 
3.2 

 
4.2 
3.6 
4.2 
3.6 

 
4.2 

 

 
20 
20 
 

50 
註 1 
20 
 

50 
註 1 

 
 
 

20  
20 
 

50 
50(註 2) 

50 
 

50(註 2) 
50 
50 
50 
 

50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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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結構系統 抵抗地震力結構系統敘述 R 高度限制

（m） 
三、抗彎矩構架系

統 
 
 
 
 
 
 
 
 
四、二元系統 

1.韌性抗彎矩構架（SMRF） 
 (1)鋼造 
 (2)混凝土造 
 (3)合成構造 
 (4)具非結構牆 
2.部分韌性抗彎矩構架（IMRF） 
(1) 鋼造 

3.鋼造韌性桁架(註 3) 
 
 
1.剪力牆 
 (1)鋼筋混凝土造，具 SMRF  
 (2)鋼筋混凝土造，具非結構牆 SMRF  
 (3)鋼造，具 SMRF  
 (4)鋼造，具非結構牆 SMRF   
 (5)加強磚造，但具 SMRF  
2.斜撐系統 
(1)鋼造偏心斜撐，具 SMRF  
(2)鋼造特殊同心斜撐，具 SMRF 
(3)鋼造偏心斜撐，具非結構牆 SMRF 
(4)鋼造特殊同心斜撐，具非結構牆 SMRF
(5)挫屈束制支撐構架，具 SMRF (註 3) 
(6)挫屈束制支撐構架，具非結構牆 SMRF 

(註 3) 

 
4.8 
4.8 
4.8 
4.0 

 
3.2 
4.0 

 
 
 

4.8 
4.0 
4.8 
4.0 
3.2 

 
4.8 
4.8 
4.0 
4.0 
4.8 
4.0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註 4 
20 
50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50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註：1. 加強磚造、木造之高度限制宜參考相關規定； 

2. 鋼造斜撐構架系統與就地澆注鋼筋混凝土剪力牆系統，若是在任一平面
下斜撐或剪力牆的配置滿足以下所列的條件，則高度限制可以提高到
75m：1.斜撐構架或剪力牆於任一立面中，其抵禦之不含扭矩效應之地震
力不得超過總橫力之 50%；2. 由斜撐構架及剪力牆抵禦之地震力中，由
扭矩效應造成之地震力不得超過 20%； 

3. 國內尚無挫屈束制支撐構架與鋼造韌性桁架構材設計規範，若主管機關
允許採用其他可信理論進行構材設計時，R 與高度限制宜參考相關資料，
無相關資料者，得採用本表韌性容量與高度限制； 

4. 本規範不允許新建建築物採用鋼筋混凝土造部分韌性抗彎矩構架
(IMRF)，但需要評估既有 IMRF 之耐震性能時，R=3.2； 

5.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構造 R 值參考第 3.2 節解說，宜參考構材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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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能證明結構行為可以接受者，不受本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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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立面不規則性結構 

不規則種類與定義 備註(參考
章節) 

1a.勁度不規則性⎯軟層 

軟層者係指該層之側向勁度低於其上一層者之 70%或其上三層平均勁
度之 80%。 

1b.勁度不規則性⎯極軟層 

極軟層者係指該層之側向勁度低於其上一層者之 60%或其上三層平均
勁度之 70%。 

4.2 
 
 
不容許 
 
 

2.質量不規則性 

任一層之質量，若超過其相鄰層質量的 150%者，稱此建築物具質量不
規則性。屋頂下一層之質量大於屋頂層質量 150%者，不視為不規則。 

4.2 

3.立面幾何不規則性 

任一層抵抗側力結構系統之水平尺度若大於其相鄰層者之 130%以
上，視此建築物具立面幾何不規則性，但閣樓面積甚小時，可不必考
慮。 

4.2 
 

4.抵抗側力的豎向構材立面內不連續 

抵抗側力的豎向構材立面內錯位距離超過該構材長度者。 

6.2.9 
 

5.強度不連續性⎯弱層 

弱層為該層強度與該層設計層剪力的比值低於其上層比值 80%者， 

或破壞機制中有單一樓層或多層樓層各柱上、下端均出現塑鉸者。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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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平面不規則性結構 

不規則種類與定義 備註(參考
章節) 

1a. 扭轉不規則性⎯橫隔版非柔性時需予考慮 

在包含意外扭矩的地震力作用下，沿地震力方向最大側邊層變位大於
兩側邊平均層變位的 1.2 倍以上時，應視為具扭轉不規則性。 

4.2、4.3.9 

4.5 、
5.3.3 、
6.2.9  

1b. 極度扭轉不規則性⎯橫隔版非柔性時需予考慮 

在包含意外扭矩的地震力作用下，沿地震力方向最大側邊變位大於兩
側邊平均層變位的 1.4 倍以上。 

不容許 

 

2. 具凹角性 

結構及其側力抵抗系統的平面幾何形狀具有凹角者，超過凹角部分之
結構尺寸大於沿該方向結構總長之 15%以上者謂之。 

6.2.7、 

6.2.9 

3. 橫隔版不連續性 

橫隔版具有急遽不連續性或勁度不連續性，包含切角或開孔，其面積
超過全部面積 50%以上者，或兩層間有效橫隔版勁度之變化超過 50%

者。 

6.2.7、 

6.2.9 
 

4. 面外之錯位性 

側向力傳遞之路徑具不連續性，如豎向構材有面外錯位者。 

6.2.7、 

6.2.9 

5. 非平行結構系統 

豎向側力抵抗構材不平行或對稱於側力抵抗系統之兩正交主軸者。 

4.5 
 

 
 
 

表 C3-1  SRC 構造之梁韌性容量折減係數 Bα 與柱韌性容量折減係數 Cα  

Bα  Cα  

鋼梁 包覆型 SRC 梁 填充型鋼管混凝
土柱 

包覆填充型鋼管
混凝土柱 

包覆型 SRC 柱 

1.0 0.9 1.0 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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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3-1 建築物立面不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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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初步設計 
 

4.1 通則 

建築結構依本章規定以第二章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為導向進行初步設計，包
括第 4.2~4.4 節之結構分析、第 4.5 節之構材設計與第 4.6 節之位移標準檢核。得
採用現行耐震設計規範相關分析方法與構材設計之規定，再搭配第 4.6 節之位移
標準檢核。 

解說：  

結構實體設計程序包括本章之初步設計、第五章性能評估檢核與第六章之詳
細設計。本規範仍主要採用基於強度與韌性之強度設計法進行初步設計，但與傳
統強度設計法初步設計又有區別，亦即：考慮不同用途建築物之不同勁度需求(位
移標準)，以簡便方法初步檢核各子目標之位移標準來完成滿足強度、勁度、韌
性標準之初步設計。 

初步設計應在維持一定準確度之情況下盡可能簡便、快速。本規範初步設計
主要針對結構整體系統，依第 4.2 節之原則，選用基於線性靜力分析(Linear Static 

Analysis，簡稱 LSA)或線性動力分析(Linear Dynamic Analysis，簡稱 LDA)之強
度設計法，根據第 2.2 節每一子目標對應之強度與韌性相關性能標準為目標導
向，求取滿足各子目標之設計地震力需求，取最大者作為第 4.5 節設計之依據。
其中，設計地震力需求除了與結構材料、系統、地震危害等級、性能標準對應之
容許韌性相關，還與結構基本振動週期(高度)對應之譜加速度係數相關。計算初
步設計之地震力需求時，輸入地震採用第 2 章之工址彈性設計反應譜表達。 

初步確定尺寸完畢，應依第 4.6 節之規定，針對結構整體系統，初步檢核第
2.2 節每一子目標對應之勁度相關性能標準是否滿足要求，對於不滿足者，需要
增加斷面尺寸，過保守者，可適度調整斷面尺寸，節省工程費用，因尚未經由第
5 章詳細評估，不建議於此時做最佳化設計。 

 
參考： 

只要經由可靠方法證明能確保第 1.2 節耐震設計基本原則，得採用其他初步
設計方法，譬如：現行耐震設計規範搭配本章第 4.6 節之初步檢核，但建議採用
基於可信理論之簡便且有一定準確度者，以避免檢核不過時進行一些沒有法則之
反覆修正。本規範附錄 B 提供之直接位移設計法也可供參考 (fo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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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但需特別留意適用範圍並確保設計強度。 
 

4.2 選擇用於結構初步設計之分析方法 

凡有下述任一情況之建築物，需依本章第 4.4.1~4.4.7 節之規定，採用線性動
力分析之振態反應譜分析法進行初步設計。下述情況以外者，可採用第
4.3.1~4.3.11 節之靜力分析法進行初步設計。 

1) 高度等於或超過 50 公尺或十五層以上之建築物。 

2) 建築物超過 20 公尺或五層以上，且其勁度、重量配置或立面幾何形狀具有表
3-2 第 1 至第 3 種立面不規則性，或具有表 3-3 第 1 種平面不規則性者。 

3) 建築物超過五層或 20 公尺，非全高度具有同一種結構系統者。 

解說：  

對於高度不超過 50 公尺或十五層以下之規則結構、或高度不超過 20 公尺或
五層以下之不規則結構、或超過 20 公尺或五層以上之不規則結構但不含表 3-2

第 1 至第 3 種立面不規則性與表 3-3 之平面扭轉不規則性者，因為結構較為規則
或高振態效應不高，可採用線性靜力分析(LSA)；建築物由上、下兩部分構成，
此兩部分分別考慮時，均係規則性建築物，下方部分平均樓層勁度至少為上方部
分平均樓層勁度的 10 倍以上，而整幢建築物之基本振動週期不大於將上方部分
之底部視為固端所得基本振動週期的 1.1 倍者，此時上、下兩部分之地震力可用
靜力分析方法分別計算。 

而其他結構則須採用線性動力分析(LDA)。 
 

4.3 線性靜力分析 

4.3.1 建築物基本振動週期 T 

不同用途建築物之基本振動週期 T，單位為秒，可依下列經驗公式計算： 

1. 剛構架構造物，無非結構剛性牆、剪力牆或加勁構材者： 

鋼構造建築物 

8.00724.0 nhT =    (或 4/3085.0 nhT =  )              (4-1a)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鋼骨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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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466.0 nhT =    (或 4/307.0 nhT =  )             (4-1b) 

其中， nh 為基面至屋頂面高度，單位為公尺。 

2. 鋼造偏心斜撐建築物或挫屈束制支撐構架建築物 

4/30731.0 nhT =    (或 4/307.0 nhT =  )           (4-1c) 

3. 其他建築物： 
4/305.0 nhT =                                   (4-1d) 

基本振動週期得用其他結構力學方法計算，但所得之 T 值不得大於前述經驗
公式週期之 1.4 倍。 

 
解說： 

本規範週期經驗公式採用 FEMA450 建議值，第 I 類建築物基本振動週期 T

之經驗計算公式，對不具有剛性非結構牆、剪力牆或斜撐構材之鋼筋混凝土剛構
架構造物，週期 T 取為 0.0466 9.0

nh ，且適用於 SRC 構造物基本振動週期之計算。

裝設偏心斜撐或含挫屈束制支撐之鋼造剛構架構造物，週期 T 取為 0.0731 4/3
nh 。

具有剛性非結構牆、剪力牆或其他斜撐構材之建築物，其週期採用 T=0.05 4/3
nh 計

算。 

大致而言，FEMA450 比 94 年版耐震設計規範之週期長，樓層越高，差異越
大；含非結構剛性牆之剛構架構造物，FEMA450 比 88 年版規範之週期短；無非
結構剛性牆之剛構架構造物，FEMA450 比 88 年版規範含 RC 造建築物之週期稍
長，但對於鋼構造，二者接近；鋼造偏心斜撐建築物或挫屈束制支撐構架建築物、
以及其他建築物，FEMA450 與 88 年版規範基本一致。具體內容參見內政部建研
所 94 年度研究報告『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4.3.2 水平設計地震力 

為滿足第 2.2 節各性能設計子目標與可接受標準，以線性靜力分析進行初步
設計之結構體，依本節規定分別計算對應中小地震、大地震、最大考量地震之設
計水平橫力，取最大者作為該建築物之最小水平設計地震力 V，分別作用於各主
軸方向。 

(1) 中小地震對應之設計水平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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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I 類建築物： W
S

V
y

MEDa
MED α

0,=                        (4-2a) 

     第 II 類建築物： W
S

V
y

MEDa
MED α

1,=                       (4-2b) 

     第 III 類建築物： W
S

V
y

MEDa
MED α

2,=                      (4-2c) 

(2) 475 年回歸期大地震對應之設計水平橫力 

W
F
S

V
PLu

a

y
⎟
⎟
⎠

⎞
⎜
⎜
⎝

⎛
=

,

475,
475 4.1

1
α

                      (4-3) 

第 I、II、III 類建築物，PL 分別為 LS、DC、IO。 

(3) 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對應之設計水平橫力 

W
F

S
V

PLu

a

y
⎟
⎟
⎠

⎞
⎜
⎜
⎝

⎛
=

,

2500,
2500 4.1

1
α

                     (4-4) 

第 I、II、III 類建築物，PL 分別為 CP、LS、DC。 

以上公式中， 

W ：建築物全部靜載重。活動隔間至少應計入 75 kgf/m2 之重量；一般倉庫、 

書庫應計入至少四分之一活載重；水箱、水池等容器，應計入全部內容物 

之重量。 

0,MEDaS 、 1,MEDaS 、 2,MEDaS 、 475,aS 、 2500,aS ：於所考量中小地震 MED0、MED1、 

MED2、475 年、2500 年回歸期之地震作用下，基本振動週期為 T 之建築 

物對應第二章之水平彈性設計反應譜加速度係數。線性靜力分析採用 5% 

阻尼比或異於 5%阻尼比之反應譜時，此些係數分別不低於 回歸期,4.0 SS 或 

AS SRS ×回歸期,4.0 。 

PLuF , ：結構系統滿足性能等級 PL 對應之地震力折減係數，依本章第 4.3.3 節規 

定。 

yα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依本章第 4.3.4 節規定。 

本節之設計水平橫力之計算得依第 4.3.5 節之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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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初步設計時，中小地震水平橫力，以在中小地震作用下結構整體保持彈性進
行設計。 

由於建築物具有韌性，若將建築物設計成大地震時仍保持彈性，殊不經濟，
故大地震時容許建築物進入非彈性變形，可將彈性設計地震力予以降低，對應之

設計水平橫力統一採用通式 W
F
S

V
PLu

RPa

y
RP ⎟

⎟
⎠

⎞
⎜
⎜
⎝

⎛
=

,

,

4.1
1
α

計算，其中， RPaS , 為回歸期 RP

對應地震等級之譜加速度係數、 PLuF , 為性能等級 PL 對應之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

係數， RPV 表示根據性能子目標，於 RPaS , 所表達之地震下建築物具有 PL 性能等

級時，強度設計法所需之設計地震力。例如：第 I 類建築物，根據 BSO 目標，
要求於 475 年回歸期之大地震下確保生命安全(PL=LS)，則設計地震力表示為

W
F
S

V
LSu

a

y
⎟
⎟
⎠

⎞
⎜
⎜
⎝

⎛
=

,

475,
475 4.1

1
α

。彈性設計地震力折減幅度 PLuF , ，視 PL 對應之韌性需求而

定，具體內容參考本章第 4.3.5 節。 

初步設計所考量之建築結構行為如圖 C4-2 所示，建築物承受側力與其所產
生的側位移，在外力不大時係線性，其後會變為非線性，最後建築物在承受 uV 的

側力，側位移達 uD 時，韌性被用盡，因規範規定之 R 已考慮有一定安全餘裕，

故真實行為應避免倒塌。此非線性的關係可以彈塑性關係來理想化，亦即彈性一
直維持到 uV ，其後變為完全塑性，韌性容量為 R= yu DD / 。一般建築物的設計，

不論採用工作應力法或極限設計法，在水平設計地震力 dV 作用下，結構尚未開

始降伏。當地震力增加一個倍數 yα ，達 yV 後，第一個構材斷面才開始降伏，即

dyy VV /=α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 yα 依第 4.3.4 節規定。由於建築物的靜不

定度較高，在設計得頗均勻，各斷面降伏時機接近下，取保守的估計，外力須調
升至 1.4 yV 後，結構才達能承受的最大側力 uV 。 

 

若根據業主需求，性能目標中考量之地震等級或性能等級超過規範之最低要
求時，須依可靠分析方法求取 RPaS , 或量化 PL，再依相同原理計算設計水平橫力。 

採用靜力分析進行初步設計時，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RPaS , 設下限：

5%阻尼比與異於 5%阻尼比之反應譜， RPaS , 分別不得低於 RP
ST5.2 與 RP

ST '5.2 對應

值，其中，RP 包括所有地震等級。例如： RP 為 475 與 2500 年之大地震，5%

阻尼比彈性設計反應譜之 RPaS , 不得低於 RPSS ,4.0 、異於 5%阻尼比彈性設計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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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之 RPaS , 不得低於 ARPS SRS ×,4.0 ；中小地震對應下限以 475 年地震對應下限值依

第 2.8 節按比例折減。此下限值用於避免長週期建築物的設計地震力過低(圖
C4-3)，同時，長週期之建築物， ∆−P 效應較顯著，在建築物未降伏前，此效應
會增加梁、柱的彎矩，在建築物降伏後，此效應也會使韌性對耐震的效用變低，
此亦為吾人對長週期建築物之設計地震力給予下限的另一原因。 

採用線性靜力分析設計者，較規則，根據第 2.3 節規定，可以假設地震力分
別作用在建築物兩主軸方向上。 

結合第二章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依本規定計算水平設計地震力之流程參
見附錄 C。 
 

4.3.3 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結構系統滿足性能等級 PL 對應之地震力折減係數 PLuF , (包括 IOuF , 、 DCuF , 、

LSuF , 、 CPuF , )與結構系統各性能等級 PL 對應之容許韌性 PLaR , (包括 IOaR , 、 DCaR , 、

LSaR , 、 CPaR , )以及結構基本振動週期 T 有關，其關係同式(2-9)以如下通式表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RP
SRP

S

RP
S

PLaPLa

RP
S

RP
SPLa

RP
S

RP
SRP

S

RP
S

PLaPLaPLa

RP
SPLa

PLu

TT
T

TTRR

TTTR

TTT
T

TTRRR

TTR

F

2.0;
2.0

2.011212

6.02.0;12

6.0;
4.0

6.01212

;

,,

,

,,,

,

,  (4-11) 

其中， RP
ST 為滿足性能等級 PL 所考量 RP 地震之水平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

譜於短週期與中週期段的轉換週期，依第 2.7 節與第 2.8 節規定。 

容許韌性 PLaR , 又與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R、容許發生之非彈性位移百分比

IDDRR 有如下關係：  

( )11 ,, −+= RIDDRRR PLaPLa                        (4-12) 

其中， 

PLaIDDRR , 為各性能等級 PL(包括 IO、DC、LS、CP)最大容許發生之非彈性

位移 PLpD , 與韌性容量 R 對應值 pRD 之比例。一般工址與近斷層，  

9/4, =DCaIDDRR 、 3/2, =LSaIDDRR 、 1, =CPaIDDRR ；台北盆地， 6/1, =IOaIDD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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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DCaIDDRR 、 2/1, =LSaIDDRR 、 1, =CPaIDDRR 。 

R 值與抵抗地震力之各種結構系統有關，如表 1-3 所示。未列入表 1-3 之結
構系統，須經可信技術資料及試驗證明其抵抗側向力及能量吸收能力具有相當之
R 值，方可使用。 

同一建築物具有不同結構系統時，任一樓層設計所用之 R 值，不得大於該方
向其上樓層所用之 R 值。若該層以上靜載重少於建築物全部靜載重百分之十者，
不在此限。結構物之設計以下列兩種方法擇一使用： 

1. 整個建築物以最小的 R 值設計。 

2. 符合 2.1 節所定義剛性建築物上具柔性建築物者，可依下列所述設計之： 

(1) 視剛性建築物上之柔性建築物為獨立之建築物，採用適當之 R 值。 

(2) 下面剛性建築物視為獨立之建築物，採用適當之 R 值。柔性建築物傳入 

之地震力，須將其總橫力以柔性建築之 R 值除以剛性建築物之 R 值的 

比例放大之。 

單方向有承重牆之建築物，另一方向採用之 R 值不得大於有牆方向之 R 值。 

 
解說： 

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仍採用式(2-9)，惟此處折減係數 PLuF , 對應性能等級

PL，該性能等級對應之韌性比採用容許韌性比 Ra。採用第 2.12 節之塑性反應譜
強度折減係數，該折減係數類似 Newmark-Hall 塑性反應譜強度折減係數，就長
週期結構物而言，位移相等原理適用，因此彈塑性系統降伏後，尚能承受 R 倍
的地表加速度才會將韌性容量用盡而崩塌，見圖 C4-4；對短週期結構物而言，
能量相等原理適用，因此結構物降伏後，只能再承受 12 −R 倍的地表加速度就
會將韌性容量用盡而崩塌，見圖 C4-5。長週期結構物的定義與反應譜形狀有關，
反應譜最大值開始遞減的週期就是個分界點，比此週期長的結構物可視為長週期
結構物。能量相等適用的週期範圍，依 Newmark-Hall 非彈性加速度反應譜製作
的程序來看，與韌性比及阻尼比有關。茲為簡化計，取 0.2 475

0T 至 475
0T 間分為兩

個等長的週期段，較短週期的一段，適用能量相等法則，較長週期的另一段則用
內插來銜接。事實上，對週期為零之剛性結構而言，韌性或非韌性並無任何差異，
故可令 uF 值為 1.0，因此 0 秒與 0.2 DT0 間須再做為一次內插，見圖 C4-6。 

如圖 C4-2 所示之理想化彈塑性模型，韌性容量 R= yu DD / 。各種結構系統

的韌性容量 R，依第 3.2 節與表 3-1 規定。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212 

若已知結構之真實韌性容量 R，則該 IDDRa 標準可轉換為容許韌性比：
( )11, −+= RIDDRR PLPLa 。但初步設計時，表 3-1 提供之 R 已考慮有一定安全餘

裕，如圖 C4-7 所示，IDDRa為最大容許發生之非彈性位移 PLpD , 與非彈性位移極

限值 CpD , 之比例，以 IDDRRa表示 PLpD , 與表 3-1 韌性容量 R 對應之非彈性位移

CpD ,9.0 之比例，若要滿足第 2.2 節 IDDRa 標準，則於初步設計時需滿足本節

IDDRRa 規定：一般工址與近斷層， 9/2, =IOaIDDRR 、 9/4, =DCaIDDRR 、

3/2, =LSaIDDRR 、 1, =CPaIDDRR ；台北盆地， 6/1, =IOaIDDRR 、 3/1, =DCaIDDRR 、

2/1, =LSaIDDRR 、 1, =CPaIDDRR 。 

 

4.3.4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 yα 係計及設計地震力放大 yα 倍後，構造開始產生

第一個斷面降伏，其值應根據所採用之設計方法與載重組合型式來決定。 

 
解說： 

圖 C4-2 所示為建築物受地震側力作用下力與位移的非線性曲線。由於設計
時不論採用工作應力法或極限設計法，都隱含有安全係數在內，因此在設計地震
力 dV 作用下，建築物距第一個斷面降伏所對應的地震力 yV 還有一段距離，此比

值 yV / dV 稱為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 yα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 yα 係計及設

計地震力放大 yα 倍後。構造開始產生第一個斷面降伏，其值與所採用之設計方

法有關。就鋼結構容許應力設計而言， yα 值可採 1.2；鋼構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

構造採極限設計法者， yα 值可取與地震力之載重因子相同，即 yα 為 1.0，就鋼筋

混凝土構造而言，依極限強度設計法， yα 值可採 1.5。另若按其他設計方法設計

者，應分析決定應採用之 yα 值。 

以工作應力法設計的鋼結構而言，因為會進行強柱弱梁之檢核，因此塑鉸會
發生在梁端，所以計算以梁為準。梁若為結實斷面，其容許的彎曲應力為 0.66 yF ，

與地震力組合時，尚可提高 1.33 倍。因此設計時要滿足下式： 

yybELDb FFFf 878.033.166.0)( =×=++  (C4-1) 

其中 )( LDbf + 為靜載重與活載重引致之彎曲應力； bEf 為地震力引致的彎曲應力， yF

則為材料的降伏強度。梁端開始降伏時要滿足的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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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EyLDb Fff =++ α)(  (C4-2) 

設 )( LDbf + = bEmf ，由(C4-1)式得： 

m
F

f y
bE +
=

1
878.0

 (C4-3) 

由(C4-2)式得： 

ybEy Ffm =+ )( α  (C4-4) 

將(C4-3)式代入並化簡得： 

878.0
122.01 m

y
+

=α  (C4-5) 

yα 值顯然與 m 值有關，取 m 分別為 2.0，1.0，0.5，0.25 及 0， yα 值分別算得為

1.417，1.278，1.208，1.174 及 1.139。茲取保守值，得 yα =1.2。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以強度設計法設計時，梁之標稱彎矩強度 nM 要滿足下式： 

nELD MMMM 9.0403.1275.105.1 =++  (C4-6) 

其中 DM ， LM 及 EM 分別為靜載重、活載重及地震力引致之彎矩。梁端開始降
伏時要滿足下式： 

nEyLD MMMM =++ α  (C4-7) 

設 ED mMM = , EL nMM = ，並假設材料強度有可能偏低，即(C4-7)式的右邊亦可
寫為 0.9Mn，則： 

ynm α++ ==1.05 m +1.275 n +1.403                             (C4-8) 

故 

nmy 275.005.0403.1 ++=α  (C4-9) 

yα 值顯然同時與 m , n 有關。當 m = n =0.25 時， yα =1.484；當 m = n =0.5，

yα =1.566；當m , n更大時，隨之增大。茲為保守計，取 yα =1.5。 

 
 

4.3.5 水平設計地震力之修正 

(4-1)~(4-9)式中， ⎟
⎟
⎠

⎞
⎜
⎜
⎝

⎛

PLu

RPa

F
S

,

, 得依本節規定修正，修正後命為
mPLu

RPa

F
S

⎟
⎟
⎠

⎞
⎜
⎜
⎝

⎛

,

, 如下： 

第 I 類建築物之 BSO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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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類建築物之 EO1 目標： 

1;

1375.0;

375.0;

70.0

18.05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u

RPa

PLu

RPa

PLu

RPa

PLu

RPa

PLu

RPa

PLu

RPa

mPLu

RPa

F
S

F
S

F
S

F
S
F
S

F
S

F
S

      (4-14) 

第 III 類建築物之 EO2 目標： 

2.1;

2.145.0;

45.0;

70.0

216.05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u

RPa

PLu

RPa

PLu

RPa

PLu

RPa

PLu

RPa

PLu

RPa

mPLu

RPa

F
S

F
S

F
S

F
S
F
S

F
S

F
S

      (4-15) 

則第 4.3.2 節水平地震力修正為： 

(1) 中小地震對應之設計水平橫力 

   第 I 類建築物：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     W
F
SF

V
mLSu

a

y

LSu
MED ⎟

⎟
⎠

⎞
⎜
⎜
⎝

⎛
=

,

475,,

2.4 α
               (4-16a) 

台北盆地     W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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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mLSu

a

y

LSu
M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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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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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75,,

5.3 α
               (4-16b) 

   第 II 類建築物：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     W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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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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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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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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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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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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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8.2 α
               (4-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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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III 類建築物：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     W
F
SF

V
mIOu

a

y

IOu
MED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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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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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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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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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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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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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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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f) 

(2) 475 年回歸期大地震對應之設計水平橫力 

W
F
S

V
mPLu

a

y
⎟
⎟
⎠

⎞
⎜
⎜
⎝

⎛
=

,

475,
475 4.1

1
α

                      (4-17) 

第 I、II、III 類建築物，PL 分別為 LS、DC、IO。 

(3) 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對應之設計水平橫力 

W
F
S

V
mPLu

a

y
⎟
⎟
⎠

⎞
⎜
⎜
⎝

⎛
=

,

2500,
2500 4.1

1
α

                      (4-18) 

第 I、II、III 類建築物，PL 分別為 CP、LS、DC。 

解說： 

對短週期結構而言，因為其與土壤互制後阻尼比較高，地震力需求會降低，
所以根據 PLuRPa FS ,, / 值之不同，取阻尼比為 5%~14%左右，再依據第 2.11 節表 2-9

中之短週期結構阻尼比修正係數，計算其折減後之 PLua FS ,, /回歸期 值，例如 14%阻

尼比對應折減係數約 0.7，並依此於(4-13)、(4-14)、(4-15)式中對 PLua FS ,, /回歸期 設

其上限，以反應結構與土壤互制後阻尼比較高之現象。對於地震力之折減方式，
除(4-13)、(4-14)、(4-15)式之規定外，設計時亦可依式(C2-1)實際計算考量結構
土壤互制後結構第一振態的複合振態阻尼比，並依此阻尼比配合表 2-9 中所列之
阻尼比修正係數直接進行地震力折減，而不一定須要採用(4-13)、(4-14)、(4-15)

式之地震力折減方式。 

進行耐震設計時，中小地震不允許地盤發生不穩定狀況，若地盤於所考量之
大地震下會因液化等因素而產生第 8 章所述不穩定情況時，則應考量地盤為穩定
與不穩定二種狀況分別進行分析，並取較嚴格者作為設計之依據。若地盤為不穩
定狀況時，由於不同等級地震下土壤參數之折減可能有所不同，結構物之基本振
動週期及基礎土壤彈簧模擬值亦會因此而有所不同，故應根據(4-17)~(4-18)式計
算出大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下之設計地震力，並分別根據所對應之土壤參數折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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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第 8.1.5 節)進行分析，並取較嚴格者作為設計之依據。 
 

4.3.6 水平設計地震力之豎向分配 

水平設計地震力 V 依下述方式豎向分配於構造之各層及屋頂。 

構造物頂層外加之集中橫力 Ft依下式計算： 

TVFt 07.0=                                      (4-25) 

Ft不必大於 0.25V；若基本振動週期 T 為 0.7 秒以下，Ft可令為零。 

最小總橫力扣除 Ft 後之剩餘部分，應依下式分配於構造物之屋頂(第 n 層)

及其餘各層： 

( )
∑ =

−
= n

i ii

xxt
x

hW
hWFVF

1

                                  (4-26) 

作用於第 x 層之橫力 Fx依該層質量之分佈，分配於該層平面。其中，Wx為第 x

層依第 4.3.2 節計算之建築物重量。hx為第 x 層距基面之高度。 

 

解說： 

地震力之豎向分配與現行規範的規定相同。 

 
 

4.3.7 建築物地下部分之設計水平地震力 

基面在地面層之建築物，地下各層施加之水平設計地震力為該層靜載重乘以
該層深度對應之水平震度 K。水平震度 K 依下式計算： 

第 I 類建築物之 BSO 目標： 

RPSSHK ,40
11.0 ⎟

⎠
⎞

⎜
⎝
⎛ −≥                                (4-27a) 

第 II 類建築物之 EO1 目標： 

RPSSHK ,40
1125.0 ⎟

⎠
⎞

⎜
⎝
⎛ −≥                              (4-27b) 

第 III 類建築物之 EO2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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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SSHK ,40
115.0 ⎟

⎠
⎞

⎜
⎝
⎛ −≥                               (4-27c) 

其中， RPSS , 為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H 為自地表面往下算之深度。

H 大於 20 公尺時以 20 公尺計。 

為避免中小度地震降伏，建築物地下部分各層之水平震度 K，對一般工址與近斷
層區域，(4-27)式代入 475,SS 之值可除以 4.2，台北盆地區域則除 3.5。 

 
解說： 

類似現行規範。式(4-27)中， RPSS , 以性能目標中之地震等級 RP 為變數，可

對應 475,SS 、 2500,SS 。 

 

4.3.8 結構之模擬 

靜力分析時，建築結構之模擬應儘量反映實際情形，因此要力求幾何形狀之
模擬、質量分佈、構材斷面性質及土壤與基礎結構互制之模擬能夠準確。 

建築物各層樓版通常可假設為剛性樓版，但當樓版最大側向變位大於該層層
間變位平均值之兩倍時，應視樓版為柔性。 

結構之模擬應使構材內力與結構變形能反映 P-∆效應引致之結果。若二次彎
矩與一次彎矩的比例小於 0.1 時，P-∆效應可不必考慮。任一樓層此比值可依該
層以上靜、活載重和乘以該層層間相對側向位移除以該層層剪力與層高之積。 

解說： 

建築物結構分析模式之模擬，要儘量反映實際的情形，如此獲得的內力才較
具正確性。 

建築物各層樓版通常可假設為剛性樓版，如柱不與樓版相連時，應將其自由
度獨立，不隨剛性樓版運動。樓版較細長，或其傳遞的剪力大致使產生較大的剪
力變形時，應視樓版為柔性。 

計及 P-△ 效應，會使得構材內力與結構變形增加，當 P-△ 效應顯著時，宜
從結構分析來處理此效應，通常係考慮幾何勁度矩陣，一般程式如 ETABS 就具
有此種功能。 

上部結構梁柱接頭之剛域，地下室結構之外牆均要妥為模擬。基礎下面最好
根據垂直土壤反力係數計算垂直彈簧係數，並加設垂直土壤彈簧於柱底、牆底或
地梁上，筏基與樁基也要妥為計算其加在基礎層質心的三個彈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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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意外扭矩 

為計及質量分佈之不確定性，各層質心之位置應由計算所得之位置偏移與地
震力垂直方向尺度百分之五。易言之，應將地震力加在計算所得質心位置向左及
向右偏移與地震力垂直方向尺度百分之五的位置進行結構分析與設計。上述質心
偏移造成之扭矩，稱為意外扭矩。 

建築物具扭轉不規則性時，各層施加之意外扭矩應以下列係數 Ax 放大之： 
2

max

2.1 ⎥
⎥
⎦

⎤

⎢
⎢
⎣

⎡
=

avg
xA

δ
δ

                                (4-28) 

此處， 

δmax為第 x 層最大位移。 

δavg為第 x 層兩最外點位移之平均值。 

Ax值不必大於 3.0。 

解說： 

考慮意外扭矩的目的，係計及質心位置的不確定性所引起的效應。如建築物
具扭轉不規則性時，在動力反應下，此種質量偏心造成的效應有被放大的可能，
因此以係數 xA 放大之。各層對應的 xA 可以不同，首先將各層地震力加在質心向

右 5%偏心距的位置，根據結構分析之位移，依(4-28)式即可算得各層的 xA 值。

其後將各層地震力加在質心向左 5%偏心距的位置，又可算得各層的 xA 值。 

 

4.3.10 傾倒力矩 

構造物之設計，應能抵禦地震引致之傾倒作用。樓層 x 須抵抗之傾倒力矩
Mx 依下式計算： 

( )∑ =
−=

n

xi xiix hhFM τ                             (4-29) 

其中，Fi 為其上各層依 4.3.6 節分配所得地震力，hi 為第 i 層距基面之高度。
τ 為傾倒力矩折減因子，依表 4-1 定義。 

設計地震力作用下，作用在基礎構造之土反力應依基礎-土壤介面的傾倒力
矩求取，作用在地下室各層之地震力(見 4.3.7 節)亦應計入，但地下室外之土壤
反力可以抵銷的部分可加以扣除。此外，對規則性建築物而言，屋頂層外加之集
中橫力 Ft 可以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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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地震力對建築物引起之傾倒力矩效應，均可在結構分析中反映出來。對基礎
構造之土反力而言，如建築物基礎下設虛層，可由虛柱的軸力推求。如筏基單獨
分析時，可將其上柱底的軸力、彎矩傳入，但在地梁上加設節點置放垂直向土壤
彈簧，如此就可正確求得地盤反力及地梁的內力。 
 

4.3.11 垂直設計地震力 

依第 2.13 節規定需考慮垂直地震效應時，以建築物而言，由於柱子的勁度
很大，垂直地震力引起的振動，主要為樓版系統。樓版系統引致的垂直地震力以
類似第 4.3.2~4.3.5 節之方式，分別計算各子目標對應之垂直設計地震力，取最大
者作為設計用之垂直地震力 zV ，惟第 4.3.2~4.3.5 節規定週期 T 對應之水平加速
度係數 RPaS , 要以第 2.13 節規定之垂直向彈性設計譜加速度係數 RPaZS , 替代；依式

(4-11)計算之地震力折減係數 PLuF , 稱為 PLuZF , ，其中，依式(4-12)計算 aR 時，暫取

R=3.0；第 4.3.5 節
mPLu

RPa

F
S

⎟
⎟
⎠

⎞
⎜
⎜
⎝

⎛

,

, 以
mPLuZ

RPaZ

F
S

⎟
⎟
⎠

⎞
⎜
⎜
⎝

⎛

,

, 替代，採用如下方式修正： 

1) 一般震區與台北盆地： 

第 I 類建築物之 BSO 目標：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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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第 II 類建築物之 EO1 目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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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4-31) 

第 III 類建築物之 EO2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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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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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斷層區域： 

第 I 類建築物之 BSO 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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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類建築物之 EO1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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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類建築物之 EO2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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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1994 年洛杉磯北嶺地震、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及 1999 年臺灣 921 集
集大地震，由於斷層錯動在人口稠密的陸地上，且震源深度淺，引致較大的垂直
地表加速度，致使許多建築物的破壞與此效應有關。本省西部苗栗、台中及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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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一帶以及嘉南地區，如其區域內斷層產生錯動，就會有顯著的垂直向地
震，因此要做適度的考量。 

垂直地震會引起梁端及中央產生彎矩，當此等斷面降伏時，也有消散地震能
量以及限制作用在梁上的垂直地震力不再增加的效用，因此 uZF 值也可適度使

用，當然梁的中央斷面也要像端點一樣配置環箍筋。 

梁產生塑鉸的消能作用是不錯的，但其在垂直地震作用下的非彈性行為到底
與水平地震有何差別，在沒有研究結果可資印證下，必須採取較保守的做法，謹
暫訂韌性容量 R 為 3.0，如此可進一步求 aR 值及 uZF 值。 

以上述方式計算之垂直地震力可以 WKV ZZ = 表示，其效應等於是把樓版的
靜載重乘以 ZK± 值加在梁上。一般的結構分析程式，梁與柱的自重係由程式自
動計算，由於梁係與樓版系統一起振動，因此垂直地震的效應等於將其單位長度
重量乘以 ZK 。柱因與地表一起上下運動，因此，對一般震區與台北盆地而言，
第 I、II、III 類建築物之垂直地震力分別為單位長度重量乘以 yRPSS α/20.0 , 、

yRPSS α/25.0 , 、 yRPSS α/3.0 , ；對近斷層區域而言，第 I、II、III 類建築物之垂直

地震力分別為單位長度重量乘以 yRPSS α3/80.0 , 、 yRPSS α3/, 、 yRPSS α/4.0 , ，此處

RP 表示控制子目標對應地震等級。 

上述垂直地震力的處理，是把它單獨看成一種載重情況，可稱其為 ZEQ ，但
是係把它看成一種垂直載重情況來處理。與其他載重情況之組合依構材設計規
範，例如：吾人可假設配合的某水平向地震為 30%。當然也要考慮水平向地震
100%，垂直向地震 30%的情況： 

)87.13.087.17.14.1(75.0 ZX EQEQLD ×±±+  (C4-10) 

)87.13.087.17.14.1(75.0 ZY EQEQLD ×±±+  (C4-11) 

)87.187.13.07.14.1(75.0 ZX EQEQLD ±×±+  (C4-12) 

)87.187.13.07.14.1(75.0 ZY EQEQLD ±×±+  (C4-13) 

就柱子而言，考慮了垂直地震力後，其軸力會增加，也會減少，如假設垂直
地震力並不會增加柱的彎矩，則以不考慮垂直地震力設計出的柱子，其彎矩強度
顯然會降低。萬一因彎矩強度降低，導致原來強柱弱梁的關係被破壞，則建築物
的韌性就大受影響，這或許也是建築物容易產生弱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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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振態反應譜分析 

4.4.1 設計水平加速度反應譜係數 

需經由振態反應譜分析進行初步設計之建築結構，先經由第 4.3.1~4.3.5 節相
關線性靜力分析之規定確定最小水平設計地震力以及控制設計子目標對應之回
歸期 RP。 

控制子目標對應 475 年與 2500 年回歸期時，振態反應譜分析採用韌性折減
之加速度反應譜係數 mPLuRPa FS )/( ,, ，其規定如第 4.3.5 節，動力分析之調整係數

為 1/(1.4αy)。中小地震控制子目標時，振態反應譜分析採用韌性折減之加速度反
應譜係數 mPLua FS )/( ,475, ，其規定如第 4.3.5 節，但為避免中小度地震時建築物過

早降伏，對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區域，第 I、II、III 類建築物之調整係數分別不得
低於 )2.4/(, yPLuF α 、 )36.3/(, yPLuF α 、 )8.2/(, yPLuF α ，對台北盆地，第 I、II、III

類建築物之調整係數分別不得低於 )5.3/(, yPLuF α 、 )8.2/(, yPLuF α 、 )33.2/(, yPLuF α 。 

建築物因地上結構、地下室結構及基礎土壤互制等值彈簧之阻尼比不同時，
得依可信理論計算複合振態阻尼比。建築物阻尼比異於 5%阻尼時之反應譜依第
2.11 節規定。若無特別說明，結構阻尼比均設定為 5%。 

 
解說： 

欲進行振態反應譜分析，首先要決定韌性折減後之設計水平加速度反應譜，
茲取靜力分析方法計算之設計地表水平加速度反應譜。事實上，因 RPaS , 值為加

速度反應譜值與重力加速度的商，因此程式在設定調整係數時還要乘以 g。譬如
長度以公尺計之單位系統，要再乘以 9.8。 

阻尼比異於 5%時之反應譜依第 2.11 節規定。 
 

4.4.2 總橫力之調整 

構造物動力分析所得任一主軸方向之總橫力應依下列規定調整： 

1. 不規則性建築物總橫力應調整至線性靜力分析所算得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
力。 

2. 規則性建築物總橫力應調整至線性靜力分析所得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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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規則性與規則性建築物動力分析所得總橫力若分別超過線性靜力分析或
90%者，應採動力分析值。 

4. 依 2.10 節規定，考慮基礎土壤互制阻尼比時，直接由表 2-9 配合表 C2-1 計
算靜力分析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及動力分析所需之設計反應譜，再依上述
方法調整分析所得之總橫力。 

解說： 

動力分析振態疊加所得之總橫力，通常會小於靜力分析者，為增加須進行動
力分析之建築物之安全性，因此將總橫力調高。 

考慮基礎土壤互制阻尼比時，總橫力減少是合理的結果，因此以表 2-9 配合
表 C2-1 之反應譜修正係數，由各主軸方向第一個振態之阻尼比，計算調整後靜
力分析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進行動力分析時，同樣由表 2-10 得到修正之反
應譜後進行動力分析並依本節規定調整總橫力。 

 

4.4.3 結構之模擬 

動力分析時，建築結構之模擬應儘量反映實際情形，因此要力求幾何形狀之
模擬、質量分佈、構材斷面性質及土壤與基礎結構互制之模擬能夠準確。 

解說： 

動力分析時，建築物結構模擬之原則與靜力分析模擬原則相似。因此 4.3.8

節與解說的規定與內容照樣適用於動力分析。動力分析時尚須注意各樓版扭轉慣
性矩的計算是否正確，此外，若考慮基礎土壤互制等值彈簧之阻尼時，也要做正
確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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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多振態反應譜疊加法 

振態反應譜分析結果需要考慮振態數目進行疊加。多振態反應譜疊加法所考
慮之振態數目應使 x 向，y 向及扭轉方向之有效質量和均已超過建築物總質量的
90%。 

建築物甚不規則時，地震輸入的方向依第 2.3 節規定應多考慮幾個角度。進
行振態間之疊加時，宜採用 CQC 法則，惟若振態間之週期不甚相近，可採用 SRSS

疊加法。 

 
解說： 

建築物之基面若置於筏基，如欲使有效振態質量和超過全棟建築物質量的
90%以上，所需疊加的振態數要很多。由於地下室的勁度很高，以地下室為主的
振態要到很高的振態才會出現，如吾人只為了計算地面以上的物理量，例如地面
一層的總剪力或地面以上構材的內力時，此些振態幾無貢獻。在此種情況下，所
須疊加的振態數可改採有效振態質量和超過建築物地面以上總質量的 90%以上
便可。 

CQC 法為 Complete Quadratic Combination Method 的簡寫，其振態疊加考慮
了兩振態間的相關性。某物理量依下式進行振態疊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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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r ， kr 分別為第 j 振態及第 k 振態最大反應值， jkS 為第 j 振態與第 k 振態之

關係係數。 jξ 、 kξ 分別為第 j、k 振態的阻尼比， kw 、 jw 分別為第 k 、 j 振態的

圓周頻率。 

 

4.4.5 動態扭矩  

動力分析各層所產生之動態扭矩必須考慮，可算得動態偏心距，加上意外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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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距後，以等值靜態地震力來施加。如動力分析直接取構材內力來振態疊加，因
意外偏心不易加入，可將各層質心偏移計算質心±5%建築物平面尺度的四個位
置，逕行進行動力分析設計之。 

 
解說： 

動力分析各層振態疊加所得之動態扭矩，除以該層水平向振態疊加地震力，
可算得動態偏心距。意外扭矩可考慮 5%平面尺度乘以 4.3.9 節的 xA 。將動態偏

心距加上意外偏心距得設計總偏心量，其後可依靜態地震力施加分析之。 

直接進行動力分析，取構材內力振態疊加值逕行設計的情況，意外扭矩的考
慮可將質心位置偏移至±5%尺度的四個點上，分別進行動力分析，才可將動態扭
矩及動態意外扭矩的效應一併考慮進去。 

 

4.4.6 建築物地下部分之設計水平地震力 

建築物雖進行動力分析，但地下室各層施加之設計地震力仍應照 4.3.7 節之
規定計算。 

 
解說： 

建築物地下室各層所受之地震力，主要係由於地震時土體變形產生的強制變
位而產生。一般地下室有勁度頗大的外牆，動力分析時只要考慮足夠的振態，使
地面一層的總剪力正確，其後再在地面層與地下室各層加上 4.3.7 節計算所得的
地震力即可。 

 

4.4.7 垂直設計地震力 

建築物雖進行動力分析，但垂直地震效應亦須按 4.3.11 節之規定考慮。 

 
解說： 

由於一般分析建築物的程式，樓層並不具備垂直向的自由度，因此無法進行
垂直向的地震動力分析。考慮垂直地震效應得照 4.3.11 節的等值靜力法進行。 

 

4.5 構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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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築物之構材應設計使能抵抗地震力與靜、活載重等之組合作用。當考慮地
震因傾倒力矩造成上舉效應時，靜載重應予折減。容許應力、載重係數及強
度折減係數悉照各種構造構材設計規範之規定。 

2. 各種不同結構材料構材之韌性設計，悉按相關規定。 

3. 下列兩種情況下，應考慮地震作用方向不沿建築物主軸方向之效應： 

(1) 建築物具有表 3-3 第 5 種平面不規則性者。 

(2) 建築物兩個主軸方向均具有表 3-3 扭轉不規則性者。  

4.  基面在地面者，基面與基礎間之地下室構造，其設計之強度與勁度不得低於
上部結構，可以使其於各等級地震作用時保持彈性，但垂直構材仍應依韌性
相關規定設置緊密箍筋。 

上述須考慮地震不沿主軸方向作用之情況，可設計構材同時承受某一主軸向
100%地震力加上與其垂直方向 30%地震力產生之效應。 

採用動力分析以振態疊加法計算構材內力時，應考慮地震沿幾個不同的角度
輸入的狀況。 

解說： 

由於鋼筋混凝土建築物需要知道主要梁、柱與剪力牆構件的配筋量才能計算
其剪力強度，因此要先進行結構細部設計之後再進行第 5 章之性能評估檢核。 

當考慮地震因傾倒力矩造成上舉效應時，一般不考慮活載重的存在，而靜載
重也要適當折減，以彰顯此效應。以 ACI 規範強度設計法為例，靜載重考慮為
90%，以工作應力設計法為例，靜載重考慮為 85%。 

基面在地面，基面與基礎間之地下室構造，因有勁度很高的外牆，因此其梁、
柱不容易降伏，可不做韌性設計，惟此時強度要足夠，應以地面層產生的極限層
剪力強度時的剪力設計之，使地下室構造在大地震時仍保持彈性，例如地梁之設
計取設計地震力之 1.4 uy Fα 倍或地面層極限層剪力所引致之內力進行工作應力

法設計。 

4.6 初步檢核最大層間變位角 

根據強度需求初步確定尺寸後，應依本節之規定，針對結構整體系統，初步
檢核每一子目標所考量地震等級下結構最大層間變位角是否滿足第 2.2節之可接
受標準 aIDR ，對於不滿足者，需要增加結構勁度。 

採用多振態反應譜分析者，初步確定尺寸後，結構動力分析所得含 90%振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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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之前 n 個振態對應之振動週期分別為 0T 、 1T 、 2T 、… iT 、… nT ，檢核： 

(1) 回歸期分別為 475 年與 2500 年之地震下 

a) 對每一振態對應週期 iT ，求取 iT 對應彈性設計反應譜加速度係數 iRPaS ,, ； 

b) 由強度法初步設計採用之容許韌性比 PLaR , ，以式(2-10)計算對應第 2.11 

節定韌性比水平非彈性設計反應譜之譜位移 in
iRPdS ,, ，以之作為與該結構等 

效之單自由度(ESDOF)結構系統於該振態控制變形行為時之位移 ix * ； 

c) 以 SRSS 或 CQC 法針對 ix * 進行振態疊加，求取 ESDOF 之位移 *x ； 

d) 評估結構最大層間變位角 IDR不超過第 2.2 節對應可接受標準 aIDR 。其 

中， 

( )21* kkhxIDR n=                                (4-36) 

hn ：建築物基面至屋頂面高度； 

k1 ：建築物變形之有效高度因子，依圖 4-1 與表 4-2 確定； 

k2 ：建築物變形之變形型態因子，依圖 4-1 與表 4-2 確定。 

(2) 中小地震下 

以類似(1)之方法，惟不再採用塑性反應譜而以彈性反應譜替代，式(2-10)由
式(2-7)替代，甚至可以直接以線彈性分析方法評估。 

對於採用靜力分析進行初步設計之結構，可分別於兩主軸方向考慮各自第一
振態。 

解說： 

因初步設計主要由強度與韌性相關性能標準導向，所以，初步確定尺寸後，
應檢核每一子目標對應之勁度相關性能標準-最大層間變位角是否滿足性能可接
受標準，對於不滿足者，需要增加結構勁度，例如加大斷面尺寸或採用其他結構
系統，對於過保守者，可適度調整斷面尺寸，以節省工程費用，但不建議於此時
最佳化設計。 

本章之初步設計與最大層間變位角之檢核均針對結構整體系統。因本節檢核
方式為近似方法，故側推分析之結果可能與此檢核結果有差異，所以，本節之檢
核僅為針對結構整體系統之初步檢核，不能替代第六章相關結構整體系統與結構
構材之“性能評估檢核”，但此步驟可以即時調整結構勁度以初步滿足性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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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經由第六章詳細評估檢核不通過時才來修正。 

初步確定尺寸後，所設計結構之振動週期可經由可靠結構力學理論求取。本
節初步檢核最大層間變位角，得以前 3 個振態替代含 90%振態質量之前 n 個振
態，亦即：取 n=3。 

依本規定求取結構等效之單自由度(ESDOF)結構系統之位移 *x 後，可根據
多自由度建築結構最大層間變位角與等效單自由度系統之位移之關係(附錄
A.3)，依可信理論近似評估結構最大層間變位角 IDR，再檢核 aIDRIDR ≤ ；或可

將 aIDR 轉換為等效單自由度系統之容許位移 ax* ，再檢核 axx **≤ 。本規定採用

前者，式(4-36)、圖 4-1 與表 4-2 均參考 SEAOC 1999 年藍皮書附錄 I 之 B 篇，
但圖 4-1 針對原報告不適處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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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傾倒力矩折減因子( n為樓層數) 

n-x≤10 τ=1.0 
10≤n-x≤20 τ=1.0-0.02(n-x-10) 
n-x≥20 τ=0.8 

 
 

表 4-2 對應圖 4-1 建築物變形之有效高度因子與變形型態因子 

1k (有效高度因子) 2k (變形型態因子) 

型態 3 型態 3 

樓 

層 

數 

型態 1 型態 2 

H/L=2 H/L=5

型態 1 型態 2

µ=1 µ=2 µ=5 

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60 0.75 0.88 
2 0.83 0.83 0.90 0.85 1.00 1.00 0.60 0.75 0.88 
3 0.78 0.78 0.85 0.77 1.00 1.00 0.60 0.75 0.88 
4 0.75 0.75 0.85 0.77 1.00 1.00 0.60 0.75 0.88 
5 0.73 0.74 0.85 0.77 0.98 1.00 0.60 0.75 0.88 
10 0.67 0.70 0.85 0.77 0.87 1.00 0.60 0.75 0.88 
15 0.62 0.69 0.85 0.77 0.79 1.00 0.60 0.75 0.88 
20 0.57 0.68 0.85 0.77 0.73 1.00 0.60 0.75 0.88 
50 0.56 0.68 0.85 0.77 0.72 1.00 0.60 0.75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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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抗彎矩構架    2)例如：剪力牆配抗彎矩構架二元系統  3) 例如：懸臂剪力牆 

 
圖 4-1 建築物側向變形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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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4-1 中小地震對應子目標之勁度相關標準 
 
 
 
 
 
 
 
 
 
 
 
 
 
 
 

圖 C4-2 結構物設計地震力、降伏地震力、極限地震力與韌性容量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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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4-3 長週期結構靜力分析初步設計水平加速度反應譜係數下限 
 
 

 
 
 
 
 
 
 
 
 
 
 

圖 C4-4 彈性系統與彈塑性系統之位移 (位移相等法則) 
 
 
 
 
 
 
 
 
 
 

 
圖 C4-5 彈性系統與彈塑性系統之位移 (能量相等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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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4-6 計算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四個週期範圍 

 
 

 
 
 
 

 
 

圖 C4-7 性能標準 IDDRa與初步設計 IDDRRa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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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耐震性能評估檢核 
 

5.1 通則 

建築結構依本章規定評估於第 2.2 節各個子目標對應地震下之耐震性能，檢
核結構整體與結構構材是否滿足第 2.2 節之可接受標準。 

 
解說： 

第四章初步設計雖然以耐震性能目標導向，但卻假設根據構材規範設計之結
構系統具有表 3-1 之韌性容量，由於設計流程中會因考慮施工簡便性以及尺寸之
標準化而使得所設計結構之韌性發揮不均勻，可能無法提供該韌性容量，設計結
果真實行為與設計時所考慮之設計模型可能會有差異，所以，初步設計完畢之建
築結構應以本章規定進行詳細耐震性能評估與檢核。 

本章允許採用相關報告之耐震性能評估與檢核方法，但須採用其正式頒布之
最新版本。 
 

5.2 評估建築結構於各子目標對應地震作用下之耐震性能 

5.2.1 選擇評估耐震性能之分析方法 

建築物根據結構基本振動週期以及所考慮地震之強弱，依表 5-1 之規定，選
擇評估耐震性能之分析方法。其中，線性靜力與多振態反應譜分析依第 4 章規
定，線性歷時、非線性靜力與非線性歷時分析分別依第 5.2.3、5.2.4 與第 5.2.5 節
之規定。 

 
解說： 

評估耐震性能所採用之分析方法應能夠較準確地反應結構物於所考量載重
下之變形行為，原則上，建築物越重要、越高、越不規則、所考慮輸入地震越強，
則採用之分析方法相對越需複雜。本規範要求檢核所有子目標對應之性能標準，
簡化地根據地震等級之高低與建築物之基本振動週期選用，中小地震下選用線性
靜力分析或線性動力分析(包括多振態反應譜分析與線性歷時分析)、大地震下選
用非線性靜力分析或非線性歷時分析等分析方法。 

採用表 2-8(b)或表 2-9(b)反應譜表達地震需求時，台北盆地一、二區 T>4.0s

之結構，依表 5-1 可選用非線性靜力分析者必須以非線性動力分析取代，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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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盆地一、二區，表 5-1 中 sT5.3 以 4.0(s)取代。 
 

5.2.2 結構之模擬 

採用線性靜力、線性動力分析方法評估耐震性能時，結構模擬原則基本上分
別採用第 4.3.8 節、第 4.4.3 節規定。 

採用非線性靜力或非線性歷時分析來評估時，除了第 4.3.8 與 4.4.3 節之考量
以外，構材之非線性分析模型須要能正確反應構材之非線性行為，RC 構材之有 

效勁度要考慮構材開裂，此外，應模擬整個結構系統，並考慮非結構牆可能對結
構造成的影響，且應考慮 P-∆效應。此外，對於非線性分析中發生降伏且軸力很
大之柱構件，宜考慮增設軸力塑鉸。 

 
解說： 

建築物結構性能評估分析之模擬，要儘量反映實際的情形，如此獲得的位移
才較具正確性。 

以非線性靜力或非線性歷時分析評估耐震性能時，結構構材之非線性分析模
型，在降伏強度、破壞機制及遲滯行為各方面皆須要能確切反應出構材真實之非
線性行為，此性質可以由力學原理、實驗資料或國內外相關報告而得。 

非線性分析時，考慮 RC 構材開裂之有效勁度可參考國內外相關報告，例如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鑒於 P-∆效應可能會降
低結構耐震容量，所以，應予以考慮。 

評估耐震性能時要考慮非結構牆體可能對結構造成的影響。此外，為確保建
築物之豎向承載能力，對於非線性分析中發生降伏且軸力很大之柱構件，考慮增
設軸力塑鉸，考慮柱上下端形成塑鉸後，尚可承擔豎向荷載時發生軸力破壞而倒
塌之情行，充分了解結構接近極限狀態時，是否會因豎向承載能力不夠而倒塌。 
 

5.2.3 線性歷時分析 

性能子目標對應輸入地震等級以水平地震歷時表達，地震歷時之製作依第
2.12 節規定，結構之模擬依第 5.2.2 節相關線性動力分析之規定。 

 
解說： 

第 5.2.1 節規定中小地震下之高樓建築結構以線性動力分析法評估耐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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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除了第 4 章之多振態反應譜分析法以外，線性動力分析還包括線性動態歷時
分析。 

採用線性歷時分析時，地震歷時之製作依第 2.12 節規定，結構之模擬採用
第 4.4.3 節規定。 
 

5.2.4 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 

分別基於兩個側推荷載型式進行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並取反應參數之最大
值與性能標準值比較。1)基本振態荷載型式；2)與樓層質量成正比之均佈荷載型
式。根據可信理論採用其他荷載型式者不受此限。應考慮正負兩方向施加側推荷
載。 

以保持荷載型式逐步增加(減少)側向載重大小之方式，建立結構基底剪力與
屋頂層質量重心處位移之關係曲線，即為結構整體容量曲線，側推分析終點基底
剪力強度下降到最大基底剪力之 80%或下降到有效降伏基底剪力之 80%，或結
構 80%以上構件達變形極限或結構喪失穩定性為止。分析必須同時考慮側向力、
靜載重與大於 25%活載重的組合效應。 

針對每一地震等級，以第 2 章對應輸入地震之反應譜表示地震需求，採用位
移係數法、容量震譜法或是其他可靠之方法求取耐震性能績效點，以耐震性能績
效點對應之結構變形為目標，再次進行側推分析至該目標位移或性能績效點處，
求取結構整體、各樓層、各結構構材之耐震反應，作為檢核耐震性能是否滿足性
能設計標準之依據。 

 
解說： 

非線性靜力分析係指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該方法係保持設定之側推荷載型
式(Pattern)不變，逐步增加(或減少)荷載大小，於每一步以迭代方式求取滿足平
衡方程之力與位移關係。除了結構模擬依第 5.2.2 節規定以外，側推荷載型式、
側推分析終點、控制節點、性能績效點之求取依本節規定。 

側推荷載型式以能確切反映結構變形者為佳。本規範分別基於兩個側推荷載
型式以考慮高振態效應，並取反應參數之最大值與性能標準值比較。初步設計採
用靜力分析之規則結構，若 T≤ sT2 ，可以簡便考慮單一基本振態荷載型式。本規

範允許根據可信理論採用其他荷載型式。基本振態荷載型式，係以第一振態對應
各樓層 i 之振幅 iΦ 乘以 im2ω 作為各樓層側力來進行側推。既有文獻中所採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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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載型式參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繪製容量曲線之控制節點取建築物屋頂質量重心，有屋凸部份者，以屋凸層
為準。為準確了解結構耐震容量，側推分析終點最好能到推垮結構為止，推垮之
定義：結構 80%以上構件達變形極限或結構喪失穩定性；或基於以極限位移雙線
性化容量曲線之降伏後勁度，降伏後勁度為正者，以基底剪力強度下降到最大基
底剪力的 80%為準，降伏後勁度為負者(例如：含剪力牆之二元系統，剪力牆先
抵抗地震力發生破壞使得結構整體強度陡然下降之後，構架系統又參與抵抗地震
力)，以基底剪力強度下降到有效降伏強度之 80%為準。若僅為求取性能點而無
關結構韌性時，可以不推垮結構，但至少要推至目標位移之 1.5 倍。 

容量曲線雙線性化(等能量原理)以及求取耐震性能績效點之方法可參考相
關研究報告，詳見內政部建研所『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5.2.5 非線性動力分析 

5.2.5.1 非線性歷時分析 

性能子目標對應輸入地震等級以水平地震歷時表達，地震歷時之製作依第
2.12 節規定，結構之模擬依第 5.2.2 節規定。非線性歷時分析結果即為建築物在
所考量地震作用下各時間點之反應，作為評估結構整體強度與位移標準、結構構
件韌性標準之依據。 

5.2.5.2 非線性動力側推分析 

保持第 5.2.5.1 節地震歷時之型式，逐步增加(減少)其載重大小，並於每一步
驟採用第 5.2.5.1 節之非線性歷時分析求取屋頂層質量重心處最大位移與其對應
之基底剪力，建立結構基底剪力與該位移之關係曲線，即為結構整體容量曲線，
作為評估結構整體韌性標準之依據。 

 
解說： 

非線性動態歷時分析為所有分析方法中最準確也最複雜者，本規範要求不規
則之高樓層建築結構一定要採用此分析方法，以確保分析結果之可靠度。 

採用非線性歷時分析時，地震歷時之製作依第 2.12 節規定，結構之模擬依
第 5.2.2 節規定。 

非線性動力側推分析與第 5.2.4 節靜力側推分析原理類似，惟載重以地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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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替代基本振態或均佈荷載型式，而每一步驟以非線性動態歷時分析替代非線性
靜力分析。側推分析終點以動態非穩定性為準，具體內容參考相關研究報告，詳
見內政部建研所『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架構之研究』、『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
規範之研擬』。 

 

5.3 耐震性能檢核 

5.3.1 最大層間變位角與容許韌性 

5.3.1.1 中小地震下 

以結構力學方法計算結構基本振動週期 T，根據第 4.3 與第 4.4 節之方式確
定中小地震等級對應之設計地震力，惟輸入地震反應譜不再受下限值限定，T 值
亦不必受小於經驗公式週期值 1.4 倍的限制，依第 5.2 節規定評估結構最大層間
變位角 IDRmax，檢核 IDRmax 不超過 0.5%；同時，檢核所有結構構件保持彈性。
計算位移時應計及平移與扭轉位移。 

5.3.1.2  475 年與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 

依第 5.2 節規定分別評估 475 年與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下耐震性能績效點對
應結構最大層間變位角 IDRmax 與控制節點非彈性位移百分比 IDDR，檢核其值
不超過第 2.2 節可接受標準；除了 NC 性能等級對應子目標以外，其他子目標須
同時檢核對應耐震性能績效點處，破壞機制允許降伏之構件中，至少有 80%滿足
第 2.2 節相關 IDDR 之性能標準。 

 
解說： 

本規範要求檢核於各子目標對應地震下建築物之耐震性能需求，亦即反應參
數不超過第 2.2 節之性能標準。該反應參數包括結構整體以及結構構件。結構構
件性能可接受標準可以採用規範中整體的性能可接受標準，亦可以使用國內外相
關報告規定之構件性能可接受標準，或根據實驗數據建立。由於各結構構件並非
均勻地發揮其強度與韌性，因此規範僅要有 80%構件滿足性能標準既可。若非線
性分析採用如 ATC-40、FEMA356、FEMA350 等研究報告提供之遲滯模型模擬
構材行為，則需要以該報告提供之可接受標準來檢核構材性能。經由實驗建立之
數據來模擬構材行為者，可根據相關研究報告建議之實驗程序來建立構件行為之
可接受標準。NC 性能等級對應子目標之檢核可僅針對結構整體系統，不需針對
構件進行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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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地震下，計算位移時所施加的地震力，基本振動週期係以結構力學方法
計算，所得 T 值不必受小於經驗公式週期值 1.4 倍的限制，地震力亦不受反應譜
下限值之限制。 
 

5.3.2 破壞機制與弱層 

建築結構是否出現不期望之破壞機制，例如有無弱層，應以 2500 年地震對
應之非線性側推分析性能點或非線性歷時分析最大位移處之結構行為為準。 

為使建築物各層具有均勻之極限剪力強度，無顯著弱層存在，應確保不能有
單一或部份樓層各柱上、下柱端均出現塑鉸的弱層情形發生。進行弱層檢核時，
應考慮非結構牆對結構行為之影響。須檢核弱層者，包括所有二層樓以上之建築
物。 

 
解說： 

為避免建築物發生不期望之破壞行為，以確保良好之耐震性能，需要檢核結
構是否出現不期望之破壞機制，例如有無弱層存在。檢核基於 2500 年回歸期地
震，以非線性側推分析性能點或非線性歷時分析最大位移對應之結構行為來檢
核。若特別要求不允許降伏之構件一定要保持彈性。 

建築物相鄰各層之極限層剪力強度若相差不大，大地震時較易產生普遍性降
伏，共同消散地震能量，韌性發揮較均勻。如有極限層剪力強度特別低的弱層存
在的話，地震時容易只在此層降伏，其他各層仍在彈性反應限度內，則此層構材
的韌性容量易被用盡而產生弱層崩塌。1990 年的菲律賓大地震、1995 年的日本
兵庫縣南部地震及 1999 年臺灣 921 集集大地震中就有許多此種破壞的例子，其
他理論分析亦證實此種可能性，故要求所有二層樓以上之建築物均需進行弱層之
檢核。避免弱層之存在就是確保強度均勻。 

因本規範第 5.2 節規定以非線性分析方法來檢核大地震下之耐震性能，故弱
層之判定可直接檢視結構塑鉸位置來判定是否有發生單一或部份樓層各柱上、下
端均出現塑鉸的弱層行為(圖 C3-1)。 

 

5.3.3 極軟層與極度扭轉不規則性 

建築結構任一樓層之側向勁度不得低於其上一層者之 60%或其上三層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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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度之 70%。計算側向勁度時需考慮非結構牆勁度之影響。 

在包含意外扭矩的設計地震力作用下，任一樓層沿地震力方向側邊之最大變
位要小於兩側邊平均變位的 1.4 倍。 

 
解說： 

建築物不容許具有極軟層的勁度不規則性，目的在於確保勁度均勻，故應依
照規範表 3-2 中 1b 立面不規則結構的標準檢核。 

建築物亦不容許具有極度扭轉不規則性，故應依照規範表 3-3 中 1b 平面不
規則結構的標準檢核。 
 

5.3.4 建築物之間隔 

為避免地震時所引起的變形造成鄰棟建築物間的相互碰撞，建築物應自留
475 年回歸期地震對應最大樓層位移或 2500 年回歸期地震對應最大樓層位移之
0.7 倍，取大者。 

 
解說： 

本研究因採用非線性分析評估各等級地震下之耐震性能，所以，分析評估階
段已求得 475 年與 2500 年回歸期地震對應之結構變位，所以，直接據以求取建
築物自留間距。以 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為基準，由於相鄰兩棟建築物反
向運動，同時發生最大位移的機率不高，因此乘以 0.7 倍，為避免該值比 475 年
回歸期地震作用下之位移小，因此與 475 年地震對應值比較取大者。 
 
 
 
 
 
 
 
 

表 5-1 評估耐震性能之最低分析方法 

初步設計採用動力分析者 輸入地震等級 初步設計採用 

靜力分析者 sTT 5.3≤  sTT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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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地震) 

30~75 年回歸期
線性靜力分析 

(LSA) 
線性動力分析

(LDA) 
線性動力分析(LDA)

475 年回歸期 非線性靜力分析 
(NSA) 

非線性靜力分析
(NSA) 

非線性動力分析
(NDA) 

2500 年回歸期 非線性靜力分析 
(NSA) 

非線性靜力分析
(NSA) 

非線性動力分析
(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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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構系統及細部設計特別要求 
 

6.1 通則 

結構設計除了依第 4.5 節規定以外，表 3-1 所述之建築結構系統應滿足第 6.2

節之特別規定。第四章初步設計採用現行耐震設計規範相關分析方法與構材設計
之規定者，本章比照現行規範相關規定。 

 

 

6.2 結構系統及細部設計特別要求 

6.2.1 多種系統合用時之特別要求 

同屬不同結構系統之構材，應採用具較嚴格細部要求的系統之規定。 

6.2.2 接頭 

承受地震力之接頭應妥為設計並繪製細部圖。 

6.2.3 變形一致性之考慮 

設計時不當做抵抗地震力結構系統之構材，應檢核在設計地震力產生之位移
放大 ay Rα4.1 倍後，其承擔垂直載重的能力是否足夠。檢核時應考慮 ∆−P 效應。

以工作應力法設計時，可將長期容許應力放大 1.7 倍用以檢核強度。與結構系統
相接之剛性構材須做下列之考慮： 

抗彎構架若與非抵禦地震力之較剛性構材相連接，則此等構材之破壞或與構
架之交互作用，應不得減損抗彎矩構架抵禦地震力及承載垂直力之功能。此等剛
性構材須於設計時加以適當考慮，另於決定建築物是否為不規則性結構時，亦應
考慮此些剛性構材之效應。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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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彎矩構架常在構架中連接較剛性構材，例如非結構填充牆、半填充牆、窗
台、樓梯、斜坡等，此等構材雖非設計為抵禦地震力之構材，但其本身具有相當
之剛性及強度，因此其於地震時常會與抗彎矩構架產生互制作用，而影響構架本
身之原始設計功能。設計時應考慮此等剛性構材之效應，分析設計時要分兩階段
來進行。第一階段要假設非結構填充牆為結構牆，參與結構分析，並預測非結構
填充牆破壞時，其旁之梁、柱不致損壞。第二階段可假設非結構牆已破壞，只剩
下抗彎矩構架來分析設計。 

當結構體地震位移放大至 1.4 yα Ra倍時，半填充牆會造成短梁之現象，窗台

會造成短柱之現象，而使結構構材產生較無韌性之剪力破壞，若無法避免時，應
做隔離縫隔離。 

若剛性構材於立面佈置不均勻，則建築物容易產生弱層。若其於平面佈置不
均勻，則建築物可能因此而具有扭轉不規則性之情形。 

 

6.2.4 結構體繫件與連續性 

結構物各部份應相互連結成一體，接頭應能承受並傳遞被連結部份引致之地
震力。建築物任一較小的部份應繫結於建築物的主要部份。第 I、II、III 類建築
結構體繫件分別應至少能承受 pDSp WSF 2.0= 、 pDSp WSF 25.0= 、 pDSp WSF 3.0= 之

地震力，Wp為結構物較小部份之重量。 

6.2.5 匯集構材 

建築物某部份產生之地震力應經由匯集構材將其傳遞至抵抗地震力結構系
統上。匯集構材及與抵抗地震力結構系統之接合處，其地震力應放大 1.4 yα 倍設

計之。  

 
解說： 

有關鋼筋混凝土構材之韌性設計規範可參閱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編著之”

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 ，其中有關耐震設計之特別規定。 

若建築物中剪力牆或斜撐構材非均勻的配置於橫隔版上，則其需要額外之匯
集構材來將橫隔版之剪力傳遞至剪力牆或斜撐構材上。如圖 C6.1(a)中所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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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平面上配置四道剪力牆於其四個角落，對南北向地震而言，若其於線 BC

及 AD 的位置上設置弦加強構材，則剪力於線 AB 上為均勻分佈的，但牆 A 為一
短牆，所以需要額外之樓版鋼筋或構材配置來將剪力傳遞至牆 A 中。圖 C6.1(b)

為另一需要額外之鋼筋或構材配置來傳遞樓版剪力或拉力之情形。 

匯集構材、與剪力構材垂直接合處要避免剪力摩擦破壞，因會影響原先假設
之橫力抵禦系統塑性變形能量之消散。故匯集構材及其接合處之地震力應放大
1.4 yα 倍設計之。 

 
6.2.6 混凝土牆或磚石造牆之錨定 

混凝土牆或磚石造牆應錨定於提供其側向支撐之所有樓版及屋頂版。錨定需
能提供牆與樓版或屋頂版間直接之連結，並能抵抗牆與樓版間傳遞的地震力，分
配所傳遞地震力之繫材的規定見 6.2.7。設計被支撐之牆時，橫隔版之變形應予
考慮。 

第 I、II、III 類建築結構之承重牆與剪力牆至少應能承受之面外橫力分別為

wDSp wSF 4.0= 、 wDSp wSF 5.0= 、 wDSp wSF 6.0= ，其中 ww為牆自重。 

6.2.7 橫隔版 

(1) 橫隔版面內之變形，不得超過其附著構材的容許變形。容許變形應為附著構

材在此變形下仍能繼續支承加於其上之外力而無損其結構完整性。 

(2) 樓版與屋頂版應設計使能抵抗下式計算之地震力： 

pxn

xi
i

n

xi
it

px W
W

FF
F

∑

∑

=

=
+

=  (6-1) 

其中 pxW 為第 x 層樓版之重量， tF 為頂層外加之集中橫力，Fi為第 i層分配到的

地震力。由式(6-1)決定之地震力，對於第 I 類建築結構不必大於 0.3SDSWpx 且不
得小於 0.15SDSWpx；對於第 II 類建築結構不必大於 0.375SDSWpx 且不得小於
0.1875SDSWpx；對於第 III 類建築結構不必大於 0.45SDSWpx 且不得小於
0.225SDSW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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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橫隔版上下方抵抗地震力豎向構材由於錯位或勁度改變而需橫隔版傳遞
地震力時，此力須加入式(6-1)後用以設計橫隔版。 

(3) 支撐混凝土造或磚石造牆之橫隔版，應於橫隔版邊界構材間設有連續之繫
材，以分配傳至牆上之剪力。 

(4) 橫隔版與匯集構材之接頭，匯集構材與抵抗地震力豎向構材之接頭，若建築

物具表 3-3 第 1 至第 4 種不規則性時，其設計不准許採用一般容許應力在地

震載重下提高 1/3 之規定。若採用強度設計法，地震力之載重係數亦不可乘

以 0.75。 

(5) 建築物具有表 3-3 第 2 種不規則性時，橫隔版之邊界構材及與其垂直之繫材

應考慮建築物外懸翼具獨立運動設計之。任一橫隔版構材應以如下兩種情況

之較嚴重者設計之： 

1. 外懸翼與本體同向運動。 

2. 外懸翼與本體反向運動。  

6.2.8 懸臂構材  

水平懸臂構材或水平預力構材應設計成能抵抗垂直地震力，其構材應至少能
抵抗 0.2 倍靜載重之上舉力。 
 
解說： 

承重牆、剪力牆一般設計為抵抗其面內之剪力及垂直載重，但其面外所受之
力可能會造成牆與樓版之分離而折損牆體之功能，所以於此規定其最小面外應能
承受之橫力。 

計算混凝土牆與橫隔版間之地震力傳遞，以及橫隔版各斷面的剪力，可以橫
隔版為自由體，將豎向構材上、下剪力差以及式(6-1)的地震力化為均佈載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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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體上，就可分析出各斷面的剪力。 

式(6-1)較正確的算法應為 iF ，但因未考慮高振態的影響 tF ，且式(6-1)式算

得之值較保守，因此依(6-1)式計算。 

橫隔版上的剪力，只有地震時才會發生，沒有其他載重可以組合，因此容許
應力不得增加 1/3。此外，若係強度設計法設計，亦不可將地震剪力乘以 0.75。 

建築物具有表 3-3 第 2 種不規則性時，以目前 ETABS 6.0 版以上之程式，同
一樓層可定義不同的剛性版，其連接樓版亦可設定為柔性樓版，若採用動力分析
方法時則此連接樓版的應力可較正確算出，不必依第(5)點的方法來計算。 

水平懸臂構材雖不承受水平向之地震力，但其受垂直地震作用時之效應仍需
加上考慮，由於懸臂構材其垂直向振動頻率可能異於主結構体之垂直振動頻率，
所以其所受之垂直地震力額外規定之。 

 

6.2.9 地震力傳遞路徑不連續處附近構材之加強 

建築物結構體具有表 3-2 中第 4 種立面之不規則性或表 3-3 中第 1、2、3、4

種之平面不規則性時，此地震力傳遞路徑不連續處的橫隔版與垂直構件及與匯集
構材之接合處，匯集構材與垂直構材之接合處，地震力引致之內力應提高 25%

設計之。 

建築物結構體具有表 3-2 中第 4 種立面之不規則性或表 3-2 中第 4 種之平面
不規則性時，支撐不連續剪力牆或構架之支撐構材，地震力引致之內力應提高
1.4 yα 倍設計之。此些構材應滿足韌性細部設計要求。 

 
解說： 

地震力傳遞路徑不連續處附近的構材，如圖 C6.2，結構分析所得內力較可
能不準確，因此將地震力引致之內力提高 25%設計之。 

匯集構材及與抵抗地震力結構系統之接合處內力提高25%後，尚須符合6.2.6

節之規定。 

地震力傳遞路徑不連續處附近的構材，支撐不連續剪力牆或構架之支撐構
材，如圖 C6.3 之柱、梁等為避免先在此處產生塑鉸或破壞，進而影響整體抵禦
橫力系統之穩定與預防崩塌，因此將地震力引致之內力提高 1.4 yα 倍設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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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6.1 用於(a)傳遞剪力，(b)、(c)傳遞拉力之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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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6.2 地震力傳遞路徑不連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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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6.3 支撐不連續剪力牆或構架之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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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既有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評估與耐震補強原則 
 
 

7.1 通則 

既有建築物依法令或業主需求須辦理耐震性能評估者，經評估後認為有必
要提昇其耐震性能時，應運用耐震補強技術，採取適當改善措施，以提昇建築
物之安全性。耐震性能評估與耐震補強應依建築主管機關認可之相關技術資料
辦理，耐震補強設計應依規定送請建築主管機關審查認可後方可施工。辦理建
築物耐震性能評估與耐震補強之人員，應為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可者。 

 
解說： 

因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對新建建築物耐震設計目標與標準之更新、既有建築
物之耐震性能是否仍可以接受、該採用何等標準必然成為吾等關切之問題。 

有關建築物之耐震評估與補強制度，以及相關技術準則，尚在持續推動中，
本規範為符社會之所需，提供一些原則性的規定與考慮方式，共同促進既有建築
物耐震性能評估與補強工作之進行。 

 

7.2 耐震性能評估與耐震補強原則 

1. 建築物進行耐震性能評估前，應對主要結構部份(如梁、柱、剪力牆與斜撐
系統等)作實地調查。並應充分了解建築物之現況、震害經驗與修復補強情
形等影響耐震性能之各項因素。 

2. 考慮既有建築物已使用與剩餘之壽年，經由建築主管機關認可，其耐震性能
目標與標準得比新建建築物放寬，但第 I 類與第 II 類建築物於最大考量地震
對應之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須與新建建築物一致，對應本規範第二章新建建
築物最低性能標準，其放寬限度依表 7-1 或表 7-2，其中，表 7-1 之剩餘使
用年限應設定下限值，若既有建築物於原設計時之耐震性能設計目標比本規
範第二章新建建築物高，表 7-1 或表 7-2 放寬限度應基於原設計目標以類似
理念相應提高。 

3. 耐震性能詳細評估的方法採用第五章非線性分析法相關規定，但材料強度、
構材行為經建築主管機關所認可，得根據實地調查情況採用可能強度或試驗
結果，結構模擬時需要模擬實地調查已發現之破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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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耐震補強應依據耐震性能評估之結果，作通盤檢討後確認建築物之耐震安全
性。如有必要作補強以提昇其耐震性能時，應依建築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辦
理。 

5. 耐震補強應依其補強的目標，採用改善結構系統、增加結構體韌性與強度等
方式進行，惟應注意各項抗震構材之均衡配置，以使建築物整體結構系統耐
震性能之均衡提昇。 

6. 耐震補強或改修不得產生有害基礎安全之情形(如沈陷、變形等)。 
 
解說： 

行政院已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六日核定「建築物實施耐震性能評估及補強
方案」，期以公有建築物先行執行，作為民間表率，供爾後全面實施之參考，對
於私有建築物擬以宣導方式推動。因為配合現行耐震設計規範，該方案對於耐震
性能評估及補強基準主要強調強度，以建築物所能抵抗之破壞地表加速度表示其
耐震能力。耐震性能設計法不僅強調強度與韌性，也重視建築物之機能，不再以
單一破壞地表加速度來表示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而針對不同用途之建築物，以量
化各地震等級作用下建築物之性能等級可接受標準來加以量化。 

考慮既有建築物已使用與剩餘之壽年，其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得比新建建築
物放寬，但最大考量地震對應之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須與第二章新建建築物一
致，然而，第 III 類新建建築物於最大考量地震下之 DC 等級上不危及生命，故
得予以放寬。性能目標放寬方式例如：1)如表 7-1，採用與新建建築物相同性能
等級，但放寬地震等級之方式：將新建建築物性能目標中劃分地震等級所考慮之
使用年限，以不低於一下限值(例如：20 年)之剩餘使用年限替代，年限內之超越
機率不變。放寬後各地震等級之大小依可信理論求取。2) 如表 7-2，考慮相同輸
入地震等級，放寬性能等級。表 7-1 與表 7-2 基於建築物設計使用壽命為 50 年，
歷史性建築物設計壽命較長，表中各性能等級之量化可接受標準依第 2.2 節規
定，但放寬限度應由建築主管機關認可。 

考慮經費受限，耐震性能評估可分為初步評估篩選與詳細評估，經初步評估
判定為無疑慮者，得不必進行詳細評估。初步評估篩選準則依相關規定。 

對既有建築物耐震性能之詳細評估方法可比照新建建築物，但至少要採用非
線性靜力分析，材料強度、構材行為經建築主管機關所認可，得根據實際情況採
用可能強度(例如不折減之規範設計強度)或試驗結果，結構模擬時需要模擬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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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已發現之破壞模式。 

雖然性能規範不再以單一破壞地表加速度來表示建築物之耐震性能，但藉由
容量震譜法之觀念與工程界廣泛應用之 ETABS 或 SAP2000 軟體，很容易計算所
謂坍塌地表加速度，具體內容參見內政部建研所『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7.3 耐震補強工程之施工 

1. 耐震補強應注意施工中之安全。尤其建築物在繼續使用中或以階段施工方
式進行耐震補強時，應輔以必要之臨時安全支撐，以避免施工過程結構系
統產生弱點。 

2. 施工時應防止噪音、振動及其他有害環境衛生之情形產生。 

 
解說： 

建築物進行耐震補強施工時，常有敲除、改造部分構材之情形，施工階段或
有產生局部性或系統性弱點的時候。因此耐震補強施工應妥為規劃，在各施工階
段不得有影響建築物安全之情形，必要時應加設足夠之臨時安全措施。 

 
 

7.4 補強施工後耐震補強效果之確認 

1. 補強後之建築物應再次進行耐震性能詳細評估或以實測法等公認之學理與
方法，進行補強效果之確認。 

2. 耐震補強應有餘裕的設計、確實的施工及嚴格的品管等，以達到預期的目
標。 

 
解說： 

耐震性能不足之建築物，經補強後，耐震性能提高的程度如何，應依第 7.2

節規定，採用耐震性能詳細評估方法加以確認，必要時宜輔以實測法，以提高其
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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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不同用途既有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方式一) 

各類建築物之輸入地震等級 

(使用年限內之超越機率) 
耐震性能等級 

第 III 類建築物 
(EO2) 

第 II 類建築物 
(EO1) 

第 I 類建築物
(BSO) 

OP 正常使用 

(彈性，IDRa=0.5%) 
50%(50-n) 60%(50-n) 80%(50-n) 

IO 輕微損傷 

(IDDRa=0.2，IDRa=1%) 
10%(50-n)   

DC 破壞控制 

(IDDRa=0.4，IDRa=1.5%) 
2%(50-n) 

 10%(50-n)  

LS 生命安全 

(IDDRa=0.6，IDRa=2%) 
2%50 2%50 10%50 

CP 避免倒塌 

(IDDRa=0.8，IDRa=2.5%) 
  2%50 

註：本表提供最低性能目標，得根據業主需求提高 

本表以設計使用壽年為 50 年為例，已使用 n 年，(50-n)表示剩餘使用年限≥

下限值，設計使用壽年採用其他值，以相同原理訂定。 

 

表 7-2 不同用途既有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方式二) 

性能等級 

地震發生機率 第 III 類建築物 
(EO2) 

第 II 類建築物 
(EO1) 

第 I 類建築物
(BSO) 

80%50 (RP=30 年)   OP ~IO 

60%50 (RP=50 年)  OP ~IO  

50%50 (RP=75 年) OP ~IO   

10%50 (RP=475 年) IO ~DC DC ~LS LS~CP 

2%50 (RP=2500 年) DC ~LS LS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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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表提供最低性能目標，得根據業主需求提高 

本表以設計使用壽年為 50 年為例，設計使用壽年採用其他值，以相同原理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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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相關規定 
 

8.1 工址可建性 
 
8.1.1 通則 

新建建築物之設計過程中，應針對擬建工址進行工址可建性分析，以確保建
築物於所建工址滿足既定之耐震設計性能目標。 

解說： 

工址可建性分析之目的在於了解該工址遭遇危害及破壞之可能性，確定既定
之耐震性能目標是否可以達到，否則應經由(1)應用特殊技術修改設計方案；(2)

修改耐震設計性能目標、(3)遷移工址等方式進行調整，以保證所選定之工址、
設計方案及營造方法最終能使建築物滿足業主及規範之耐震性能設計目標。 

建築物進行地盤不穩定性評估之時機、極軟弱土層以及砂土層之液化潛能之
評估判定方法、考量地盤不穩定性時耐震設計用土壤參數之折減方式比照現行耐
震設計規範。第 I、II 與 III 類建築物分別在中小度地震 MED0、MED1 與 MED2

作用時，工址不得有液化之可能。大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時，容許發生土壤液化，
不同用途建築物所建工址液化程度以計算所得土壤折減係數 ED 之下限控制，最
大考量地震時，第 I、II、III 類建築物工址土壤折減係數 ED 計算值分別不低於 0、
1/3、2/3，否則，應進行改良，有液化情形者，建築物應採用適當之基礎形式，
並檢核液化後之安全性。  

需要滿足加強性能目標 EO1 與 EO2 之重要建築物，應考慮距第一類活動斷
層之距離、建築物週遭其他危害性(土石流等)等因素。有關工址距活動斷層之距
離、地基土壤改良、加強基礎等技術依建築技術規則之相關規定。 

 
 

8.2  施工中地震之考慮 
施工中地震之考慮比照現行耐震設計規範。 

 

 

8.3  地震儀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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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儀之裝置比照現行耐震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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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  輸入地震計算流程 
 
 
本規範第 2.3節之輸入地震各類表達型式，以圖 A-1之設計流程求取。圖 A-1

中，虛線表示根據需要選擇求取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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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 各類型輸入地震計算流程 

一般區域 近斷層區域 台北盆地 

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475
SS 、 475

1S 、 2500
SS 、 2500

1S  

2.7節、表 2-7(a) 

近斷層調整因子 
AN 、 VN  

2.4節、表 2-2 2.6節、表 2-6-1~表 2-6-7

2.5節、表 2.3 

判斷地盤種類 
確定工址放大係數 aF 、 vF  

台北微分區 

2.5節、表 2.3

475
475, SaS SFS = 、 2500

2500, SaS SFS =
475

1475,1 SFS v= 、 2500
12500,1 SFS v=

2.5節 

AaS NFS 8.0475, = 、 AaS NFS 0.12500, =

Vv NFS 45.0475,1 = 、 Vv NFS 55.02500,1 =

2.6節

475,SS 、 2500,SS
475

ST 、 2500
ST  

2.7節、表 2-7(b) 

2.8節 2.8節 

475,

475,1475

S
S S

S
T = 、

2500,

2500,12500

S
S S

S
T =  

2.8節

475,
475

475,1 SS STS ∗=  

2500,
2500

2500,1 SS STS ∗=

 水平彈性設計加速度反應譜 
1) 475 年與 2500 年回歸期(表 2-8(a)或(b)) 
2)中小地震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Sa,MED0=Sa,475/4.2、Sa,MED1=Sa,475/3.36、Sa,MED2=Sa,475/2.8

台北盆地：Sa,MED0=Sa,475/3.5、Sa,MED1=Sa,475/2.8、Sa,MED2=Sa,475/2.33

 彈性設計位移反應譜與加速度~位移反應譜(2.9節) 
2

,
2

, 4π
gST

S RPa
RPd

∗∗
=  

 阻尼比異於 5%之水平彈性設計反應譜(2.10節、表 2-10(a)或(b)) 
 水平非彈性設計反應譜(2.11節) 

( ) RPau
in

RPa SFS ,, /1 ∗=     gST
F
R

S
F
R

S RPa
u

RPd
u

in
RPd ∗∗⎟

⎠
⎞

⎜
⎝
⎛∗=∗= ,

2

,, 2π
µµ  

 水平地震歷時(2.12節) 
 垂直地震彈性設計反應譜(2.13節) 

一般工址與台北盆地： RPaRPaV SS ,, 2
1

=  

近斷層： RPaRPaV SS ,, 3
2

=  

 

2.8節 2.8節 

判斷地盤種類 
確定工址放大係數 aF 、 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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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直接位移設計法初步設計指針(For Review Purpose) 
 

B.1 適用範圍 
高振態效應不顯著之較規則建築結構，可以採用本附錄提供之方法進行初步

設計試算。 

解說： 

直接位移設計法係以位移為設計參數，以目標位移與韌性標準為導向求取滿
足目標位移與韌性比所需結構強度與勁度而進行設計之方法。近年來，直接位移
設計法受到廣泛研究[Kowalsky et al. 1994、Priestley et al.1996、Priestley and Calvi 

1997、Court and Kowalsky 1998、Priestley and Kowalsky 2000、Priestley and 

Kowalsky 2001、Aschheim and Black 2000、Aschheim 2002、SEAOC1999、Fajfar 

1999、張國鎮等 2001、薛強 2002、蔡克銓等 2003、廖文義、羅俊雄與邱世彬 2003、
薛強與吳嘉偉 2004、宋裕祺與蔡益超 2004]，但應用於建築物初步設計尚未達通
用之程度。因直接位移設計法以位移為目標導向設計，各國均認定：訂定相關建
築物機能之位移標準很不容易，較難有共識，所以，目前較保守之做法是採用檢
核的方式。例如 SEAOC[1999]附錄 G、附錄 I 之 A(檢核用)與 B 篇(初步設計用)

均有提出建議值，但也有差異，要以之為標準對各種結構系統進行目標導向設
計，要求該標準有較高之可靠度或信耐度，否則依該法初步設計之結果仍不能保
證設計結果達到性能設計目標，無法顯現該設計法之優勢。日本 2000 年設計基
準以及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INA 2001]也均建議現階段以檢核的方式來確
保，國外最近與即將頒布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中也是以該觀念，主要基於強度
設計法，輔以較準確之分析方法檢核結構之性能。另外，確定滿足目標位移所需
設計強度或勁度後，直接以勁度需求來設計需要多次試算，較無諄循之法則，以
強度需求來設計卻又需要藉由現行折減地震力之強度設計方式，並未有一配套之
設計法則使如此設計之結構在經由適宜分析方法檢核時就能滿足預期之強度、勁
度與韌性標的，仍需要以適宜的方法進行檢核、修正，尚未能顯現直接位移設計
法之優勢；事實上，檢核設計結果不通過時，如何修正設計沒有一定章法，蔡益
超教授建議“儘量將設計做好，設計檢核都能自動滿足為上策”；再考量耐震性能
設計理念之落實也需要一過度階段，所以，現階段之本規範仍主要採用基於強度
與韌性之強度設計法進行初步設計，但與傳統強度設計法初步設計又有區別，亦
即：考慮中小地震、大地震、最大考量地震下不同用途建築物之不同勁度需求(位
移標準)，並搭配以簡便方法初步檢核各子目標之位移標準來完成考慮強度、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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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韌性之初步設計，再選用適宜分析方法檢核耐震性能目標與標準，並鼓勵最
佳化。 

規範中相關勁度之性能標準-最大層間變位角基本統一訂定，採用直接位移
設計法時，該標準較適用於韌性容量為 4.8 或 4.0 之結構系統，其他結構系統之
最大容許層間變位角最好依結構系統類別採用不同標準值。 

本附錄中簡述各直接位移設計法之基本原理與設計流程，對於較規則之建築
物，有興趣者可採用直接位移設計法試算比較，但僅能做為個人參考用(for review 

purpose)，不建議不規則建築物直接應用本附錄，但可以結合強度設計法對不規
則性之考量試算。本附錄提供之方法中雖然考慮到多振態效應，但仍假設結構變
形由單一振態控制。 
 

B.2 與多自由度建築結構等效之單自由度系統 
 
建築結構耐震性能設計與評估常採用反應譜(基於單自由度系統)表示所考量

地震危害之強弱，因而多自由度(MDOF)建築結構之耐震性能評估或設計常經由
等效單自由度(ESDOF)系統替代。兩者之間的關係如圖 B-1 所示。 

 
 
 
 
 
 
 
 

圖 B-1 MDOF 與 ESDOF 系統 

 
圖 B-1 中，上標*代表 ESDOF，V 與 Q*分別為 MDOF 與 ESDOF 之基底剪

力，K 為勁度，r 為降伏後勁度與初始勁度比，圖中 MDOF 與 ESDOF 各參數之
關係如下： 

PFxx t=*  (B-1) 

yy VPFV *×=  (B-2) 

yy AMV *** ×=  (B-3) 

yyyty xVKxVK ***, ===  (B-4) 

基底剪力 V 

屋頂位移 xt xt,y 

V*

x* x*y 

V*y 

勁度 K 

rK 

K* =K 

rK* 

MDOF 

Vy 

ESDOF 

*x
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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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PF  (B-5) 

}1]{[}{* MM TΦ=  (B-6) 

其中，{ }Φ 為結構變形控制型態，M*為 ESDOF 有效質量， im 為樓層 i 之質

量，PF 為{ }Φ 之參與係數 Participation Factor， yA* 為等效單自由度系統降伏基

底剪力對應之譜加速度，或稱為譜降伏強度， gSA ayy =* ，其中， ayS 為譜降伏

強度係數。 
 
B.3 等效單自由度系統之目標位移 *x  

經由與其等效之單自由度系統替代，多自由度建築結構之位移標準― 最大層
間變位角 IDRPL，可轉換為等效單自由度系統之目標位移，其近似估算方式如下： 
 

方法一： 

SEAOC99 附錄 I 之 B 篇將建築物側向變形分為三類型態(圖 B-2)，以式(B-7) 

計算等效 SDOF 系統之目標位移，其中， Rh 為建築物屋頂高度； 1k 為等效 SDOF

有效高度 eh 與建築物屋頂高度 Rh 之比值(表 B-1，相當於式(B-2)PF 之倒數)； 2k 為

有效高度處建築物側向位移與線性側向變形型態對應位移之比值(表 B-1)。

PLaIDR , 為性能子目標對應初步設計用之層間變位角，亦即：位移標準(表 B-2)，

表 B-2 中，性能等級 SP-1、SP-2、SP-3 與 SP-4 分別約等效於規範之 FO、DC、
LS、CP。 

21,1/* kkhIDRkxPFxx RPLatt ===  (B-7) 

圖 B-2 中，已針對原報告[SEAOC 1999]之型態 3)作適當修改。 
 

 
 

hR 
he=k1hR 

K2 
1.0 

he=k1hR

Meff Meff 

he=k1hR 

K2 

Meff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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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抗彎矩構架    2)例如：二元系統之剪力牆配抗彎矩構架  3) 例如：懸臂剪力牆 

圖 B-2 建築物側向變形型態 
 

表 B-1 DBD/EBD 法對應圖 B-2 建築物變形型態之 k 係數 

1k (有效高度因子) 2k (變形型態因子) 3k  

型態 3 型態 3 型態 3 

樓 

層 

數 

型態
1 

型態
2 H/L=2 H/L=5 

型態
1 

型態
2 µ=1 µ=2 µ=5

型態
1 

型態
2 H/L=2 H/L=5

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60 0.75 0.88 1.00 1.0 1.00 1.00
2 0.83 0.83 0.90 0.85 1.00 1.00 0.60 0.75 0.88 0.90 0.90 0.90 0.85
3 0.78 0.78 0.85 0.77 1.00 1.00 0.60 0.75 0.88 0.85 0.85 0.85 0.75
4 0.75 0.75 0.85 0.77 1.00 1.00 0.60 0.75 0.88 0.85 0.85 0.85 0.75
5 0.73 0.74 0.85 0.77 0.98 1.00 0.60 0.75 0.88 0.85 0.84 0.85 0.75
10 0.67 0.70 0.85 0.77 0.87 1.00 0.60 0.75 0.88 0.84 0.79 0.85 0.75
15 0.62 0.69 0.85 0.77 0.79 1.00 0.60 0.75 0.88 0.83 0.77 0.85 0.75
20 0.57 0.68 0.85 0.77 0.73 1.00 0.60 0.75 0.88 0.82 0.77 0.85 0.75
50 0.56 0.68 0.85 0.77 0.72 1.00 0.60 0.75 0.88 0.82 0.77 0.85 0.75

資料來源[SEAOC 1999 附錄 I-B]  

 

表 B-2 SEAOC 99 附錄 I-B 位移法初步設計容許層間變位角 

 對應各性能等級之容許層間變位角 

結構系統 SP-1 
(約等效於
規範 FO)

SP-2 
(約等效於
規範 DC)

SP-3 
(約等效於
規範 LS) 

SP-4 
(約等效於
規範 CP)

混凝土     

剪力牆 H/L=1 0.003 0.0055 0.008 0.01 

H/L=2 0.004 0.008 0.012 0.015 
H/L=3 0.01 0.019 0.028 0.035 
結合(coupled)剪力牆 0.005 0.015 0.03 0.04 

SCMRF 0.005 0.015 0.03 0.04 
鋼結構     

SCBF 0.003 0.008 0.012 0.015 
EBF 0.004 0.013 0.022 0.032 
SMRF 0.005 0.018 0.032 0.04 

磚石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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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牆 H/L=1 0.003 0.055 0.008 0.01 

H/L=2 0.004 0.007 0.01 0.012 
H/L=3 0.01 0.017 0.024 0.028 
MMRF 0.005 0.011 0.022 0.03 

木結構     

夾板(plywood)剪力牆 0.005 0.015 0.024 0.03 

特殊技術     

含隔震系統 0.003 0.005 0.008 0.01 

含被動消能系統 0.005 0.014 0.022 0.03 

註：適用於結構系統，以及需符合位移相容之非結構系統 

若通過適當分析證明結構行為可以接受，本表限制值可以被取代 
 
方法二： 

根據經驗公式估算樓層目標位移。 

例如：針對 RC 抗彎矩構架[Priestley and Kowalsky 2000]，計算各樓層變位： 

204);/)16/)4(*5.0(1(
20);/5.01(
4;

≥≥−−=
>−=
≤=

nhhnh
nhhh
nh

niidi

niidi

idi

θδ
θδ
θδ

 (B-8) 

針對行為如懸臂梁之含牆建築物 (Cantilevered wall buildings) [Priestley and 

Kowalsk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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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B-8)與(B-9)中，n 為樓層數， dθ 為性能標準之 PLIDR ， ih 為樓層 i 距基面

高度， nh 為樓高， iδ 為樓層 i 之位移。式(B-9)中，
s

y
y E

f
=ε 為鋼筋之降伏應變，

wl 為牆斷面長度， pl 為塑鉸長度，由式(B-10)與(B-11)計算，取大者： 

nwp hll 03.02.0 +=  (B-10) 

bynp dfhl 022.0054.0 +=  (B-11) 

其中， yf 為鋼筋之降伏強度， bd 為鋼筋直徑。 

根據各樓層位移 iδ 與質量 im ，經由式(B-12)可求取等效單自由度系統之目標

設計位移：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258 

( )

( )∑

∑

=

=

×

×
= n

i
ii

n

i
ii

m

m
x

1

1

2

*
δ

δ
 (B-12) 

方法三： 

根 據 結 構 系 統 可 能 變 形 型 態 { }Φ 之 振 幅 ， 求 取 之 變 位 係 數
( )

nt hx
h

COD
/

/ maxδ
=Φ ( 最 大 層 間 變 位 比 與 屋 頂 側 移 比 之 比 值 ) ， 再 以

( ) PLaIDRh ,max/ =δ (位移標準)反推屋頂位移[薛強與吳嘉偉 2004]。 

Φ

×
=

COD
hIDR

x nPLa
t

,  (B-13) 

結構系統可能變形型態可先由經驗公式估算之基本振動週期 T，若
T 4755.3

S
T≤ ，可採用概念設計結果振態分析之第一振態；否則，考慮其他高振態，

採用各振態樓層剪力之 SRSS 或 CQC 組合之型態；或採用[Fajfar1999]預設型態
(圖 B-3)。等效單自由度系統目標位移可由式(B-1)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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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ame-Wall Structures 或其他混合(hybrid)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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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eam-Sway Frame Structures 
 

圖 B-3 Fajfar[1999]預設結構變形型態 
 

值得提及：由式(B-13)與(B-1)可得
ΦΦ

××
=

×

×
==

COD
khIDR

CODPF
hIDR

PF
x

x nPLnPLat 1,* ，所

以，此處 ΦCOD 相當於式(B-7)與表 B-1 之 2k 之倒數。故方法一與方法三一致，
惟方法三基於特定振態，而方法一採用統計數據。 
 
方法四： 

根據方法三之變形型態{ }Φ ，於屋頂層正規化，求取層間變位{ }Φδ 型態，於

max,Φδ 正規化，記該樓層為 i，正規化後{ }Φδ 乘以( iPL hIDR × )求得各樓層目標變

形大小 iδ ，再以式(B-9)計算等效單自由度目標位移。 

以上近似方法計算等效單自由度結構系統之目標位移會有差異，但僅為直接
位移初步設計法之步驟之一，性能可接受標準仍以最大可接受層間變位角為準。
若等效單自由度結構系統之目標位移估算得準確，可能不需要多次迭代，設計結
果便可以滿足最大可接受層間變位角。 
 

B.4 目標韌性比與降伏位移 

多自由度建築結構之目標位移 tx 、目標韌性比 µR 與降伏位移 ytx , 之關係如

下： 

µR
x

x t
yt =,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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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其等效單自由度系統，式(B-14)成立，亦即
µR

xx y
** = 。 ytx , 與 yx * 之關係滿

足式(B-1)。 

直接位移設計法設計流程中一般先假設降伏位移 yx 或性能等級對應之目標

韌性比 µR 二者之一，再由 tx 結合式(B-14)反算另外一參數，以檢核該起始降伏位

移與設計結果真實值之誤差，判定是否需要更新降伏位移、韌性比甚至目標位
移，以迭代程序完成初步設計。所以，初步假設之 ytx , 或 µR 關係到計算效率，以

下介紹初步假設結構降伏位移或目標韌性比之方法： 

方法一： 

搭配 B.3 方法一計算目標位移，採用如表 B-3 所示 SEAOC[1999]容許韌性比

aR 作為目標韌性比 µR ，再以式(B-14)計算降伏位移。 

 

表 B-3 位移法初步設計用結構整體與構件容許韌性比 

 對應各性能等級之容許位移韌性比 

結構系統 SP-1 SP-2 SP-3 SP-4 

混凝土     

剪力牆 1≤H/L≤5 1.0 2.5 4.0 5.0 

H/L=10 1.0 1.6 2.1 2.5 
結合(coupled)剪力牆 1.0 3.0 5.1 8.0 

SCMRF 1.0 3.6 6.2 8.0 
鋼結構     

SCBF 1.0 2.5 4.0 5.0 
EBF 1.0 3.6 6.2 8.0 
SMRF 1.0 3.6 6.2 8.0 

磚石結構     

剪力牆 1≤H/L≤5 1.0 2.1 3.3 4.0 

H/L=10 1.0 1.4 2.8 2.0 
MMRF 1.0 2.5 4.0 5.0 

木結構     

夾板(plywood)剪力牆 1.0 2.9 4.8 6.0 

特殊技術     

含隔震系統 1.0 1.0 1.0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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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被動消能系統 1.0 1.0 1.0 NA 

註：適用於結構系統，以及其降伏之結構構件，且系統與構件採用相同韌性比，
後續研究可能建議系統與構件採用不同數值。 

NA=未建議 

[資料來源 SEAOC 99 附錄 I-B] 
 

方法二： 

根據規範第四章提供各結構系統之韌性容量與性能標準中之韌性標準
IDDR，以規範第 4.4 節之方式，經由式(4-12)計算容許韌性比 PLaR , 作為目標韌性

比 µR ，再以式(B-14)計算降伏位移。 

方法三： 

採用經驗公式[Priestley and Kowalsky 2001、Aschheim 2002]計算降伏位移。 
1) Priestley and Kowalsky [2001] 

Priestley and Kowalsky [2001]提出如下經驗公式： 

針對鋼筋混凝土構架，樓層降伏層間變位角由式(B-11)計算： 

bbyy hl /5.0 εθ =  (B-15) 

其中， bl 為梁跨長， bh 為梁深，
s

y
y E

f
=ε 為鋼筋之降伏應變。 

針對行為如懸臂梁之含牆建築物，樓層降伏層間變位角由式(B-12)計算： 

wnyy lh /0.1 εθ =  (B-16) 

將樓層降伏變位角代入第 B.3 節方法二之式(B-8)或式(B-9)求取樓層降伏位移

iy ,δ ，再由式(B-12)求取等效單自由度系統對應降伏位移 yx * 。 

2) Aschheim[2002] 

針對變形行為由第一振態控制之規則鋼構造建築物，Aschheim[2002]提出起
始降伏屋頂位移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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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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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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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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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d

h
H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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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B-17) 

其中，H 為建築物總高度，L 為結構標準梁跨度，h 為建築物標準樓層高度， yε

為結構主要鋼材之降伏應變， cold 為主要柱構件深度， bmd 為主要梁構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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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 代表柱構件材料超強因子，一般取 1.2~1.5。經由式(B-1)可以求取等效單自
由度系統之降伏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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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直接位移設計法初步設計步驟 

B.5.1 替代結構 DBD 法 

基本原理： 
 

 
 
 
 
 
 
 
 
 
 
 
 
 

 

圖 B-4 替代結構法基本原理 
 
如圖 B-4 所示，DBD 法中，非彈性結構之韌性由等效彈性結構之等效黏性

阻尼表達，再與原固有黏性阻尼組合而反映整體結構所提供之阻尼被稱為有效阻
尼，結構非彈性行為由等效彈性行為替代，所以，採用等效彈性反應譜。等效彈
性反應譜經由與有效阻尼相關之折減係數折減彈性反應譜後得到，由該等效彈性
反應譜便可以得到要滿足目標非彈性位移 tdS , 之等效彈性系統基本週期 effT ，再

由 有 效 質 量 effM 便 可 計 算 有 效 勁 度 2

24

eff

eff
eff

T

M
K

π
= ， 降 伏 強 度

)1/()1/( , +−=+−= rrRSKrrRVV tdeffMAXy µµ 。 

設計步驟： 

針對選定之性能目標，分別以各子目標對應之地震等級與性能等級，進行如
下步驟，以最大強度與勁度需求進行細部設計： 
 
步驟 1：計算對應等效 SDOF 系統之目標位移 *x  

Sa 

Sd 

5%阻尼反應譜需求曲線 

Sd,y Sd,t=RµSd,y

耐震性能績效點 
等效彈性系統 Teff (DBD) 
容量曲線 

Sa,t 
Sa,y 

Keff (Secant Stiffness) K 

rK 
V*t=V*y(1+rRµ-r)

V*y 

與 Rμ等值之有效阻尼ζeff對應之等效彈性反應譜 

有效初始週期 T(EBD)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264 

詳見第 B.3 節。 

步驟 2：預估降伏位移與目標韌性 

詳見第 B.4 節。 

步驟 3：確定目標韌性對應之有效阻尼與其對應之等效彈性反應譜 

採用 B.3 與 B.4 之方法一者(SEAOC-附錄 IB)，需採用表 B-4 提供各性能等

級對應之系統有效阻尼。求取有效阻尼比以後，可經由規範第 2.10 節之方

式建立等效彈性反應譜。 

 

表 B-4 SEAOC 99 附錄 I-B 建築物各性能等級對應之系統有效阻尼 

 各性能等級對應之系統有效阻尼(%) 

結構系統 SP-1 SP-2 SP-3 SP-4 

混凝土     

剪力牆 1≤H/L≤5 5 15 18 20 

結合(coupled)剪力牆 5 16 22 24 

SCMRF 5 18 25 28 
鋼結構     

SCBF 5 10 15 20 
EBF 5 10 20 25 
SMRF 5 10 20 25 

磚石結構     

剪力牆 1≤H/L≤5 5 15 18 20 

MMRF 5 10 15 20 

木結構     

夾板(plywood)剪力牆 5 10 15 20 

特殊技術     

含隔震系統 5 15 25 30 

含被動消能系統 5 15 25 30 

 

步驟 4：確定有效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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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eff SST /2 ,π=  (B-18) 

其中， *, xS td = ； aS 為等效彈性反應譜加速度係數。 

或採用圖解法，由 *, xS td = 直接對應有效阻尼彈性反應譜之有效週期 effT 。 

 
步驟 5：確定有效勁度 effK 與初始勁度K  

2

24

eff

eff
eff

T

M
K

π
=  (B-19) 

其中， effM 為等效單自由度系統之有效質量，步驟 1 與 2 採用 B.3 與 B.4 之

方法一者(SEAOC-附錄 IB)，有效質量 MkM eff 3= ， gWM /= ， 3k 如表 B-1

所示；採用其他方法者，若結構變形型態為{ }Φ ，則以式(B-6)計算之。 

初始勁度可由式(B-20)或(B-21)計算 

effKRK µ=  (B-20) 

)]1/([ +−= rrRRKK eff µµ  (B-21) 

其中， µR 為各性能等級對應之容許韌性比( aR ，報告提供不同結構系統不同

性能等級對應之容許韌性比，亦即：韌性標準)；r 為降伏後勁度/初始勁度

比，一般為 0.05~0.1 之間，有可能達到 0.5，視結構系統而定，採用理想彈

塑性模型時 r=0。 

步驟 6：確定多自由度建築結構降伏基底剪力 yV  

)1(
*

)1()1(
max

+−
=

+−
=

+−
=

rrR
PFxK

rrR
xK

rrR
V

V effteff
y

µµµ

 (B-22) 

其中，PF 由式(B-5)定義。 

步驟 7：初步確定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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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 6 步驟中，各性能子目標計算所得 yV 與K 之最大值作為設計依據初步

確定細部尺寸，細部設計應提供步驟 5 與步驟 6 所需之強度與勁度。 

降伏機制中預期降伏之構件，降伏點強度一般應在 yy FF 25.1~8.0 之間，其

中 yF 為降伏構件之標稱降伏強度，亦即：初步設計針對結構整體，結構整

體能耐曲線降伏點處，預期降伏之構件不一定全部保持彈性；降伏機制中未

預期降伏之構件應保持彈性。結構構件之強度應使得在不低於步驟 4 之基底

剪力下，形成預期降伏機制。 

細部設計應提供步驟 3 所需之有效初始勁度。 

步驟 8：檢核步驟 7 結果之真實降伏位移 destyx , 與步驟 2 預設值 ytx , 之誤差，判定

初步設計是否結束。 

真實降伏位移 destyx , 可以經由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求取容量曲線(參見第

5.2.4 節)，以等能量原理雙線性化後求取有效降伏位移。若認為非線性靜力

側推分析使得初步設計太過複雜，可以採用其他近似方法求取(薛強與吳嘉

偉[2004])，但初步設計完畢後之最終檢核仍需要進行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 

計算降伏位移誤差
yt

ytdesty

x
xx

,

,, −
=ε ，若 ≤ε 預期誤差可接受標準 Tol，則初步

設計結束，否則需迭代：以 destyx , 作為 ytx , ，若 µR
x

x

desty

t >
,

，以 destyxR ,×µ 更新

目標位移；若 µR
x

x

desty

t <
,

，以
desty

t

x
x

,

更新步驟 2 之目標韌性比，再重複直後

各步驟直到降伏位移誤差滿足可接受標準。若採用第 B.4 節降伏位移經驗公



附錄一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草案) 

 

267 

式，則可於初始設計時進行上述判斷，更新目標位移或韌性比。 

 
B.5.2 替代結構 EBD 法 

基本原理： 

如圖 B-4 所示，EBD 基本原理與 DBD 一致，惟針對中長週期建築結構，應
用等位移原理加以簡化，故不再需要採用等效彈性反應譜，而直接由 5%阻尼彈
性反應譜求取對應目標位移之結構初始週期與初始勁度需求，再以與 DBD 相同
方式求取強度需求-降伏基底剪力。 

設計步驟： 

針對選定之性能目標，分別以各子目標對應之地震等級與性能等級，進行如
下步驟，以最大強度與勁度需求進行細部設計： 
 
步驟 1：計算對應等效單自由度系統之目標位移 

同 DBD，詳見第 B.3 節。 

步驟 2：確定初始週期 

ad SST /2π=  (B-23) 

其中， *xSd = ， aS 由規範第 2.9 節 5%阻尼彈性反應譜得到。 

步驟 3：確定初始勁度 

2

24
T

M
K effπ
=  (B-24) 

其中，有效質量 effM 計算方式同 DBD。 

步驟 4：確定多自由度建築結構降伏基底剪力 

µ

µ

RPFKxPFKx

RKxKxV

y

tyty

/**

/,

==

==
 (B-25) 

其中， µR 為報告提供之容許韌性比，PF 如式(B-5)定義。 

步驟 5~6：同 DBD 之步驟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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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 非彈性結構容量震譜法 

基本原理： 

容量震譜法假設結構之容量(Capacity)與需求(Demand)完全獨立，應用繪於
同一個 ADRS(Acceleration Displacement Response Spectrum，譜加速度 aS ~譜位

移 dS 關係)座標系下之地震反應譜需求曲線和反應結構韌性行為之容量曲線之

交點，作為結構在該需求曲線所反映之地震力作用下之耐震性能績效點之方法
(圖 B-5)。容量震譜法最初被應用於對既有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評估，其逆過程便
可以用於直接位移法耐震性能設計。 

容量震譜法可以採用類似 DBD 法之原理(圖 B-5)，惟 DBD 法之等效彈性反
應譜以非彈性反應譜替代，而等效彈性系統則以非彈性系統替代，應用非彈性反

應譜之 gSTRS in
RPa

in
RPd ××⎟

⎠
⎞

⎜
⎝
⎛×= ,

2

, 2πµ 關係式(規範第 2.11 節式(2-11)，其中，T 為

結構基本振動週期)，求取結構初始勁度或基本振動週期需求。 
 
 
 
 
 
 
 
 
 
 
 
 
 
 
 
 

圖 B-5 容量震譜法 

設計步驟： 

針對選定之性能目標，分別以各子目標對應之地震等級與性能等級，進行如
下步驟，以最大強度與勁度需求進行細部設計： 
 

Sa 

Sd 

5%阻尼反應譜需求曲線 

Sd,y Sd,t=RµSd,y

耐震性能績效點 容量曲線 
Sa,t 
Sa,y 

K- (Tangent Stiffness) 

rK 
Rμ對應之非彈性反應譜 

塑性系統有效基本週期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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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計算對應等效 SDOF 系統之目標位移 

同 DBD 與 EBD，詳見第 B.3 節。 

步驟 2：預估降伏位移與目標韌性比 

同 DBD，詳見第 B.4 節。 

步驟 3：求取對應目標位移之譜加速度係數 in
aS 以及建築物有效基本振動週期 T 

A)圖解輔助法 

Approach i)： 

根據步驟 2 之目標韌性比 µR 、規範第 2.11 節 Sa~Sd型非彈性反應譜，以步

驟 1 之目標位移為 in
dS ，經由圖解輔助求取 Sa~Sd型非彈性反應譜對應譜位

移 in
dS 之譜加速度係數 in

aS ，再以規範第 2.11 節式(2-11)即式(B-26)求解 T。 

gSTRS in
RPa

in
RPd ××⎟

⎠
⎞

⎜
⎝
⎛×= ,

2

, 2πµ  (B-26) 

Approach ii)： 

由規範第 2.11 節 Sd~T 型非彈性反應譜，以步驟 1 之目標位移為 in
dS ，經由

圖解輔助求取 Sd~T 型非彈性反應譜對應譜位移 in
dS 之週期 T，再以式(B-26)

反算 in
aS 。 

B)數值求解法 

式(B-26)改寫為 gST
F

S RPa
u

in
RPd ××⎟

⎠
⎞

⎜
⎝
⎛×= ,

2

, 2π
µ ，其中， RPaS , 與 uF 均為 T 之函

數，並分區域變化(規範第二章)。所以，先計算各區域轉換週期(0.2Ts、0.6Ts、

Ts 甚至 LT )對應之非彈性位移，再與目標位移比較以確定結構所在區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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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助於圖形說明，快速判定對應目標位移 in
dS 對應之結構週期所在區域，再

應用對應區域之 )(TFu 、 )(, TS RPa 關係式求取 T： 

a) 目標位移落於 sT2.0~0 區域 

( )
gS

T
TT

T
TT

RR

R
S RPSRP

S
RP

S

RP
S

in
RPd ××+×⎟

⎠
⎞

⎜
⎝
⎛×

−
×−−+−

= ,

2

, )34.0(
2

2.0
2.0

11212
π

µµ

µ  

(B-27) 

b) 目標位移落於 ss TT 6.0~2.0 區域 

gST
R

R
S RPS

in
RPd ××⎟

⎠
⎞

⎜
⎝
⎛×

−
= ,

2

, 212 πµ

µ                 (B-28) 

c) 目標位移落於 ss TT ~6.0 區域 

( )
gST

T
TT

RRR

R
S RPS

RP
S

RP
S

in
RPd ××⎟

⎠
⎞

⎜
⎝
⎛×

−
×−−+−

= ,

2

, 2
4.0

6.0
1212

π
µµµ

µ   (B-29) 

d) 目標位移落於 sT> 區域 (當採用規範表 2-8(b)反應譜時)或落於 Ls TT ~ 區

域(當採用規範表 2-8(a)反應譜時) 

g
T

STS RPin
RPd ××⎟

⎠
⎞

⎜
⎝
⎛= ,1

2

, 2π
                     (B-30) 

e) 目標位移落於 LT> 區域 (當採用規範表 2-8(a)反應譜時) 

ππ 22
,1

2
,1

2

,

gST
g

T
STTS RPLRPLin

RPd

××
=×

×
×⎟

⎠
⎞

⎜
⎝
⎛=              (B-31) 

 

步驟 4：確定有效初始勁度K  

同 EBD 法，採用式(2.30) 2

2 *4
T

MK π
= 計算結構對應 T 之勁度K ，其中 *M

或 effM 為等效單自由度系統之有效質量，對於結構變形型態為 { }Φ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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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Φ=Φ=
n

i
ii

T mMM
1

}1]{[}{*
。 

步驟 5：確定多自由度結構系統降伏強度 

採用式(B-25)計算。 

因本規範之降伏強度折減係數類似 Newmark-Hall 非彈性反應譜基於完全彈

塑性模型，所以，結構系統降伏強度等於結構系統極限強度。 

步驟 6~7：同 DBD 法之步驟 7~8。 
 

以上步驟 3~5 還可採用 C)Newmark-Hall 簡便數值計算法： 

採用規範表 2-8(b)彈性設計反應譜，且不再劃分極短週期，直接以 sT 將反應

譜劃分為短週期與中長週期兩區域，對應之定譜加速度與定譜速度分別為

PSA= RPSS , 、PSV=
π2
,1 RPS

，規範第 2.11 節定韌性比非彈性反應譜所採用之降伏強

度折減係數採用 Newmark-Hall 型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S
S

S

S
RP

S

SS
S

S

u

TT
T

TT
RR

T
R

R
TTR

TTT
R

R

T
TR

TTR

F

2.0;
2.0

2.0
11212

12
2.0;12

12
;

;

µµ

µ

µ
µ

µ

µ
µ

µ

  (B-32) 

式(B-31)與規範式(2-9)對 5<µR 之彈性設計反應譜進行折減之差異如圖 B-6

所示，惟 sS TTT <<6.0 區域折減不同(圖 B-6a)；當 5=µR 時，兩者一致。如圖

B-6b 所示，相同目標位移下，以 Newmark-Hall 非彈性反應譜之降伏強度折減係
數對應強度需求較為保守。(註：圖 B-6b 中， STµ6.0 不一定小於 ST ，不影響該

結論)。 

基於上述非彈性反應譜，可採用如下簡化方式設計： 

1) 假設耐震性能績效點落於圖 B-6b 定韌性比非彈性反應譜之 STT
µ
µ 12 −

≥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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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降伏譜加速度，即譜加速度係數乘以 g 如下計算: 

 

*4
)(

* 2

2
,1

2

xR
S

xR
PSVS RP

ay ××
=

×
=

µµ π
                         (B-33) 

耐震性能績效點對應週期 

ay

RP

ay
P SR

S
SR

PSVR
T

×
=

×

××
=

µµ

µ π ,12
                         (B-34) 

圖 B-6(b)之 *ST 計算如下： 

SS TT ×
−

=
µ
µ 12*                                 (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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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B-6 Newmark-Hall 與規範非彈性反應譜比較 

 
2) 若 *SP TT > ，則步驟 1)之假設成立，由式(B-33)計算 ayS 正確。 

否則，應由式(B-36)計算。 

1212
,

−
=

−
=

µµ R
S

R
PSAS RPS

ay                          (B-36) 

3) 確定多自由度結構系統降伏強度 

ayy SMPFV ××= *                                (B-37) 

4) 確定多自由度結構系統勁度需求 

y

ay

x
SM

K
*

*×
=                                    (B-38) 

K
MT *2π=                                    (B-39) 

 

B.5.4 非彈性結構降伏點需求譜法 

定韌性比降伏點需求譜 

Chopa[1995、2001]清楚描述定韌性比 µR 對應之降伏位移與降伏強度反應譜

的概念，分別以譜降伏位移與結構週期( TSdy ~ )以及譜降伏強度與週期( TSay ~ )

Sa 

T
TS 

ST
µ
µ 12 −

 

0.6TS Sd

TS 

SS TT
µ
µ 12* −

=  
Sa

STµ6.0

Newmark-Hall 

國內規範 

Newmark-Hall 

國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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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表達。Aschheim and Black [2000]所提出之降伏點需求譜(Yield Point 

Spectra)即是採用降伏強度係數 RPayS , 與譜降伏位移 RPdyS , 之關係曲線，僅以不同

形式表達。其中，降伏強度係數 RPayS , ，亦即規範第 2.11 節之非彈性反應譜加速

度係數 in
RPaS , ，可經由規範第 2.11 節式(2-8)求取，亦即： 

u

RPa
RPay F

S
S ,

, =  (B-40) 

譜降伏位移 ,dyS 則由規範第 2.11 節之非彈性位移反應譜與非彈性結構系統之韌

性比 µR 求取： 

µR
S

S
in

RPd
RPdy

,
, =  (B-41) 

其中， in
RPdS , 由規範式(2-10)或式(2-11)求取，式(B-41)可改寫為： 

gST
F

gST

F
S

S RPay
u

RPa

u

RPd
RPdy **

2
2

,

2,

2

,
, ⎟

⎠
⎞

⎜
⎝
⎛=

××⎟
⎠
⎞

⎜
⎝
⎛

==
π

π  (B-42) 

所以，根據規範第二章之設計反應譜，可以經由上述公式求取對應韌性比 µR 之

降伏點需求譜。 

簡言之，降伏點需求譜即是規範第二章之非彈性反應譜於相同譜加速度下，
將對應之非彈性位移折減韌性比 µR 倍(圖 B-7)。 

降伏點需求譜法實際與前述非彈性容量震譜法原理一致，均採用 MDOF 與
ESDOF 之轉換關係，差異在於：前述非彈性容量震譜法步驟 3 中，非彈性容量
震譜法基於譜降伏強度與非彈性位移 RPayS , ~ in

RPdS , 型需求曲線，直接以非彈性目

標位移求取對應之譜降伏強度，而降伏點需求譜法則先將目標位移除以韌性比求
取降伏位移 µRxx y /** = ，再採用 RPayS , ~ RPdyS , 型需求曲線，以降伏位移位移求

取對應之譜降伏強度。由圖 B-7 所示，兩種方法異曲同工，此處不再詳細說明步
驟。該方法也於國內文獻中採用[宋裕祺與蔡益超 2004、張國鎮等 2004]。 
 
 
 
 
 
 
 
 

Say (g) 
1) Rµ對應之非彈性譜加速度位移反應譜 

2) Rµ對應之降伏點需求譜 = 1)將相同譜加
速度對應之非彈性位移折減韌性比 Rµ倍 

降伏強度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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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7 降伏點需求譜法 

 

 

 

 

 
 

Sd 或 Sdy 降伏位移 
=目標位移/Rµ 

目標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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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設計地震力計算流程 
 
 

結合本規範第二章之工址彈性設計加速度反應譜，第 4.4 節水平設計地震力
以圖 C-1 之流程確定各性能子目標對應之水平設計地震需求，取最大者作為設計
依據。 

第 4.13 節之垂直設計地震力採用類似流程，惟圖 C-1 中 RPaS , (回歸期 RP 包

括：MED0、MED1、MED2、475、2500)要以第 2.13 節規定之垂直向彈性設計
譜加速度係數 RPaZS , 替代；依式(4-11)計算之地震力折減係數 PLuF , 稱為 PLuZF , ，其

中，依式(4-12)計算 aR 時，暫取 R=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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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 水平設計地震力計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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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耐震工程品管 
 

為提昇建築結構耐震品質，建築結構設計審查、結構施工特別監督、結構構
材製造廠之要求、非破壞性檢驗及承造施工廠商之施工品管等特別規定依照現行
耐震設計規範附錄辦理。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278 

 



附錄一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草案) 

279 

參考文獻  

1. ATC-40, [1996], Seismic Evaluation and Retrofit of Concrete Buildings, Vol.1, 
Applied Technology Council, Redwood City, California, USA. 

2. ATC-58, [執行中 ]，  Development of Next-Generation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 Procedures For New and Existing Buildings, The ATC-58 
Project in Brief. http://www.atcouncil.org/atc-58.shtml. 

3. Chopra, A. K., and Goel, R. K., [1999], Capacity-Demand-Diagram Methods for 
Estimating Seismic Deformation of Inelastic Structures: SDF Systems, Report 
No. PEER-1999/02, Pacific Earth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College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pril. 

4. Fajfar, P., [1999], “Capacity Spectrum Method Based on Inelastic Demand 
Spectra”,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Structural Dynamics, Vol. 28: 979-993. 

5. FEMA 356, [2000], Prestandard and Commentary For The Seismic 
Rehabilitation Of Buildings, prepared by ASCE, published by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Washington, DC. USA. 

6. FEMA 350, [2000], Recommended Seismic Design Criteria for New Steel 
Moment-Frame Buildings, prepared by the SAC Joint Venture, a partnership of 
the Structural Engineers Association of California, the Applied Technology 
Council, and universities for Research i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published by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Washington, DC. 

7. FEMA 440 (camera ready draft), [2004], Improvement of Nonlinear Static 
Seismic Analysis Procedures, prepared by Applied Technology Council (ATC-55 
Project) for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Washington, DC. 

8. FEMA-450, [2003]，NEHRP Recommended Provisions for Seismic Regulations 
for New Buildings and Other Structures, Part 1: Provisions. BSSC, Washington, 
DC, USA. 

9. Goel, R and Chopra, A.K., [2004], “Evaluation of Modal and FEMA Pushover 
Analysis: SAC Buildings”, Earthquake Spectra, Vol.20(1):225-254. 

10. Goel, R and Chopra, A.K., [2005],“Response to B. Maison’s Discussion of 
“Evaluation of Modal and FEMA Pushover Analyses: SAC Buildings”, 
Earthquake Spectra, Vol. 21(1), pp277-279, EERI. 

11. Heidebrecht, A. [2004] “Code Development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eismic Provisions Of The National Building Code Of Canada”, 
13WCEE, Vancouver, Canada, Aug.1~6. 

12. IBC 2003, [2003], 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 2003, International Code Council, 
CA, USA. 

13. Iwan, W. D., and Gates, N. C., [1979], “Estimating Earthquake Response of 
Simple Hysteretic Structure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ASCE, Vol. 
105(EM3): 391-405. 

14. JSCA，[2000]，『応答制御構造設計法』，日本建築構造技術者協會編，彰國



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擬 

280 

社。 

15. King, A. and Shelton, R. [2004] ，  “New Zealand Advances In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13WCEE, Vancouver, Canada, Aug.1~6. 
16. Newmark, N. M. and Hall, W. J., [1982], Earthquake Spectra and Desig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Berkeley. 
17. OES, [1995], Vision 2000, Performance Based Seismic Engineering of Buildings, 

prepared by SEAOC, Sacramento, CA, USA 
18. SEAOC, [1999], Recommended Lateral Force Requirements and commentary 

(SEAOC Blue Book), Structural Engineers Association of California-Seismology 
Committee, USA. 

19.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編輯委員會，[1999]，『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
說(內政部台八十八內營字第八八七八四七三號函修訂)』，營建雜誌社，民
國 88 年 11 月。 

20.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編輯委員會，[2005]，『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
說』，營建雜誌社，民國 94 年 3 月。 

21. 國土交通省住宅建築指導課、日本建築主事會議、財團法人日本建築セﾝタ

一、國土交通省建築研究所，[2001a]，『2001 年版建築物の構造關係技術基

準解說書』，平成 13 年 3月。 
22. 國土交通省住宅建築指導課、國土交通省建築研究所、財團法人日本建築セ

ﾝタ一、社團法人建築研究振興協會，[2001b]，『2001 年版界限耐力計算法

の計算例とその解說書』，平成 13 年 3月。 
23. 蕭江碧、葉祥海、王亭復、薛強、陳柏端、吳嘉偉、陳正忠、王茂興、辛希，

[2004]，『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架構之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093301070000G3015，民國 93 年 12 月。 

24. 薛強，[2002]，『地震工程性能設計法之應用(一)― 單自由度橋柱及建築物之
耐震性能評析與設計』，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專案研究報告
R-ST-02-06，民國 91 年 8 月。 

25. 薛強、陳國慶、吳嘉偉、陳正忠、石豐銘、 周文陽，[2005]，『建築物耐震
性 能 設 計 規 範 之 研 擬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委 託 研 究 計 畫
094301070000G1018，民國 94 年 12 月。 

 



附錄二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說明 

281 

附錄二 審查意見處理說明 

本說明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書面來函之內容為主。 

附表二-1 審查意見處理說明 

審查意見 處理說明 

邱顧問昌平  

1、 研究計畫之名稱為規範與解說，故研究報
告之編排建議分二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研
究背景述要及討論，第二部分為規範解說
（草案）。 

本研究已分為子計畫 (一 )⎯規範與解
說、子計畫(二)⎯範例研究兩部份，本報告為
子計畫(一)之期末報告，目的在於研擬出耐震
性能設計規範草案之條文與解說，故於報告
之第一章說明研究緣起、目的，第二章探討
研修之原因、依據與內容，第三章則說明如
何編寫規範草案，並將規範草案之具體內容
放於附錄，實際上也是獨立的一部份，最後
才於第四章提出結論與建議。另外，建研所
格式也要求將之放於附錄。 

2、 第二章之標題建議改為“ 耐震性能設計
之性能目標與性能標準” 。 

謝謝審查委員! 第二章之標題已修改為
“ 耐震設計性能目標與性能標準” 。 

3、 名詞與規範條文標題須注意其正確性與
一致性。如 seismic hazard level“ 地震等
級” 建議改為“ 地震危害等級” ，第八章
“ 工址地盤可建性” 建議改為“ 工址可
建性” 。 

本研究團隊於研究過程中也很重視名詞
與規範條文之正確性與一致性，更希望工程
師應用時一目了然。 “seismic hazard level”原
來直譯為“ 地震危害等級” ，但以往研討會
中發現：工程師可能會誤以為是地震對建築
物之危害程度，與原意不符，經由顧問討論
會名詞統一後，決定將“seismic hazard level”
意譯為 “地震等級” 。第八章“ 工址地盤可建
性” 已改為“ 工址可建性” ，與前面內容一
致。 

4、 規範解說第一章第 1.1 節適用範圍中，建
議增加限制條件及說明，另外於 1.2 節前
增加一節專用名詞及其定義說明，亦即將
頁 1.1 至 1.2 解說中之名詞移至此節。 

謝謝委員之建議! 規範草案第一章已增
加第 1.2 節“ 名詞定義” ，其後既有章節順
延。 

5、 規範草案第六章標題，建議修正為“ 結構 謝謝!已遵照辦理。惟解說中之二階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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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及細部設計特別要求” ，第 6.2 節與
6.2.1 節標題及內容亦請併同修正，另解說
中之二階段分析亦建議納入本文中。 

析遵照現行規範，暫不納入本文中。 

6、 第七章之 7.3 及 7.4 節建議互調，7.3 節並
修正為“ 耐震補強工程之施工” ，7.4 節
修正為“ 補強施工後補强效果之確認”
（註：7.1 節已對“ 設計” 認可），其內
文中建議增加 7.4.1 以說明專業監造與可
能之變更設計。 

謝謝審查委員建議!前面部份已遵照辦
理。至於增加 7.4.1 以說明專業監造與可能之
變更設計，專業監造部份已於規範草案附錄
中專章說明，故不再此重複。對於不滿足性
能目標者，變更設計理所當然。 

洪技師思閩   

1、 本案之研究團隊，比較世界各國之耐震性
能設計之各種最新資料，並建議未來之性
能設計草案，極為用心，研究成果值得肯
定。 

謝謝審查委員肯定! 

2、 建議說明對於震後須作為搶救傷患之醫
院及國防與指揮之政府建築物，須提高至
何種設計地表加速度（如日本 0.5g 以
上），而不只限於 2500 年之最大考量地
震。 

審查委員所述為最重要之第 III 類建築
物，規範草案已提供該類建築物之最低耐震
設計性能目標與性能標準，並且已於規範草
案第 2.2 節說明可根據業主之需求予以適當
提昇以及提昇之方式。 

根據過去之觀念，第 III 類建築物之耐震
設計經由用途係數提高設計地表加速度之方
式來保證，最大考量地震可能遠遠超過 2500
年回歸期，也就可能遠超過中央氣象局震度 7
級，一般民眾也無法了解那樣的地震有多
大。耐震性能設計法強調設計目標之透明
度，希望於規劃設計過程中，可能無專業背
景之業主可以與設計者溝通，雙方均了解設
計結果是否滿足業主需求。所以，本規範草
案不再採用用途係數提高地震等級，而是以
相同等級地震下提高建築物耐震設計性能等
級之方式達到，因而，最大考量地震仍採用
2500 年回歸期之地震，對應中央氣象局震度
約 6~7 級。 

3、 鋼結構日益增多，阻尼比之各項設計參數
建議多加 2%之選擇。 

目前，此項比照現行規範與業界做法。
要求更準確者，可經由反應譜分析來確定，
或可近似地根據 Newmark-Hall 阻尼係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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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類似規範所提反應譜折減係數(此處為放大
係數)之觀念，由 5%阻尼比彈性反應譜反算。

4、 頁 77 表 2-33 中採英尺單位，建議加註公
尺單位；頁 100 中請說明 3.5 Ts 之由來；
頁 109“ 可接受標準” 建議用“ 容許標
準” 。 

表 2-33 摘自參考文獻，研究報告第二章
開始已說明「本研究所摘自參考文獻之表格
均注明資料來源，其內容均基於原文翻譯」。
頁 100 中請說明 3.5 Ts 之由來，請見報告第
2.7.1.1~2.7.1.4 節。頁 109“ 可接受標準” 改
為“ 性能標準容許值” 。 

5、 頁 2-29 各村里微分區表建議註明參照之
年份，俾便未來若有更改時可對照；頁 2-3
第 2.2 節末建議加入“ 起造人得依其自身
之需求，提高其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目標與
性能標準” ；頁 2-13 第 2.12 節解說末建
議加入至少含氣象局公佈之 921地震歷時
（放大或縮小），與 El Centro 等地震歷
時記錄。 

謝謝審查委員! 頁 2-29 各村里微分區
表，經由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求證，已
註明依據 85 年行政區劃分。頁 2-3 第 2.2 節
末已遵照加入條文中，以與解說呼應。頁 2-13
第 2.12 節解說末也已遵照辦理。 

6、 頁 5-4 第 5.3.1.1 節，1.4 倍建議參照 94 年
規範修正。 

本研究中，週期經驗公式不再採用 94 年
規範之 Cu(具體內容詳見報告第 2.9 節與規範
草案第 4.3.1 節)，而採用 1.4 倍，此處僅與前
面內容一致。 

陳技師正平   

1、 性能目標之最低標準建議應明確訂於規
範，以免工程師選用過低之標準。 

規範草案已提供不同用途建築物之耐震
設計性能目標與標準，並說明此乃最低要
求，尚可根據業主需求提昇。詳見規範草案
第 1.3 節與第 2.2 節。 

2、 頁 3-6 表 3-1 結構系統韌性容量表中，不
合國內習慣之構材建議刪除，例如：三夾
版剪力嵌版牆，輕構造嵌版牆等。 

謝謝審查委員!國內業界確實很少用到
三夾版剪力嵌版牆，輕構造嵌版牆等，為避
免一些臨時組合屋設計時可能有應用困擾，
比照現行規範，暫不刪除。 

3、 對設計施工有缺陷之結構，是否可以第七
章耐震性能評估之方式檢核？對接頭或
傳力路徑不順，混凝土強度不足至握裹有
疑慮之結構處理方式，建議增加使用限
制。 

針對新建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除了要
求設計滿足性能目標與性能標準以外，還強
調優良的施工品質保證以及後續之監測與維
護。對於既有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評估，評估
前的實地調查(甚至包括非破壞檢測等)是不
可忽略的工作。第七章並未區分耐震缺陷是
設計缺陷還是施工缺陷，但經由評估原則(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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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規範草案第 7.2 節)進行分析評估後，可以
了解該結構物是否滿足既定耐震性能目標，
例如：若施工中所用混凝土強度不達設計要
求，則於詳細耐震性能分析評估階段，經由
構材特性等確實模擬，由分析結果可以確定
該建築物是否滿足預期之性能目標，若不滿
足則需補強或限制使用，若仍能滿足性能目
標，即便是混凝土強度不達原設計要求，仍
沒有充分理由限制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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